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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t hes is  makes use  o f t he r ich a rchiva l mat er ia ls  and  

newspaper s t o  exp lo r e t he reaso ns t hat  t he nat io na l banks and post  

o ff ices succeeded in  o bt a in ing re mit t ance in t he S ino - Japanese war  

(1937-1945) ,  whereas fa i led a ft er  t he war.  .T he d isser t at io n argue s  

t hat  t he fo r e ign curr ency po l ic y and management  o f t he Ch ines e  

Gover nment  was a ffect ed by many out s ide facto rs,  t hough the  

gover nment  shou ld  be respons ib le  fo r  t he success and fa i lu r e.  I n  

1928,  t he Nat io na l ist  Go ver nment  founded a un it ed and independent  

count r y , however,  it  had  no  t rue power  ins ide and  int er nat io na l ly.  I n  

fact ,  t he  go ver nment  has no  eno ugh st rengt h t o  manage t he fo re ign  

curr ency ( ma in ly re fe r r ing  to  t he  re mit t ance dur ing  and a ft er  t he  

S ino -Japanese war) .  T he success o f t he  o ff ic ia l r emit t ance dur ing  

the war  was due to  t he cooperat io n o f t he fo re ign count r ie s ( such a s  

t he US and Br it a in) ,  pr ivat e exchange houses and the o verseas  

Ch inese.  However,  t he  cooper at io n d isappear ed a ft er  t he war.  

Because o f t he weakness,  co rrupt ion and inab i l it y o f t he  

gover nment ,  t he fo r e ign curr enc y mana gement  a ft er  t he war  cou ld  

be desc r ibed as co mp let e fa i lu r e,  and mo st  o f t he remit t ance went   



 viii 

t o  Hong Ko ng.  

Many facto rs have  in f luenced o n the r is e and  fa l l o f remit t ance.  

Th is  t hes is  ma in ly ana lyses  t he r emit t ance management  o f t he  

nat io na l banks and post  o ff ices ;  t he ir  re lat io ns wit h t he pr ivat e  

exchange houses ; t he co mpet it io n  between t he Nat io na l is t  

gover nment  and t he Japanese  go ver nme n t ; and t he  o ver seas  Ch inese  

and t he o ff ic ia l re mit t ance.  Cr it ica l reaso ns can be found b y 

co mpar ing  these facto rs in  t he war  and a ft er  t he war.   

 

    Keywor ds ： Chinese go ver nment ,  nat io na l banks and  post  

o ff ices,  pr ivat e exchange house,  o verseas Chinese re mit t ance ,  

fo re ign cur renc y management ,  r ise and fa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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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行局经营侨汇业务之研究

（1937-1949） 
A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HROUGH CHINESE NATIONAL BANKS AND POST 
OFFICES (1937-1949)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 

 

一、研究的问题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改行纸币作为重要的货币流通手段。于是， 外

汇问题提上了各国的日程。中国政府自 1935 年废两改元以来，急需外汇，

而侨汇是外汇的主要来源。本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府官方

行局
1

具体来说，这些大问题又可按时间段，分为许多小问题加以解决。例

如：一、战前（1937 年之前）

是如何经营侨汇的？换言之，即探讨影响中国政府官方行局侨汇经营

成败的因素是什么？官方行局侨汇经营成功与否对国家有何影响？ 

2

                                                
1 国民政府官方行局：指国民政府经营的银行和邮局等，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局及中央信托局，以及由地方政府经营的行局，如

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等。 
2 战前：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即 1937 年之前。  

官方行局为何从事侨汇经营，为何初期业

务难以发展？二、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2）官方侨汇为何兴盛，为什么

侨汇业务会从民间信局转入官方行局？为何华侨会通过官方行局汇款？国

民政府是如何消灭外汇黑市的？官方行局是如何阻止日伪争夺侨汇的？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1942-1945），官方行局在侨汇吸收方面扮演怎样的

角色，其重要意义是什么？四、抗日战争后（1945-1949），官方侨汇为何



 2 

衰落，为何侨汇会从官方行局流入民间信局？华侨为何不再由官方行局汇

款？侨汇的黑市经营为何猖獗？五、官方行局吸收了大量侨汇，对中国有

何意义和作用？官方行局吸收不到侨汇，对国家有何不利影响？等等。 

 

二、 问题意识的产生 

不可否认，侨汇研究是华人华侨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侨

汇对于侨乡的作用、水客及批信局的研究、华侨的捐资捐款等，都是侨汇

研究的热点。 

侨汇伴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产生而产生，尤其是明清以来，广东、福

建地区的人民大规模地向东南亚、美洲等地区移民，侨汇也源源不断的寄

送到国内。关于侨汇的具体起源时间虽不可考，但勿庸置疑，自从有中国

人到海外谋生时便开始寄款到家乡以赡养其眷属。早期华侨出洋谋生的主

要目的就是养家糊口，大部分华侨是因为经济困难而移民海外。陈达在《南

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所做的统计，表明因生计困难而出洋的，占华

侨总人数 70%。
3
当时出洋者信条是“饿死不如浸死”。下南洋，不乏发财

者，但毕竟是极少数。陈次亮在《海国公馀辑录》中写道：“其载运出洋者

也，数百人闭置一舱，昏闷而死者已三之一；抵埠以后，饥饿鞭捶而死者，

又三之一，仅延残喘不及一成。其稍有技能，做工勤奋、能得主人欢心者，

因而积渐致富不过百中之一二耳。”
4

无论是以何种动机何种方式出洋，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侨，都具有爱家

爱乡的传统观念。出洋者多数为单身的青壮年男子，或是父母留在国内；

在海途中或到达海外身故的过番者所

占比例很大。过番者一去无音信，家人望穿双眼，不知其死活。到达海外

后，因贫病而死者更多。虽然出洋有风险，但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铤而

走险。另外，又有由于社会动荡、政治迫害而逃命求生，飘洋过海者。因

参加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受到朝廷的追缉，被迫逃往海外避

祸者也不在少数。20 世纪初期，军阀混战，为了逃脱被抓壮丁的噩运，不

少年满 18 岁的青年人只好远走他乡。 

                                                
3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页 48。  
4 陈次亮〈酌增领事说〉，张煜南《海国公馀辑录》（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卷四），

页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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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妻子儿女留在国内，所谓“断屋不断家”；未婚者也由于本地华人华侨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多数回乡娶妻。毫无疑问，华侨汇款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侨属多为老弱妇孺之辈，家里缺乏壮年男劳力，急需海外的汇款以维

持生计。1939 年福建省政府当局对南安等十三县登记的结果，“登记侨民

家庭 37，744 户之中，全家出国者仅 1，288 户，占 2.9%有奇，留有眷属

在国内的侨民家庭计 36，456 户，占 96.59%。留在国内眷属男女合计 151，

583 人，女的占了大部分，计 84，147 人。再就年龄看，留国眷属男女合

计壮年不多，据上述登记，20-44 岁组的人数计 51，158 人，占留国人数

不及三分之一。换言之，留在国内多为妇孺老弱之辈，他们极少参加生产，

即使参加生产，由于能力薄弱，大部分的生活费自然要依赖海外供给。华

侨家庭虽然有较优的经济地位，但自给程度还不如非华侨家庭。” 5

华侨到海外谋生，将寄款赡家视作无上之责任，应尽之天职。因为他

们出外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希望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

抚蓄妻儿，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此，这些在海外谋生养家的华侨赚钱之

后，第一要事就是汇款给家乡的父母妻儿，救助穷苦亲戚。“盖闽粤人南来

多而且家乡观念浓厚，若不汇款回国者，同乡皆讪笑之。”

 

6

侨汇问题很早便引起关注。英人卡德对早年（1760-1860）在荷印拓荒

的华侨经济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中国人的节俭生性，和常将大笔款项汇

回中国，使得这个国家不能普遍繁荣。”

经济较好者除

了接济亲人外，还会捐资投资。小富者多为家乡修路建校捐资捐款，积流

成河，成为家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当地艰苦奋斗，辛苦谋生，发迹

成为实业家者亦不乏其人，他们不仅对当地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心系

家乡，捐资投资，勾通了家乡与外界的联系，不仅对其祖籍地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7

                                                
5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页 45。  
6 郑觉生〈展望汇业联谊社〉，《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SINGAPORE 

EXCHANGE BUSINESS MUTUAL ASSOCIATION，出版年不详），页 69。  
7 （英）W.J.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厦

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63 年第 4 期，页 94。  

虽然其言词有些片面，但可知早

年荷印华侨汇回中国的款项数额颇巨。据莱佛士估计，在荷印开矿的中国

人 1810 年获利额为 370 万西班牙元，其中 100 万西班牙元用于购买鸦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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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100 万用二购买盐、油、烟草和其他食品，70 万寄回中国，100

万由返回中国者带回。 8

早期的侨汇是由归侨或水客携带。当时南洋各地，正在开发时期，华

侨以劳动界人士居多，俗称“苦力”。这些苦力以辛苦劳作赚来的金钱，尽

其赡养家人之责，经常要寄钱回家，源源不断，积少成多。研究新加坡华

侨汇款之第一位华人佘有进曾写道：“当华人（作者按:指有钱的华人）汇

寄数百元的时候，贫穷的苦力只汇寄一两元或数十元，每年汇款总额差别

很大。有几年每年汇总额高达七万元，但另几年每年汇款总额降到三四万

元。”

按照这个估计，荷印华侨几乎将收入的一半寄回

中国。  

9

在批信局从事汇款业务之前，水客是侨汇输入的最主要渠道，为侨乡

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水客带款的缺陷也很多。水客回乡

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收费较高，而且时常发生不良水客卷款而逃，

或将款项挪用事件，使华侨、侨眷蒙受损失。此外，水客的银信业务，由

于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水客收汇每帮仅一千银元左

右，业务无法扩大，如新马、印尼地区，一般每年只能往返二至四帮次，

菲律宾最多也只五六帮次，在往返途中又要中辍收汇。再加上水客增多，

削价竞争，利润减少，如不改变经营方式，难以获得较大利润，批信局于

是应运而生，水客则成为批信局雇用的侨批员。批信局多为兼收批（侨汇）

信（侨信）的金铺、旅馆、杂货店等。由于水客利用当地商店作为兜揽批

信业务的场所，平时商店吸收华侨存款周转，遇有水客回国，有时亦代客

户垫款先寄，其后由于批信业务有利可图，此类华侨商店利用其商业信用

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兼营与专营的信局。批信局一般是在南洋群岛各首

埠设总局，各埠设分支局；国内在厦门、汕头、广州设总局，各侨区设分

那时候寄钱，或者靠同乡亲戚，或者靠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

代其收带分派。带款的同乡亲戚或水客，将款项和信件亲自带到国内侨眷

家中，一并送交，并不经过邮政局寄发信件，也不经过银行汇款。  

                                                
8 莱佛士《爪哇史》，第一卷，第 237 页注解。转自（英）W.J.卡德〈中国人在荷

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1963 年第 4 期，页 94。  
9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页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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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局。
10

在邮局与银行经营民信之前，批信为华人头家（作者按：指经营信局

者）自由经营。随着国内外邮政的设立，银行汇兑业的发展，华侨寄信及

汇款便多通过邮政与银行，运送信件靠邮政，汇款则靠银行。在中国的官

方行局未在海外经营侨汇业务时，大量的侨汇业务由外商银行包揽，信局

则主要负责在海外收集侨汇及在国内分发侨汇，实为外商银行的基层服务

机构。华侨喜欢并习惯去批信局汇款，批信局的传统优点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方面：一、侨胞寄汇批信，手续简单。二、店员待人接物，和蔼可亲。

三、不识字的侨胞，要寄批信，代书代写，不收代笔费。四、不论汇款多

少，一律欢迎。五、一时未有现款，可以凭信用及乡亲之感情，暂时挂帐，

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后才还。六、批信及时送到唐山家里，虽在穷乡僻壤，

亦无差错。七、唐山接到批信，付回批，不加手续费。八、取费廉，手续

简，回批快，询问便。

 

11

关于水客与批信局的研究，已有不少著述，如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

款》、姚曾荫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日

本台湾银行的调查报告《侨汇流通之研究》等，均有对于批信局侨汇业务

的详细探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又掀起了侨批研究热，不少论文和著

作关注于批信局的研究。

 

12

水客与批信局在沟通侨汇方面的重要作用勿庸置疑，但与批信局共存，

在沟通侨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官方行局。国民政府对于侨汇早有关

注，但官方从事侨汇业务则主要是 1928 年之后，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由于民信局有上述种种优点，以及外商银行包揽了大量的转汇业务，官方

行局初期经营侨汇时，业务难以发展。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侨

汇却归入官方行局，中国银行是国民政府吸收侨汇的重要机构，此外，广

 

                                                
10 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页 93。 
 
11  曾智生〈侨汇过程的概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加坡：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58），页 3。  
12 例如：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等主编《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汕头：潮汕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潮汕：文苑出版社，2001）；
许茂春《东南亚华人与侨批》（曼谷：许茂春，2008）；洪林、黎道纲《泰国侨

批文化》（曼谷：泰中学会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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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也积极吸收侨汇，一时形成官方

行局侨汇经营的兴盛局面，民信局则沦为官方行局的代理机构。曾智生先

生在《侨汇过程的概要》中写到：“到了国内国外皆有设立邮政的时期，寄

信已经是十分方便了。……据邮政当局说，民信局是帮助邮政局做不到的

事的，使家乡的人享有侨胞接济之便也。”
13

三、 如何探讨和解决问题 

太平洋战争时期，官方行局与

批信局密切合作，尽力沟通侨汇。抗日战争后，惨胜后的中国，通货膨胀

严重，经济紊乱，官方汇率远远低于黑市汇率，黑市汇率不断攀高，而东

南亚各国则实行外汇管制，华侨经济困难，种种原因，大大影响华侨汇款，

并且大部分侨汇由官方行局转入信局，再转驳香港地下钱庄或外商银行，

辗转汇入侨乡，使国家流失了大量的外汇。 

关于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早期的研究者，如郑林宽、、姚曾荫、、陈

达有所提及或论述，但并未深入探讨之，可喜的是，刘佐人在《侨汇与金

融综论》中，对战后的侨汇逃避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为官方行局的研究留

下宝贵的资料。近年来，有几篇涉及官方行局侨汇的硕士论文，如钟运荣

的《近代侨汇与国家控制—以民国邮政与广东批信局的关系为中心（1928

－1945）》、张军的《近代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以侨批业与邮政、银行关系

为中心》、陈丽园的《1946－1949 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探讨官方行局与

批信局的关系。这些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侨汇研究的领域。

但是，显而易见，关于官方行局侨汇研究的著述是不多的，其研究空间还

很大，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一些已引起关注的问题亦有再深入探讨的

必要。因此，本研究不是开创性的研究，而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纵深挖掘，使官方行局的侨汇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  

 

 为了回答所研究的问题，哪怕是部分地回答，都必须考虑官方行局、

信局、华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及国际形势等多方面的因素，而

且必须将这些因素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 

                                                
13 曾智生〈侨汇过程的概要〉，《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加坡：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58），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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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注重的不是历史如何展开，而是历史为何如是展开，因此本

研究主要以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历史为经，以影响侨汇的各种因素为纬，

旨在通过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历史去分析、评价官方行局经营侨汇的成败

及其影响。大致来说，按照历史分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1937 年前）、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2）、太平洋战争时期（1942-1945）及战后时期

（1946-1949），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 官方行局经营侨汇的策略与方法。  

主要考察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策略及其汇率、服务等直接影响侨汇增

减的因素，同时官方行局之间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侨汇业务，因而也是本

研究需要考察的。  

第二， 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  

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对于官方行局的业务有着重要影响。批信

局是吸收侨汇的基层结构。批信局可以由外国银行转汇，也可通过官方行

局转汇，甚至可以采取走私方式。当批信局将侨汇业务委托官方行局转汇

时，就会促进官方行局侨汇业务的发展；反之，当批信局将侨汇转入黑市，

就会使官方行局流失大量侨汇。因此，必须详细探讨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

关系。  

第三， 侨汇争夺。  

侨汇的实质就是外汇。因而，不仅中国政府极力吸收侨汇，外国对于

侨汇也十分觊觎。因而，中国政府吸收侨汇的过程，就是与外国争夺侨汇

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日伪不遗余力地掠夺侨汇。为了阻止日伪的侨汇

掠夺，中国政府实行战时外汇统制，设法使侨汇集中到官方行局。战后，

中国政府主要与香港的英政府展开侨汇争夺。官方行局是如何与日伪、与

港府争夺侨汇的，亦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问题之一。  

第四， 华侨与侨汇。  

侨汇是华侨汇回中国的款项。因而华侨的人口状况、华侨的经济状况

以及侨居地政府的外汇管制均对侨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些方面必须

加以考察。此外，华侨汇款的渠道是多个的，外商银行、中国政府的银行、

华侨银行、批信局都经办华侨汇款。华侨通过何种渠道汇款，受到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探讨华侨对寄送渠道的先择，对于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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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局侨汇的兴衰比较也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  

 

 

第二节 研究时间和空间范围的选择 

 

一、为什么选这个时期 

本论文的时间范围上限为 1928 年，下限为 1949 年。为什么会选择这

个时期？原因如下：  

（一）、这个时期是官方行局进行侨汇经营的重要时期。追述官方行局

的侨汇经营历史，至少 1915 年已开始。据相关研究，1915 年，中国银行

厦门分行先后委托香港交通银行和港商代理东南亚华侨汇兑 14

本研究将 1928 年作为研究起点，以后 1949 年为研究终点，关注中国

政府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官方行局经历了一个由弱

到兴，由兴而衰的历程。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至

1927 年，北洋军阀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初步得

到统一，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宁。南京国民政府为巩固其基础，把注意

力集中到财政金融及发展经济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为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

流，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在金融方面，建立了国家银行—中央银行，

改组中国、交通两行，成立中国农民银行，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

托局，从而构建起四行二局的金融体系。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内的

金融统制，而且重视国际汇兑业务，中国银行于 1928 被定为特许国际汇兑

银行，成立于 1930 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也获准经营侨汇业务。抗日战争爆发，

国家需要大量外汇，因为侨汇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民政府愈加

重视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侨汇经营进入兴盛时期。战后，侨汇业务不振，

国民政府因为国共内战，军费开支庞大，通货膨胀，经济混乱，指望侨汇

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上起一些作用，采取种种措施吸收侨汇，但收效不大。

，但当时中

国银行并未设立专门的侨汇部，而笔者也未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难以进

行深入研究，因而在这里只略微提及。  

                                                
14 张军《近代中国侨批业研究—以侨批业与邮政、银行关系为中心》（厦门：厦

门大学硕士论文，2001），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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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 1949 年国民政府覆灭前夕，官方行局已吸收不到侨汇，官方侨汇经营

亦停止。从 1928 年到 1949 年，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状况，从发展到衰落，

而其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也从发展走向衰落。透视这段历史，对于借古鉴

今，吸收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本研究的下限为 1949 年，但在 1949 年，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并未停

止。1949 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变动，中国当局由国民政府变为新中国政

府，中国银行等官方行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继续经营侨汇。新

中国政府成立初期，一度对侨汇业务极为重视（文化大革命前），而东南亚

各国也纷纷取得独立或自治，华侨逐渐由“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

华侨社会逐渐变为华人社会。华侨华人虽然继续汇款回国，严格说来，已

不能统称为侨汇，可称之为“华侨华人汇款”。1949 年之后官方行局的汇

款经营，很有研究价值，由于资料及篇幅所限，留待其他学者以后研究。  

（二）、这个时期的资料较为丰富。1928 年之前有关侨汇的资料是极

其有限的，而且这些有限的资料已被学者们反复使用，很难发掘新问题新

线索。1949 年后的资料，由于有关官方档案尚未对外开放，研究起来也有

些难度。而抗战前后的侨汇研究资料，如官方档案及报刊资料，较易获取。

首先，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量官方档案已对外开放。虽然这些案卷零碎而繁

杂，而且往往是查找了许多案卷才能找到一两条有用的资料，但只要不厌

其烦，是可以有所发现的。其次，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国内外报刊上也不

乏关于侨汇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大部分尚未被挖掘。  

（三）、这个时期包含了两个重要时间段，便于进行对比研究。抗日战

争前期，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成效不大，本文只略加论述。抗日战争爆发

后，官方行局侨汇经营卓有成效并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战后，官方行局的

侨汇经营一落千丈。本研究将重点研究抗日前后官方行局侨汇经营兴衰的

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研究，揭示官方行局侨汇经营成败对国家经济发展

的重要影响。  

 

二、为什么选这个研究地区  

本文的研究空间重点集中在中国的闽粤侨乡及东南亚地区。其原因是：

一、海外华人华侨主要来自于闽粤地区，而东南亚则是海外华人华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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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聚居地，大部分华侨集中于泰国、新马、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菲

律宾一带，因而本研究以闽粤侨乡及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研究。美洲也有

为数不少的华侨分布，欧洲、澳洲、南非等地也有相当数量的华侨，但由

于笔者的能力所限，只能兼论。二、前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一直是中外学者所密切关注的，有不少研究论著和论

文，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三、笔者从事学术研究以来，一直以闽粤

地区为研究区域，在闽粤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有一些研究经验与研究积累；

及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则重点关注以新加坡为主的东南亚

华人华侨研究。因此以中国的闽粤侨乡及东南亚地区为重点研究区域，可

以发挥笔者的所长。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进行粗略

归类，大概可分为华工问题、华侨对中国革命的参与、华侨对中国抗战的

贡献、华侨经济问题、华侨社会文化、华侨认同问题、侨汇问题等等。而

与本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有侨汇问题研究、华侨与中国关系研究。

下面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学术史的回顾。  

 

一、   侨汇研究回顾  

对于侨汇的研究，始自 20 世纪初，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积累了丰硕的

学术成果。下面只对部分对本研究有重要帮助与启示之成果进行回顾。  

（一）、对于侨汇数目的研究  

关于侨汇数目的研究，前人主要有估算与统计两种方法。最早的侨汇

研究在 20 世纪初，西方人摩尔斯(H.B.Morse)借服务于中国海关之便对华

侨汇款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其著作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之商业负债及资

产研究》。 15

                                                
15 H.B.Morse,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ghai: Chinese Costume, 1904). 

S.R.Wagel C.S.See等人也对侨汇的数量，以在外华侨人数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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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平均汇款数，或以归国华侨每人携带侨汇数，或以华侨所驻地经济状

况为标准，对侨汇数目进行估计，但后人对他们的估计方法多有微词。16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学者雷麦(C.F.Remer)因著<<中国的国外贸易>>和<<外

国人在华投资>>两部著作，被视为华侨汇款研究之权威，这两本著作主要

是根据经营外汇的银行报告及对香港、厦门汕头等地处局的调查对侨汇做

出统计。 17

（二）、侨汇流通方式及其影响之研究  

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侨汇研究主要关注于侨汇流通方式及其影

响。这时期，对侨汇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  

 

其实，不论是估算的方法或统计数据，都很难获得十分确切的数字。

一则由于批信局对于侨汇数据保密，侨汇数据极难获得。二则由于侨汇并

非只经由一家机构，而是由多家机构经手，因而一笔侨汇通常被重复计算。

三则是由于经营侨汇的机构，即使是专门经营外汇的银行，往往也不是将

侨汇列为单独的科目进行统计，侨汇往往与其他外汇混在一起。因此，对

于侨汇数目，要取得十分确切的数据很难。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侨汇的各

种数据常常有所出入，甚至差异很大。鉴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对于侨汇数

目的研究，不是亲自进行估算或统计，而是利用已有的成果，通过分析和

比较，求出笔者以为最接近真实的数据。  

日本对中国侨汇的研究比较早。日本人认为南洋地区（今称东南亚）

是其国家生存发展的空间，更把南洋华侨视为经济上主要对手，所以对华

侨的各种经济活动都投下了巨大人力财力，从事非常细致的调查研究。在

日本大正三年（民国三年）即以“台湾银行调查课”名义，派员在中国华

南地区调查侨汇情形并出版其调查报告，这是日本人华侨研究的滥觞。日

本台湾银行于 1914 年对广东、福建、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和侨汇经营

进行实地考察，并以此基础完成《侨汇流通之研究》。 18

                                                
16 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页 99-104。 
17 C.F.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6). 
18 杨建成主编《侨汇沟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  

 《侨汇流通之研

究》对华侨的汇款额，银行、邮政局、侨批局、水客在侨汇流通中所扮演

的角色和作用，都有调查和研究，为以后的侨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二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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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1943 年，日本台湾银行对广东、福建、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和侨

汇经营再次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写成台湾总督府外事部调查报告《华侨

经济事情》，原书由林维吾编写，1983 年由朱继栋先生译为《三十年代南

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
19

吴承禧所著之《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

,对华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侨汇流通方

式和过程进行原始性描述，为其他同类书籍所罕见。《报告书》是日本人三

十年来对南洋华侨侨汇及投资的研究心得，篇幅虽少但内容充实，对研究

华侨问题的学者参考比较非常有价值。 

侨汇引起中国政府及学者之深入关注，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承

禧、郑林宽、姚曾荫、陈达等是这一时期从事侨汇研究颇有成就者。  
20

郑林宽之《福建华侨汇款》

，主要从金融学的角

度，对侨汇的数量、流通过程及其作用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他综合考

察银行、侨批局和钱庄在侨汇流通中的作用，指出银行在将侨汇从南洋汇

到厦门时，通常经由香港和上海的分店将侨汇资金转换为不同货币来买卖，

侨汇收入的数量既受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汇价的影响，并也能动的反作用于

它。  
21

姚曾荫在《广东省的华侨汇款》

从海外闽侨之分布、闽侨汇款数额、汇

款之用途与作用、侨汇增减之因素、侨汇机构及手续等几个方面对闽侨侨

汇进入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其中侨汇机关及侨汇手续一章，不仅论

及民信局之侨汇经营，而且对于新式侨汇机构即银行与邮局之侨汇经营有

所论述，对地方金融机关对侨汇吸收的努力也有涉及。虽然郑林宽对于银

行与邮局及地方金融机关之侨汇经营，着墨并不是很多，但对于笔者探讨

中国政府对侨汇的吸收与控制则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与思路。 

22

                                                
19 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

洋研究所，1983）。  
20 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社会科学杂志》第八卷第 2 期，1931）。 
21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  
22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中，对于广东省四邑、潮梅地区之

银行、邮局、批局、水客之侨汇经营方式及手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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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对于为笔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有用的启示。 

陈达所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23

对新加坡民信业的研究，较为系统和详尽的是柯木林于 1971 年完成之

学位论文《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

一书，主要采用社会学问卷调查

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华侨家庭、非华侨家庭的对比，细致深入地分析侨汇

在侨眷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分析了侨汇对

侨乡社会工商业发展、改善治安等方面的影响。陈著详尽的调查数据和研

究多为以后的学者研究华侨与侨汇研究所依据，其影响深远持久。  

近年来，从多个方面对侨汇进行综合研究的著述有夏诚华《近代广东

省侨汇研究—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1862-1949）》（新加坡：新加坡

南洋学会，1992）和林家劲等人所著的<<近代广东侨汇研究>>（广州：中

山大学出版社，1999）。夏诚华的《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以广、潮、梅、

琼地区为例（1862-1949）》及林家劲等人所著的<<近代广东侨汇研究>>（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从广东侨汇的沟通方式、侨汇的种类、侨汇

的政策、侨汇估计评价、侨汇的功能与变化、侨汇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

探讨，较为详尽全面地研究了广东侨汇，其中对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有些

涉及，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4

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合会”与“银信汇兑”〉

在该篇论文中，柯木林较为详细

地论述了新加坡民信业由盛而衰的过程；滨下武志在〈传统社会与庶民金  

25

将侨汇置于华人网络体系之下进行研究，是近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刘

宏

一文中，就

新马侨批局与民间合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对于笔者探讨 1946

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新加坡侨汇吸收与控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6、颜清湟 27、陈春声 28、滨下武志 29、陈丽园 30

                                                
23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4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1945-1949）》（新加坡：南洋大学，1971）。 
25 滨下武志〈传统社会与庶民金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合会”与

“银信汇兑”〉，《1985 年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1985），页 64-73。 
26 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0）。
 

27 Yen Ching-hwa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等学者通过探讨华人

28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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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网络、侨汇网络，分析对华人社会的多层互动关系，对本研究有很

大的参考作用。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其重点多放在批信局的侨汇业务方面，对于官方

行局之侨汇略有提及或简单描述，但由于研究官方行局侨汇，必须研究官

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因而这些研究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为我们研究侨

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二手资料和背景知识。  
（三）、关于官方行局侨汇之著述  

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之一，已经出现了

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侨批业与银行、邮政关系之研究，近年来日益引起

关注。  

钟运荣 2002 年的硕士论文《近代侨汇与国家控制—以民国邮政与广东

批信局的关系为中心（1928-1945）》（广州：中山大学，2002），以民国邮

政与广东批信局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挖掘大量的档案资料，探讨

1928-1945 期间，国家对侨汇的控制。作者认为，“近代国家邮政体系和批

信局的关系变化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内涵，而且二者关系也从一个侧

面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嬗变。” 31

厦门大学的张军在 2001 年的硕士论文《近代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以侨

批业与邮政、银行关系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2001）中，主要探讨侨

作者并指出，“民间批

信局和官方邮局在侨汇业上的近代转变及其特点，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过程

中不完全‘国家化’趋势和特点。”本研究十分认同钟运荣的观点。从官方

行局吸收侨汇的历史来看，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完全的，有限度的，

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点，而国民政府各机构的矛

盾和竞争，亦消弱了国家对侨汇的控制。但是，不管怎样，政府对侨汇的

吸收和控制，有其时代意义和作用。客观地认识和看待国民政府对侨汇的

控制，是本研究所致力的。  

                                                                                                                                        
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页 57-66。  

29 滨下武志《亚洲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香港：商务书局，1997）。  
30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

（1911-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07）。  
31 钟运荣《近代侨汇与国家控制—以民国邮政与广东批信局的关系为中心

（1928-1945）》（广州：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2），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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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业与邮政、银行关系。该论文的选题和切入角度是不错的，但作者的论

述不够深入。在论述侨批业与邮政、银行的关系时，必须将其放在动态的

发展过程中，因为这种关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

时期，彼此之间关系的嬗变。例如，在抗战前期，太平洋战争时期，战后

时期，侨批业与邮政、银行的关系都有很显著的明显的变化，我们必须注

意到这种变化，才是正确地展示历史。  

侨汇逃避是研究官方行局侨汇必须注意的问题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的

侨汇逃避问题尚无研究成果。但战后的侨汇逃避已有袁丁、陈丽园的研究

成果，如〈1946-1949 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 32，〈1946-1949 年间

东南亚及美洲侨汇逃避的原因〉 33，〈战后国民政府侨汇经营体系的重建〉

34

                                                
32 袁丁、陈丽园〈1946-1949 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见《南洋问题研究

2001 年 9 月第 3 期，页 63-70。  
33 袁丁、陈丽园〈1946-1949 年间东南亚及美洲侨汇逃避的原因〉，见《东南亚

纵横》，2002 年 6 月第 6 期，页 37-43。  
34 袁丁、陈丽园〈战后国民政府侨汇经营体系的重建〉，见《八桂侨刊》，2001

年 6 月第 2 期，页 25-27。  

。袁丁、陈丽园运用原始档案，较为深入地探讨了 1946-1949 年间，侨

批局逃避侨汇的原因、方式等。袁丁、陈丽园认为，侨汇逃避之原因，在

于“国民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平抑物价，人为使外汇的法定汇率落后于

市场汇率以减轻通货贬值的实际程度。” 即官方汇率低于黑市汇率，是侨

汇逃避的直接原因。的确，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曾人为地将汇率定低，但

由于侨汇逃避严重，国民政府也曾不断调整官方汇率，甚至官方挂牌汇率

一度跟随黑市汇率亦步亦趋。但通货不断膨胀，黑市汇率一日三变，官方

汇率始终赶不上黑市汇率。信局按照黑市汇率向华侨收汇，亦按黑市汇率

向侨眷解付侨汇，那么，信局如何获利呢？究其实质，黑市汇率极度不稳

是信局获利的重要因素。黑市汇率变化不定，不断攀高，信局利用时间差

和汇率的变化作投机生意，大获其利。此外，笔者也注意到在侨汇逃避的

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不易为人注意的客观条件，是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

这就是国际形势及香港的特殊地位。这些客观条件为侨汇逃避制造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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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民政府对侨汇采取统制还是开放政策，侨汇流入香港都不可避免。

关于国际形势及香港问题，笔者在第五章有详细地论述。  

朱东芹在其论文〈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 35

李盈慧的专著《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

中，探讨了战

后国民政府侨汇政策变化对侨汇的影响及战后侨汇的特点。该文较为详细

地分析了战后国民政府在外汇未正式开放时期、维持固定汇率时期、实行

浮动汇率时期、币值改革实行固定汇率时期、恢复浮动汇率等几个阶段数

次调整政策所造成的侨汇变化情况，对笔者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汇率变

动与侨汇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36

二、华侨与中国关系（1937-1949）研究回顾  

关于华侨与中国关系（1937-1949）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即华侨抗战史的研究和华侨认同问题的研究，以下就这两

个方面进行学术史的回顾。  

旨在对中

国北洋及国民政府的华侨政策进行检视论述，但该书第七章之“侨汇管理

和鼓励捐输”，着力于国民政府的侨汇政策及措施，对于本研究颇有借鉴和

学习之处。  

以上研究都是关于官方行局侨汇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都是从某一个

视角或某一个侧面切入，是一种可行而有益的研究方法，但我们从这些研

究难以窥视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全貌。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是个国际性的

问题，其兴衰命运与其自身的经营，与中国国内各种因素，侨居国的状况，

甚至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要对整个侨汇进行

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必须从多个方面研究不可。我认为，从多个视角

来研究官方行局的侨汇兴衰史，才能把握和了解侨汇经营的复杂性，从而

更加认识侨汇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35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见《南洋问题研究》，2002 年第

2 期。  
36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台北：国史馆

印行，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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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侨对抗战贡献的研究  

    华侨对抗战贡献的研究，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者。有关著述和文章不

少，虽然侧重面有所不同，但所持观点大致相同，即华侨爱国论。  

1987 年出版的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
37

1988 年，曾瑞炎所著之《华侨与抗日战争》

，是一

部史料集。该书综述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

祖国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有关号召华侨

抗日的一些公开信、电文等原始文件内容。有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及其主要活动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8
，从九·一八事变谈起，

对华侨的抗日宣传、抵制日货、不合作运动、国民外交、对祖国的经济支

援、人力支援、声讨王伪、维护国共合作、在侨居地的抗日各个方面进行

探讨。任贵祥、赵红英所著的《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
39
从历史的角度研

究各个时期华侨华人与国共两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探讨了华侨华人在不

同时期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研究了国共两党的侨务政

策及其成效与偏差。任贵祥的《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40

                                                
37 蔡仁龙、郭梁《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38 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39 任贵详、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市：武汉出版社, 1999）。 
40 任贵详《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一书共分七

章，以国内发生的戊戌运动、辛亥革命、讨袁护法、第一次国共合作、国

民革命、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不仅全面深入

地反映了海外侨胞在这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爱国运动及表现，而且也探

讨了国共两党对华侨的争取。黄慰慈、许肖生的《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从华侨的角度出发，对于华侨对抗战的经济贡献、华侨在居留地的抗日活

动、个别华侨的抗日事迹进行详细叙述。任贵祥的《华夏向心力—华侨对

祖国抗战的支援》，运用档案资料，对于政府的政策、各地侨团与个人的抗

日活动都有详细叙述。黄小坚等所著《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讨论了国民

政府及共产党的侨务政策、华侨在侨居地的活动。李恩涵的《新马华人的

抗日救亡运动（1937-1941）》，讨论了新马华人的抗日事迹、及受日本压迫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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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抗战史的研究，已有以上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著述，所持的论

点，都是华侨爱国论（或华人华侨爱国论），主要从各个方面探讨华侨（或

华人华侨）的爱国情操，以进行历史事实铺陈为主。笔者赞同华侨爱国论。

但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有些方面尚未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注意。抗日战争

期间，华侨的捐款是如何筹集的和寄送的？将华人华侨笼统地作为一个整

体看待是否可行？抗战时期是否有些华侨（或侨生）对于抗日捐款并不积

极？由于这些问题对于笔者正在从事的研究十分重要，而可参考之成果和

资料较为缺乏，所以笔者只能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二）、华人华侨认同问题的研究 

华人华侨认同于中国还是本地，认同的程度如何，对侨汇产生影响是

不争的事实。因此了解华人华侨的认同是必要的。研究华人华侨之认同问

题有所成就的主要是东南亚学者。 

王赓武在《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一书中，将海外华人的历史分为四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华商华工时代（1890 年代到 1920 年代），他认为这

一时期海外华人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当时的华商、华工爱的不是清国，

而是他们的家乡。第二个时期是爱国华侨时代（1920 年代到 1950 年代），

这一时期华侨的民族主义逐渐增强，到抗日战争时达到巅峰。第三个时期

是华人华裔的选择期，这一时期华人面临入籍或保留中国国籍，留下或回

国的选择，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第四个时期是新爱国主义时期（1970

年代至现在）。王赓武教授的这一分期法，是比较准确的。但是第二个时期，

即爱国华侨时代，还可以 1945 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和战

后时期。在本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由于不同时期华侨认同的变化，尤其

是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1）与战后（1945-1949）华侨爱国意识的细微

变化，对于侨汇的去向，侨汇的数目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马来亚华人的政治〉（Chinese Politics and Malaya） 41

                                                
41 Wang Gungwu,“Chinese Politics and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Published for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b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pp.173-200. 

一文中，

王赓武对于新马华人的认同进行概括式的分析，把华人分为三个群体：第

一个群体的华人关注中国的命运，并以自身与中国的命运共存亡，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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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政治维持了关系。第二个群体是由精明而现实的多

数华人所组成，他们较关心商业与社团利益，在政治上表现了低姿态，他

们的宗旨是最有节制性的，因此常给人一种非政治动物的感觉。他们很少

公开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或国际权力斗争格局，不表示其政治理想和长远的

政治目标。他们满足于在自己圈内建立起来的权势。他们表现稳健，对自

己的社区势力有信心。第三个群体华人人数较少，他们虽缺乏明确的身份，

但一般上都效忠于马来亚，这个群体由峇峇、英籍海峡华人、马来亚爱国

主义者及其他动机暧昧不明的人士兵所组成。 42同时，王赓武教授也指出：

要给三个群体划分一条明确的界线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不是静止的，而

是随着时日的推移与政制的演变而流动。有从第三群体变为第一群体的，

即峇峇、英籍海峡华人全然认同于中国，也有从第一群体变为第二群体再

进而为第三群体的。 43

崔贵强对战后华人认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崔贵强研究战后新马华

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在《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

 

44

                                                
42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and Malaya” ,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pp.176-177. 
43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and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pp.177-178. 
44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 

一书

中，崔贵强将战后华人认同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45-1949），多半

华人仍眷恋着中国，不愿认同于当地；第二阶段（1950-1955）是过渡时期，

华人政治观念有了改变；第三阶段（1956-1959），多半华人已取得公民权，

已初步认同于当地。1949 年之后的华人社会，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因此笔

者仅就崔贵强对于 1945-1949 年的华人社会的研究进行讨论。崔贵强将

1945-1949 年华人社会分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国民党人、中国民主同

盟盟员以及两方面的支持者，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于中国。这一群体在华人

人口总额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第二个群体，包容了华人各社会阶层，

占了华人人口总额的大多数。他们并不热衷于政治，甚至对政治抱着冷漠

的态度。不过在潜意识里，他们仍以中国籍民自居，并引以自豪。然而战

后初期的新马，政治风去激荡，因此他们又不得不争取有利的条件，以求

今后在新马生存发展下去，因此他们企图取得双重国籍，当羁留在新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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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当地人，一旦离开新马，回返中国，仍然是中国人。这一群体的华

人，在 1945-1949 年这段时间，对于当地政治依然冷漠，更谈不上国家认

同。第三个华人群体，表现了认同于当地政治倾向，它包括了海峡华人、

马共及其支持者。 45

第四节 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崔贵强教授对于 1945-1949 年新马华人心态的分析是

较准确的，为笔者研究战后华侨汇款提供了帮助和启迪，但还有必要更加

细致分析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二群体的思想动态。第二个群体虽然大多数仍

以中国籍民自居，心系中国，但已经消失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救国的高度

热情，战后中国的现状使他们不再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保护他们，

他们更多地求救于自己，更多地关心个人的利益。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参照以上前人关于华侨认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

会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对于华侨认同心理进行更加动态更加细微的分析。  

 

 
一、研究资料  

关于研究资料，除了学术史回顾所提及之二手材料外，重点将放在一

手材料上。关于侨汇研究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档案资料、报刊文章、民

间之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些资料都是非常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原始资料。  

本研究特别注重对档案资料的运用。即使相关档案已被有关学者使用，

但笔者也绝不简单地转引，而是亲自查看有关档案原件。这种方法虽然费

时费力，但却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方法。因为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学者在使

用相同的一手资料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研究成果，甚至有些

学者会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档案文件本身误读。当然，笔者对档案的

解读也可能有不确切之处，亦望有关研究者在引用档案时，务必亲力亲为，

不可人云亦云。查阅浩繁的案卷，是件辛苦的事，但却是十分必要的，从

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出珠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勾连判断，是十

分重要的工作。  

当然本研究也不是不注重其它史料，比如在对华侨的爱国意识、华侨

对国民政府的态度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时，较多地运用了时人发表的文章

                                                
45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页 4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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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忆录等，这些史料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可作为推断历史

真相的线索。此外，口述资料，是一些经营侨汇业者或金融专家的亲身经

历和心得，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笔者要善加利用的。  

以下所列是本研究主要运用的一手资料：  

（一）、档案资料  

1、广东省档案馆资料。广东省档案馆所藏之“广东省财政厅档案”

（全宗号 4）、“广东省政府侨委会与侨务处档案”（全宗号 28）、“广东省邮

政厅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和“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和“中

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潮海关档案”（全宗号 101），为本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原始资料。  

“广东省财政厅档案”（全宗号 4）有二百多卷以上，包含了各类有关

华侨的金融政策、侨汇经营等条例、来往文书。  

“广东省政府侨委会与侨务处档案”（全宗号 28），涉入不少华侨汇款、

金融管理和华侨投资问题。  

“广东省邮政厅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共有一千多卷，内容记录

了广东省邮政厅管理局及各分局的业务发展状况、侨汇经营状况和侨批局

的政策、管理、经营业务等等。  

“汕头邮局档案”（全宗号 86）也多达一千多卷，内容包括汕头邮局

的侨汇经营、汕头邮局与广东省邮政厅管理局的来往文书等。  

“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五千卷心上，“中国银行档案”（全

宗号 43）三千卷以上，内容包含海内外各分行的侨汇发展、侨汇统计及与

侨批局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等等。  

“潮海关档案”（全宗号 101）则包含不少潮海关缉获侨批走私的档案。 

这些档案资料亟待挖掘研究，对侨汇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2、新加坡档案资料。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和新加坡档案馆藏有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南洋华人的档案、海峡殖民地档案（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殖民公署档案（Colonial Office 或 CO 系列）、私人档案（Private 

Record）和口述历史档案，规模庞大，是研究新马华人史、新马历史的文

献宝库。其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分为《有关华侨事务与南洋地区档案

史料选编》和《有关南洋暨新马地区档案史料选编》二种，这些档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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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工出入境及移民统计、华侨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华侨团体组织

情况、华侨在当地从事工、商、农、矿等各项事业的史料、侨汇及当地交

通、邮电、教育情况等史料。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殖民公署档案下商业档

案（Registry of Business “Defunct Business Files”）和财政部档案（Ministry 

of Finance）有不少关于侨批业务的政策，英国军政府档案（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或 BMA）包含 1945-1949 年的外汇管理和侨汇政策

（Exchange control and remittance to China）。另外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私

人档案中包括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历年的会议记录，口述历史档案也包含不

少关于侨汇的忆述，这些都是本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中国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之第五辑第二编和第三编关于财政经济和政治之华侨事

务部分，收录了大量的关于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法规法令、国家银行之侨

汇业务资料及有关华侨事务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  

（二）、报刊与会刊  

东南亚及侨乡报刊杂志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南侨日报》、《泉

州日报》等报刊上，都不乏各种关于侨汇动态及其述评之类的文章短篇。

这些资料虽然零星，但对笔者了解当时的侨汇动态非常有价值。  

三本汇业特刊。1946 年 3 月，新加坡成立了汇业最高领导机构，即“南

洋中华汇业总会”，总会于 1947 年、1948 年、1958 年共编辑出版三期汇业

特刊。《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一集》（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7）。《南

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8）和《南洋中华汇

业总会年刊第三集》（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58）。汇业年刊收集新加坡及

中国各大报刊上关于侨汇的各种文章，同时也登载时事动态及汇界人士的

言论。这些资料是我们研究侨汇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引起笔者的高度重

视。 

民国时期的《银行周报》、《经济周报》、《广东省银行旬刊》、《金融周

报》、《中央银行月刊》等报刊杂志，刊载了大量的时人关于侨汇的见解，

这些资料尚未被挖掘利用，非常值得探讨研究。 

（三）、资料汇编  

近年来，民间也兴起了侨批研究热。关于侨批的学术价值，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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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教授曾说过“侨批等于徽州契约，可以和它相媲美”。这时期，民间

对于侨批之重视是空前，研究者多，成果也不少，公开出版了不少侨批研

究资料集，潮汕地区如广东省集邮协会编《潮汕侨批论文集》（北京：人民

邮电出版社，1993），杜桂芳《潮汕侨批》（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邹

金盛著《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

心 2004 年编辑出版的《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闽南地区有中国银行泉州

分行行史编委会编《闽南侨批史论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这此资料汇编分门别类，

将报纸、刊物所刊载之侨批侨汇的相关文章及官方函件等资料收集在一起，

对侨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 46 作为一门学科在二战后发展并兴盛起来。什么是口述历

史？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

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

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 47

本研究十分重视对比。作为史学研究，固然必需重视史实的重建，但

如果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因果的解释，那么对比研究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但人的记忆很容易发生错误，

有的时候，人们只记得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或者避免生活对自己不利的东

西，所以口述历史必须借助其他资料进行相互检验。笔者在论文中所用的

口述资料主要来自新加坡国家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资料与笔者的调

查访问，以补档案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不足，并与档案资料、文献资料相互

印证。  

 

二、研究方法  

（一）、对比研究法  

                                                
46 有关口述历史可参考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台北市：

远流出版公司，1997）；保罗·汤普森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历

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等。  

47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台北市：远流出版公司，1997），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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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二）、多方位多角度研究法  

 

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用到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对比研究法，从各

个方面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官方行局经营侨

汇的特色，官方行局与民间信局在经营侨汇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官方行局

经营侨汇兴盛与衰退的因素，官方行局经营侨汇的意义和作用，揭示新客

华侨与侨生对于捐资捐款的不同态度和反应，探讨战后侨汇逃避的原因。

所以说，对比分析在本研究中，处处可见，因为笔者认为，如果史学研究

要取得发展与突破，企图对某些事件加以因果的解释，对比是不可缺少的。

通过对比发现问题，找寻答案，就是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现象十分复杂，它处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逐步

过渡的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互相斗争，互相影响。 49

第五节 相关概念与论文结构 

而侨汇不

仅涉及到中国政府，也涉及到侨居国政府及华侨本身及华侨与中国的关系。

就侨汇经营机构来说，即有旧式的民间批信局，又有发达的外商银行，此

两种机构，经营侨汇的历史久远，对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影响很大。因此

必须研究侨汇经营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不仅要

研究其自身的业务发展，而且必须重视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需

要采取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法。  

 

 

 

一、相关概念  

（一）、华侨：关于华侨一词的看法，中国大陆学者和东南亚学者有

不同的界定。中国大陆学者对于华侨的界定十分宽阔。所谓“华侨”，就是

对历史上所有移民或侨居国外的中国人的统称。凡是历史上移民或侨居国

                                                
48 古鸿廷、张震东〈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之研究〉，崔贵强、古鸿廷合编《东

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页 40。  
49 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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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中国人都可以称为华侨。 50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依据出生地的不同，又可分为新客华侨和土生华

侨。新客华侨，指从中国移入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代移民，是当地民族主义

的主要力量源泉。土生华侨，指那些出生于当地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据

高事恒《南洋论》，“南洋前后千百年，当初移民都是赤手空拳，住得久了，

仰事俯蓄，接眷去南洋，或娶土妇为家，生出来的子女，称为‘侨生’。凡

是从中国去的名为‘新客’”。

东南亚学者对于华侨的界定则十分严格。

王赓武认为，二战后，华侨的身份转变为效忠当地的公民，而中国仍然照

用华侨一词，是一种误用和曲解，而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使用“华人”这个

新概念，来形容二战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华裔公民。不过，王赓武也指出，

“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从华侨的身份转变到效忠当地的公民，无疑是

一个艰难的过渡，在东南亚至今仍有一些地区的华裔，有待完成这种过渡。”

也就是说，至今仍有一些华裔未转变为当地公民。  

1945 年前的华人群体，以移民及其后裔为多，在他们的潜意识理，

一直认同于中国，是无可置疑的。在战后直至 1949 年这一时期，虽然华侨

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认同于中国的意识，仍然根植于大部分华人

的心坎里。但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风云变色，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

华人华侨心理备受冲击，时移事变，为了生存与发展，华人的国家认同感

亦随之从中国转移到居留地，不少人选择当时国籍，但仍有一些人或由于

眷恋中国，或由于其它原因，认同于中国，因而，在本研究中，笔者将 1949

年之前的华人群体称为“华侨”，而将 1949 年以后的华人群体称为“华人

华侨”。  

51华侨华人与当地土著所生的混血儿，在不

同国家有不同名称，在菲律宾称为Mestizo，法属印度支那称为Minh-huong，

荷属东印度群岛称为Peranakan，马来亚称为Baba，在马六甲、槟城及新加

坡三个英属海峡殖民地则通称为海峡侨生。 52

（二）、南洋与东南亚：作者在行文中有时提到南洋，有时提到东南亚。

 

                                                
50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页 18-19。  
51 高事恒《南洋论》（新加坡：南洋经济研究所出版，1948），页 250。  
52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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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名词都是指包括现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

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在内的广大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这一地区被称为“南洋”；战后则普遍使用“东南亚”这一名称。     

（三）、外汇、外钞与侨汇：外汇，是指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和以外国货

币为面值的支票或汇票。外钞，是指外国纸币及硬币。从狭义上来说，外

钞并不是外汇，外钞只有被贷记在国家银行帐户上，才能称作外汇。 53

赡家性侨汇、投资性侨汇和捐献性侨汇这三种侨汇种类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方，其数额的多少差异很大，其作用的大小亦有所不同。抗日战争

前，男子出海过番绝大多数是为了谋生，为是赚钱养家，所以其侨汇以赡

 

什么是侨汇？简而言之，就是一国侨民从侨居国汇回母国的款项。本

文所指侨汇，则是海外华侨汇回中国的款项。侨汇并不与外汇等同，藏在

民间的外钞、支票及汇票，都不能算是国家的外汇收入。  

侨汇有二种含义，即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侨汇，是指我国旅居国

外华侨从事各种职业所得汇回用以赡养国内家属的款项；而广义的侨汇，

则凡是华侨、华人从居住地汇回的汇款，都是侨汇。侨汇数字所反映的也

完全是一种广义的侨汇。按照侨汇的用途，侨汇可以分为赡家性侨汇、投

资性侨汇和捐献性侨汇。  

赡家性侨汇是自有华侨和邮路以来就有的一种侨汇方式，指的是华侨

从海外寄给留在家乡的亲人或亲戚朋友补贴家用的钱款。因为华侨寄汇时，

必定同时寄一封家信，家信与侨汇合称为“侨批”。“批”字来源于闽南语，

闽南方言称书信为“批”。回信相应地称为“回批”。华侨的家人或亲戚朋

友就是侨眷，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所谓的侨乡里。侨乡是指那些在历史上

有较多人出洋，从而形成许多侨眷的华侨的家乡。在福建，侨乡集中在漳

州、泉州、厦门、龙岩、福州、莆田等县市，更多的集中于这些县市属下

的乡村里。在广东，侨乡集中在潮汕、梅县、四邑地区各县市。  

投资性侨汇和捐献性侨汇则是在赡家性侨汇有余，赡养家眷无虞的前

提下而用之于投资祖国家乡的厂矿、交通、工商等行业建设或无偿捐赠用

于资助社会公益方面的侨汇。  

                                                
53 （西德）马克思·布吕格曼《银行国外业务实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1982），页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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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主，这种侨汇所占的比例也最大。据统计，闽粤两省华侨家庭平均收

入的 81%依靠海外汇款。赡家性侨汇之重要可见一斑，与此相比，捐献性

侨汇与投资性侨汇的数额则少得多。  

抗日战争后，由于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高涨等到原因，不仅赡

家性侨汇增多，捐献性侨汇数额也很大，为抗日战争贡献至伟。而战后，

则由于国内外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捐献性侨汇和投资性侨汇都很少，华

侨汇回国内的主要是侨眷必需的赡家性侨汇。  

（四）、侨批业与信局：在行文中，笔者还经常会用到“侨批业”这个

词。何谓侨批业？侨批业就是为华侨送信汇款的特殊行业。经营这种业务

的民间机构，也就是将华侨汇款送至侨乡的私营店铺，有多种名称，如“信

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等，

笔者在行文中有时会用到不同的名称，但指的都是这同一种机构。  

（五）、官方行局与侨汇逃避：官方行局指政府的银行、邮局等机构。

笔者在这里所特指的官方行局，是国民政府准许从事侨汇业务的银行和邮

局，具体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广东省银行、福

建省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因为资料的限制，笔者仅选取中国银行、

广东省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进行重点研究。所以在文中，笔者主要以这

三处行局为主要研究对象。  

侨汇逃避，是指侨汇在汇拨过程中，并不经过官方侨汇经营机构，而

是通过外商银行或其他走私方式寄送，以致侨汇不能成为国民政府的外汇

收入。侨汇逃避问题主要发生在 1946 年至 1949 年。  

（六）、时间概念：为避免混淆起见，对于一些时间概念，也有必要简

单界定一下。本文主要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侨汇，因此时间界定以国民政

府时期的大事件为准，“抗战”指抗日战争。抗战时期指 1937-1945 年八年

抗日。战前，指 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前。战后指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即 1946-1949 年。抗日战争又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为界分为两个时间段，

一是抗战前期，即 1937-1941 年；抗战后期，即 1942-1945 年。  

 

二、论文结构  

本研究共分为七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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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对于本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的时间空间、有关

学术史、相关概念及论文结构、研究资料与方法及论文的创新点进行简单

说明。  

第二章主要探讨官方行局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经营侨汇以及官方侨汇

兴衰的历程。本章指出：官方行局开展侨汇业务之前，批信局和外商银行

已经有很久的侨汇经营史。中国政府为了收回邮权及金融权，曾多次试图

取缔批信局，但是由于批信业务的特殊性及海外华侨的反对，不得不允许

批信局继续存在，因此，官方行局是在与批信局共存的情形下，承办侨汇。

外商银行一直以来，掠夺中国的巨额侨汇，批信局实际沦为外商银行的收

汇者。官方行局从事侨汇经营，打破了外商银行把持侨汇业务的局面。另

外，由于国民政府 1935 年实行法币政策，需要大量的外汇基金，侨汇业务

也日益提上了日程。本章并将官方行局 1928 年至 1949 年的侨汇经营史，

分为兴起期、黄金期、艰难期、衰落期进行了研究分析，探讨了各个时期

的侨汇数额及特点。  

第三章探讨战时与战后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本章从官方行局的侨汇

经营网络、汇率、经营方式及服务等方面，探讨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指

出：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建立起侨汇金融网，对其侨汇业务的发展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信局倒闭事件及战争的影响，使侨汇流入官方行局；由于

英美政府的帮助，抗日战争时期外汇黑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官方

行局的侨汇业务基本上处于良性运作。战后，侨汇经营网重建，但却存在

许多问题，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由于汇率问题、侨汇积压问题及服务问

题等，大量侨汇逃避，官方行局侨汇业务极差。  

抗日战争前期官方行局侨汇经营兴盛的原因及其意义和作用。侨汇经

营是非常复杂的业务，影响侨汇业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章从官方各行

局及其与批信局的关系，官方行局自身的业务经营，爱国华侨与侨汇及其

官方行局与日伪的侨汇争夺方面，侨居国的华侨经济与外汇管制，探讨和

分析抗日战争前期官方行局侨汇业务兴盛的原因。本章也分析官方行局侨

汇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的经济、侨乡人民生活及抗日战争军费的筹集所起

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探讨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笔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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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这对于官方行局的侨汇经

营是有利的。尤其太平洋战争时期，虽然由于南洋沦陷，汇路不通，侨汇

寄送困难重重，但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密切合作，将宝贵的侨汇送至侨眷手

中，救民于水火之中。但战后，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关系恶化。无论国民政

府对于批信局采用严历打击的手段，还是拉拢的办法，都无济于事。由于

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差距，批信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侨汇经由黑市

汇拨，使官方行局损失了大量外汇。  

第五章论述国民政府战时与日伪、战后与香港政府的侨汇争夺情况。

具体描述了双方争夺与反争夺的手段与策略，并分析了争夺的结果及其影

响。  

第六章从汇款者—华侨的角度，论述了华侨与中国关系对官方侨汇的

影响。本章从战时和战后华侨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和反应，论述了赡家性、

捐资性、投资性侨汇增减的原因。也就战后东南亚各国严格的外汇管制及

华侨经济形势及华侨人口等方面，论述了战后侨汇缩减的原因。  

第七章结论。结论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比，分析影响官方行局侨汇经营

兴衰的因素，重点对抗战前期及战后官方行局的侨汇兴衰进行比较研究。

同时也通过比较，探讨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重要意义。最后简单提出笔者

对侨汇研究的展望。  

 

第六节 研究突破与创新点 

 

官方行局侨汇之研究，说不上是处女地，如前所述，已经有些相关学

位论文发表。但是，毫无疑问，其研究空间还很大，有许多问题尚有待进

行更深入地探讨。因此，本研究并非拓荒之作，而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研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工作，希望对已有的研究有所深入和

突破。刚开始研究侨汇时，我对已有之研究成果十分欣赏和赞同，而且经

常感到惶惶不安，觉得自己很难达到已有研究成果的水平，更何况创新与

突破，但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档案资料、报刊文章和前人著述，经过思考

和分析，终于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暂且将其称为研究突破和创

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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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华侨爱国意识的研究突破  

关于华侨爱国意识的研究（参见学术史回顾），已有不少的文章与专著。

这些研究中一个比较欠缺的地方，就是研究者有意无意间，预先作了一个

假定，即把海外华人华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认为他们全部是爱国的。王

赓武认为，把所有的华人都看作是相同的，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看法。因此，

他强调，虽然把华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集团来谈比较方便，但“首先还是

把华侨在不同国家面临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决定和不同的抉择作为前提，

较为恰当。” 54

                                                
54 王赓武〈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王赓武著《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

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页 193。  

而且以往关于华侨捐献的研究，只大谈华侨捐款多少，如何

积极捐资捐款，事实上，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有新客华侨，有侨生，他们

对中国的情感与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笔者将以

可靠的历史资料与证据，探讨华侨与侨生在爱国捐资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反

应及对官方侨汇的影响。  

此外，华侨捐资投资，在经济上支援祖国；回国参战，在人力上支援

祖国，无疑都是爱国意识的重要体现。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抗

日战争时期，广大华侨将侨汇通过官方行局转汇，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

外汇收入，其意义和作用亦不可忽视和低估。  

 

二、对侨汇逃避研究突破  

近年来，对于侨汇逃避研究较深入者为陈丽园。关于侨汇逃避的主要

原因，陈丽园认为是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相差太远所致。这一点，20 世纪

四五十年代的一些报刊文章，也一再提及。笔者也认同：一、官方汇率与

黑市汇率相差太远造成侨汇逃避。二、黑市汇率不稳，且短时间内快速攀

高，促使信局投机。但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国民政府为何不能够通过强制

手段阻止侨汇逃避呢？关于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

研究香港这个侨汇黑市的大渊薮，才能加以解释。香港是国民政府外汇管

理上的一大漏洞，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为侨汇逃避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在论文中，笔者将对此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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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侨汇作用的探讨  

侨汇对侨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华侨捐资捐款对抗日战争的重要作

用，以及侨汇对沟通东南亚与侨乡联系的重要性，已为学者们反复强调。

笔者在本研究中除了谈及侨汇这些已众所周知的作用以外，更为进行深入

探讨的是官方侨汇对中国国家经济、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所起的不可低估

的作用。  

对于侨汇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似乎无须赘述。

但关于侨汇研究的著述，通常只笼统地谈侨汇有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笔

者在本研究中，要强调的是，侨汇到达官方行局中，能更好地起到平衡国

际收支的作用。如果侨汇到达外商银行或是进出口商人手中，用于购买入

口货，促使入口货增进，便会造成贸易入超。官方行局吸收不到侨汇，侨

汇平衡国际贸易收支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外汇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国家是否具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影响到通货的作用和价值，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侨汇则是国民政府

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批信局在沟通侨汇方面所起的

重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批信局将侨汇经由外商银行或地下钱庄转汇，

无疑使国家损失了大量外汇。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责备批信局，因为批

信局不通过官方行局转汇，国民政府责不可脱。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

官方行局吸收了大量侨汇，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而战后，大部分侨

汇流入黑市，官方行局吸收不到侨汇，使国家白白损失了巨额外汇，再加

上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对官方行局的外汇掠夺，使国民政府外汇基金大量流

失。比较抗日战争时期与战后，官方行局侨汇经营兴衰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从而更加认识侨汇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是本研究对侨汇作用的进一步

深入阐述。  

 

四、研究资料的突破  

近年来对于侨汇的研究，除了参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著述外，

主要利用以下资料：一、田野考察资料，如收集的民间批信及访谈资料。

二、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如前所述，钟运荣、陈丽园等人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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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于档案资料。本研究除了利用上述有关资料外，将重

点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民国时期的《银行周报》、《经济周报》、《广

东省银行旬刊》、《金融周报》、《中央银行月刊》等报刊杂志，不乏当时金

融专家对侨汇问题的真知灼见，显然，这些时人的评述文章对笔者研究官

方行局侨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此外，东南亚的报纸，如《星洲日

报》、《南侨日报》、印尼《新报》、马来西亚槟城的《光华日报》，都对当时

侨汇动态有很多报道，这些信息多半是前人未曾研究和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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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官方行局侨汇的经营背景与其兴衰历程 

 

华侨的汇款，俗称侨批，包括了侨信（或批信）和侨汇（或

批银）。早期的侨批主要由水客和批信局经营。 19 世纪中期以来，

不少外商银行也承办侨汇。国民政府的官方行局是经营侨汇的后起

者。国民政府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大概自 1920 年代开始，在 1949

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前画上句号。期间，侨汇业务随着国际国内形

势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是在什么样的国际国

内背景下展开的？官方行局侨汇业务的兴衰历程如何，其在不同时

期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本章所要研究解决的，其目的在于

探讨官方行局侨汇的经营背景与兴衰历程，为以下各章的展开提供

背景和基础。  

 

 

第一节 官方行局侨汇的经营背景 

 

一、批信局的侨汇业务  

官方 行局 经 营侨 汇， 标 志着 中国 的 金 融业 发展 到 了一 个新 阶

段。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是迟滞和缓慢的。侨汇长期以来为民间

的私营业务。在官方行局经营侨汇前，侨汇几乎为批信局专营。批

信局，是南洋各地与闽粤之间特殊的侨汇专业机构。批信局的名称

有很多，在国内多称民信局、信局、信馆、或文书馆。在南洋称批

信局、批局、汇兑信局、汇兑庄、信局或批郊。外国人，则称其为

汇兑商或汇兑店。  

批信业起源于水客。水客是最早从事侨汇业务者，类似于现在

的邮差，担负替侨胞带信带钱带物回去给侨乡的亲人，又从侨乡带

回信息的任务。水客的工作，俗称走水。水客分国内水客和国外水

客。在潮汕地区，国外水客称“溜粗水”，国内水客称“吃淡水”；



 34 

在广东四邑地区，国内水客称“巡城马”。
1
从时间上说，水客一般

一年走两趟或三趟南洋，有 "大帮 "和 "小帮 "之分。从南洋走水回侨

乡，以五、八、十一月为大帮，二、六、十二月为小帮。水客每次

走水，要广泛搜集批信，等待累积到一定数目才动身。有些精明的

水客将托带之款项作资金做生意，牟利后，然后回乡解汇，十分有

利可图。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这种行业，他们将侨乡

土产物品带给南洋亲友，再替南洋亲友带信带款带物回乡，既沟通

海内外关系，又多赚了一些利润。有的水客兼营招工，或南来时带

领新客过番，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客头”。
2

在收汇和解汇工作上，批信业也有一套由同业遵循的规格。侨

胞到信局汇款时，汇款者往往留下家信一封，用批信局专用信封封

好，然后在正面注明收款人的地址，亲属关系，汇款数额，称为“批”，

带有信和款的双重含义。信背面贴有小信封，外印有该信局图章及

批信号码。小信封内备有一小张白纸，让收款人写回信用。当信款

到了国内该信局分行，由分行遣批差或批脚派送给收批的侨眷。收

款人接收后，即用小信封写回信，这便是“回批”。批信局再把回

批交给汇款者。批信局一般是在南洋群岛各首埠设总局，各埠设分

支局；国内在厦门、汕头设总局，各侨区设分支局。在南洋，信局

从华侨手中收取侨批，然后通过国内的信局分发给侨眷，然后从侨

  

由于批信业有利可图，一些侨商和“水客”便开始联营正规的

批信业务，也有一些金铺、茶庄、客栈、杂货店也兼设批信局，从

事收解侨汇的行业。  

批信业的运作，从收汇、承转以至派发解汇有一套完善的系统。

一般上批信局都设有总行和分行或联号。总行专司在各侨居地接收

批信，然后分发给国内的分局或联号；设于国内通商口岸，如设于

厦门、汕头、福州的分局或联号负责转送银信给内地侨乡的信局或

代理店；最后由设在侨乡或其相近地点的支局或代理店，负责派送

当地的批信。  

                                                        
1  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 99），页 6。 
2  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 994），页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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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手里收集回批，通过南洋的信局发回原寄批人。 3

年份  

 

这些信局间互相建立代理关系，其服务范围几乎覆盖东南亚每

个角落和侨乡每个乡村。大量的侨汇经由信局寄往广东、福建各侨

乡（见表 1）。  

表 1  1930 年代汇往汕头、福建之南洋侨汇（千元）  

汕头  福建  

1931 94， 200 76， 820 

1932 70， 700 53， 182 

1933 62， 800 51， 274 

1934 47， 000 46， 398 

1935 55， 000 54， 804 

1936 66， 000 62， 358 

资料来源 ：杨建 成主编《 三十年 代南洋 华侨侨汇 投资调 查报告书 》（台

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1983），页 55-56。  

 

侨汇经营的巨额利润，引起中国政府的觊觎。中国政府多次限

制和取缔信局，但由于批信局的特殊性，最终得以继续存在。例如，

于 1896 年成立的大清邮政意图将信局纳入其管辖，但由于解决不

了侨批信件按址投送的问题，只能要求信局挂号，并且把批信按总

包贴足邮资交大清邮政官局寄递。大清邮政章程规定“凡海外寄来

之信必 须交 由本 口邮 政转 交… …若 有 须寄往 内地 不联 约处 所投 递

者，即由邮政局交给挂号之民局转寄其他内地，运送之资方可由民

局向收信人按其自定条规收取”。
4
民国时期，政府数次明令取缔民

信局。 1918 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民间信局，后在南洋华侨和国

内地方社会的力争下，得以无限期展延以至邮局发达到可以取代信

局为止。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下令取缔信局，南京全国交通

会议议决“所有各处民信局，应于民国十九年内一律取消” 5

                                                        
3  李良溪主编《 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 4），页 102。 
4  转引自邹金盛《潮帮侨批局》（潮汕：文苑出版社 ， 2001），页 43。  

，遭

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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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内地方社会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后经过多方交涉，经

营国内信件业务的民信局准予延至 1934 年最后结束业务，而经营

海外侨批的信局定名为批信局，准予继续经营海外侨批业务。 6

由于几度取缔批信局的企图均不能达成，此后邮政局一方面对

信局实行了注册制度及各种限制措施，如要求各民信局、批信局一

律挂号登记，违犯者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并通饬各地方政府、

警察协助执行，严格检查等，

 

7

银行 对于 现 代国 家 之重 要性 ， 就如 心 脏对 于人 体 之重 要 性一

样。“银行为一国经济之中心组织，其伸缩吐纳若人之心脏然。心

脏健全，则人体之抵抗力增加，其他各部之活动力亦增强；银行组

织健全，可以领导工商业之活动，进而协助其发展，使国民生活得

以改善，国家经济能趋于繁荣，此颠扑不破之理也。”

试图把批信局的经营掌握在自己的

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银行、邮政亦开始从事汇业的经营，积极吸

收侨汇。从此，形成了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同生共存的局面。  

 

二、外商银行把持侨汇  

8 但是，中

国银行业的发展却十分迟缓。光绪二十二年 (1894)，新式银行—中

国通商银行才成立，“当中日战后，中国银行业犹未萌芽，金融界

为洋商银行所把持，清廷为挽回利权起见，乃招股设立该行。” 9

                                                                                                                                                                
〈交通部长朱家骅呈第 435 号〉， 1 933 年 1 0 月，页 10- 11。  

6〈邮政总局关于区分民信局与批信局及民信局应于廿三年底停业的通饬

（ 19 33 年 12 月 8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福州：档案出版社， 1 989），页 3 11。  
7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485，

“ Regis tr a t ion  o f  Mi nchu  an d/o r  Rem i t t ing  A genc ie s ,  S ugges t ion s ,  
re su bmi t t in g”  (  4 t h  S ep t emb er,  192 8) ,  pp .  51 -52 .  

8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文海出版社， 193 7），页 1。  
9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页 2。  

继中国通商银行后，又有浙江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十多家银行设

立，这是大清银行时期。民国元年（ 1912）以来，省立银行、商业

银行、农工银行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至民国十六年（ 1927），

所成立之银行达 186 家，但这些银行业务绩效、经营范围都十分有

限，更没有到海外拓展业务者，侨汇业务，分握于外商银行与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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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信局之手。  

如前所述，早期经营侨汇业务者为民间批信局。批信局在经营

侨汇的初级阶段，运送侨汇，由其雇用的来往于中国与南洋之间批

脚（即水客）携带。但 19 世纪以来，外商银行纷纷在南洋、香港

与中国之间设置机构（表 2）。  

在中国方面，1845 年，东方银行（ Or ienta l Bank）在广州设行，

1847 年在上海设行。从此以后，在中国活动的外国银行事业，逐

日增加，活动的范围日广。早期来华设行者，有英国的汇隆、呵加

剌、亚细亚、有利、麦加利 （或称渣 打）和汇丰等银行。 1 0 直到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外国银行事业在中国的金融事业

一直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中国外商银行在极盛时期，素以吸收存款、

发行银行券、承销或代理外债以及企业投资作为主要业务，以控制

中国的经济命脉。汇丰银行用于国际汇兑和国际贸易的有关资金在

1875 年为 242 万港元，十年后猛增到 2580 万港元。中国货币的对

外汇价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一直由汇丰等外国银行

所操纵。 1 1 每日由汇丰银行公布的外汇行市，成为全国外汇市场的

准则，这使中国货币对外购买力的标准操诸于外人之手。仅自 1921

年至 1925 年间，汇丰银行的平均汇兑标价为 3 先令 3.25 便士，而

当时实际汇价则应为 3 先令 3.7185 便士，故每上海规元 (笔者按：

当时中国货币的一种 )有 0. 4685 便士的损失，统计 5 年中即有 189

万两不必要的损失。 1 2

名称  

 

表 2 1 92 8 年外国在华主要银行一览表  

创 设

时间  

国

别  

资本金  行址  

法定  实收  总

行  

分行  

麦 加 1853  英  2 ,000 , 000 磅  2 ,020 , 000 磅  伦 广 州 、 福 州 、

                                                        
1 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1995），页 6。  
1 1  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出版社不详， 1944），页 33。  
1 2  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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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银

行  

敦  汉 口 、 天 津 、

上 海 、 青 岛 、

北京、香港  

有 利

银行  

1859  英  1 ,500 , 000 磅  750 ,0 00 磅  伦

敦  

北 京 、 上 海 、

香港、天津  

汇 丰

银行  

1865  英  5 ,000 , 000 港

元  

5 ,000 , 00 0 港

元  

香

港  

上 海 、 北 京 、

天 津 、 青 岛 、

汉 口 、 福 州 、

厦 门 、 广 州 、

烟台、哈尔滨  

东 方

汇理  

银行  

1875  法  45 ,00 0,000 法

郎  

250 ,0 00 法郎  巴

黎  

上 海 、 香 港 、

广 州 、 汉 口 、

天津、北京  

横 滨

正金  

银行  

1880  日  100 ,0 00,0 00

日元  

100 ,0 00,0 00

日元  

横

滨  

上 海 、 香 港 、

天 津 、 北 京 、

牛 庄 、 大 连 、

奉 天 、 长 春 、

哈尔滨、济南、

青岛、汉口  

三 井

银行  

1893  日  100 ,0 00,0 00

日元  

60 ,00 0,00 0 日

元  

东

京  

上海  

三 菱

银行  

1895  日  50 ,00 0,000 日

元  

30 ,00 0,00 0 日

元  

东

京  

上海  

台 湾

银行  

1899  日  60 ,00 0,000 日

元  

45 ,00 0,00 0 日

元  

台

北  

上 海 、 九 江 、

汉 口 、 福 州 、

厦 门 、 汕 头 、

广州  

花 旗

银行  

1901  美  8 ,500 , 000 美

元  

8 ,500 , 00 0 美

元  

纽

约  

上 海 、 北 京 、

天 津 、 青 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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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哈尔滨、

奉 天 、 香 港 、

广州  

华 比

银行  

1902  比

利

时  

50 ,00 0,000 法

郎  

50 ,00 0,00 0 法

郎  

布

鲁

塞

尔  

上 海 、 天 津 、

北京  

朝 鲜

银行  

1909  日  40 ,00 0,000 日

元  

40 ,00 0,00 0 日

元  

朝

鲜  

汉

城  

奉 天 、 辽 阳 、

营 口 、 铁 岭 、

旅 顺 、 开 原 、

四 平 、 长 春 、

哈 尔 滨 、 齐 齐

哈 尔 、 上 海 、

天 津 、 青 岛 、

满洲里  

友 华

银行  

1918  美  4 ,000 , 000 美

元  

4 ,000 , 00 0 美

元  

纽

约  

上 海 、 汉 口 、

北 京 、 天 津 、

香 港 、 广 州 、

长沙  

资料 来 源： 刘 慧宇 《 中国 中 央银 行 研究 （ 19 28 -19 49）》（ 北 京： 中 国经

济出版社， 19 99），页 48 -49。   

 

南洋方面，华商银行兴起较晚， 19 世纪中叶，完全是英美等

外商银行的天下。例如，在南洋侨汇的集中转汇地新马地区，有渣

打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东方银行、安达银行等银行（见表

3）。在印尼，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荷兰印尼商业银

行等（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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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国银行在星马的分行  

名称  注册地  年份  分 行 地 及 数

量  

开幕年  

渣 打 （印 度 、 澳 洲 、中

国特许银行）  

汇丰（香港上海银行）  

有利（印度商业银行）  

东方银行  

小公（荷兰贸易公司）  

安达（国家商业银行）  

法国（印度支那银行）  

纽约市银行  

伦敦  

香港  

伦敦  

伦敦  

荷兰  

荷兰  

巴黎  

纽约  

1853  

1866  

1892  

1910  

1824  

1863  

？  

？  

星 5 间、马 12

间  

星 2 间、马 9

间  

星、马 7 间  

星、马 3 间  

星、槟城  

星加坡  

星加坡  

1859  

1877  

1855  

1928  

1857  

1904  

1903  

1903  

资料来源：许云樵等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1 957），页 6 18。 

 

表 4  爪哇办理侨汇的外国银行  

银行名  支店  代理店  

汇丰银行  巴达维亚、泗水  三宝垅  

渣打银行  巴达维亚、泗水  三宝垅  

荷兰银行  巴达维亚、泗水、  

三宝垅、万隆、  

直 葛 、 北 加 浪 岸 、 井里

汶、  

暹罗、日惹  

 

荷属印尼商业银行  巴达维亚、泗水、  

三宝垅、万隆、  

井 里 汶 、 直 葛 、 北 加浪

岸、  

庞越市、 Amp ena n 

 

资料来源：G eorge L.  H icks ,  Over seas  C hin es e R emi t t an ces  f ro m So uth ea s t  

As ia  1 910 -194 0 (S ingap or e:  S el ec t ed  Book s ,  1993 ) ,  p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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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更是外商银行的天下。东方汇理银行（法国）、有利银行

（英国）、渣打银行（英国）、呵加喇汇理银行（英国）、法兰西银

行（法国）、东方商业银行 (印度 )等先后进入香港。但这些银行无

法适应 客观 形势 的需 要， 因为 这些 不 是为一 般公 众服 务的 商业 银

行。 1865 年，汇丰银行在香港、上海同时创办，并在中国与东南

亚分行遍及中国及东南亚，业务发展迅速，执金融界之牛耳。银行

历史学家巴克斯特曾有这样的评论，“它一开始就开阔了新园地。

它是在 中国 的英 商汇 兑银 行中 ，以 该 行活动 中心 地区 之一 筹募 资

本、制定方针和取得法人地位的第一家。它和当地的紧密联系，可

以部分地解释它从 1865 年以来的惊人发展以及它现在中国的卓越

地位。在资本雄厚、基础稳固并经历过不少异常的多事之秋和重要

历史的英国同业中，它是享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的。” 1 3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随着香港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外国银行到香港开设

分行者日多，计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台湾银

行，美国的成国宝通银行、运通银行、大通银行，英国的大英银行；

荷兰的小公银行、安达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 1 4

新加坡和香港为侨汇的主要转汇中心。东南亚各地侨汇通常由

新加坡直接汇回中国，或者由新加坡先汇往香港，再汇回中国。

 

1 5

在 1910 年代，每年约有 750 万美元的侨汇，由新加坡汇往厦门，

其中 40%直接汇往厦门， 60%经过香港或上海汇往厦门；约 850 万

美元由新加坡经香港汇往汕头； 400 万美元由新加坡经香港汇往广

州。 1 6

                                                        
1 3  转引自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银行百年史》（ 北

京：中华书局， 1 979），页 6-7。  
1 4  冯邦彦《香港金融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 2），

页 1 4。  
1 5  G eorge L.  H icks ,  O ver seas  Chi n es e R em i t tan ces  f ro m Sou th eas t  As i a  

1910 -1 940 (S ingap or e:  S elec t ed Boo ks ,  19 93) ,  p .78 .  
1 6  G eorge L.  H icks ,  O ver seas  Chi n es e R em i t tan ces  f ro m Sou th eas t  As i a  

1910 -1 940,  p .78 .  

这些侨汇的运送有私人信局、水客携带、银行转汇等多种渠

道。外商银行通过信局、水客吸收侨汇，汇丰银行与私人信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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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密切的关系，麦加利银行与水客也保持良好的关系。 1 7 新加坡有

几家较大的信局，如余仁生信局等，将收集的侨汇，通过外商银行

转汇（表 5）。在新加坡，通过外商银行的侨汇 1912 年 9 月至 12

月约为 67 万美元； 1913 年约为 221 万美元和 1914 年 1 月至 2 月

为 16 万美元（见表 6）。据中国经济会报所载， 1924 年与 1925 年

两年间由海峡殖民地、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华侨汇回中国的汇款，

36%由外国银行汇出， 32%由邮政局汇出，其余则由中国银行汇出

及华侨回国所带之款项。 1 8

汇往香港  

 

表 5   1 913 年新加坡通过银行转汇的信局  

(1 )  San Yee Ex cha ng e （三一信局）  

(2 )  Foo Yu en Ex cha ng e  

(3 )  Yu e R en Sa n Ex cha ng e（余仁生信局）  

(4 )  Chow La n J i  E xcha nge  

金额 (美元 )  

300 ,0 00  

300,0 00  

250,0 00  

200,0 00  

汇往汕头  

(1 )  Yu n Yu en Ex cha nge  

(2 )  K wa ng Yee Ja n( Inn)  

(3 )  Sin F u ng Ex cha nge  

金额 (美元 )  

25， 000  

25 ,00 0  

25 ,00 0  

27 ,00 0  

汇往厦门  

(1 )  Tien  Yi  Ex cha ng e  

(2 )  Yi n F en g Ex cha ng e  

(3 )  Ja r  Yu n Fa  Ex cha ng e  

(4 )  Tu ng H s ing Ex cha nge  

金额 (美元 )  

250 ,0 00  

240,0 00  

140,0 00  

100,0 00  

资料来源： G eorgeL. H icks ,  O ver s eas  C hin es e R emi t ta nces  f r om S out heas t  

As ia  19 10 -19 40,  p .7 9 .  

                                                        
1 7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ne se  Rem i t tance s  f rom S out heas t  A s i a  

1910- 1940 ,  p .77 .  
1 8  刘士木、徐之圭合编《华侨概观》（北京：中华书局， 19 35），页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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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912 -1 91 4 年新加坡通过银行的侨汇（单位：美元）  

汇往地区  9 -1 2 月 /19 12  1913  1-2 月 / 191 4  合计  

香港  250 ,0 00  1 ,250, 000  100,0 00  1 ,600, 000  

汕头  110 , 000  100,0 00  1 ,000     2 11, 000  

厦门  310 ,0 00  860,0 00  60 ,00 0  1 ,230, 000  

福州  —  —  —  —  

广州  —  —  —  —  

合计  670 ,0 00  2 ,210, 000  161,0 00  3 ,041, 000  

资料来源：G eorge L.  H icks ,  Over seas  C hin es e R emi t t an ces  f ro m So uth ea s t  

As ia  1 910 -194 0,  p .79 .  

 

外商银行十分觊觎中国的巨额侨汇，但吸收华侨汇款最为得利

者是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台湾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例如，

汇丰银行在于 1873 年成立厦门分行， 1875 年 5 月甚至发行五元、

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的四种钞票，流通闽南各地。汇丰银行的

存款户多为侨眷，起初利息为二厘，是市上最轻的利率，后来又实

行存款无息，仅仅代收代付，最后甚至存款还要贴保管费。汇丰银

行将吸收到的资金，对洋行专门办理押汇和放款业务，以利于洋行

对中国进行各种经济掠夺。 1 9  日本 1899 在台北成立的台湾银行，

资本为五千一百五十万日元。台湾银行对华侨汇款特别垂涎，曾于

1914 年和 1943 年对广东、福建和东南亚地区的侨汇经营进行实地

考察，《侨汇流通之研究》、《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

书》就是台湾银行的调查报告。外商银行在中国大力吸收外汇，使

“中国的银行外汇业务历史上都操于外国银行之手，与进出口贸易

有关的汇兑贸易、华侨汇款，都经外国银行结算，以至国内的外汇

行市也 取决 于外 国银行 。” 2 0 在国 民政 府实行 法币 本位 政策 2 1

                                                        
1 9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1995），页 6。  
2 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页 19 2。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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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的币制为银本位 2 2

要夺回掌控于外商银行手中的国际汇兑利权，必须依靠资金雄

厚、规模庞大的国家银行。“我国素未有国际银行，国际汇兑之利

权，均落于外人之手。甚且全国之财政经济，如汇丰、汇理等，均

得任意左右之，此国际银行之所宜亟亟设立者也。”

，伦敦为世界的银市场，汇丰银行为外

商银行中最有势力的银行，国际汇兑价格的变动，以汇丰银行的挂

牌为准，中国的钱庄、银行均以汇丰银行马首是瞻。由于外商银行

在转汇方面的方便快捷，批信局便通过外商银行寄送侨汇。事实上，

资金少、规模小、经营方式落后的民间信局，始终只能是外国银行

的附庸。  

2 3 中国银行在

改组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后，致力于国际汇兑业务的发展，成为

以经营管理著名的西方资本主义式的近代化银行雏型。中行更积聚

实力，与在华的外商银行相抗衡。中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

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 2 4

                                                                                                                                                                
2 1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 1 935 年 11 月 4 日，规定以中央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

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

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

汇价为 1 元等于英镑 1 先令 2 .5 便士，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

买卖外汇，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  
2 2  银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有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 两种

类型。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 “两 ”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银币本位

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

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

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2 3  贾士毅编著《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台湾：正中书局， 1 954），页

96。  
2 4〈张公权先生访问记〉，刊于 1942 年 1 月出版的《金融知识》创刊号，

转引自《中国银行行史》（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 5），页 39 5。  

近代中国只有外国银

行侵占中国的金融阵地，而中行及广东省银行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

展，使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开始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为战

时国民政府财政金融之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前，侨汇主

要由信局经营，而信局通过外商银行转汇，使不少侨汇落入外商银

行之手；战时官方行局较为成功的侨汇经营，将大部分侨汇归于国

民政府，如果“任由侨款留存港沪沙面的外商银行，在贸易出超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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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平均的抗战期间，这笔巨款，就变成外商银行的外汇基金，外商

银行所发行的外币，就不断地流行于广东各地，而为莫大的变相资

本逃离了。” 2 5

二、  充实外汇基金的需要  

官方行局经营侨汇，逐步地把过去由外商银行把持

垄断的侨汇业务收回自己经办，减少了利权外溢，扭转了过去几乎

由外商银行把持侨汇的局面，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从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看，无论出于金融事业的

发展，还是抵御外商银行侵略的需要，官方行局开拓侨汇业务都是

非常必要的。  

 

自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相继采用新货币

政策，以保持其国内资金。 1931 年后，德国首先脱离金本位，英、

意、日、美、俄以及拉丁美洲诸国亦相继脱离金本位而统制外汇。

法国虽则勉强支撑，但最后仍不得不脱离金本位 2 6 而成立英美法三

国货币协定，实行统制外汇政策。在世界大势的趋动下，中国必须

实行新货币政策，否则必造成金银大量外流。 2 7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金银风潮的发生及备战需要，也促使国民

政府实行法币政策。 1933 年 3 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

本位制。中国实施银本位后，银元对外购买力，也就是说银元对外

汇价，是由国际银市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白银流入或流出中国，

由国际银市决定。 1934 年 6 月 19 日，美国议会通过购银法案，授

权财政部收购白银，于是银价飞涨，掀起了金汇市场投机风暴。日

本对中国也虎视眈眈，利用银汇与银价的巨大差额，在华北大量走

 

                                                        
2 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 224，页

76-80，〈怎样使侨款变成飞机大炮〉， 19 37。  
2 6  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 。在金本位制下，或每单 位的

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

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 - -金平价（ G ol d  
Pa r i t y）来决定。金本位制于 19 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在历史上，曾有过

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  
2 7〈时事新报〉社评， 193 8 年 11 月 2 5 日，转引自《外汇统制与贸易管 理

体制》（上海：正中书局， 1 947），页 302。  

http://wiki.mbalib.com/wiki/%E9%BB%84%E9%87%91�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AC%E4%BD%8D%E5%B8%81�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4%A7%E5%B8%81%E5%88%B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4%A7%E5%B8%81%E5%90%AB%E9%87%91%E9%87%8F�
http://wiki.mbalib.com/wiki/%E9%87%91%E5%B9%B3%E4%BB%B7�
http://wiki.mbalib.com/wiki/Gold_Parity�
http://wiki.mbalib.com/wiki/Gold_Parity�
http://wiki.mbalib.com/wiki/Gold_Parity�
http://wiki.mbalib.com/wiki/%E9%87%91%E5%B8%81%E6%9C%AC%E4%BD%8D%E5%88%B6�
http://wiki.mbalib.com/wiki/%E9%87%91%E5%9D%97%E6%9C%AC%E4%BD%8D%E5%88%B6�
http://wiki.mbalib.com/wiki/%E9%87%91%E6%B1%87%E5%85%91%E6%9C%AC%E4%BD%8D%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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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外运白银。  

新货币政策势在必行。为了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国民政府在

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的策划下，推行法币政策。 2 8

1、  自 1935 年 11 月 4 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

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

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

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慝，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

急治罪法处治。  

 1935 年 11 月 3

日，国民政府参照各国先例，订定《实施法币办法》六项，由财政

部公布即日施行，试图达到稳定币制、控制通货准备金，复兴经济

之目的。六项办法主要内容为：  

 

2、  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外，曾经财政部核准

发行之银行钞票，现有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

额以截止 11 月 3 日的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

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

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

交由发行准备金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

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3、  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

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  

4、  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

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 11 月 4 日起，

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

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

量兑换。  

5、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

到期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2 8  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 8），页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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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

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29

同日公布的《发行准备客理委员会章程》规定：法币发行须按

发行数额十足准备，其中现金准备为六成，以金银或外汇充之；保

证准备为四成，以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有价证券及经财政部认为

确实之其他资关或短期确实商业票据充之。

 

 

3 0

法币政策在中国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币制现代

化的标志。放弃银本位而以法币为本位，从而真正结束了中国币制

紊乱的历史，实现了币制统一。法币是政府指定的国家银行所发行

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与强制流通力，可称为纸币本位制，而

法币又以无限制买卖外汇来稳定对外价值，所以又可视为外汇本位

制。

 

3 1

                                                        
2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页 4 02-4 03。  
3 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页

415-4 16。  
3 1  刘慧宇 《中国 中央银 行研 究（ 1 928-1 949）》（ 北京 ：中国 经济出 版社 ，

1999），页 89。  
 

由此可见，法币与外汇基金息息相关。  

    由于法币发行以金银、外汇为现金准备，因而充实外汇基金便

提上了日程。吸收外汇的途径有以下几种：第一、经济建设。国家

经济发达，工业农业都有长足的发展，输出增加，收支能够相抵，

是充实外汇基金的最好办法。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政局不安、经

济落后、缺少资本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不通的。第二、输出贸易。

通过输出物资，换取外汇，也是吸收外汇的一条路径。然而，中国

的进出口贸易，一向是入超，收支无法平衡。第三、吸收侨汇。中

国海外华侨众多，每年汇入中国的款项数量相当大，因此，积极吸

收侨汇来充实外汇基金，不失是一种快捷有效的渠道。  

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在完成币制改革后，出于充实外汇基金的

需要，必然要积极吸收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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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官方行局侨汇的兴衰历程 

 

一、  官方行局初营侨汇（ 1928- 1936）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银行业才逐渐走向发展健全。1928

年，中央银行设立。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

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随后，国民政府又将中国、交通两银行

改造成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全国实业

之银行。 1935 年，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成立。邮政储金汇

业局于 1930 年早已成立，直属交通部管辖。 1935 年，邮政储金汇

业局改隶于邮政总局。“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统治机构最后形成，

开始发挥控制和支配全国货币金融总枢纽的功能。 3 2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上海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

直隶交通部，获准经办侨汇。 1935 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称邮

政储金汇业局，并改隶邮政总局。但是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

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侨汇业务一直发展缓慢。以福建邮局（表 7）为

例，从 1930 年至 1935 年，福建邮局国际汇兑最少的一年为 19 余

万元，最多的一年也不过是 40 余万元，即使全部都是华侨汇回来

的话，所占该年闽侨汇款额不及 1%。

 

在建构国家金融体系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关注侨汇业务。

中国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是较早经营侨汇的官方机构。  

（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初营侨汇  

3 3 郑林宽认为，“邮政当局

对侨胞的宣传结果并不见得有什么成绩，因为福建省内通国际汇兑

的局所不过仅有福州厦门等少数地方。” 3 4 广东省邮政局的经办的

侨汇份额也非常小， 1937 年经广东省邮政局办理的侨汇仅有 77 万

多元，占当年广东侨汇总额的 1.1%。 3 5

 

 

                                                        
3 2  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 2），页 8 51-8 60。 
3 3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1 940），页

72。  
3 4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页 72。  
3 5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 1 943），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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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930 -1 93 5 年福建邮局国际汇兑兑付数额统计（单位：元） 3 6

年

份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款

额  

349 ,8 25.

56  

 

357 ,2 90.

92  

190,3 01.6

6  

272,2 91.

69  

193,1 58.

69  

402,3 93.0

9  

资料来源：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 (（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统  
计室， 1 940），页 72。  
 

(二）  中国银行初营侨汇  

官方行局办理侨汇，以中国银行为最早尝试。中国银行厦门分

行早在 1915 年开业后曾先后委托香港交通银行和港商代理东南亚

华侨汇兑。 3 7 1932 年 6 月，张嘉璈等人还曾到新加坡、泰国筹设

中行行处。当时，华侨社会很需要为侨服务的金融机构。1932 年 6

月 19 日《星洲日报》社论指出，“年来因为胶、锡跌价，各项土产

亦受世界不景气之影响而大贬其值。我华侨无论农工商业，莫不大

受损失，金融之难于调剂，为最大病症。”张嘉璈一行人受到了当

地华侨的欢迎。 1932 年 7 月 4 日《暹罗华侨日报》社论提到：“愿

因张先生之来，而中国银行之将追踪来此占一席地，藉挽回若干汇

兑贸易之利权。” 3 8 但由于各种原因，中行在新加坡、泰国未成功

设行。中行初期的侨汇业务不佳，1932 年，华侨汇款归国者共达 3

亿 2 千余万元，而中国银行所吸收之国外汇兑仅为 1450 万元，所

占比例不到该年侨汇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3 9

                                                        
3 6  注 ： 此 统 计 数 字 由 郑 林 宽 从 国 民 政 府 历 年 交 通 部 统 计 年 报 摘 出 ， 1 9 3 4

仅为半年数字，1935 为 1934 年 7 月 - 1935 年 6 月，因该年起改用会计年

度。  
3 7  张军《近代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以侨批业与邮政、银行关系为中心》（ 厦

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 01），页 2 6。  
3 8《中行生活》第 1 卷第 1 期， 1 932 年 8 月 15 日。  
3 9  张郁蘭编《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57），页 7。 

1936 年，中国银行终

于成功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后又在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等

地建立经理处，扩大国外通汇地点。在省内各侨区普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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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雇用专差派送侨汇，解款迅捷，直接由该行汇入的侨汇日益增多。

1936 年厦门侨汇 1767. 7 万美元，其中中行经收的占 40. 14%，民信

局的侨汇也大半由中行调入。 4 0

为了更有利于吸收外汇，中国银行厦门分行承顶合昌信局执照

直接办理侨汇。中国银行厦门分行于 1937 年夏，“为符合邮政章程，

由福建泉州分行承顶合昌民信局邮牌，依据民信局办法办理国外各

埠华侨批信汇款。合昌民信局附设于泉州行内为合昌总号。在鼓浪

屿中国银行内附设合昌分号。均由合昌信局呈报当地邮局转陈福建

邮政管理局有案。”

 

4 1 为何中国银行要承顶合昌信局邮牌？主要原

因是因为只有信局才能以总包交寄，“民国 9 年（ 1920 年）太平洋

会议后，外国邮政裁撤，邮权收归国有，中华邮政局对国际邮件始

开始注意，而当时虽仍准普通商人经营民信局即批信局，并准其将

所有信件总包寄邮，计重贴资，但不准其自由携带。” 4 2 1934 年，

邮局又再次取消信局执照，只准执有旧照者继续营业，总包寄送也

仅限于已领执照之批信局所交寄之批信。 4 3

窍以本会所属各批信局，其经营银信不过为便利侨胞，

服务国内外起见。简言之，不啻为上等劳动阶级，非资方所

能比拟也。故批信局对于银行所发钞票，一向努力推销，有

所以，中国银行采取变

通办法购买合昌信局执照，以符合邮章，取得信局所享之总包寄送

的优待。由此可知，中国银行经营侨汇业务，并未享有政府机构的

任何特权，反而要利用合昌信局之执照，才得以总包寄送。  

中国银行设立合昌信局初期，受到了侨批业的极力抵制。泉州、

厦门侨批业极力向政府和银行呼吁，要求收回成命。厦门市银信业

同业公会致辞函市商会，呼吁声援取消中行泉州支行附设民信部。 

 

                                                        
4 0  张军《近代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以侨批业与邮政、银行关系为中心》（ 厦

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 01），页 2 6。  
4 1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页

368。  
4 2  转引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资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页 14。  
4 3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页 11。  



 51 

能流通内地，尤以中国银行最为卖力。最近该行泉州支行附

设民信局，于泉州、石狮、安海等处，起用本会前倒闭会员

三美信局伙友，供其奔走布置，业于 4 月 1 日正式成立。查

中国银行为国营机关，鸿猷丕展，信用笃著，何业不可为。

近年来南洋商况不景，产业落后，该行目击时艰，既不设法

救济，复不受理一切不动产之抵押，以致社会效益呈杌陧不

安之病态，今幸南洋商况稍有转机，华侨汇款日众，该行竟

异想天开，巧立名目，与此上等劳动阶级削价竞争，持较锱

铢，诚意中所不及料也，且本会所属批信局，计有七八十家，

每家伙友或十数人，或七八人不等，其服务批信局所获蝇头，

仰事俯蓄，万一各批信局因受该行蚕食吞并，一一倒闭，试

问其全数伙友不下千人，一旦失业，游手好闲，强者铤而走

险，作奸犯科，弱者坐食山崩，流为乞丐，其影响社会治安，

至深且巨。贵会为商界前驱，领袖群伦，睹此摧残本途营业，

压迫劳动阶级之现象，谅不忍袖手旁观，默焉而息，伏乞俯

赐转函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一致声援，恳予克日明令该

支行取消附设民信部，以恤商艰，而维营业。 4 4

民信业也通电国内外同业不与中国银行往来，号召国内同业不

要委托合昌信局解付侨汇。“现闻民信业将联合会员共订条约，一

致自收自送，或同业交换分送，不得转非同业转递。”

 

 

4 5

                                                        
4 4〈厦门市银信业同业公会昨致函市商会，呼吁声援取消中行泉州支行附

设民信部〉，厦门《星光报》，1937 年 4 月 2 0 日；转引自李良溪主编《泉

州侨批业史料》，页 33。  
4 5〈民信业对中行附办民信已开会议定对策〉，厦门《江声报》， 1937 年 4

月 13 日；转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页 32。  

同时，民

信业也改善经营，减少积压，加速回文退寄，降低对外批佣，以与

合昌信局竞争。不过，侨批业内部对中国银行设立民信部也有不同

的声音。厦门银信业公会主席林世品认为“营业自由，银信业非一

种捐税，可由本途包办，中国银行又为政府银行，其设立民信部当

较银信业为稳健，营业虽同而各有方式，所谓同生意不同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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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银信业也有其自身的优势，“本途营业无异放款，如岷埠、安南

等处侨商托寄银信，有须凭回文然后交款者，此点银行方面似难办

到，荷属及星洲等处，亦有类似情形。又本途与各埠侨胞，多有直

接关系，故银行之设民信部，未必即受影响也”。 4 6 林世品因其支

持银行的言论受到业界人士的攻击。反对银行经营侨汇的信业中人

宣称，“同业中有少数分子，得有优越待遇，如准予透支款项，及

允将永春、安溪、惠安未附设民信局之处，由其代为分发，遂即静

默不言；且居间疏通解析，为一己之私，损害大众利益，认为极端

不合。” 4 7

泉州中国银行经理张公量在中行经营侨汇之初，已预料必遭到

来自侨批业的极力反对。他在《关于闽南侨汇》一书中说：“凡有

侨汇之区，必有原来办理侨汇之机构，银行谋代替此种机构，直接

收解侨汇，势必遭遇相当顽强的反抗，欲克服此种反抗，是以上下

内外各关系行处，均具有决心毅力，步调一致为条件。”  

  

4 8

在侨批业界的反对声中，中国银行民信部开始经营侨汇。中国

银行对外虽用合昌信局名义，其实合昌信局为中国银行之营业部，

而侨胞也知道合昌信局为中国银行所属机构。随着中行在华侨的业

务拓展，且鉴于民信局倒闭事件，侨胞对政府银行之信任，委托中

国银行办理汇款之事件日多。

  

4 9

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了中国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继续办理侨

汇业务外，又有交通银行及地方银行如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等

先后办理侨汇业务。官方行局之间及其与信局之间，相互竞争中多

 

                                                        
4 6〈中国银行实行附设民信部，泉州、安海已开办，间接收转银信〉，厦门

《江声报》， 1937 年 4 月 3 日；转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

页 31。  
4 7〈中国银行实行附设民信部，泉州、安海已开办，间接收转银信〉，厦门

《江声报》， 1937 年 4 月 3 日；转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

页 31。  
4 8  摘自《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 19 49 -19 58）初稿》；转

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页 31。  
4 9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页 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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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共同对抗日日伪对侨汇的掠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侨汇

金融网。  

 

二、  官方侨汇的黄金期（ 1937- 1941）  

抗日战争时期的侨汇，数额巨大，但到底有多少？  因为有各

种不同的估计数字，我们必须经过分析比较，才能得出较为接近真

实的估计数字。下面将各种不同的估计数字列出（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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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抗战时期的侨汇数目（1937-1941） 

年份 统计数字一 

（单位：十万

美元） 

统计数字二 

（单位：国币元） 

 

统计数字三 

（单位：国币元） 

统计数字四 

（单位：国币元） 

统计数字五 

（单位：国币元） 

统计数字六 

（单位：国币元） 

统计数字七 

（单位：国币元） 

1937 

 

1，500 

 

473,502,000 300,000,000（仅为下半年数目）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 52元 

450，000，000 400，000，000 450，000，000 300，000，000 

1938 2，000 644，074，000  6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 44元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1939 1，800 1，270，173，000 1，1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 22元 

1，200，173，000 1，000，000，000 110，000，000 

（可能是 

1，110，000，000？） 

1，100，000，000 

1940           1，500 1，328，610，000 1，5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 15元 

1，800，000，000 600，000，000 400，000，000 1，500，000，000 

1941 600  

 

1，800，000，000 

时国币每百元值叻币 12元 

244，000，000   1，800，000，000 

资料来源： 

统计数字一：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1948 年），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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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字二：侨务委员会编《侨务统计》，广东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全宗号 28，目录号 1，案卷号 1，页 117，1942 年；转引自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

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页 104。 

统计数字三：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福州：集美校友会，1950），页 345。 

统计数字四：《金融日报》，1950 年 1月 23日。  

统计数字五：Ide Kiwata 的统计，转自 George L. Hicks,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p147. 

统计数字六：Inst. Of E.Asia Studies 的统计，转自 George L. Hicks,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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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所列各种统计数字来看，1937 年和 1938 年的侨汇数额，

彼此相差不大；但 1939 年和 1940 的侨汇数额，统计数字三和统计

数字四较为接近。在这里，笔者暂且采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

计数字三）的数字，虽然有学者认为，出于政治目的，国民政府可

能夸大侨汇数字。
1
但笔者认为，此时的侨汇数额确实巨大。抗战

时期，侨汇来源除了大量的赡家性侨汇，还包括海外华侨因为“爱

国的热情，他们省俭下来捐输祖国以支撑全民抗战”的捐资性侨汇

和对国内巨大的投资。
2
因此，侨汇数额必定高于战前。而且这一

时期赡家性侨汇也在增加。据林树彦口述，“卢沟桥事件以后，侨

汇更多。”
3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侨汇的另一特点是，主要通过官方行局汇

驳。这一时期，银行、邮政夺去了大部分原属私人信局的侨汇业务。

“吾侨汇款，以前大半交托信局，然后转汇兑局与银行等金融机关

寄回祖国。……近年以来，银行经营小额汇款，为侨胞服务，手续

简易，而汇款迅速，且通汇处所，遍达全国各省市，汇款种类，除

电汇票汇之外，复加信汇，最近中国银行又倡行新年汇款生活汇款

华侨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减少汇款，而是增加

了汇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侨汇很久不能沟通。所以，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华侨鉴于一战时的教训，恐怕日后汇款困难，

反而增加了汇款。总之，此时侨汇，数量巨大。另外， 1941 年的

侨汇，金融时报所载的数字 244，000，000 元与陈嘉庚所统计的侨

汇数目 1800， 000， 000 差距相当大，原因不知（是不是《金融时

报》所载数字漏了一个 0？）。但笔者认为，由于战事关系， 1941

年侨汇应大大减少，根据统计数字，1941 年侨汇（ 600 万美元）也

比 1937 年 -1940 年的侨汇大为缩减。  

                                                        
1  George L .  H i cks ,  Oversea s  Ch ine se  Re mi t tance s  f rom Sou thea s t  A s i a  

1910- 1940 ,  p .14 7 .  
2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部

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页 16。  
3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十一卷）〉（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

馆，198 1），页 11 8。林树彦 , 抗日战争前后新加坡汇业界领军人物之一，

开办侨通行，为“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第一届正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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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予汇款人以种种便利及优待，侨胞多乐于与银行直接交易，

于是信局营业，顿成强弩之末，有一蹶不振之势矣。”
4

侨汇或直接或间接通过银行汇回中国。郑林宽在《福建华侨汇

款》一书中写道，“闽侨汇款最为集中地的厦门，在近十年来，侨

汇差不多直接或间接的经由银行汇回来（原注： C. F. Re mer说厦门

的侨汇有一半由香港转来，从近年所做的几次调查，皆证明不确）。

华侨汇款经由信局汇回来的虽约占六七成，但信局所收汇款大都又

整批购买银行的汇票寄回来以分给华侨的家属。”

 

5 瘦石在〈中国

侨汇问题〉一文中也谈到：“在战前，海外侨汇，经中国银行（国

家银行之一）汇回中国者占大部分，估计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其余

经由少数的其他公家银行，私立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原作者按：

如汇兑庄民信局等），以及兼营汇兑业的商家。他们于国内与国外

设有支店。有几家大商号汇兑庄，所控制的业务，仅次于中国银行。

大部分的侨汇，来自马来亚、缅甸、暹罗、印度尼西亚及荷属东印

度。汇兑上获得的赢利颇巨，综计银行佣金及汇水收入之高，往往

使所有银行眼红。为此而展开尖锐的竞争。中国政府由中国银行争

取此项业务，用统制政策，对海外中国的商业银行外汇业务执照限

制发给，结果大大的成功。”
6

  大量侨汇集中至官方行局，使银行和邮局不敷应对。 193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银行广支行至星加坡分行函称，“际此非常时期，

敝处库存薄弱，尊处托解汇款请以每日一万元为限（一千元以上请

婉却或分数目解付）并盼停止托解港币。”

  

7

                                                        
4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 19 40），页 522。  
5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19 40），页

75。  
6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部

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页 13。  
7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卷 22 3，〈广

支行致星行函〉，页 62。  

邮局由于侨汇甚多，

款项甚大，以致现有工作人员不敷支持，要求增加配置。江门二等

邮局要求增加工作人员，“窃职局奉令兼华侨汇票开发局管辖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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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2 间，加以区内各县，华侨最多，预料工作，必加倍忙。且叠

奉储汇局函饬，须配置充量工作人员，毋许稍任办理迟滞。现职局

因处四邑交通之咽喉，转口邮件，异常众多，现有之工作人员，仅

敷支持，万难兼顾他务，致生顾此失彼，两俱失败之恶果。又办理

华侨汇票，手续颇繁，部局督促甚严，不容疏忽，而且款项甚大，

尤贵有专员负责，分工合作，条理分明，始能快捷稳妥。” 8

三、  侨汇的艰难期（ 1942- 1945）  

 

总之，抗战时期（ 1937-1941）侨汇数额，因华侨巨额的赡家

性、捐资性及投资性汇款，大大增加，而且主要通过官方行局汇驳，

因而国民政府吸收了大量的侨汇。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南洋各地被日军

占领，正常的侨汇汇路中断。 1942 年，“东兴汇路”
9

年度  

得以开辟，

才使南洋一带侨汇得以沟通。太平洋战争时期，侨汇有两个特点：

一、侨汇总数减少。二、官方行局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侨汇。  

（一）、侨汇总数减少  

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侨汇数字，学者林金枝则采用 1950 年

1 月 23 日《金融日报》所载数字，李盈慧采取侨务委员会的统计

数字，而陈丽园采取广东省银行所经营的侨汇数字，三者相差十分

巨大。  

表 9  太平洋战争时期华侨汇款统计表（单位：国币元）  

统计数字一  统计数字二  统计数字三  

1942  862,0 00,0 00  

（ 43, 100, 000 美元） 

431 ,0 41,0 00  141,5 42,0 00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75，〈江门

埠二等邮局呈帐字第十五号〉，页 1， 1939 年。  
9  东兴汇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有的香港汇路被迫中断，为救侨眷于

水火，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于是 1942 年探索出一条新汇路——东兴

汇路。东兴汇路为抗日战争时期侨汇的沟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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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2 ,400, 000,0 00  

（ 120, 000, 000 美

元）  

1 ,207 , 502,0 00  408,5 75,0 00  

1944  1 ,482, 000， 0 00  

（ 74, 100. 000 美元） 

743 ,2 67,0 00  683,9 01,0 00  

1945  536,0 00， 00 0  

（ 26, 000, 000 美元） 

 1 ,000 , 134， 0 00  

资料来源：  

统计数字一 :《金融日报》， 195 0 年 1 月 2 3 日；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

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 993），页 229。      

统计数字二：《侨务十三年》，页 29-30；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

主义》（台北：国史馆， 1997），页 443。  

统计数字三：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

网 络为 中 心 （ 19 11 -1 949）》（ 新 加坡 ： 新 加 坡国 立 大 学博 士 论 文， 20 07

年，页 81；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

卷号 52 0，《关于省行、地方银行会议材料、业务概况、经济建设与侨资、

侨汇等文书 19 47 -19 48 年》，页 113 -1 22。  

 

《金融日报》所载 1942 至于 1943 年侨汇数字大概为侨务委员

会统计侨汇数字的两倍，而 1945 年侨汇数字约为陈丽园采用数字

的二分之一。陈丽园所采用的侨汇数字比起侨务委员会的统计数字

相差很多，比《金融日报》的侨汇数字差别就更巨大。笔者认为，

李盈慧所采取的侨务委员会统计数字较为正确，太平洋战争时期侨

汇数目比抗战前期要大大缩减是勿庸置疑的。陈丽园认为太平洋战

争时期广东省银行集中了大部分侨汇，因而以广东省银行侨汇数字

作为整个侨汇数字，有所不妥。因为太平洋战争时期，除了广东省

银行经营侨汇外，东兴邮政储金汇业局经办的侨汇数目也很可观，

而且两者在侨乡均广布分支机构，重叠的部分也不会太多。林金枝

所采用的《金融日报》所发表数字，不太合情理，可能夸大了侨汇

数字。如果 1943 年侨汇为 120，000，000 美元（法币为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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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则与 1937 年的侨汇 135， 000， 000 美元（法币为 450，

000，000 元）数字相近，这种情况不太可能。至于 1945 年的侨汇，

《金融日报》载 1945 年的侨汇为 536，000，000 元，少于 1945 年

之华侨捐款 584，251，331 元 1 0 。显然，赡家性侨汇与捐款之合计，

会远远多于 536， 000， 000 元，也会多于陈丽园所列之数字： 1，

000，134，000 国币元，因为这个数字仅为广东省银行所收的侨汇。

笔者认为，1945 年的官方侨汇可由广东省银行侨汇（ 1，000，134，

000 国币元）与中国银行的侨汇（ 3084． 2 万美元
1 1

太平洋战争时期，由于南洋及香港沦陷，汇路中断，后侨批业

者开辟东兴汇路，才使侨汇得以沟通。由于战事，国内信局多停业，

海外信局只有与官方行局合作，才能比较顺利地解付侨汇。广东省

的侨汇主要由广东省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解付。而福建省的侨汇

主要由邮政储金汇业局由广东东兴辗转到福建侨乡解付。广东省银

，以 1： 20 的

汇率计算，可得约 616，840，000 国币元）相加得出比较接近的数

字。因为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银行与邮政储金业局的合作较多，来

自美、印、澳的侨汇，多由中国银行转汇邮政储金汇业局派送；南

洋侨汇，则由海外批局收集，经东兴汇路，由广东省银行及邮储局

派送。  

如果按当时（ 1942-1945 年）美元对国币的汇率 1： 20 换算，

那么 1942 年的侨汇为二千多万美元，1943 年为六千多万美元，1944

年为三千七百多万美元，1945 年则超过五千万美元。与 1937-1940

年的侨汇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新马

侨汇断绝，侨汇主要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能有这样的

成绩是很不错的，这也是大部分侨汇集中到官方行局才有的成绩。 

（二）、官方行局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侨汇。  

                                                        
1 0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册）》（台北市：正中书局，19 81），

页 659-6 60。  
1 1  中国银行主编《外汇统计汇编》初集， 19 50 年版，页 83；中国银行行  

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 949）》（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页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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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抓住时机，招揽侨汇，业务发展迅速。  

广东省银行在 1942 年至 1945 年，共办理侨汇约 223， 414 万

国币元，多为转汇。 1 2 的确，广东省银行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经办了

大量侨汇，因此陈丽园将广东省银行所经营的侨汇数字作为全国侨

汇采用。 1 3

 据东兴储汇局所称，“我局为国立汇业机构，办理侨汇，亦义

不容辞，侨胞对我局早有信仰，如兑付局能兑付迅速，则业务虽不

能独揽，预算总可以承汇一半，如应付有法，筹划得宜，不独侨胞

受益，我局收入亦非浅鲜。”

但笔者认为，邮政储金汇业局所经办的侨汇也是不可忽

略的。  

1 4
东兴邮政储金汇业局称“侨汇与日

俱增，每月开汇数额未可预言，但照以前估计，大约峡山局一千五

百万元，樟林局一千五百万元，饶平局五、六百万元，大埔局五、

六百万元，普宁、揭阳各一千万元，其余丰顺、高陂、大麻、湖寮

各一、二百万元，兴宁、梅县各有二、三十万元（但现多从柳州套

汇）。” 1 5

美、印、澳等地侨汇，由于海上交通中断，也一度受阻，但不

久美、印、澳等地侨汇得以汇入，经办者主要是中国银行和邮政储

金汇业局。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银行在南洋各属的分支行处尽撤，

纽约中行和伦敦中行分别成为美洲和英属各地侨汇的转汇中心，储

汇局吸收了大量纽约中国银行邮转汇单。至“查中国银行邮转汇单

陆续激增，其件数之多与款额之巨较之华侨银行时之华侨汇票有过

之无不及。”

，总计每月侨汇总数达五千多万元。  

1 6

                                                        
1 2  欧华清〈广东侨汇之回顾与前瞻〉，《广东省银行月刊》（广州：广 东 省

银行， 19 47），第 3 卷第 8 期，页 41。  
1 3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

（ 1911-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 2007），页 81。  
1 4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广东邮区后方邮政事务年报

（ 1942 年度）〉，全宗号 29，目录号 1，案卷号 214，页 12-20。  
1 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邮政储金江业局台山分局、东

兴办事处呈文〉，全宗号 2 9，目录号 2，案卷号 70 0， 1943 年 12 月 2 8
日，页 17。  

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华侨汇票停顿，邮局一

1 6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为函知延兑纽约中国银行转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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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将侨汇事务员他调，雇员亦一律解雇，投送华侨汇票之跑差亦一

律解雇，不料，来自纽约中国银行的大量的邮转汇单涌到，以至于

各局一时无法应付。“查高要局供应段内各局侨款现仅有侨汇事务

员一人，专司押运工作，实未敷支配，因款额巨大，虽有官兵护送，

而反得事务员一人押运，沿途关照有相当困难。”，曲江办事处向渝

储汇局建议，“每次宜派事务员二人押运，而每次预算可到达，第

二批又须继续出发（因款额巨大须分批拨发），故需侨汇事务员四

名方敷支配，现有一名，应增加三名。” 1 7

时间  

（年月） 

另外，储汇局吸收了不

少印澳侨票（见表 10）。  

表 1 0  194 3-194 4 年广东邮区开发与兑付华侨汇票统计表  

开发华侨汇票  兑付华侨汇票  

张数  款数（国币元）  张数  款 数 （ 国 币

元）  

1943．10 / / 24 8690  

1943．11 3108 

（ 印 澳 侨

票）  

11,182,995． 05 1575 

（ 印 澳 侨

票）  

5,546, 975.0 5  

2 

（ 华 侨 汇

票）  

110 0  

1943．12 3090 

（ 印 澳 侨

票）  

11，054，020．72 4806 

（ 印 澳 侨

票）  

15,38 6,80 9.1

0  

2 

（ 华 侨 汇

票）  

550  

                                                                                                                                                                
单原因拟具调整办法请查照办理由〉，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41 年 10 月 14 日，页 6。  

1 7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为函知延兑纽约中国银行转汇

单原因拟具调整办法请查照办理由〉，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41 年 10 月 14 日，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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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1 3062 

（ 印 澳 侨

票）  

11，997，450．93 3695 

（ 印 澳 侨

票）  

13,68 7,63 0 ．

09  

1944． 2 2210 

（ 印 澳 侨

票）  

8，520，044． 36 2945 

（ 印 澳 侨

票）  

11,4 14,0 98 ．

30  

1944． 3 1871 

（ 印 澳 侨

票）  

10，228，511．13 2026 

（ 印 澳 侨

票）  

8,228, 303.8 9  

1944． 4 3161 

（ 印 澳 侨

票）  

24，772，249．66 1345 

（ 印 澳 侨

票）  

9,198, 828.2 8  

1944． 5 3780 

（ 印 澳 侨

票）  

29，496，982．78 3129 

（ 印 澳 侨

票）  

22,63 3,82 4.4

4  

3 

（ 华 侨 汇

票）  

532  

1944． 6 3307 

（ 中 行 侨

票）  

26,300,879． 49 2713 

（ 中 行 侨

票）  

21,80 1,19 7.7  

资 料 来 源 ：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广 东 邮 政 管 理 局 档 案 “ 广 东 邮 局 曲 江 办 事 处  

1943 -1 94 5 年月份工作报告”，全宗号 2 9，目录号 1，案卷号 256。  

 

    由于汇款数额巨大，而储汇局头寸不足，人员不敷，以致大量

汇款无法分发。台山各局均发生延兑侨票情形。“职于本月 9 日抵

高要分发局新侨办事处调查情形，由 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9 日止，

该分发局已开发以段内各局侨票共计三万二千零四十八张，值国币

四千零二十二万六千余元，其尚未发出各局者，据主任吕巨臣称，



 64 

数达万件，款额亦趋千万等语。” 1 8

延兑情形发生之原因，是由于款额巨大，而各局却头寸不足，

运款人员也甚少。“查延兑原因，因款项未能充量如数及运送投发

暨兑付局或因人手缺乏所致，除以第三十三号训令饬高要局将向曲

江及苍梧请领协款情形呈复去后，兹据该局呈复略称，职局迭资领

款或因各处头寸奇紧，甚少如数发协，期间难预定而以苍梧局为最，

故转汇单日益发展，而协发款项目因数额过巨之故，日益迟滞。”

 

1 9

四、  官方侨汇走向衰落（ 1946- 1949）  

   

由此可见，太平洋战争时期，储汇局的侨汇业务是良好的。此

一时期的侨汇，主要集中在广东省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  

 

与战时相比，战后侨汇有三个特点：侨汇数额先增后减；官方

行局侨汇锐减；同月相比，战后侨汇数目呈逐年递减之势。  

（一）、侨汇数额先增后减。  

关于战后的侨汇数额，据笔者所知，有三种不同的数字：《南

侨日报》及夏诚华、张嘉璈所用的侨汇数额。在这里笔者暂且采用

《南侨日报》的数字。因为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华侨由于很久没有

家乡亲人的音信，急于汇款回国，所以侨汇应该较巨。但随着国内

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侨汇应呈减少之势。张嘉璈所用数字则表

明， 1948 年侨汇数额最多，因为 1948 年国民政府初发金圆券时，

一批侨汇回流到官方行局，但总的侨汇数目是否增加，是令人置疑

的。   

 

 

 

                                                        
1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为函知延兑纽约中国银行转汇

单原因拟具调整办法请查照办理由〉，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41 年 10 月 14 日，页 6。  

1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为函知延兑纽约中国银行转汇

单原因拟具调整办法请查照办理由〉，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41 年 10 月 14 日，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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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战后的侨汇数目（ 1946-1949）（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南 侨 日 报 》） 汇款

数目  

（ 夏 诚 华 ） 汇 款 数

目  

（张嘉璈）汇款数目  

1946      180    110.5        76 

1947       80     68        74 

1948       66     56.1        90 

1949                —      —         —  

资料来源：南侨日报，1950 年 5 月 21 日；  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

究（ 1 862 -194 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新加坡：新加坡南洋

学 会 ， 1 992） ,页 1 31； C ha ng K ia -N gau,  The  In f la t ion ar y S pir a l :  th e  

exp er i en ce in  Ch ina , 193 9-195 0  (L ondo n: T he Technolo gy Pr es s  of  

Massachus et t s  I ns t i t u t e  of  Technolo gy a nd  J ohn Wi ley  & S ons ,  I nc）,  19 58,  

p .385.  

 

（二）、官方行局侨汇锐减。  

战后侨汇真正到达政府手中的很少。据南洋汇业人士（未名）

估计，“ 1946 年的六千万美元中，来自美洲的，有四千四百八十万

美元，但经由香港黑市的，竟有二千四百六十万美元，超过一半以

上；其他由南洋及其他各地汇回的，约一千五六百万美元，其中经

由香港的，实际数字，没有统计资料可以参考，但预料也要超过一

半。”
2 0
“ 1947 年的侨汇八千万美元，有六千万至六千五百万美元

由黑市寄回，达至政府手中人的外汇，只有一千五百万美元至二千

万美元。”
2 1

官方行局侨汇逐年下降。据有关资料记载，官方行局经收的华

侨汇款，“ 1946 年为 3200 余万美元，1947 年为 2010 万美元，1948

年每月甚至不到 50 万美元， 1949 年的情况就更差， 1 月初每日侨

 

                                                        
2 0  作者不详〈侨汇的今昔观〉，《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 加

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42。  
2 1  作者不详〈侨汇的今昔观〉，《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 加

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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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平均只有 1 万余美元，到 1 月中旬，每日侨汇仅七、八千美元”。

2 2
单以中国银行经解的侨汇来看（表），亦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如以 1945 年经收的侨汇 3084 万美元为 100，则 1946 年为 96.5%，

1947 年剧降为 26.5%， 1948 年为 23.2%。
2 3

年份  

 

表 12  中国银行的华侨汇款（ 1946-1949） (单位：万美元 ) 

数额  百分比  

1945 3084． 2 100% 

1946 2975． 5 96． 5% 

1947 816． 8 26． 5% 

1948 714． 3 23． 2% 

1949（ 1-4 月）  63． 7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主编《外汇统计汇编》初集， 19 5 0 年版，页 8 3；
中国 银 行行 史 编辑 委 员会 《 中国 银 行行 史（ 191 2-194 9）》（ 北京 ： 中国

金融出版社， 199 5），页 66 4。  
 

另外又有学者给出 1946 年官方侨汇 3161 万美元的数字，
2 4

约为 1946 年侨汇总数六千万美元的一半多一点。中国的银行资料，

则宣称 1946 年仅是广东方面收到侨汇总数有 3860 万美元，此外全

国收入凡 4200 余万美元。但有学者指出，“从美国财政部得来的华

侨汇款数字为 2020 万，正如上间统计。马来亚及其他南洋各属的

华侨汇款，战后决不会多于美国，这是人所熟知的事实。第一因当

地外汇 统制 ，第 二为 了战 后复 原迟 缓 ，所以 中国 的银 行界 发表 的

1946 年的数字，似乎有问题的。”
2 5
而有关资料则显示，1947 年官

方行局侨汇仅 829 万美元，
2 6

                                                        
2 2  《中国近代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 85），页 308。  
2 3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1995），页 665。  

2 4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南洋问题研究》， 20 0 2 年

第 2 期，页 64。  
2 5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页 17  
2 6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南洋问题研究》， 2002 年

第 2 期，页 64。  

仅为全年侨汇总数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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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战后官方侨汇锐减，侨汇多由信局经由黑市寄回，是不

可否认的事实。“南洋华侨汇款回国，不外下列四个办法：1、托水

客携带。2、托民信局汇回。 3、托归国侨民带回。 4、由银行汇回。

其中以一二两种方法汇回之数额最多。汕头市之民信局执侨汇之牛

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汇款在该业控制之中。”
2 7
1947 年 4 月李家

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指出，“在海南侨汇总收入中，中国银

行占 7%。广东省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金汇来局共占 8%，而海

南侨汇的主体部分（约有 70%）为批信局经营。”
2 8
对于侨汇之极

速下降，国民政府非常清楚。 1948 年 6 月 30 日，时任财政部长的

徐伯园在给立法院侨委会的报告中也承认“目前政府收入的侨汇平

均不到战前的十五分之一，或百分之六、七而已”。
2 9

新加坡中行的业务情况亦可说明战后官方行局侨汇的衰落。新

加坡中行及其所属，过去以办理侨汇为主，战后侨汇业务衰落，

 

3 0

连年亏损。1947 年 8、9 月间，新加坡中行鉴于战后法币汇率失调，

原视为主要收益来源之侨汇现已不是业务的重点，故重新制定业务

方针及计划，其要点为：一是贷款业务，以出口特产之打包放款（树

胶为主）、必需原料及日用品之进口押汇与胶园及不动产押款三项

为主要对象；二是组织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三是以一部分资金，

在当地投资证券，借以生息，并可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一向以侨汇

为主业的新中行，由于吸收不到侨汇，在战后不得不根据客观条件

的变化，想方设法开展其他业务，以摆脱当时的困难处境。 3 1

华侨汇款，有淡月与旺月之别，因此同年中各月侨汇数字之比

较，不能说明侨汇的增减问题。因此，要比较不同年份同月份之侨

汇，才能清楚侨汇的增减趋势。兹以 1947 年和 1948 年新加坡和马

 

（三）、同月相比，侨汇呈逐年递减之势  

                                                        
2 7  张嘉铨〈汕市侨情与侨汇〉，《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S i nga por e  

Excha nge  B us i ness  M ut ua l  As s ocia t i on），页 120。  
2 8  广东省楼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22 5，李家

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9 47 年 5 月 2 3 日，页 20-3 7。  
2 9  严凌〈一周暸望〉，《经济周报》， 1948 年， 7（ 4），页 2  
3 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页 66 8。  
3 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页 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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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两地的侨汇数目，列表比较如下：  

表 13  1947 年和 1948 年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侨汇数目比较（叻币：元） 

月别  类别  1948 年  1947 年  比较（＋或－） 

正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1,986,445 

703,899 

2,690,344 

903,077 

181,156 

1,084,233 

＋ 1,083,366 

＋   522,743 

＋ 1,606,111 

二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770,290 

111,549 

881,839 

1，724，365  

341,337 

2，065，702 

－  964， 025 

－  229， 788 

－  183， 863 

三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830,207 

583,679 

1,413,886 

2，720，217  

1，356，680  

4，076，897  

－ 1,890,010 

－    773,001 

－  2,663,011 

四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755,986 

358,987 

1,134,973 

1，576，673  

871,296 

2，447，969 

－    820,678 

－    512,309 

－  1,312,996 

五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834,718 

321,276 

1,155,994 

1，475，896  

498， 288 

1，974，184  

－    641,178 

－    177,012 

－    818,190 

六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749,128 

337,571 

1,086,709 

1，157，552  

391， 214 

1，548，766  

－    408,414 

－     53,643 

－    462,057 

七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740,740 

225,629 

966,369 

1，197，946  

573,334 

1，771，280 

－    467,206 

－    347,405 

－    804,911 

八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589,617 

699,616 

1,289,233 

1，413，908  

194,753 

1，608，661 

－    824,291 

－    504,863 

－    319,428 

九月  新加坡  

联合邦  

821,406 

402,463 

1，123，198  

554,283 

－    301,972 

－    15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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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23,869 1，677，481  －    453,612 

十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961,339 

714,475 

1,675,814 

1，300，745  

294,713 

1，595，458 

－    339,406 

＋    419,762 

＋     80,356 

十一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421,647 

442,540 

864,187 

1，151，369  

334,041 

1，485，410  

－    729,722 

＋    108,499 

－    621,223 

十二月  新加坡  

联合邦  

合计  

 1,243,108 

365,973 

1,609,081 

 

 新加坡  

联合邦  

 

 16,988,059 

5,957,073 

 

资料来源：〈侨汇的今昔观〉，南洋中华汇业总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

刊（第三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 8 年），页 42。  

 

从上表观察可知， 1948 年和 1947 年的新马侨汇数目，除了正

月份是 1947 年比 1948 年增加 1,606,111 元外，十月份有稍微增加，

从二月份至十月份， 48 年侨汇都比 47 年减少，特别三月份，相差

竟达二百六十余万元。侨汇数目逐年递减之势，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与战前相比，战后总的侨汇数目在下降，而由于侨

汇大量的流入黑市，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急速衰退，而且侨汇呈逐

年递减之势。  

 

 

第三节 小结 

 

本章探讨了官方行局经营侨汇的背景及兴衰历程。官方行局从

事侨汇业务之前，批信局和外商银行已经有很长的侨汇经营历史。

虽然一直中国政府对于巨额侨汇十分觊觎，曾几度取缔批信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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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批 信局 的强 烈反 对以 及无 法以 邮 政取代 批信 局的 侨批 业务 而

未获成功。而外商银行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中国、东南亚各国

及香港广设分支行，承办侨汇业务，批信局通过外商银行转汇，大

量侨汇落入外商银行，中国利权外溢，每年损失巨额外汇收入。国

民政府建立后，全国统一，实行法币政策，以黄金外汇作为法币的

外汇基金。为了稳定币值，急需大量的外汇，巨额侨汇成为国民政

府外汇收入的重要目标。  

自 1928 年至 1949 年，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经历了兴起期、黄

金期、艰难期、及衰退期。初期（ 1928-1936 年），经营侨汇的官方

行局主要有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国银行，侨汇业务均不佳，因为华

侨长期以来通过信局汇款，已形成习惯。而且信局本身具有一些官

方行局所没有的优势，如代写批信、回批的服务，采用赊汇的方式，

替华侨垫款寄批，回批到达后再收回批款等，均是官方行局的欠缺

之处。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出于抗战的经济需要，加

大力度吸收侨汇，除了中国银行和邮储局外，交通银行、广东省银

行、福建省银行等行局均投入侨汇经营。抗日战争时期，巨额赡家

性侨汇、捐资性侨汇及投资性侨汇多经过官方行局寄送，官方行局

的侨汇数额十分巨大。但 1942-1945 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南洋陷入日敌之手，汇路中断，侨汇数额大减。战后（ 1946-1947

年），除了侨汇刚刚开通时，国民政府吸收了一笔巨款外，随后由

于黑市的猖獗，侨汇多流入黑市，官方行局的侨汇越来越少，业务

日益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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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 

 
第二章探讨了官方行局经营侨汇的历史背景及其兴衰历程，本

章则主要探讨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状况，主要从官方各行局的关系

及其官方汇率、经营方式及服务等几个方面，分战时和战后两个时

间段展开论述（以下各章相同）。为了吸收侨汇，官方行局是如何

建立起 各种 伙伴 关系 ？官 方行 局的 汇 率是怎 样的 ？在 汇款 速度 及

服务方面，与批信局相比较，有何优势与缺陷？本章将就这些问题，

探讨战时与战后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  

 

第一节  战时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 

 
一、  战时官方行局侨汇金融网络的建立  

侨汇业务是跨国经营的金融事业，涉入的地域广阔，而且业务

繁琐，非任何机构所能单独经营。自华侨出国，寄侨批回家乡以来，

批信局承担了侨批的主要运送工作。侨批的寄送，由批信局向分布

在城乡的华侨收集批信，汇集成批后，送至国内信局，再由国内信

局分发给乡村的侨眷，其运转过程经过多道手续，呈锁链式运作。

批信局经营业务，分为：头盘、二盘、三盘三种局。直接在海外收

批信，独立经营的为头盘局；接受海外各信局委托，办理转驳内地

批信的为二盘局；受国内信局委托，专营派送内地批信的为三盘局。

1 为了使侨批的运送方便快捷，批信局与批信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即侨批经营网络， 2

与批信局的侨汇业务相比，官方行局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营侨

汇的初期，业务极其不景气。一方面由于一时难以得到华侨的信任，

因为华侨是习惯通过批信局汇款的。另一方面更由于官方行局尚未

服务范围几乎达到侨乡的每个侨户。 

                                                        
1  蔡克恭、张进丁〈闽南民信局简史〉，转自《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 994），页 98。  
2  陈丽园《华面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 200 7），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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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侨汇网络，经营侨汇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国银行分支机构

极少，吸收与解付侨汇的范围有限，影响到侨汇业务的发展。没有

广泛而强大的经营网，是无法吸收大量侨汇的，侨汇经营网的建立

是摆在官方行局面前的首要问题。  

抗日战争的爆发，将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网的建立提上了日程。

由于国民政府急需外汇以稳定国内财政金融并用于抗战军费，对于

侨汇的吸收极为重视。官方各行局，如中国银行、广东省银行及邮

政储金汇业局，在侨汇业务经营方面，优劣势不同，如果各自为政，

侨汇业务发定难以发展。为了使侨汇畅通，国民政府令中国银行在

国外广设分行，与邮政储金汇业局、闽粤省行并联合批信局，组建

侨汇金融网。官方各行局及信局等民间机构取长补短，通过签订合

约，建立起代理关系，组成了庞大的侨汇网络。侨汇金融网建立后，

大大促进行官方行局侨汇业务的发展。下面以中国银行、广东省银

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主线，讨论抗战时期侨汇金融网的组建。  

（一）、中国银行经营侨汇的特色  

中国银行在侨汇吸收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与其它官方

行局相比，中国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历史最悠久。中国银行成立于

1912 年 2 月 5 日，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成， 1928 年之前一直为民国

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5 年 7 月 28 日，财政部批准中国银行北京、

天津、上海、汉口、广东五处为试办外汇业务的分行。 1919 年欧

战结束，上海分行开始扩展外汇业务，设立国外汇兑股，与欧、美、

日各国著名银行签订代理合约，并派人至代理行实习业务。到 1927

年，沪中行国外通汇地点已达 90 多处，遍及欧洲、南北美洲以及

南洋各地。 3 在侨汇业务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香港中行设立于 1917

年 9 月 24 日，是广东中行管辖下的一个分号。香港中行以开拓国

外汇兑业务为主，在 1920 年代后期，香港中行每年买卖英镑、美

金、日元约在三、四百万英镑至五百万镑之间，汇出规元 4

                                                        
3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 949》（北京：中

国金融出版社， 199 5），页 66- 67。  

年约 2500

4  也称豆规银、九八规元。1933 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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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两至 3000 万两。为了发展国外汇兑业务， 1919 年 7 月，香港中

行与新加坡中行建立代理关系。 1920 年 2 月 24 日，香港中行又与

台湾银行订立代理合约，委托台行在伦敦、纽约两处代理香港中行

业务。 5

1928 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南京国民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

致力于立足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是： 1、经理政府

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 2、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

及收付事宜；3、发展及扶植海外贸易事宜；4、代理一部分国库事

宜；并仍有发行兑换券之特权，此外并经理国内外汇兑及货物押汇，

商业期票及汇票贴现”

中国银行在国际汇兑业务方面的开拓，为其 1928 年改为

国际汇兑银行打下了基础。  

6

在经办侨汇的各官方行局中，中国银行的明显特色是在海外分

支行处较多。如前所述，在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银行之前，已积

极开拓外汇业务。中国银行曾尽力在海外如日本、新加坡筹设行处，

但由于各种原因及当时中国银行之中央银行性质（笔者按：国际上

并无中央银行在海外设行的惯例），以致设立海外行处之举未能成

功。在改为国际汇兑银行后，中国银行便着手在海外设立行处，相

继设立纽约、伦敦、新加坡及大阪支行。战时大阪行裁撤，另增设

仰光、泗水、棉兰、巴达维亚、槟榔屿及腊戍等经理行。

在国外汇兑业务方面，中行除了推广出口

贸易的汇兑业务外，更积极推进侨汇业务，为国家筹措外汇资金。 

7

除了海外分支行，为了便于侨汇的吸收，中国银行又在各地设

经理处并委托代理行号收汇。自 1938 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

行在南洋、法属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等地增设机构 18 处。（ 1）

南洋区。南洋增设经理处达 10 处，有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经理

处及由其管辖的泗水、棉兰两分经理处；槟榔屿经理处；吉隆坡经

由于海

外分支行处众多，中国银行经手侨汇之范围较其他行处为多，便于

侨汇的吸收。这是中国银行的优势所在。  

                                                                                                                                                                
只作记账之用，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  

5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 949》，页 67-6 8。 
6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 194 8），页 12。  
7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 1 943），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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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及由其管辖的怡保、芙蓉埠两分经理处；和由新加坡分行直辖

的峇株巴辖分经理处和设在新加坡的大坡、小坡两办事处。 10 处

经理处统归新加坡分行管辖。（ 2）法属印度支那区。法属印度支那

地区增设经理处 2 处，即河内经理处和海防分经理处，后者由前者

管辖。（ 3）印缅区。印缅区增设经理处 6 处，有缅甸的仰光经理处

及由其管辖的仰光百尺路、瓦城和腊戍三个分经理处；印度的加尔

各答经理处和由其管辖的孟买分经理处。 8

代理行号  

上述经理处的设立，对

于战时吸收侨汇、便利侨商有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行

所设行处被迫撤离或停业，海外机构仅余伦敦、纽约、加尔各答、

孟买 4 处，但 1942 年中行又在澳洲设立雪梨经理处、在印度设立

喀拉基、新德里、噶林堡三个分经理处和古巴夏湾拿经理处、在英

国设立利物浦分经理处，以增加侨汇来源。  

南洋是侨汇的重要来源地，因此中行在南洋各属委托代理行号

收汇（见表 14 和表 15），扩大通汇范围。由于国外通汇地点分布

极广，所以中行吸收汇款较其他银行为多。  

表 1 4  中国银行南洋各属代理汇兑银行  

地点  

广益银行  （马来亚）吉隆坡  

万兴利银行  （马来亚）槟榔屿  

渣打银行  （马来亚）吉隆坡、槟榔屿、巴生、怡保、太平、实兆

远、芙蓉等地  

中华商业  

有限公司  

（印尼）棉兰  

荷兰公笃银行  （印尼）巨港、棉兰、宝武牙、大巴东、西里伯、望加

锡、万鸦姥、玛琅、万隆、泗水、巴城、三宝垄、井里

汶、马吉郎、茂物、普瓦克多等地  

广东银行  （泰国）曼谷  

中兴银行  （菲律宾）马尼拉  

                                                        
8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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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1940），页 74。  

 

表 1 5 中国银行在南洋各埠汇兑特约代理商号  

代

理

商

号  

顺

成

公

司  

顺

裕

公

司  

振

裕

隆

号  

 

信

昌

号  

源

公

司  

和

丰

信

局  

 

华

昌

金

铺  

益

昌

隆

金

铺  

 

再

合

公

司  

豫

丰

号  

 

福

锦

隆

号  

李

协

和

号  

 

兴

利

亚

号  

 

厦

门

公

司  

 

地

别  

吉

隆

坡  

巴

生  

巴

生

港

口  

怡

保  

江

沙  

林

明  

哥

打

峇

汝  

居

鑾  

吉

礁  

诗

诬  

棉

兰  

三

发  

泗

水  

南

镑  

资料来源：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1940），页 74。  

 

至于所吸收之侨汇，由于中国银行在海外多接受商人、信局或

银行之委托，因而以大额汇款为主。中国银行汇款主要以以下几种

情况为主：1  、回国投资者或商人需汇大笔款额。2、 信局、银号、

商号等民间侨汇机构委托银行转汇。3  华侨使用银行昃纸（作者按：

银行支票）或国际汇票。 9

                                                        
9  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 18 62-1 94 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

例》（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1 992），页 24-25。  

在过程上，中国银行经办侨汇属上盘生

意，直接接受华侨的小额汇款不多，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银行广支行

的月汇款数额得到反映。如（表 16）所示，比较中国银行广支行

每月的汇款笔数及金额，可以看出汇款者主要是机构团体的大额汇

款。例如， Bancopupu la r  De l Pera  平均每笔汇款额为＄ 140. 4，纽

约中国银行的每笔汇款额为＄ 226. 2，新加坡中国银行每笔汇款额

为＄ 6667. 4。按照当时的币值，“小额汇款，其每笔数额多在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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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1 0

汇款地  

大概说来，中国银行广支行 1937 年 5 月份每笔汇款额均

超过百元（除了 Panama R. P.的 T he  Cha se Nat io na l Bank，平均汇款

额为＄ 75），属大额汇款。但这些大额汇款中无疑包括了华侨的小

额家汇。不过，华侨的家用小额汇款主要是由信局收集，再通过银

行转汇的，其在银行侨汇中表现为大额汇款。中国银行依赖信局收

集小额家用侨汇这一特点，使其业务受制于信局。当信局与中国银

行关系较好，通过中国银行汇款有利时，即委托其转汇；否则，信

局就会通过其它渠道寄送侨汇。战时与战后官方行局侨汇业务之反

差，与其和信局合作之好坏有很大关系，这一点笔者在后面的章节

有详述。但是，中国银行以大额汇款为主，给有合作关系的信局利

润空间，不与信局争小利，亦有利于与信局合作关系的建立。  

表 1 6 中国银行广支行华侨汇款月报表（民国 26 年 5 月）  

汇款行  笔

数  

本月份汇 入金

额  

L ima  P era  

N ew Yor k  

Phi la d elp hia  Pa  

Ha wa na  Cuba  

Pana ma  R.P.  

N ew Yor k  

Phi la d elp hia  Pa  

San F ra nc is co  

P ena ng  

Lau la  Lu mp er  

N ew Yor k  

L ondon  

S ingap or e  

Cana da  

Ba ncopup u la r  D el  P era  

T he C has e Na t iona l Ba nk  

T he Market  S t r eet  Na t .  BK.  

T he C has e Na t iona l Ba nk 

T he C has e Na t iona l Ba nk 

Ba nk of  t h e Ma nhapa n C o.  

Cor n Ex cha nge Na t iona l Bk.  

Ba nk of  Amer ica  

Ba n H in L ee Ba nk 

O ver s ea -C hin es e BK ing C orp .  

Ba nk of  C hina  

Ba nk of  C hina  

Ba nk of  C hina  

T he R oya l Ba nk of  Ca na da  

12  

22  

24  

2  

2 

—  

—  

98  

1  

14  

90  

1  

25  

22  

＄ 1,6 85.0 0 

＄ 3,5 27.7 2 

＄ 6,2 70.0 0 

＄ 1,3 50.0 0 

＄ 15 0.00 

—  

—  

＄ 32, 11 6.25  

＄ 99 1.33  

＄ 92, 964. 70  

＄ 20, 363. 17  

＄ 88 9.00  

＄ 16 6,68 5.63  

＄ 3,5 26.0 0  

                                                        
1 0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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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 da  

Bos t on  

Imp er ia l  Ba nk of  Ca na da  

T he Na t iona l S ha wmat  Ba nk  

2  

3  

＄ 25 6.00  

＄ 48 9.00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卷 1 61，《华侨汇款月报表》，无页码， 19 37 年 5 月。  
 

关于侨汇之解付，中国银行则必须委托其他机构代解，因为中

行主要在国内外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如（表 17）所示，在侨

乡福建，中国银行分支行仅有闽行与福支行，在侨乡广东分支行较

福建多，但也只有粤行、门支行、邑处、琼处、汕处、湛处和梅处

而已。由于中行仅在大中城市设有分行，在镇村并无分支机构，而

华侨侨眷以居住在镇村者为多，其解款则需委托分支机构深入镇村

之邮局、省行、批局、代理店。  

表 17 中国银行办理侨汇业务之各地行处（其中广东省包括江门支

行、台山办事处、琼州办事处、汕头支行、梅县办事处）  

国外部  Head Office, Foreign Dept 鲁行    Tsingtao   青岛  

沪行     Shanghai 上海  闽行    Amoy       厦门  

赣支行   Nanchong 南昌  福支行  Foochow    福州  

宁行     Nanking  南京  粤行    Canton     广州  

镇支行   Chinkiang 镇江  门支行  Kongmoon   江门  

芜支行   Wuhu      芜湖  邑处    Toyshan    台山  

浙行     Hangchow  杭州  磡处    Chekham 

甬支行   Ningpo    宁波  昶处    Sunchong 

舟处     Tinghai 琼处    Kiungchow   海口  

温支行   Wenchow  温州  汕支行  Swatow      汕头  

汉行     Hankow   汉口  梅处    Meihsien    梅县  

湘支行   Changsha 长沙  桂支行  Kweilin     桂林  

渝行     Chungking 重庆  邕处    Nanning     南宁  

成支行   Chengtu   成都  柳处    Liuchow     柳州  

黔支行   Kweiyang  贵阳  梧处    Wuchow      梧州  

滇支行   Kunming   昆明  湛处    Jannkiang   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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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行     Sian      西安   

津行     Tientsin  天津   

平支行   Peiping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案卷号

894（ 1）。  

 

由于中国银行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解付侨汇，于是与邮政储金

汇业局、省行等机构签订代解合约，由中行在海外收汇，储汇局及

省行等机构则负责在国内代解侨汇。 1937 年 3 月，中国银行与邮

政储金汇业局签订代解侨汇合约。为何要与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

在中国银行星行致广支行的函件中有较明确说明。 1937 年 3 月 15

日，中国银行星行致函广支行：“敝处前以揽收之海外华侨汇款国

内解款地点多属偏僻区域，特与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洽商委托转

解办法。兹已由总处与该局正式签订委托代解契约并指定尊处为转

汇银行，用特抄奉收解华侨汇款办事细则并附汇清单与汇单样本各

一份请与贵地邮局接洽以便通汇并希见复，再该邮区通汇地点表亦

烦代索数份掷下备用为荷。” 1 1

一、汇款清单  南洋新加坡收汇银行（指星行）所收之汇

款由付款代理处“汇总局等”付交收款人应用“汇款清单”

通知其，式样照后附单式“甲”，凡同一汇款人汇交同一收款

人之每起汇款，其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中国国币 500 元，此项汇

款清单应先由收汇银行备具四份，将三份寄送闽侯、福州、

厦门、广州、汕头及海口（琼山）转汇银行，由该转汇银行

仍将三份清单转送当地转汇代理处，由该转汇代理处留存二

份，将第三份加盖附单式“乙”，如有汇款人之通迅条或信件

 

兹仅照录《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解海外华侨

汇款合约附件  收解海外华侨汇款办事细则》如下：  

 

                                                        
1 1  广东省档案馆。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 3，目录号 2，卷 22 3，〈星行致

广支行函〉， 1937 年 3 月 15 日，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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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应一并随附。  

二、汇款清单之登记  此项清单应按寄发之次序编列联续

号码，每年一月一日起更换一次，如每次清单张数不止一张，

并应编列张数号码。如汇款人有致收款人之通讯条或信件者

应在清单相关栏内填明，收款人及汇款人之姓名住址在清单

内填列，务须详明准确，此点最关紧要。  

三、钱币  汇款清单、汇款回单及汇款收据内所填之汇款

钱币以及应付资费均应用中国国币。  

四、资费  关于汇款之资费应照下列各项收取  

1、汇费  甲、普通汇费：百分之一（起码二角）  

            乙、投送费：暂定为每宗汇款五分（如所收此项资

费不敷投送费用时，再行增至一角或一角五

分）  

2、邮局资费  

             甲、回单费：暂定为一角三分。  

五、汇款回单  

汇款人每宗汇款均给予汇款回单一件，所有收款人盖章

签字之汇款回单并收款人之附言应由付款代理处退回转汇代

理处寄交新加坡收汇银行转送各汇款人。  

六、结算帐目  

汇款帐目连同上述第四节内资费应每次由各转汇代理

处与当地转汇银行按照汇款清单所开汇款总数用国币结算。  

七、逾期及付还汇款  

如汇款无法送交应由转汇代理处将该汇款付还当地转

汇银行，所有已付之资费概退还。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  

                      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一日 12

                                                        
1 2  广东省档案馆。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 3，目录号 2，卷 22 3，〈星行致

广支行函〉， 1937 年 3 月 15 日，页 26-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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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银行经营侨汇的特色可概括为：一、中国银行

在海外分支行处较多，吸收侨汇的能力较强。二、中国银行的海外

分支行多分布在大都市，其吸收的侨汇以大额侨汇为主，对于小额

赡家性侨汇的吸收主要依靠信局。三、中国银行解付侨汇主要通过

国内分支处较多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广东省银行等机构。  

（二）、广东省银行经营侨汇的特色  

  中国银行是中央金融机构，而广东省银行属于地方金融机构。

由于广东省和福建省是侨乡，因而广东省银行和福建省银行获准经

办侨汇，辅助中国银行吸收侨汇。福建省银行由于经办侨汇时间较

广东省银行晚，且与广东省银行同属地方银行，性质与特点相似，

因此，兹仅以广东省银行为例，探讨地方银行经营侨汇的特色。  

广东 省 银行 是 由前 中 央 银行 及 广东 中 央银 行 改组 而 成。 1924

年，孙中山命宋子文筹设中央银行，建立起金融机构。 1929 年，

北代成功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于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广

东的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该行继承前中央银行全部资产

负债，由地方政府拨足资本 1300 万元，从此变为地方银行性质，

只是由 于对 前中 央银 行发 行之 纸币 负 有兑现 之责 ，故 仍加 上“ 中

央”二字。 1932 年，广东省政府将广东中央银行正名为广东省银

行。
1 3

广东省银行自 1937 年开始经营侨汇业务，初设香港分行，从

依据当时广东省银行立法条例，省银行营业权限如下：（ 1）

有价证券、商业期票、汇票的买卖贴现，或重贴现。（ 2）办理汇

兑，发行期票。（ 3）买卖生金、生银及各国货币。（ 4）收受各种

存款，并代人保管证券票据契约，及其他贵重物品。（ 5）贷放定

期或活期，及有确定担保品或抵押品的借款。（ 6）代理收解各种

款项。（ 7）买卖经政府担保的有息证券。 1936 年 7 月广东还政中

央，广东金融币制重新整理，法币流行于广东省，为广东省银行办

理侨汇尊定了基础。  

                                                        
1 3  广东省档案馆藏伪汕头邮局档案，全宗号 86，目录号 1，卷 79 5，〈 广东

省银行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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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接汇及代理海外同解付内地侨款。 1938 年，在新加坡设立分行。

1939 年，于澳门设立支行。广东省银行海外分支行处较少，仅有

香港、澳门、旧金山和新加坡四处分行，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财政

部限制地方银行的发展所致。虽然南洋各属华侨由于方言及省行国

内支行较多等关系，对省行印象较好，稍有偏爱，但由于省行海外

分支行处较少，不利于侨汇的吸收。“近据南洋各属水客称，省行

交付侨款敏捷且行属遍省内，侨胞汇款回国者甚欲由省行交付，惟

省行仅得坡行，其他银行能否与省行通汇，无从知悉，致欲汇无由

者甚多等语，拟照电商各联络行属，于各该行门前，当眼目之处书

明与本行知行处通汇字样，以利侨汇。” 1 4

为了弥补海外行处太少这一缺陷，广东省银行与海外分支行处

较多的中国银行建立代理关系，在缅甸、星洲、荷印各属与中国银

行订约通汇，办理侨汇业务。此外，省行亦与在东南亚经营侨汇历

史悠久的华侨银行签订代理合约，为华侨银行在国内代办解汇。由

此可见，广东省主要通过为其他银行转汇扩大侨汇业务。“在南洋

各埠未有本行分支行设立者，自可由中交分行及其他银行号协力接

汇，转驳本行内地各行处付款。”  

 

1 5  “广东省银行经手的侨汇大

部系代其他银行转汇者” 1 6 ，“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国银行更

利用信局难以转汇之机，扩大了承办华侨汇款的范围和作用。” 1 7

广东省银行为了扩大侨汇业务，更与水客积极联系。在广东侨

乡梅县一带，水客对于侨汇的吸收与解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

资料记载，“往来南洋每年三次水客约有三四百人，代侨胞带回汇

款每次在２百万元以上。”

 

1 8

                                                        
1 4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1，

〈请电商各联络行在该行门前当眼处书明与本行各行通汇字样以利侨汇

由〉， 1939 年 11 月，页 66。  
1 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1，

〈呈复核饶平县长所拟便利侨汇办法情形〉，193 9 年 9 月 27 日，页 29-3 0。 
1 6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页 8。  
1 7  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 1 862-1 94 9）》：以广、潮、梅、琼地区

为例》，页 24-2 5。  
1 8  梅州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梅州市金融志》（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页 132。  

在广东省梅县地区，每逢年关如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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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汇款未到，市面冷清萧条；水客一到，则市面顿时活跃，各行各

业均呈兴旺景象。鉴于水客沟通侨汇的重要性，广东省银行松口办

事处函报省总行，“查吸收侨汇联络侨胞固为根本办法，惟为普遍

吸收迅速迅集巨额汇款起见，非假水客不为功课。水客前往南洋各

属，无论任何山僻小地均必亲自前往，我侨胞皆向领，汇款无巨细

均行收集，然后叠向银行汇回祖国，故而为扩大吸收侨汇，以裕国

家金融计，似应注重联络水客。”  1 9  1939 年 12 月，广东省银行

松处建议总行，“ 1、接汇行应与各地水客紧密周旋，以资联络汇款

时予以最快捷便利方法办理。 2、在南洋各属将本行在国内通汇地

点详为登记以广招徕。3、付款行应以最迅速便利主法付款。4、付

款以新法币付交以免水客复算之烦。 5、付款时须搭发辅币以便水

客分派零星侨批之用。 6、水客复出时，各行处应妥为接洽，必要

时得设宴招待，并指示途径代雇舟车，或在梅松丙处组织廉价专车，

在老隆以廉价电船护送。一面着存印鉴以便付款。倘于领款时，手

续略有欠缺，觅保为难，可取具水客护送照或居留证核对相片人名

相符或加由水客联保即予照付。” 2 0  1939 年 12 月 9 日，松处并制

定“星各地往洋水客调查表”一份，访查水客赴洋时间、地点、年

中带款的数，积极了解水客情况并联络水客。 2 1 1940 年２月２日，

广东省银行丙村办事处主任蔡汉芳、会计朱启修在该行的二楼设宴

招待区属水客，赴宴者达数十人，通过联系感情，沟通汇路，发展

银行的外汇业务。 2 2

虽然广东省银行在吸收侨汇方面受到限制，但在解付侨汇方面

却占有优势。与中国银行相比，地方银行（如广东省和福建省银行）

在本省的分支机构分布相当广泛，这对于经营侨汇特别是汇入侨乡

水客成为广东省银行争取侨汇的有力助手。  

                                                        
1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5，

〈松处函报办理侨汇情形并陈联络水客〉，1 939 年月 1 2 月 9 日，页 12-1 6。 
2 0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5，

〈松处函报办理侨汇情形并陈联络水客〉，页 12-16。  
2 1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函星各地往洋水客调查表一事请察核由〉，1 940 年 3 月 1 日，页 22-2 4。 
2 2  梅州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梅州市金融志》，页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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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的 家用 汇款 是一 大优 势。 广东 省 银行在 侨乡 分支 行处 分布 较

广，在汕、梅、琼侨乡几乎每个县城都有其分支机构，达 60 处之

多，如表 8 所示，广东省银行几乎在广东省县级城市均设有行处，

为侨汇的解付提供了方便。  

表 18   广东省银行在各分支行一览表（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编

制）  

中部  长堤、西关、河南、东山、江门、佛山、九江、石龙、容奇、

市桥、东莞  

中山、三水、增城、恩平、开平、新昌、台山、鹤山、深圳、

长沙、南关  

东部  汕头、梅县、兴宁、惠阳、河源、大埔、老隆、潮安、潮阳、

揭阳、松口  

普宁、蕉岭、饶平、海丰、新铺、高坡、湖寮、紫金、平远、

丙村、惠来  

陆丰、和平、五华、丰顺、连平  

南部  北海、海口、湛江、茂名、梅莱、东兴、阳江、阳春、信宜、

钦县、春湾  

廉江、化县、电白、文昌、琼东、西营、海康、灵山、合浦、

吴川、崖县  

西部  高明、肇庆、  懋 南、德庆、广宁、新兴、四合、开建、罗定、

云浮  

北部  韶关、南雄、连县、英德、始兴、阳山、仁化、龙门、沧洸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16。  

 

广东省银行虽然在国内广设分支行处，但其网络仅达到县级城

市，并未伸及镇村一级。因而在无行处之镇村，省行一方面与邮局

合作，另一方面又与批局合作，并遍设代理处。  

由于邮政在各镇村广设营业网点，解付能力较强，广东省银行

于 1937 年与邮局订立合办华侨汇款合约，由邮局负责侨汇的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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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根据合约，邮局经办此项业务所收资费，除按汇款征收百分

之一的汇费及国内挂号邮资等费外，每一汇款向行方另收运送费五

分，以补偿局方办事手续之用。 2 3 1939 年，星行又致函省行总行，

建议省行依照华侨银行办法与邮局接洽，“以据各地侨胞迭次要求

我行在粤各大市镇如无行处者，遍设代理处以便侨汇，查华侨银行

在粤与邮局通汇并遍代觅水客接送汇款，拟请钧行仿照该行办法与

邮局接洽代理以展业务。” 2 4

广东省银行茂名支行代理广州湾银号接驳侨汇合约

 

广东省银行与批局也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广东省银行与批局

之间接驳侨汇，其职责及利益关系如何呢？兹不避累赘，请允详录

《广东省银行茂名支行与广州湾银号之合约》。  

 
2 5

                                                        
2 3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75，〈关于

邮局与广东银行合办华侨汇款一案令仰遵照〉， 1  937 年 7 月 3 日，无页

码。  
2 4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 221， 193 8

年 10 月 6 日，页 47。  
2 5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三，案卷号 222 3，

〈函报广州湾永亨银号拟与本行接驳侨汇兹由职行拟订草约一份呈缴请

核办见复为由书〉，  194 4，页 4-7。  
 

 

一、广州湾银号（以下简称甲方）为求利便侨汇起见，商

允广东省银行行处（以下简称乙方）代理侨汇双方洽订接驳手

续，签立本合约以为办理根据。  

二、来往侨汇接驳甲方用    银号字号，乙方用     字号代

表，以利外埠通讯。  

三、甲方先向乙方开立外埠同业存款户，提存均用函件

签署，并加押码为凭，其印鉴及押码双方互换存验。  

四、存款不得透支不计利息。  

五、乙方代甲方收付款项一律照数额按千分之五收手续费，

由乙方核计付存款户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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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方托乙方收付款项应开列清单附同提款函件由乙

方验对印鉴及押码相符，即行收付。  

七、甲方托乙方转汇其他各地款项，其汇费照乙方牌价

八折计算，由乙方核计付存户帐。  

八、乙方托甲方付广州湾或其他各地款项，汇水照甲方牌

价八折计算，收存款户帐如有贴水，由甲方照补，扣除后以

差额收存款户帐并由乙方收千分之五手续费核对付存款户

账。  

九、汇款收条，双方妥定办法随时寄送。  

十、本合约经双方同意分叁份，盖用行印店章由负责人名

代。  

 

从《广东省银行茂名支行代理广州湾银号接驳侨汇合约》可以

看出，批局需先在银行开立外埠同业存款户，且存款不得透支不计

利息；批局托银行收付侨汇需付一定（如：千分之五）手续费，批

局托银行转汇其他各地款项，汇费照银行牌价打折计算；银行托批

局付各地款项，汇水照批局牌价打折计算，彼此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代理店在广东省银行解款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很大。虽然邮政系

统网络发达，但是邮局并未深入一些偏远乡村。例如客家侨乡广东

省梅县地处山区，邮电往来并不方便。梅县邮电局于 1904 年成立，

但发展慢，直到抗战才有梅城、松口、丙村、畲坑、隆文 5 个邮电

分局以及 43 处邮政代办处和 26 个信柜 2 6 。海南亦是如此，许多偏

远乡村无邮政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店成为侨汇解付之重要工

具。广东省银行文昌分处就指出，“由本行寄件至代理店，邮寄时

间不定，因内地邮局不健全，仍以代理店派人来领为迅速，此外无

别更快之办法。”  2 7

                                                        
2 6  《梅县志》第四篇《经济总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6）。  
2 7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赡家侨汇通常数目不大，侨眷通常不愿费周

折、花旅费到银行取款，代理店之设立方便了广大侨眷。例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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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万宁龙滚市至加积，有五十华里之路程，因无代理店，收款人每

接到通知书后，以汇款数目无大且往来旅费亦不少，往往延不到领。

1945 年 1 月，广东省银行文昌分处与中原代理店商请，觅妥人员

直接送到收款人家中，方便了侨眷。 2 8 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解付乡

村侨汇，多是通过代理店解付。“海行所解侨汇除海口市民信局大

笔者外，余各乡村小笔者均委托代理店海口永和丰号代解，其共有

七乡代理店或分号，区域颇阔，每乡距离行有七十至二百余华里之

远。因琼地方治安不良，交通不便及代理店缺乏监督，付款颇为迟

缓，但尚属妥当。”  2 9

如前所述，邮政由于处理海外华侨寄到侨乡的批信，深知从事

侨汇经营十分有利可图，于 1930 年创立了“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

专门处理侨汇业务，“目的在包揽专营有关侨汇之外汇业”。

 

综上所述，广东省经营侨汇的特色可归纳为：一、海外分支行

处少。由于海外分支行处较少，广东省银行通过与中国银行、华侨

银行等行处订约通汇，主要经营这些银行的转汇业务。二、积极与

水客联系。广东省银行为了吸收侨汇，与水客积极联系，使水客成

为吸收侨汇的得力助手。三、解付侨汇能力较强。广东省银行在国

内分支行处较为普遍，侨汇解付能力较强，但也仅达到县一级，因

此广东省银行与邮局、批局建立代理关系，而且广设代理店，使侨

汇的解付更加方便迅速。  

（三）、邮政储金汇业局经营侨汇的特色  

3 0

随着邮政网点遍设各地，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侨汇业务提供

了极大便利，邮政局因此对于经营侨汇业务充满信心。广东省邮局

邮政

储金汇业局办理侨汇初期，业绩不佳。但由于邮政系统设置越来越

完备，抗日战争时期，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侨汇业务日渐发展。  

                                                        
2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2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3 0  林树彦〈海内外批信汇兑业今昔〉，《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

（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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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查职区计有一等甲级邮局一间，一等乙级邮局一间，二等

甲级局四十二间，二等乙级局六十七间，代办所一七四七处，合共

局所一九四三处，将来办理华侨汇款事项，现有局所已属普遍，足

资应付投送汇款，自较中国及东亚两银行招揽汇款为易。” 3 1 从数

字上看，广东省有局所 1943 处，邮政系统已较为发达，但实际上，

侨乡地区许多偏远乡村尚不能通邮，直至 1940 年，平远地区潮汕

一带不通邮村镇仍达 88. 3%（见表 19），山区如侨乡梅县等地就更

不要说了。据统计， 1940 年，大埔、五华、丰顺、蕉岭、平远这

六县通邮的只有 213 个村，不通邮的多达 1046 个村。 3 2

县  

在这样一

个“发达”的邮政网络里，想通过邮政系统把侨汇很好的渗透到每

个侨眷手中，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是非常困难的。  

表 19  潮汕地区通邮与不通邮村镇统计  

通邮村镇数  不通邮村镇数  不通邮村镇百分比  

潮安  79  602  88.4%  

潮阳  48  282  85.5%  

揭阳  85  161  65.4%  

揭西  33  373  91.9%  

饶平  22  571  96.3%  

普宁  27  130  82.8%  

澄海  43  143  76.9%  

惠来  7  333  97.9%  

共 计 / 平

均  

344  2595  88.3%  

资料来源：陈丽圆《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侨批网络

为中心（ 1 911-19 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0 7），页 45。 

 

                                                        
3 1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75，〈东亚

银行与邮局合作办理华侨汇款条款草案〉，  1937 年，无页码。  
3 2  房学嘉、夏水平〈梅州客属地区的水客业述略〉，嘉应学院学报， 200 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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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设邮局的偏远乡村，邮局不得不与代办人合作。“窃查华

侨汇票主干人员，既为信差、代办人、信柜经理人及跑差四种，则

业务之隆替，当与其能否称职有关系。一年以来，经验所得颇疑应

加改善之处甚多，代办人及信柜经理人应具保证一千元，然虽函催

及命邮差口头晓谕催促，多不照办，且反口提出辞职，因未能觅人

继任，日延一日，以冀感悟，何其至今多日，依然不理，而侨票发

展日甚，不能因噎废食。”  邮局由于支行及办事处有限，需要代办

人及信柜经理人代解侨汇；而代办人及信柜经理人因邮局的业务不

多，通常是做其它生意的同时兼收侨汇，经常叼难邮局，邮局因业

务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即使如此，邮政服务仍不能覆盖一些偏

远侨乡。“其胃口虽大，消化能力却不足，边远地区没有邮局或代

办处，不能如信局派送员能够深入穷乡僻壤，致递送稽迟，回文慢

交，不符委托者的愿望。” 3 3

在海外方面，邮政储金汇业局除了在香港设有分局外，并无其

它分支机构，吸收侨汇必须依靠国外信局或银行。“故办理华侨汇

款计划，端赖国外银行努力从事，邮局未易为力。”

 

3 4

附：东亚银行与邮局合作办理华侨汇款条款草案

而国外信局

或银行鉴于邮局解付侨汇的强大功能，亦积极与其建立代理关系。

中国银行、华侨银行、东亚银行等银行均与邮局合作办理侨汇，银

行负责在海外各地收汇，而邮局则负责解付。兹以《东亚银行与邮

局合作办理华侨汇款草案为例》说明。  

 
3 5

一、东亚银行（以下简称甲方）与邮政储金汇业局（以

下简称乙方）依条款之规定合作办理西贡华侨汇回广东福建

两省各地之汇款。  

 

                                                        
3 3  蔡克恭、张进丁〈闽南民信局简史〉，转自《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 994），页 98。   
3 4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75，〈为关

于筹办华侨江款事项呈覆察核由〉 1937 年 1 月 8 日，无页码。  
3 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75，〈为关

于筹办华侨江款 事项呈覆察核由〉， 1937 年 1 月 8 日，无页码。  



 89 

二、甲方负责在西贡地方尽力向各帮华侨直接招徕汇款，

交由乙方特汇，每日至少应在 ___件以上。  

三、乙方负责将汇款付交收银人并取得收银回贴寄回甲方。  

四、甲方托乙方将汇款项、应付乙方之邮费、汇费及回贴

费以及双方应有之手续另行详细议订之。  

五、甲方应即将国内付款地方之名称及每一地方每月付款

之约数，每件汇款之最高数额，开列清单，送交乙方，俾

得先事预备。  

六、本条款试办一年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得继续之。  

七、本条款经香港东亚银行总行及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核准后

发生效力。  

 

由《草案》可知，东亚银行负责在西贡招徕华侨汇款，然后交

由邮局特汇，双方就邮费、汇费及回贴费均有详细规定，邮局将汇

款交付侨眷后，再将回贴寄回东亚银行。  

在多种合作关系中，邮政储金汇业局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合作办

理之“华侨汇票”，吸收侨汇颇有成绩。据当时报载，“兹据本埠民

局接南洋来信，称华侨银行与中华邮政联络，在各埠收发信款，以

不津贴方式，欲转移移民局与中国银行之生理，几成后来居上，所

谓吃自己饭做公家事也。因是各民局预料如长此以往，绝无转机，

则民局必趋于破产；如华侨银行此种办法，系一时之性质，则或可

挽回于未来，然无论如何转变，民局处此剧烈竞争下，势将日趋没

落，可为断言者也。”  3 6

除了为各大银行代理侨汇外，邮局亦与海外的信局银号建立代

理关系。 1940 年，邮政储金汇业局先后与菲律宾同辉汇兑公司、

澳门民信银号等签约合办侨汇。邮局认为“菲律宾同辉汇兑公司在

菲设立已有数年，声誉卓著，一向办理侨汇均系与国内某大批局合

  

                                                        
3 6〈南洋华侨汇兑最近半年来之非常转变情形—华侨银行不贴工资，民信

局将日趋没落〉，《泉州日报》，19 38 年 11 月 22 日；转自李良溪主编《泉

州侨批业史料》，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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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结果颇觉满意”，因此与菲律宾同辉汇兑公司订约合办侨汇，

由同辉汇兑公司在菲岛收揽汇款，而邮局在国内担任派送任务，“一

切派送手续与华侨银行所办理者无异”。邮局责成各兑付局对于此

项侨汇，“加意迅速办理，速送汇款，速退回批，务使成绩不仅与

批局相符，抑且有过之”，“倘能与以美满之合作，则可望将该公司

将全部汇业并归吾邮独揽。” 3 7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侨汇研究专家姚曾荫认为，邮局对银行代

理关系的成立，在侨汇的运送上展开了新局面，也就是说邮政局在

侨汇通路上构成第三条大干线。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但方便了银行

的侨汇投送，而且因为邮局是国家经营，不像小信局时常倒闭，华

侨比较放心。姚曾荫这样描述邮局的优点：“第一，确实稳妥。一

般银号时有倒闭的危险，侨民因是而受损失者实繁有徒，而邮局却

永无歇业之虞。第二，通路畅达。银号汇款至内地，有时须要经过

一度甚至两三度的转汇。手续既繁琐，时间亦冗长。邮局汇兑则总

局与分局以至代办所间一脉相通，可收指臂之效。其间无须经过迂

回曲绕。第三，银号的营业机构虽较银行为深入与普遍，但穷乡僻

壤仍非银号势力所能及。而此等区域却经常有邮寄代办所的组织。”

 

3 8

邮政局在处理回批方面，十分谨慎。华侨汇票的回批，由邮局

 

为了确保侨汇的安全递送，邮局对于华侨汇票的投送、兑支、

回批之处理、退汇等均有特别的规定和处理方法。关于侨汇的投送，

因汇款金额不同，投送方式也不同。如果汇款数目在投送限额之内，

邮政局收到华侨汇票后，分别交由信差、邮差或代办人携带汇票、

现金、汇款人来信等，按照投送地址直接送到收款人家中。如果汇

款数目超过投送限额，则将汇票寄给收款人，收款人需持汇票到邮

政局兑支；同时，银行需开列收款人姓名、地址、汇款金额等详单

送给邮政局备查。  

                                                        
3 7〈福建邮政管理局关于与菲律宾同辉汇总公司合办侨汇的通令〉，福建 省

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福州：档案出版式社，199 0），页

402。  
3 8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页 15。  



 91 

特别订制，采用信封式样，信封内随附有编号的信笺一张，在投送

或兑支汇票时，由收款人在汇票上盖章签收，同时也请收款人在回

批上盖章签认已收领汇款及来信。信差投送汇款时，收款人在回批

上签名盖章后，将回批即刻收回，同时，将信封内的信笺交给收款

人写回信，回信不限时日。邮政局会再次派该信差收取回信，并免

费寄给海外的汇款人。信差一方面保留回批信封以便寄回信时用，

另一方面将兑讫汇票交邮政局缴销。如果汇款是在邮政局兑支，邮

政局将信笺交给收款人回家写信，邮政局在汇款兑支日的下一日，

派信差持回批信封到收款人家中收取回信。  

邮政局从收款人处收到回批及回信后，即分别按汇票号数放入

相应的回批信封内，以免错乱。收款人也可改用别的信笺，但是在

信封上端必须注明汇票号数。如果收款人不写回信，邮政局会在回

批信封附条写明。经手办理人员在回批信封背面注明汇票兑讫的时

间，送款人及邮政局长或办理汇票人员，分别盖章。办理妥当的回

批，当日交予邮政局计核股汇兑组办理。  

由于收款人外出，信差无法将汇票交给收款人，邮政局会多次

派信差前往投送，直到收款人收到为止。如果屡屡投送都找不到收

款人，信差则会将汇票等附件退回邮局办理。由于地址不详等原因

而无法投送的汇票，信差写明不能投送的原因，将原汇票及对据等

附件，从速退回邮局计核股办理。数额较大，收款人需到邮政局兑

支的汇票，盖有“此汇票须于    日以前到邮局取款，逾期不兑”

的印章，如果逾期不兑，则注明原因，将原汇票、对据及各附件等

从速退回邮局办理。
3 9

综上所述，邮政储金汇业局经营侨汇的特色是：一、由于邮政

在国内网点遍设各地，解付侨汇能力很强，但是邮政系统并不能深

入到偏远穷乡僻壤，因此邮政储汇局又通过设立代办人与信柜经理

人，以补不足。二、邮政储汇局在海外仅设香港一处分支机构，因

此吸收侨汇需依赖国外信局与银行的合作。储汇局与中国银行、华

 

                                                        
3 9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9 91， 19 38

年 9 月 23 日，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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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行、东亚银行均建立有合作关系，其中与华侨银行的合作办理

的“华侨票”，颇有成效。储汇局亦与海外信局，如菲律宾同辉汇

兑公司、澳门民信银号等签约合办侨汇，扩大侨汇的吸收范围。三、

邮政局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办理侨汇的运营系统。对于投送、回批及

退汇等，均慎重处理，尽力避免疏漏。  

虽然侨汇金融网建立起来，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因为利益关系存

在矛盾，官方行局之间也因各自的利益关系，而存在互相牵制的现

象。关于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在后面的章节会详述，兹仅就

官方行局之间的牵制进行描述。  

银行与邮政虽同属政府机构，但是中国银行经办侨汇信件，却

多次遭到福建邮政管理局掣制，以至中国银行上报到财政部部长孔

祥熙，孔祥熙亲自处理此事件。财政部长孔祥熙及交通部长张嘉璈

关于中国银行战时经办侨汇的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与福

建邮政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 )、分号是否可以直接收发批信  

无论是信局，还是银行，根据邮政的规章，分号只能与总号往

来，而不能直接收发来自南洋的侨汇。厦门沦陷以后，中国银行代

理侨汇信局合昌号总号移驻泉州，设分部于鼓浪屿。但由于战时交

通阻滞，侨汇由泉州总号办理，再转鼓浪屿，造成“辗转费时，解

款迂缓，往返需时月余，殊不便利，影响侨汇前途甚大。” 4 0 而福

建邮务管理局却照旧章办理，不予变通。中国银行将此事上报财政

部，财政部至函交通部，要求“际此抗战时期，侨汇业务至为重要，

不容阻滞，用特据情函请鉴察，即予转咨交通部体念鼓浪屿环境特

殊，迅饬福建邮务管理局对于合昌号在该处设立之分号允其直接寄

发外洋批信，以维侨汇。” 4 1

 如前所述，中国银行对外是用合昌信局名义办汇。中国银行办

 

（二）、总包寄送问题  

                                                        
4 0  福建省档案 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

页 367。  
4 1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页 3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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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侨汇时，因为侨胞对邮政章程及银行办事手续不熟悉，寄交合昌

信局批信封面有写中国银行转合昌者，也有写合昌转中国银行者，

并有仅写泉州或鼓浪屿中国银行者。邮局常以此为借口扣留积压侨

汇，对于中国银行吸收侨汇造成不利影响。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抱怨

“合昌更应收发国外邮件总封问题，与邮局时起纠纷，缘合昌承解

批信为数甚多，每次常有数千封，非用总封收发不可，但其对内批

信均已各别照章贴足邮票，邮局可以查验，于国库收入固属无损，

而于合昌及邮局双方办事手续上并亦并无若何不便。第以合昌系民

信局关系，邮局往往不予顺利递交，遇事指责，动辄拘罚。” 4 2 1940

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上呈财政部，请财政部“俯念敝行奋力吸收

侨汇以图增强抗战力量之苦衷，转商交通部特许敝行即以国际汇兑

银行地位沿用民信局办法办理华侨批信汇款，并准用总封收发国外

邮件，庶于抗建资源多所裨益。” 4 3

邮政 总局 一 面呈 述 中国 银行 许 多违 例 之处 及邮 局 委曲 求 全之

苦衷，如“合昌批信局在安海、石狮地方迭被查获私运批信，但邮

局始终从宽办理，不予深究，以致整个批信局之管理受其影响”

 于是，财政部与交通部交涉，

请交通部转饬福建邮务管理局予以变通，俾维侨汇，交通部即发交

邮政总局予以办理。  

4 4

                                                        
4 2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页 368。  
4 3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页 368。  
4 4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页 369。  

，

另一方面，邮政总局也就地方邮局扣留泉州中国银行合昌批信局批

信事致福建邮政管理局。大意是说，中国银行沿用民信局的办法办

理华侨批信汇款，但是遇到两大难题，一是国内早已明令取缔民信

局，只许禁令颁发之前注册的信局营运，二是在国外办理侨汇业务，

会受到所在国的干涉。因此，中国银行与信局合昌号合作，借用合

昌号名义办理侨汇。中国银行办理侨汇，是在推行国民政府的抗战

金融政策，邮政局应特别通融办理。邮政总局特别指示，以后合昌

号代中国银行收发的批信，封面无论是写合昌转中国银行或中国银

行转合昌或仅写中国银行，如果国外邮政不发生问题，应一概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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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不得扣留；并详细规定中国银行与南洋各地的批信的递送事

宜，“又其与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来往批

信与回批，既经付足国际邮资，倘在国内各地总分号间自行派差递

送可毋庸拘罚，如系寄往英属南洋群岛、马来联邦、北婆罗洲及暹

罗各地之回批，则因仅按国际邮资半额收费关系，劝令交由邮局转

递，补收国内邮资以资弥补，但亦毋庸处罚，以示合作，以利侨汇。”

4 5

如前所述，华侨一向是通过水客和信局汇款。水客从事侨汇业

务，完全靠信用。水客多数是华侨，或者是因海外有亲人而经常出

洋者。他们一般熟悉南洋与唐山两边的情况，讲信用，其服务对象

多为本地本村人。在汇庄从事汇款业务之前，水客几乎是侨汇输入

的最主要渠道，为侨乡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水客没有固

定地点，时常发生不良水客卷款而逃或将款项挪用的事件，也有水

客在途中遇险而亡者，使华侨、侨眷蒙受经济上的损失。比起水客

来，信局的可信度更高。信局多为兼收民信的金铺、旅馆、杂货店

等，有固定的营业地点和较能取得顾客信任的资产。但是，民信局

为私人经营，常有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者，致使华侨之家用汇款被吞

噬。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者，如大生信局因侨批员林真送

  

由上可见，中国银行与邮局同为官方行局，但彼此存在利益冲

突，但 由于 战时 侨汇 业关 系到 国民 政 府的金 融政 策和 国家 侨汇 收

入，两个行局仍然能够通融合作，以促进国民政府的整个侨汇业务。 

 

二、侨汇的安全性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侨汇经过官方行局寄送，其原因，除了官

方行局建立起侨汇金融网使侨汇收付更为方便快捷之外，也与侨汇

的安全性问题有关。下面从信局倒闭事件及战争因素两方面进行分

析。  

（一）、老牌信局倒闭事件的影响  

                                                        
4 5  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页 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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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时被匪劫杀，赔偿侨眷损失而致倒闭。
4 6
有因滥发山票

4 7
、周

转不灵而倒闭者，如美南局、晋利局等。
4 8
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

失败而倒闭者，如王顺兴信局。在新加坡，政府鉴于小信局易于倒

闭，为了保证劳工所寄赡养家庭汇款之安全，让各帮的头人、富人

必须出来负责做信局。新加坡的富商，在华民政务司的要求下，奉

命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潮帮的富

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专营侨汇业务，
4 9

天一信局为漳州角尾人郭有品于 1880 年创立于新加坡。郭有

品信用可靠，人缘好，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

批信局。天一局在国内外广设分支机构，由于郭有品善于识人用人，

选择有识、能干、可靠的人担任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又注意保持

商业信誉，在银信的递送上快捷迅速，赢得华侨信任，业务蒸蒸日

上，盈利甚丰。但在郭有品去世，其儿子继承后，因进行汇水买空

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 1932 年天一信局的倒闭，致使海内外数以

千计的职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侨界。

锦昌信局为泉州人吴详插于 1921 年创办，初名“三美银信局”，收

集安南、暹罗、和星马各埠侨信。因经营得法，管理严密，夺得同

行业 70%的业务，堪为巨局。1923 年三美信用票被伪造，遂改名为

“捷川信局”。1924 年，因信用票再被伪造，复易名为“锦昌信局”，

锦昌信局生意遍及星马、缅甸、印尼、安南、泰国、菲律宾，业务

蒸蒸日上。天一信局倒闭后，其不少业务都落到锦昌局手上，锦昌

局一时声誉卓著，吸收了华侨的大部分汇款。福建邮政总局巡员何

由于资本雄厚，声

誉卓著，批信业务十分兴隆。但华侨对于规模较大且信誉好的大信

局之信任度，亦因 1930 年代声誉卓著的老牌信局—天一信局与锦

昌信局等倒闭而下降。  

                                                        
4 6  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页 95。  
4 7  山票是信局发行的“汇票”、“信用票”，可在内地当现金使用，在市场

流通，若被匪劫可以挂失挡付。  
4 8  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页 95。  
4 9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十一卷）〉（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 史

馆，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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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基到泉州视察时，称锦昌信局经营侨信为“闽南第一家”。但是，

1934 年，锦昌信局厦门总经理吴详插去世，副理吴某经营不当，

营私舞弊，逃往缅甸，其他股东亦心存私心，侵吞款项；后又被印

尼委托局倒去大笔侨汇款。 1937 年元旦，银行连续两天休业，头

寸（作者按：周转的现金）一时无法周转，应付不了，遂告倒闭。

5 0

老牌信局的倒闭风波，惹起华侨社会的恐慌，“然民信局之办

理，其敏捷固称便，惟其组织不健全，间恒发生倒闭情事，社会上

之金融，一时大受波动。”

 

5 1 厦门中行经理黄柏权和泉州中行经理

张公量就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办起中国银行的侨汇业务，获得

成功。“本批信局所倒闭者，均系素有声誉，信件汇款均最多数者，

近数年间相继倒闭，侨民损失不可胜计，去年有中国银行在南洋承

汇华侨汇款，仅在一足年之间，其所汇华侨回国之款已达一千万元

以上。” 5 2

如前所述，银行主要办理的是大额侨汇。老牌信局倒闭事件

所造成的重大影响，除了使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汇驳外，也使

一些无 转汇 能力 的小 信局 ，将 侨款 集 中到国 家银 行或 华侨 银行 汇

款。其原因分析如下：就历史来说，南洋水客及各信局经营侨汇已

有上百年历史，但是经营方式与管理方式却一直是比较原始的。很

多信局不能直接转汇，必须委托银行或有转汇能力的大信局。例如，

侨汇业发达的新加坡，较为普遍的是无转汇能力的小间信局。甚至

不少大间信局，如正大、协隆源、信发、义泰美、信通、许联成亦

不能 转汇 。后 来担 任南 洋 中国 汇业 总 会会 长的 林树 彦先 生， 1937

年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业务进展不大，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

 

                                                        
5 0  蔡克恭  张进丁〈闽南民信局简史〉，转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 4），页 95- 9 6。  
5 1  〈南洋华侨汇兑最近半年来之非常转变情形—华侨银行不贴工资，民信

局将日趋没落〉，《泉州日报》。 1938 年 11 月 22 日。  

52  〈福 建邮 政管理 局龙 溪段 巡员 关于 筹办 华侨汇 款进 行办 法及 调查 情形

（ 19 37 年 6 月 7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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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在英国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可以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

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

考虑与竞争关系，有转汇能力的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

密的。
5 3

中国银行对于信局汇款亦给予方便办理。“至于华侨商店汇款

数目较多者，则大抵可向银行订单，预定汇率，而于二个月或一个

月内汇清，各银行大致均有经纪人为买卖双方之中介人，此种经纪

人，均就其相识之商家，逐日将市价用电话或书面通知，汇率起落

不定时，则随时报告，俾各商家得以斟酌办理，订单之后，由银行

给经纪人以相当佣金，作为报酬，各商家为使消息灵通不致受亏起

见，亦多乐于与经纪人交易，而不直接向银行购买。”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和现代金融知识的缺乏，很多信局不

便通过外国银行转汇，而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无疑为这些无转汇

能力的小信局及水客提供了方便。  

5 4
水客与信

局收集小额的侨汇，然后通过国家银行汇寄国内，再分发给侨眷。

如泰国 客属 的梅 县湄 光公 司宣 传其 民 信部之 四大 特色 ，其 中之 一

是：代客寄国币交存梅县中国国家银行，活期或长期由汇款者自择，

不收手续费。 5 5

福建泉州是著名的侨乡。当时的《泉州日报》经常登载有信差

 

由此可见，老牌信局的倒闭事件，使华侨对于信局的安全问题

产生疑虑，为中国银行的侨汇业务提供了契机。中国银行抓住时机

办理侨汇，而华侨出于对政府银行的信任，转而将汇款交由中国银

行汇拨，使中国银行的侨汇业务迅速发展。  

（二）、战争与侨汇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地方不靖，劫匪活动十分猖獗，

也是华侨和信局通过官方行局汇款的原因之一。翻看当时的报刊，

我们发现，信差遇劫事件十分频繁，而且多是持枪抢劫。  

                                                        
5 3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一卷）〉（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 馆，

1981 年）。  
5 4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页 522。  
5 5  黎道纲〈汕头沦陷至日军入暹时期曼谷侨批界的经营状况〉，《泰国侨 批

文化》（泰国：泰中学会， 2 006）），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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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抢劫的消息。 1939 年 1 月 23 日《泉州日报》登载了合昌信局

信差林维姜在分送信款的途中，遇匪徒开枪射击，身中五弹，所携

带的 600 多元信款被抢走之事。 5 6  1939 年 3 月 20 日《泉州日报》

载有振安信局安溪分局信差林生田遭劫脱险，数月后将匪徒抓获之

事。事情发生在 1938 年 10 月 26 日，林生田途中被两匪徒持枪绑

架，所带信款 1093 元被抢，后幸而脱险。事隔五个月，林生田与

分局经理白永芳意外遇到两匪，当即报警将其拘捕查办，追回赃物。

5 7 1939 年 5 月 10 日《泉州日报》载，源兴信局信差李成辉、李国

墨在送款途中被劫杀丧命。信业公会、华侨公会、商会、侨务局因

此事发生影响侨汇，联合地省府、中央侨委会及南洋各属华侨，呼

吁缉获正凶，以靖匪氛。 5 8 1940 年 1 月 24 日《泉州日报》又载正

大信局信差杜丕聪被散匪劫持，劫去 800 余元，正大信局呈请缉办

之事。 5 9

《福建日报》也刊载有许多信差被劫的案例。 1941 年 2 月 1

日《福建日报》载“民国 30 年 1 月 14 日下午安溪振安信局信差白

玉树被劫杀”。

 

6 0 1941 年 2 月 9 日《福建日报》载“民国 30 年 1

月 20 日源兴、正大、德盛侨信局惠安分局即珍利信局庄克明被匪

劫杀，抢去信款共 1860 元。” 6 1

                                                        
5 6〈合昌信局信差林维姜遭劫，被劫信款 6 0 0 余元〉，《泉州日报》， 19 39

年 1 月 23 日。  
5 7 〈 劫信款匪，拘获 2 人〉，《泉州日报》， 19 3 9 年 3 月 20 日。  
5 8〈源兴信局二信差在嵋峰被劫杀〉，《泉州日报》， 1 939 年 5 月 10 日。  
5 9〈四区专署通令，保护侨信差，倘在辖境内出事，应予破案或赔偿〉，《 泉

州日报》， 19 40 年 1 月 24 日。  
6 0《福建日报》，19 41 年 2 月 1 日；转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 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 994），页 65。  
6 1《福建日报》，19 41 年 2 月 9 日；转自李良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 厦

门：厦门大 出版社， 199 4），页 6 5。  

1941 年 4 月 21 日《福建日报》详

载文记信局信差杜丕辍所携侨信及现款 1000 元被劫之经过：“文记

信局信差杜丕辍携不定期侨信一批，现款 1000 元，赴晋北大罗溪

红严乡分发，上午 10 时许，行至离距大罗溪辖大路乡前洋乡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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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亭，突遇歹徒 2 人，迎面而来，喝令停步，并拔出短枪威胁，上

前将，抢劫而去。时该信差扬声喊救，并走报大罗溪乡公所，及乡

公所派警追捕时，匪已远逃无踪。该信差回泉后，将情报由该局呈

请当局缉办，昨已由银信公会分呈请究云。” 6 2

毫无疑问，资本有限的私人信局，遇到此类事件，多数难以逃

脱倒闭的噩运。“这种盈亏自负的代理性质的企业，有时就经不起

如像解送员被匪徒劫杀或意外事故的赔偿和抚恤，这是国内代理局

历史上或经营上都不能有较大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国家行局，却

资本雄厚，且有政府作为坚强后盾。例如，为了保证侨款的安全，

邮局甚至雇请官兵护送侨汇。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载有

高要邮局高价雇用官兵护送侨款一事，“其犒赏官兵费，士兵每天

三元五角，班长五元，官长七元，虽属伙食另行供应，然沿途茶水

等费用，系各官兵自理”，而且在某些地方因物价高涨的因素，还

相应增加官兵费用，“当兹物价高涨之秋，而尤以西江四邑一带比

别地较昂，为奖励官兵忠诚服务，其犒赏费似应加倍增发。”

 

6 3  而

批信局断无如此的财力，雇用官兵保护侨汇。为了侨汇的安全，官

方行局在派送汇款时，亦十分小心，往往采用分次送交的办法。比

如，邮政局为减低侨汇被抢劫一空的危险，如果同时要派送数笔五

百元的大额汇款，以往和平时期通常由一个信差投送，战时则由不

同的信差分别交送。如果一个区域需递送很多的巨额汇款，就分别

由总局及分局核办。 6 4

无情的战火，也是对侨汇安全性的最大考验。广东省档案馆的

一则资料称，“据行走潮阳至流沙段邮差报称：本日下午三时，所

乘之汽车行至梅花崎地，忽遇敌机用机枪扫射，击毙搭客二人，又

 

                                                        
6 2〈文记信局信差在大罗溪遭劫，损失千元，匪徒在逃〉，《福建日报》，19 4 1

年 4 月 21 日。  
6 3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700，〈为函

知延兑纽约中国银行转汇单原因拟具调整办法请查照办理由〉，页 6，
1942 年 10 月 14 日。  

6 4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75，〈关于

邮局与广东银行合办华侨汇款一案令仰遵照〉，无页码， 1 937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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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四人，差卒无羔。” 6 5

鉴于信局因为派送员被劫而致倒闭的前车之鉴和无情的战火，

华侨自然会选择官方行局，因为通过官方行局汇拨侨汇，其保险系

数要大得多。“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外汇管理，汇价不断

下跌，官僚资本趁机进一步掠夺侨汇，一方面在国外及侨区设立金

融网，并通过邮政储汇局与华侨银行订立业务合同，办理民信业务，

掠夺侨汇；另一方面通过中国银行开设合昌信局，并允许南洋局以

国内银行支票代替汇票汇款，来排挤国内侨汇业。”

 如果私人信局，遭遇此种不测，一无财力

赔偿侨眷汇款，二无资金扶恤死难者。而邮政局和银行有政府作为

后盾，能够承担巨额损失，减少了汇款人血本无归的担心。  

6 6 1938 年 5 月，

厦门沦陷，闽南侨汇中心转移到泉州，国外华侨和批信局对国内信

局的信任度大降，中国银行合昌信局与邮政储汇局趁机积极发展业

务，“据估计 1940 年仅合昌与储汇局的业务就占全省三分之一左

右。” 6 7  “今年（ 1938） 5 月 11 日厦岛失陷，各埠汇款之侨胞，

一时恐民局受战事影响，而皆转托中国银行与国际汇兑，是为国际

邮汇勃兴时代。” 6 8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国民政府国家银行，广东省

银行与福建省银行为地方银行，均有官方作为后盾，实力雄厚，吸

引了大部分侨汇。据有关资料，“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开设分行，负

责者办事认真，且为吾国国家银行之一，信用卓著，侨胞多乐与交

易。”

 

6 9

                                                        
6 5  广东省档案馆。伪汕头邮局档案，全宗号 86，目录号 1，卷 786，〈为呈

报行走潮阳至流沙段邮差所乘汽车在梅花崎地方遇敌机扫射〉，页 5 7，
1938 年 7 月 14 日。  

6 6  <南洋华侨汇兑最近半年来之非常转 变情 形—华侨银行不贴工资，民 信

局将日趋没落 >，《泉州日报》， 1938 年 11 月 22 日。  
6 7  <南洋华侨汇兑最近半年来之非常转变情形—华侨银行不贴工资，民信

局将日趋没 落 >，《泉州日报》， 1 938 年 11 月 22 日。  
6 8  <南洋华侨汇兑最近半年来之非常转变情形—华侨银行不贴工资，民信

局将日趋没落 >，《泉州日报》， 1 938 年 11 月 22 日。  
6 9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页 50 1。  

“中国银行，利用其遍设全国各地分支行及代理之多，首

先倡设信汇，于是向为信局所专利之事业，今亦成为银行业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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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以其手续简易，取费公允，回批迅速，趋之若鹜。”
7 0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国人

恐慌，纷纷将资金移入国外，逃汇之风强盛，在事变发生后不到一

个月内，政府银行售出外汇 4 千万美元。

 

综上所述，战争爆发后，华侨为汇款安全的考虑，纷纷转向中

国银行与邮政汇款，造成了官方行局的侨汇一时兴盛。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外汇黑市  

抗日战争时期的外汇黑市始终存在，但并不是一以贯之的猖獗。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外汇管理总体来说是较为成功的。这种成功

与其说是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成功，倒不如说是中国争取美英政府

合作的成功。  

7 1 日伪也乘机套购外汇。

为了防止外汇逃避及落入敌手， 1938 年 3 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

布了《外汇请核办法》和《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其主要内容是：

1、改变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供售的办法，各中外银行因正当用

途于收付相抵后需用外汇，得向中央银行申请，核准后按官价售给。

2、申请地点在中央银行总行所在地（当时在汉口）或其香港通迅

处（ 4 月中旬在上海也设了通讯处便利承转）。 3、中央银行于供

汇后，得向购汇银行索取外汇用途清单以备查考。国民政府将外汇

的收入与售出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开始对外汇实行严格管理。
7 2

但实际情形是，国民政府虽然进行外汇管制，并不能阻止资金

的大量外流。国民政府授权中央银行负责所有商业性外汇的审核及

供应，但是中央银行在外汇的批准方面并无合理依据，引起中外银

行的不满。为了防止外汇逃避，1937 年宋子文与汇丰银行曾有“君

子协定”（《中外银行互助办法》），各外商银行同意不再供应投

机及逃资所需外汇，但中央银行不合理的外汇供应，使外商银行不

顾协定，不按官价而自行开价买卖外汇，以汇丰银行的挂牌价格作

 

                                                        
7 0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页 50 2。   
7 1  C ha ng  K ia -N ga u,  The  In f la t io nary  Sp ir a l :  t he  exper ie nce  i n  Chi na ,  

1939- 1950 ,  p .28 7 .  
7 2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26- 5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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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致使外汇黑市产生，华侨汇款也流入黑市。
7 3
大量的中国

资金主要向香港、新加坡等英属地作逃避，其中尤其以香港为主。

事变发生的第一年即 1937 年中国通货的输出入，法币出超了三亿

元以上。
7 4

在 实 施 统 制 外 汇 之 第 二 星 期 ， 英 汇 下 降 百 分 之 一

四·三，美汇下降百分之一五·二。自四月初至五月上旬，

情势颇为平稳，变更尚少。惟自五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形

势大变，暗盘汇率下降之风大炽，大有一泻千里，势不可

遏。计英汇下降百分之四五左右，美汇下降百分之四六左

右。至九月上旬，虽有抬头回涨之势，但自是以后，又形

下降。是以暗盘汇率下降之速度愈高，其与法定汇率之相

差愈远。其结果法币对外购买力之下降，使输入货品之价

格，日趋上腾，而土产货品之价格，随之日益提高。

 

外汇市场黑市价格与法定价格悬殊。法定汇率，在国民政府严

格实施情形之下，是极为稳定的；但在黑市市场，法币对外币的汇

率却呈现急速下降之势。因为国民政府对于外汇的严格控制，核准

商人购买外汇数目日渐减少，供需严重失调，投机分子趁机操纵外

汇价格，致使法币的黑市汇率飞速下降。  

 

7 5

黑市场越发达，国民政府统制外汇的力量便越微弱。对于外汇

问题，国民政府的经济专家有主张法币贬值者，有主张升降汇率者，

有主张放弃法定汇率者。最终国民政府决定：维持法币，维持汇价。

  

 

7 6

为了防止外汇流入黑市，国民政府求助于美英政府共同维持外

 

                                                        
7 3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26- 52 7。 
7 4 日晒井村薰雄著《华侨寄款与祖国经济关系》，《南洋研究》第 10 卷第 1

号），页 14。  
7 5  朱通九〈法定汇率必须维持〉，《外汇统制与贸易管理体制》（上海：正

中书局， 194 7），页 118。  
7 6  徐盈〈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四届年会记—学术界稀有的大舌战〉，《外汇 统

制与贸易管理体制》（上海：正中书局， 19 47），页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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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汇率。 1939 年 3 月 10 日，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成立，负责

基金的保管与运用。平衡基金总额 1000 万英镑，中、英双方各 500

万英镑，分别由中国、交通、汇丰和麦加利四银行承担。平衡会成

立后，按 8.25 便士的汇价在上海、香港两地公开出售，使汇价稳

定于这一水平（表 20）。但由于日伪乘机套购，贸易入超及逃资、

投机等活动，引起汇市波动。后来，平衡会改为机动调节，外汇行

市虽时有升降，但无剧烈变动。
7 7

1941 年三、四月间，上海汇市又大降。为此，中、美、英三

国同时宣布成立平准基金。 1941 年 4 月 1 日，中美、中英外汇平

准基金借款协定分别签订。平准基金由美方摊认 5000 万美元，英

方摊认 1000 万英镑（合 4000 万美元），中、中、交三行摊认 2000

万美元，合共基金 11000 万美元，用以稳定法币汇率和促进三国间

的贸易

  

7 8
。平准基金被用于在市场上购买中国法币，从而维持法币

对美元、法币对英镑的汇价。
7 9
8 月平准基金委员会在香港成立，

在重庆亦建有分部。平准会放弃了过去在黑市上抛售外汇的做法，

代之以根据需要审批的制度。各银行补进合法进口所需外汇，须向

平准会香港办事处提出申请。平准会又通过英美政府要求有关银行

合作， 9 月 8 日上海各英、美银行宣告今后只按平准会的汇率买卖

外汇，停止黑市交易，这样，外汇黑市基本上趋于消灭。平准会在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移至重庆，平准基金也移至大后方运用。
8 0

                                                        
7 7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  
7 8 另据 C ha ng  K ia -N ga u,  T he  In f l a t io nary  Sp i ra l :  t he  exper ience  in  

Ch ina , 193 9-19 50 ,  p .29 5 .平准基金由美方摊认 5000 万美元，英方摊认 500

万英镑（合 2000 万美元），中、中、交三行摊认 2000 万美元，合共基

金 9000 万美元。  
7 9  C ha ng K ia -N gau,  Th e In f l a t io nar y S pira l :  the exp er i en ce in  C hina ,  

1939 -1 950 ,  p .29 5 .  
8 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28。  

 

 

 

 

 



 104 

表 20  1938-1941 年上海外汇汇率（英镑 /法币）  

(TT,pence per CNC$)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1938          1939         1940          1941 

一月 14.25  14.20    8.50  8.29    5.03  4.64    3.52   3.36 

二月 14.25  14.20    8.31  8.13    4.63  4.11    3.61   3.33 

三月 14.25  11.75    8.34  8.09    4.17  4.10    3.42   3.20 

四月 13.31  12.44    8.25  8.23    4.25  4.25    3.28   3.16 

五月 12.78  10.37    8.24  8.19    4.25  3.06    3.34   3.19 

六月 10.25   8.10    8.24  6.22    4.13  3.69    3.33   3.28 

七月  9.02   8.37     6.41  4.06    4.03  3.84    3.27   3.03 

八月  8.53   7.97     4.50  3.22    3.86  3.55    3.13   2.80 

九月  8.88   8.50     4.88  3.75    3.63  3.44    2.91   2.81 

十月  8.29   8.00     5.31  4.38    4.00  3.50    2.81   2.19 

十一月 8.25   8.00    5.88  4.72    3.97  3.66    2.19   2.00 

十二月 8.58   8.22    4.81  4.34    n.a.  n.a.    n.a.   n.a. 

资料来源 :A.N.Young, China’ s Wartime Finance, Table 59, p.360. 

 

由上可见，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外汇汇率，先后成立

了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和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使汇率在一定时期

内得以维持。外商银行亦按照平准会的汇率买卖外汇，使外汇黑市

一度得以消灭。因此，在抗战期间，外汇的黑市交易基本上得以控

制。  

此外，香港政府的配合，也使黑市交易陷入困境。批信局从事

黑市交易，一般需要利用香港这个平台。抗日开始后，华侨汇款曾

大批流入黑市。后经平准会与香港政府磋商后，香港政府外汇统制

局于 1941 年 9 月 21 日通告各银行，凡在香港任何一家银行的法币

帐户均不准提取现钞或汇往上海；如以法币存款转换港币，须由有

关银行报请平准会核办。 11 月 6 日，香港政府又颁布《国防金融

补充条例》，规定自 11 月 14 日起，非经香港政府特许，不得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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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或由香港输出法币现钞；指定平准会核定的 26 家中外银行按

照规定汇价，经营对中国各地的汇款；凡商号持有法币现钞 3 万元

以上，个人 5000 元以上者，均须申请登记，逐月转换登记证以便

查考；未经登记者，一律不准留存超额法币。在香港政府的管制下，

香港的各家银行按照法定汇价经营外汇业务，而各商号所持法币也

受严格限制，无法从事黑市经营。
8 1

与外商银行相比 ,官方行局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外商银行通常

不顾华侨的传统与习俗，而固执地坚持欧美的办事方式，不考虑顾

客的实际需求。外商银行使用英文的支票与合约，即使是熟悉现代

银行服务的华人也会因为语言障碍和岐视而感到不便。虽然外商银

行也雇用华人买办处理华侨的汇款业务，但同样，这些华人买办也

往往轻视华侨劳动者。在这种情形下，一些通过外商银行汇款的华

人，转而到官方行局汇款。

 

由于国民政府在英、美政府的帮助下，使外汇汇率得以稳定，

而香港政府也配合国民政府，限制黑市经营。因此，抗日战争前期，

虽然存在外汇的黑市经营，但由于法币汇价波动不大，侨汇的黑市

得以控制，大部分侨汇、商汇均能集中于官方行局由政府控制。  

 

四、官方行局自身业务改进  

8 2

比起信局，官方行局经营侨汇历史颇短，因而官方行局经营侨

汇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往往效法信局。如前所述，中国银行的侨

汇即委托合昌信局办理，而办理侨汇人员也是合昌信局、三美信局

的旧员。邮政储金汇业局于 1938 年开始办理侨汇业务，营业网点

的增设根据批信局的设立情况而定，在批信局人员中“择优雇用”，

“以资熟手”等。尤其是经办人员的薪资，汇业局充分借鉴批信局

的利润分配方式，按经办侨汇款额多寡发给代办人保结津贴，比例

预先规定。如果另外雇专差，专差的雇用及工资应由代办人自行办

 

                                                        
8 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26- 52 7。 
8 2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 nese  remi t ta nces  f rom  So uthe as t  A s ia  

1910- 1940 ,  p .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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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项办法最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福建省邮政储汇局

有侨汇专员 15 人、雇员 23 人、侨汇差 97 人，但候雇差达 301 人，

即侨汇雇员一半以上属临时工。  

在侨汇经营上，除了效法信局之营业方式外，官方行局也在经

营方式进行改进。“对于经办侨汇事事取法批信局之观感：查侨汇

之设，关系国计民生，意义至为重大，然创办之始，为迎合寄款人

及收款人心理，俾易推行起见，事事以做效批信局办法为原则，然

根据视察经验所得，批信局创办久远，办法固有可取之外，然亦有

不良之点，如款信同时送达，索要回批等，实乃良好办法，可予取

法，至于专佚揽派批信，行同包办，收受酡资，视为应得，此则乃

不良习俗，流弊滋多，而不宜陷其覆辙。” 8 3

为了加强侨汇经营方面的管理，官方行局设立侨汇视察员，对

侨汇的经营进行监督。“根据各侨汇视察员抽查报告，各局跑差（包

括助手）不但有收受酡资情事，甚且因所给不满所望，而发生强索

或预扣酡资行为，即经华侨银行控述者亦有多起。”

 

8 4

另外，侨汇视察员也负责征询侨眷的意见，对于侨眷不满意的

侨汇办理方法，汇报上级领导而求得改进。汕头局侨汇视察员吴英

杰汇报：“少数局所信柜差役于投送侨票时，每逢收款人无商号具

保，不识签字及未刊私章，不论款额多少，辄令盖印指模于回批及

汇票上情事，收款人因迫于取款，恒免强接受，事后则怨声载道，

多谓邮局办理侨汇手续太苛，按潮汕一带盖印指模之行为，多系卖

妻鬻子，典田当地，出卖人在契约上划押之办法，在潮人视之，乃

一不详之举，此种办法应予废除，以与抑情，而重侨汇等情。”

侨汇视察员

对信差行监督，如发现信差向侨眷收受酡资，则进行汇报，对有关

人员进行查处。  

8 5

                                                        
8 3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 75，无页

码， 1937 年。  
8 4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 75，无页

码， 1937 年。  
8 5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6 75，无页

码， 1940 年 5 月 28 日。  

 



 107 

因此，广东邮政管理局令，对于投送一千元以下的侨汇款项，投送

时，除 照章 向收 款人 之邻 人或 乡保 甲 长着为 口头 证明 确系 收款 人

外，如遇收款人不识字而又未刊图章时，如收款人不迷信者，愿用

指纹者，即以指纹为凭据，如果收款人不愿用指纹，则请收款人觅

一识字者，照“某某（收款人姓名）收，某某（代笔人姓名）代笔”

的样式签字。  

官方行局在侨汇的解付方面，也积极想办法改进，使侨汇尽快

到达侨眷手中。1937 年 3 月 18 日，中国银行星行致函广支行，“弊

处与国内远道间隔，邮程转折颇费时日，且寄中国信件非任何轮船

均可照运，致票根迟到顾客领款时发生困难。嗣后侨汇数目在一千

元以上者拟加填副票根一纸，另由平信寄奉以防迟到之虞，正票根

仍由挂号信邮寄。故今后凡有顾客持敝行千元以上汇票向尊处支款

时，即请凭先到之票根解付，千元以下者见票时希验对敝处签章先

行照付，以期便捷是荷。”
8 6
1937 年 6 月 5 日，星行致函广支行，

“查关于雪兰莪广益银行委托尊处代解汇款一事，前为便利起见，

函请尊处先凭该行迳发通知书及印鉴付款，至其复本通知书，敝行

当于事后补付报单寄奉以资核对在案。兹拟限定在千元以内之汇票

方照此通融办理，超引限度则其通知书必须由敝行附报单寄奉，不

得直接寄发。”
8 7
1940 年初，新中行及其所属举办约期汇款，根

据华侨赡家汇款特点，将某华侨月汇款金额、付款日期及收款人，

详细记录在册，每月由银行按时寄汇给收款人，不需要华侨每个月

都前往银行办理汇款事宜，给侨胞带来了方便。
8 8

 就汇款费用来说，官方行局的收费较信局为低 ,有时为了扩展

业务甚至免费寄送。

 

8 9

                                                        
8 6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卷 2 23，页

19，〈星行致广支行函〉 1937 年 3 月 18 日。  
8 7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卷 2 23，页

19，〈星行致广支行函〉 1937 年 6 月 5 日。  
8 8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北京：中国

金融出版社， 19 95），页 5 55。  
8 9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 nese  remi t ta nces  f rom  So uthe as t  A s ia  

1910- 1940， p .16 1 .  

邮政当局鉴于批局办理批款“不免稍有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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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收费亦高”
9 0
，“乃慨然引为己任，爰于抗战以前举办华侨汇票

一项，以利侨胞。”
9 1
对于侨眷报怨手续费过高，银行则酌量减低。

台山黄县长皓电省府，赤分行手续费过重，请广东省银行减轻，以

慰侨眷。中国银行更以低于信局的汇水，受到侨胞的欢迎。“南洋

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间接增厚国家经济力

至大，数月前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闽粤海疆，受制益甚，而各该

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

是吾侨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

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以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

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

母兄弟姊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者，泰半侍此。” 9 2 广东省银行

“对于侨汇极力减低汇费，并于香港、澳门、广州湾等行处免费接

做。” 9 3

银行邮局的办事员工，在抗战时期，也发扬爱国爱行的精神，

不仅为 侨胞 侨眷 积极 服务 ，而 且不 顾 个人安 危的 事例 亦有 不少 。

1938 年 10 月，日军在大鹏湾及澳门凳陆，广州中行一面照常对外

营业，一面做撤退准备，以尽维持金融的职责。日军攻占新加坡时，

新加坡中行为便利华侨提款，在有日机轰炸的情况下，仍镇静从公，

维持营业。直到其他银行都停止办公才结束营业。

 

9 4 抗战期间，不

少银行的高职人员保持民族气节，甚至不怕牺牲，拒绝与日伪合作。

9 5

翻阅广东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并没有发现抗日战争时期有侨

胞侨眷投诉案件，一种可能是没有记录在档；另一种可能则是，即

 

                                                        
9 0  广东省政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年鉴》，第十五编，“金融”；第七

章“邮政储金及汇兑”， 1940 年，页 72- 73。  
9 1  广东省政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年鉴》，第十五编，“金融”；第七

章  “邮政储金及汇兑”， 19 40 年，页 7 2-7 3。  
9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附录二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

通启》，页 80。  
9 3  广东省档案馆。伪汕头邮局档案，全宗号 86，目录号 1，卷 79 5，页 11，

〈广东省银行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页 11。  
9 4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  
9 5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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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侨胞有所不满，也会因为抗战时期，交通阻塞，汇路不通等原因

而包容，而战后时期侨胞侨眷的投诉却大量充斥于档案资料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基本上

是良性运作的，侨汇数额巨大，汇水低，服务也较好等等。再以战

后官方行局的经营状况来说，通货膨胀造成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巨

差，侨汇逃避严重，官方行局吸收不到外汇，而其自身的经营，也

陷入恶性循环，服务差，侨汇积压，营私舞弊严重。关于战后官方

行局的运作，将下面详细讨论，在此不赘述。  

 

 

第二节 战后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 

 

一、  战后官方行局的复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复员，致力于经

济复兴，对于侨汇业务亦十分重视。战时，华侨与侨眷音信不通，

战后急于寄信汇款回国，因此侨汇亟需疏导。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即

代华侨陈情，请政府尽速疏通侨汇。而批信业者也纷纷洽请政府发

给新执照。一方面，国民政府财政部转饬中国银行，应迅速恢复在

南洋各地的原有分支行处，同时由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恢复对暹罗

的邮电，并委托曼谷等地银行代理华侨汇款的收汇。世界各地侨汇

相继沟通，美洲等地侨汇首先恢复，南洋一带以菲律宾最早恢复汇

款，马来亚迟至 1945 年 11 月才恢复通汇。 1946 年中暹条约签字，

中国银行即在曼谷筹设分行，以利华侨汇款。国内行处也迅速复业。

广东韶关中国银行尚存战时侨汇六百万元，未予解付，财政部即下

令中国银行分别退汇解付。经各种紧急处置，至 1945 年底，广东

各处办理侨汇的银行，大多恢复营业。
9 6

                                                        
9 6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台北：国

史馆印行， 1 997)，页 4 58-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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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银行在官方侨汇经营机构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其在

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恢复营业也比较早。自 1945 年 10 月起，中国银

行各分支机构相继复业。槟榔屿与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在 1945

年 12 月 3 日恢复营业，吉隆坡和巴达维亚的中国银行则分别在 1946

年 1 月 7 日和 7 月 22 日复业。战后，中行的海外机构经过复业调

整，共设 18 处分支机构：香港分行，下辖西贡经理处、海防分经

理处、曼谷经理处、仰光分经理处；伦敦分行；纽约分行，下辖纽

约华人街分经理处、哈瓦那经理处；新加坡分行，下辖吉隆坡经理

处、槟榔屿经理处、悉尼经理处、雅加达经理处；加尔各答经理处

（直属总处国外部），下辖孟买分经理处、卡拉奇分经理处、吉大

港分经理处。中国银行是当时海外行处分布最广的官方行局，而且

中国银行与海内外不少金融机构建立起代理关系。
9 7
但就实际情形

来说，中国银行的海外行处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其在国内

的分支机构非常少，虽可托粤闽两省地方银行或邮政储金汇业局代

为办理，但辗转托解，手续既麻烦，时间亦延宕，在战后激烈的竞

争中，不能满足侨胞侨眷的需要。在各地先后复员后，广东省银行

亦积极“根据向来办理侨汇之经验，开展侨汇工作。”
9 8
在海外方

面，广东省银行新加坡分行于 1946 年 3 月恢复营业，并在南洋各

属发展代理店 20 余家，吸收南洋各地的侨汇；香港分行于 1946 年

2 月恢复营业，转汇美洲及澳洲等埠侨汇；澳门支行则继续营业，

沟通葡属各地及欧洲侨汇。国内方面，如潮梅、四邑、琼崖等地行

处，也都恢复，那些尚未设有分行的地方点也陆续设置解付侨汇之

代理店，与侨眷密切联络。
9 9

广东省旅外侨民很多，广东省银行分支机构遍及省内华侨集中

之地，地利人和，解付便利，具有各种优越条件，但是广东省在海

外设置行处受到政府的限制，使其业务进展不利。国民政府财政部

认为广东省银行是地方银行，只准广东省银行在香港、澳门、新加

 

                                                        
9 7  袁丁、陈丽园〈战后国民政府侨汇经营体系的重建〉，《八桂侨刊》，2 0 0 1

年 6 月第 2 期，页 25-2 7。  
9 8  刘佐人《省地方银行泛论》（广州：广东省银行， 194 6），页 44。  
9 9  刘佐人《省地方银行泛论》，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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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三处恢复分支机构。广东省银行提出在马来亚槟榔屿、怡保、吉

隆坡  设立分支机构的要求时，被中央银行拒绝，并指示“闽粤两

省行不得籍口办理侨汇在上海或国外任何地方添设机构。”
1 0 0

对于

广东省银行在西贡设立行处的要求，中央银行则指示“该行既有意

承做侨汇，可与中国交通两行洽商代理，毋庸设立机构。”
1 0 1

时间  

直至

1947 年 2 月，财政部才批准广东省银行设立侨汇部，便利侨胞汇

款及增加侨汇，并且有条件地同意该行在海外增设分行，经营侨汇

业务。其后，该行的海外分行即增至六个，并与外商银行订立通汇

关系。  

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后依然接做侨汇，但邮政局仅在香港有一

个分支机构，接办侨汇主要靠发展代理，其代理处不少，有香港华

侨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仰光华侨银行、巴达维亚华侨银行、新

加坡中国银行、马尼拉中菲汇兑信托局、澳门信行公司和曼谷马丽

丰金行等近十家，但这些代理机构并不为邮政局积极拓展业务。邮

政局在战后的主业已转为侨信的邮资收入，而不是侨汇，因为邮政

收入的利润高于经营侨汇的收益（见表 21）。  

表 21 中国银行解付梅汕侨汇与汕头邮局所收回批航邮费比较  

（单位：法币百万元）  

中国银行  汕头邮局  汕头邮局 /中国银行（ %） 

1947 年 7 月  231 270 117% 

1947 年 8 月  142 272 192% 

1947 年 9 月  1342 283 21% 

1947 年 10 月  2560 343 13% 

1947 年 11 月  2493 1715 69% 

1947 年 12 月  1404 2495 178% 

1948 年 1 月  2273 3154 139% 

                                                        
1 0 0  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 4 1，目录 3，卷 2 92，〈本行拟在马来亚等地设

立机构向省府、财政部的报告〉， 1 948 年，第 16- 17， 38 页。  
1 0 1  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 4 1，目录 3，卷 2 80，〈中央银行致广东省银行

关于添设分支机构事〉， 1947 年。  
 



 112 

1948 年 2 月  3982 8385 211% 

1948 年 3 月  4276 5515 129% 

1948 年 4 月  2917 9102 312% 

1948 年 5 月  790 14424 1826% 

1948 年 6 月  1098 22561 2055% 

1948 年 7 月  4700 21484 457% 

资料来源：陈丽园〈 1946-49 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南洋问题

研究》， 2001 年第 3 期，页 65。  

 

战后，官方行局的侨汇网重新建立起来，而且业务方面也有不

少改进，但是，这张网却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中国银行无力独

家承办海外的侨汇业务，却又限制地方银行设置海外机构。中行由

于海外分支机构不够普遍，国内分支机构少，而且中行职员少有能

操闽粤两省方言者，在接驳侨汇方面有不少缺陷。刘佐人认为，在

“我国办理国外汇兑的银行，本指定中国银行为专业银行，在统一

外汇办理，调整国际收支的意义上，侨汇似应由中国银行独家经营，

专责办理，原属无可厚非，但在实际情形而论，以今日中国银行的

人员质量，机构单位及其它各种条件看来，是否能够独立接做所有

海外侨汇，而完全不致漏进于外国银行之手，实成疑问。”
1 0 2

其次，

地方银行接驳侨汇受到限制。地方银行在侨乡分支机构普遍，银行

职员在语言方面易于与华侨沟通，受到华侨的欢迎，如果能在海外

广设分支机构，有侨汇业务上会有较大的成绩。财政部虽承认广东

省银行在本省分支机构多，解付侨汇成绩颇著，但却说“在海外设

行并非承做侨汇之先决条件，缘银行办理侨汇自应以代理店为主，

而以本行之分支机构为副。如欲在海外侨民所在地遍设机构，事实

上亦有所不能。” 1 0 3

                                                        
1 0 2  刘佐人《侨汇与金融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编印， 19 47），页 4 8。  
1 0 3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 1，目录号 3，卷 28 4，〈 中

央银行财政部公函关于广东省银行添设机构事〉， 1 947 年 7 月。  

刘佐人对于国民政府限制地方银行开展侨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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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表示担忧，“侨汇如由中国银行独家经营，限制地方银行接驳，

必使一部侨汇漏进于外国银行或批局之手，实为国家之重大损失。”

1 0 4

战后官方行局侨汇吸收的主要问题在于汇率。由于官方汇率与

黑市汇率的巨大差异，使大量侨汇流入黑市。战后批信局的主要经

营方式，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黑市经营或侨汇逃避。什么是黑市

经营或侨汇逃避？汇兑分为二种：一种为公定的外汇，要汇出或汇

入，必须通过银行，以官定汇率结算；另一种自由汇兑，根据市场

上自由水准，时时皆有波动，长跌甚速，汇款往来，操在商家自己

酌定，容易操纵价格。

再次，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通过办理华侨汇票，承做了不少

侨汇业务，而战后，鉴于侨汇业务的激烈竞争和无利可图，邮政将

主要业务转向侨信。   

     

二、侨汇逃避  

战时，大量侨汇流入官方行局；而战后，官方行局所吸收之侨

汇所占份额极少，侨汇主要经由批信局或外商银行汇驳。为何战后

官方行 局侨 汇业 务一 蹶不 振？ 下面 从 官方行 局具 体的 侨汇 经营 方

面一一分析。  

（一）、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巨大差异  

1 0 5

为何 官方 汇 率与 黑 市汇 率会 出 现巨 大 差距 ？这 是 相当 复 杂的

侨汇不经过国家银行，而是信局在市场

上自由汇兑，国民政府称其为黑市经营或侨汇逃避。对于侨汇逃避

进行深入研究者为陈丽园。陈丽园在其硕士论文《 1946-1949 年广

东侨汇逃避问题》中，指出，“在侨汇经营上，由于官方行局需按

官方汇率兑换，而侨批局则按黑市汇率买卖，这使官方行局在侨汇

竞争上远远逊于侨批局，并成为侨汇逃避的根本原因。”当官方汇

率与黑市汇率之差异很大时，侨汇则多由民信局汇出，逃离国家银

行。  

                                                        
1 0 4  刘佐人《侨汇与金融综论》，页 48。  
1 0 5  林修〈从批信汇兑业及银行业谈到统制外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

刊（第三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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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因为市场汇率不仅与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相关，而且与全

球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国民政府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实力

相关。现仅从几个因素探讨：  

1、经济政策失误，失去大量外汇储备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加上库存黄金，总

共达 12 亿美元（近 9 亿美元外汇和 600 万两黄金）。 1945 年 8 月，

法币发行 5500 亿元，按照黑市每美元 500 元计，可以收回全部法

币。但是国民政府 1946 年经济政策的失误，使大量外汇流失，逐

一发不可收拾。  

1946 年 3 月，为了稳定币值，在行政院长宋子文主持下，开

放外汇市场，抛售黄金。但国共内战并未像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

在三至六个月结束，因而军费支出浩繁，财政赤字惊人，国内资金

纷纷外撤。“从 1946 年 3 月开放外汇市场，到同年 11 月调整外汇

汇率、重新限制外汇的八个月中，中央银行出售的外汇达 45， 500

万美元，消耗 9 亿外汇的一半以上，抛售黄金 351 万两，为黄金储

备的 60%”。
1 0 6

此项外汇黄金开放办法诚有其缺点，但在当时，外汇既

不能不开放，而黄金投机，又不能不制止，收黄金为国有，

不过高调，绝难成为事实，惟此则较易行得通，所认为最大

缺憾者，即系对美汇率，事实相距过远，未能如初写黄庭，

恰到好处，因之徒然浪费外汇，危害工商，苟能加以适当运

用，对美汇率，开始能定在五六千元之间，则外汇基金之动

用，即可少而工商业之情况，亦可较善，所惜当局计不出此，

以致不久美钞发生黑市，至八月十九日，政府宣布提高对美

汇率，由 2020 元增至 3350 元，黄金亦升至二百数十万元一

条，来日大难，遂感无法收拾，所谓一着之失，召满盘之输

对于此次经济政策的失误，朱斯煌在《民国经济史》

中这样描述和评价：  

 

                                                        
1 0 6  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一）》（台北：文海出版社， 1 988），页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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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良有以也。 107

南京谈判的决裂，于十月四日下午传到上海，数分钟内

外汇被提高了。自每美元三千二百国币，变而为三千九，各

大商行之货价因来不及改换其排到店内之货价表，迫得关上

店门，暂停营业。复日之美元已涨至每元四千三百国币。这

是因为局势已无和平的希望，双方决定“打”。沪市民众都带

着失望的情绪，唉声叹气地将所有国币都抛出来换取美元或

其他外汇，看他们的样子是失望极了。

 

 

经济政策的一着失误，使国民政府损耗掉 45，500 万美元的外

汇，黄金 351 万两。损失掉的黄金外汇再也回不来了。这一损失是

巨大的，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此后，不论国民政府如何费心尽力

地吸收侨汇，所获不过每年两三千万美元；后来，又为了五亿美元

的对美借款，卑微屈膝地一谈再谈，最终却无所收获。这些在以后

的章节中，笔者有论述。  

2、内战的爆发及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失利对汇率的影响  

战后，国共两党打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得民

众对法币的信心净失，抛售法币换取外汇，法币不断跌价，而外汇

价则不断攀高。  

国共两党打内战的消息一传出，外汇价格便迅速提高。  

 

1 0 8

3、  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屈从  

 

 

此后，国民政府在战场上不断失利，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国

内资金大量逃避，外汇的市场价格则不断飙升。  

战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获得美援，对美国采取“永远”

合作的外交政策。
1 0 9

                                                        
1 0 7  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一）》 ,页 135。  
1 0 8〈暹元勋秘书谈南京上海物价飞涨，美国货籍霸占市场〉，《南侨日报》，

1946 年 11 月 29 日。  

在对待美元的政策上，也是无条件地接受和

1 0 9  Wer ne r  Lev i ,  Mode rn  Ch ina ’s  Fo re ign  Po l ic y  (Mi nnea pol i s :  Uni ver s i t y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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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让，使得法币在国际市场上无地位可言。战后，各国都受到美金

的威胁。英国受到美金势力的威胁，寻求一切方法和美金斗争，采

取“伦敦英镑汇驳”
1 1 0

的政策，增强金镑的地位，抑制美金势力

的猖獗。
1 1 1

时人曾批评“中国的当政者无声无息的做了美金的俘

虏和奴隶。”
1 1 2

中国政府用美金购买军需品，而中国国民也用美金

购买美货。
1 1 3

4、  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  

因此，在黑市市场，国币的比率比银行挂牌的低，

而美金的比率比银行挂牌的高。  

战后，国民政府以其预算的半数以上用于打内战，连年财政赤

字，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库空虚，平衡收支的惟一办法就是

靠印刷厂发行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掠夺人民的财富。国民政府曾

与香港某书局订立合约，赶印票面二千元及五千元的大额国币。
1 1 4

政府收入的 70 巴仙由发行钞票得来，税收只占 30 巴仙。
1 1 5

战后

的法币毫无地位。广州一德路的商人，对法币敬而远之，将法币换

成金子埋在地下。
1 1 6

甚至华侨出国搭轮，各轮船公司对船票也以

外钞为准，给无外钞的出国华侨造成不便。
1 1 7

由此可见，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内战的爆发及军事上的失利和

耗资庞大，中国政府对美的一味屈从与合作，及通货膨胀等因素，

但在国际市场上，

却是以黄金、外汇交易的，国内大钞的发行，纸币总量的增长，只

能造成其外汇价格的不断下跌。  

                                                                                                                                                                
Mi nnes o ta  Pr ess ,  1953) ,  p .26 1 .  

1 1 0  伦敦金镑汇拨，就是在一些地方（如加拿大、瑞士、挪威等）需要美

金外汇去 付还账款，不能够用美金直接汇出，而要请求用相等数额的金

额汇到伦敦去，然后从伦敦的金镑结汇出去。  
1 1 1  钱权宇〈美金直接外汇与伦敦金镑驳汇〉，《南侨日报》， 1 946 年 11 月

21 日。  
1 1 2  钱权宇〈美金直接外汇与伦敦金镑驳汇〉，《南侨日报》， 1 946 年 11 月

21 日。  
1 1 3〈暹元勋秘书谈南京上海物价飞涨，美国货霸战市场〉，《南侨日报》，

1946 年 11 月 29 日。  
1 1 4〈香港某书局与政府订约赶印巨额国币〉，《南侨日报》， 1 947 年 4 月 8

日。  
1 1 5〈徐国谋评经济失策〉，《南侨日报》， 1 94 7 年 4 月 9 日。  
1 1 6〈徘徊于广州商业区〉，《南侨日报》， 1 94 7 年 4 月 7 日。  
1 1 7〈出国华侨搭轮以外币为准〉，《南侨日报》， 19 47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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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法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市场汇价一落再落。官方汇率与

黑市汇率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当局当然知道，但是由于政治经济

上的无办法，此时国民政府没有办法稳定汇率，却只有跟着黑市汇

率亦步亦趋，其结果亦是救得了一时，救不了根本。  

业界人士均认为调整汇率是官方行局吸引侨汇的办法。金融专

家刘佐人认为，“目前的侨汇问题是如何终止侨汇逃避，资金逃亡，

入口走私外币黑市存在和激动，以我的意见是：南洋方面的侨汇问

题解决很容易，只须政府改变政策，顾及侨汇利益，争取侨汇的途

径，各方面的意见大概不外乎消减官价与黑市的差异，改善收付方

法，扩展吸收侨汇，尽量为侨胞及侨眷服务。”
1 1 8

 南洋华侨瘦石

谈到，“现在中国一般经济情形，已达高度困乱，南京当局自己似

乎不能应付这种非常局面，而财政部仍想吸引侨汇，那个“特殊汇

率”也许可以奏效，就是与黑市汇率相等，另一意义，政府可以继

续保持此种特性，所谓公开性汇率政策。自然，此后华侨会重行考

虑他们的内汇，只要保证他们的家属能收到应得的汇值，当不难重

返国家银行。还有，只要经常接收海外侨汇的人家，于国家银行有

透支的方便，政府且可诱至内汇的增多。这样，国际收支平衡方面

当可改善。”
1 1 9

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必须对官方汇率进行调整，事实上也一再改

订，但始终赶不上黑市汇率变化快（见表 22）。 1946 年 3 月 4 日，

官方汇率由以前的 1： 500（汇率指美元对法币，下同）调整为 1：

2，020，使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接近，由此而致 4 月份的官方侨汇

攀升至 426.7 万美元。随后黑市汇率与官方汇率差距越来越大，侨

汇又大量逃入黑市。1946 年 8 月 19 日，官方汇率再次由 1：2，020

调至 1：3，350，尽管黑市汇率仍高于官方汇率 10.24%，但官方汇

率与黑市汇率的接近仍使 8 月份官方侨汇增至 330 万美元。之后官

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差距逐渐拉大，侨汇转而避入黑市。 1947 年 2

 

                                                        
1 1 8〈刘佐人谈侨汇〉，《南洋商报》， 1 948 年 5 月 24 日。  
1 1 9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 一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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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官方汇率第三次调整，美元与法币比率为 1： 12， 000，

与市价相当，且黑市交易危险、惩罚特重，黑市交易因则大减，
1 2 0

官方侨汇由 2 月份的 97 万美元升至 3 月份的 173 万美元。但是，

同前两次调整的结果一样，之后侨汇又逐渐走低。
1 2 1

国民政府虽

对汇率一再调整，但是官价汇率与黑市汇率，如形逐影，终不可及。

国币跌落的速度之快，是难以想象的。时人曾这样形容国币的下跌，

“以前我们用‘矮子爬楼梯’来形容国币价格的下落，现在发现这

句话已 经落 伍了 ，矮 子从 楼梯 上滚下 来，也 没有 这么 快吧 。”
1 2 2

由于国币飞速下跌，黑市汇率也紧随其后，以致报纸来不及报道。

“昨天上午写‘朝花夕拾’，美金一元合国币一万八千元，报纸印

出来，上海来电已经是二万二千元了，今天早报发表出来是二万二，

但是早报才出版，上海来电已经是三万元了。”
1 2 3

1947 年 8 月 18 日，行政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中央银行管理

外汇办法》，实行平衡基准汇率。由中央银行设立外汇平衡基金委

员会，每天上午由指定银行的代表（来自中国、交通、美国花旗、

英国汇丰四家银行）根据市面情形的变化，向平衡基金委员会建立

一个汇率，由平衡会公布，这就是“平衡会基准汇率”，即“挂牌

市价”。这样，官方汇率实行逐日机动调整，使之接近黑市汇率。

机动汇率使官方侨汇在 1947 年 8 月至 10 月呈稳步上升。但是平衡

会在调整汇率时，常常遭到各方面的误解与责难，批评其变动汇率

是“向黑市投降”。随黑市而调整汇率，也影响到其他进出口，愈

促成困难局面。

 

1 2 4

                                                        
1 2 0〈中国除非和平统一，否则经济毫无办法〉，《南侨日报》， 1947 年 4 月

1 日。  
1 2 1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见《南洋问题研究》，20 0 2

年第 2 期，页 60。  
1 2 2〈从国币看时局〉，《南侨日报》， 1 947 年 4 月 26 日。  
1 2 3〈从国币看时局〉，《南侨日报》， 1 947 年 4 月 26 日。  
1 2 4  林树彦〈现阶段侨汇之病态及补救办法〉，《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

加坡： Si nga por e Ex cha nge  B us i nes s  M ut ua l  As s oc ia t i on），页 72。  

1948 年 1 月起，平衡会只能每月调整一二次，

平衡会汇率与黑市汇率又拉开差距，平衡会的调整作用消失，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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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又急速下降。
1 2 5

年月  

 此后，国民政府为了吸收侨汇，又实行结汇

证明书，金圆券固定汇率，外汇转移证等办法，以利侨汇的吸收，

但都以失败告终。  

表 22 侨汇兑付价与黑市汇价比较（ 1946-1949）  

侨 汇 兑

付 价 ：

法 币 /

美元  

黑 市 汇

价（法 币

/美元 ）  

侨 汇 兑

付 价 /

黑 市 汇

价 % 

年月  侨 汇 兑 付

价：法 币 /美

元  

黑 市 汇 价

（ 法 币 /美

元）  

侨 汇

兑 付

价 /

黑 市

汇

价 % 

4 6 . 1 .   5 0 0  1， 4 5 9  3 4． 3 %  4 8． 1  1 0 8， 6 2 5  1 7 8， 9 1 7  6 0．7 %  

  2   5 0 0  2， 0 7 2  2 4． 1 %    2  1 3 8， 6 3 0  2 1 3， 2 5 0  6 5．0 %  

  3  2， 0 2 0  2， 0 2 2  9 9． 9 %    3  2 1 0， 3 0 7  4 4 1， 1 5 4  4 7．7 %  

  4  2， 0 2 0  2， 0 9 8  9 6． 3 %    4  3 1 8， 3 8 5  6 6 1， 1 5 4  4 8．2 %  

  5  2， 0 2 0  2， 3 1 9  8 7． 1 %    5  3 9 9， 0 0 0  1， 1 6 6， 9 2 3  3 4．2 %  

  6  2， 0 2 0  2， 5 7 8  7 8． 4 %    6  1， 3 7 4， 4 5 5  2， 2 5 2， 9 1 7  6 1．0 %  

  7  2， 0 2 0  2， 5 1 9  8 0． 2 %    7  3， 5 4 0， 2 5 0  6， 4 3 0， 7 6 9  5 5．1 %  

  8  2， 6 8 5  2， 9 0 9  9 2． 3 %  8． 1 9  7， 1 4 5， 3 3 3  1 1 , 0 8 8 , 0 0 0  6 4．4 %  

  9  3 , 3 5 0  3， 5 7 9  9 3． 6 %    8        4        4    1 0 0 %  

 1 0  3， 3 5 0  4， 2 2 3  7 9． 3 %    9        4        4   1 0 0 %  

 1 1  3， 3 5 0  4， 5 3 2  7 3． 9 %   1 0        4       1 2    3 3．3 %  

 1 2  3， 3 5 0  5， 9 1 0  5 6． 7 %   1 1       3 3       3 9   8 4．6 %  

4 7． 1  3， 3 5 0  6， 7 6 5  4 9． 5 %   1 2       6 0       7 6    7 8．9 %  

  2  7， 3 1 5  1 2， 6 5 7  5 7． 8 %  4 9． 1      1 9 2      2 8 9     6 6．4 %  

  3  1 2 , 0 0 0  1 4， 0 4 0  8 5． 5 %    2  1， 4 1 2  1， 8 5 4  7 6．2 %  

  4  1 2， 0 0 0  1 6， 2 5 0  7 3． 8 %    3  7， 5 8 2    8， 8 9 7  8 5．2 %  

  5  1 2， 0 0 0  2 7， 2 0 4  4 4． 1 %    4  2 0 5， 0 0 0  7 3 4， 8 7 3  2 7．9 %  

                                                        
1 2 5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南洋问题研究》，200 2 年

第 2 期，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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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2， 0 0 0  3 2， 8 2 6  3 6． 6 %          

  7  1 2， 0 0 0  4 3， 6 4 0  2 7． 5 %          

  8  3 8， 6 3 8  4 2， 2 8 0  9 1． 4 %      

  9  4 1， 6 3 5  5 0， 5 1 9  8 2． 4 %      

 1 0  5 3， 6 5 8  8 1， 0 5 8  6 6． 2 %      

 1 1  6 2， 7 7 1  1 0 9 , 3 7 5  5 7． 4 %      

 1 2  7 7， 3 0 8  1 4 9， 6 1 5  5 1． 7 %      

注： 1948 年 8 月 19 日以后货币单位为金圆券  

1948 年 11 月以后按照外汇转移证价格  

1949 年 2 月以后按照当时出口结汇价估算  

资料来 源：侨 汇兑付 价根 据《中 央银 行 月报 》（ 1946-1949）； 外汇 黑市

价根据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页 145-146。  
 

结汇证明书办法在初期有所成效，但很快也以失败告终。1948

年 5 月 31 日，国民政府实行“结汇证明书”的办法，规定：一切

出口外汇，除仍按平衡会公布的“挂牌市价”汇率结售于指定银行

外，还将另由指定银行发给与所售外汇等额的“结汇证明书”，此

结汇证 明书 可以 出售 给进 口商 或其 他 准向指 定银 行购 买外 汇的 客

户，价格由买卖双方自定，政府不予干预；而侨汇的结售，大致也

按以上程序操作，收汇银行除了按照官方牌价支付折合的法币外，

另外加上付款日当于的汇款贴水，此项汇款贴水与当于结汇证明书

的售价相同。结汇证明书实行后，吸引侨汇回流，1948 年 6 月和 7

月，侨汇有明显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结汇证明书的价格渐与黑

市汇价拨开，到 1948 年 7 月 20 日，结汇证明书加上平衡会牌价的

新合法汇率，还远不及黑市汇率的一半。
1 2 6

金圆券固定汇率是国民政府的骗人把戏。由于通货膨胀加剧，

国民政府于 1948 年 8 月 19 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

废止法币，改用金圆券为本位币，规定实行美元对金圆券 1： 4 的

结汇证明书制度宣告

失败。  

                                                        
1 2 6  严凌〈一周暸望〉，《经济周报》， 1948 年 7 月（ 4），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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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汇率。金圆券虽然名有“金”字，实际上并没有黄金或外汇作

为发行准备金，而是由国营的固定资产作为发行准备 ,
1 2 7

实际上是

违背金融市场的规律的。在国民政府的强令下，对金圆券实质毫不

知情的中国国民，将外汇、黄金、白银上交政府，换回无价值的纸

币金圆券。
1 2 8

初期金圆券币值稳定，官价汇率稳定，市场汇率消

失，官方侨汇在短期内激增， 9 月份竟高达 1114 万美元。但由于

通货膨胀， 10 月份外汇黑市开始恢复，金圆券向黑市低头，自 11

月 1 日起，金圆券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合法的宣告贬值。
1 2 9

银行为

吸收侨汇起见，侨汇牌价又随黑市变更， 12 月 21 日，美钞与金圆

比率，黑市为 1： 56，而中央银行侨汇牌价为 1： 60， 23 日黑市跟

至 1： 60，而中央银行则提高为 1： 64， 24 日黑市跟至 1： 64，而

中央银行则增为 1： 70，
1 3 0

后来政府将汇率提至 1： 200，仍然赶

不上黑市汇率，以至侨汇绝迹。
1 3 1

1948 年 11 月 26 日，国民政府又颁布实行“外汇转移证”办

法，规定出口外汇及侨汇应先移转于中央银行或指定银行，换取等

额的“外汇转移证”，此证可由持有者自由使用或转让，价格由买

卖双方自定，也就是说外汇价格由市场买卖关系去调整，侨汇由中

央银行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挂牌决定。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连

连败退，经济陷入崩溃，外汇牌价与黑市牌价差距巨大。1949 年 1

 

                                                        
1 2 7  Fra nk  H .H.K i ng ,  The  Hon gkong  Ba nk  in  t h e  Per i od  o f  Dev e l opmen t  a n d  

Na t io na l i sm ,1 941- 198 4  (N ew Y or k  :  Ca mbr i dge  Uni ver s i t y Pr es s ,  199 1)，

p .15 3 .  
1 2 8  Fra nk  H .H.K i ng ,  The  Hon gkong  Ba nk  in  t h e  Per i od  o f  Deve l opmen t  a n d  

Na t io na l i sm ,  194 1-19 84 ,  p .15 3 .  
1 2 9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见《南洋问题研究》，20 0 2

年第 2 期，页 62-6 3。  
1 3 0〈厦门工业公会为吁请改善侨汇牌价致厦门市商会函（ 1 948 年 12 月 2 7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页 437。  
1 3 1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见《南洋问题研究》，20 0 2

年第 2 期，页 6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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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外汇转移证行市仅用及黑市外汇的 50%。
1 3 2

1949 年 2 月 4

日侨汇牌价取消，官方侨汇越来越少，至解放前的三个月，国民政

府完全没有侨汇收入。
1 3 3

例 1：新会古井那伏高阳恩向广州中国银行查询寄自加拿大电

汇国币 8000 元连同补助金共国币 20 万元。这笔侨汇延误时间长达

两个月之久。

  

综上所述，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大量侨汇

流入黑市。国民政府虽然多次调整汇率，想出各种办法吸收侨汇，

但终究 赶不 上黑 市汇 率的 变化 速度 ， 因为中 央银 行汇 率与 黑市 竞

走，虽然可以吸收到侨汇，但同时也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对整

个国民 经济 造成 不利 影响 。如 果说 汇 率是官 方行 局难 以把 握的 因

素，另外一些本可以控制的问题，此时却由于官方行局的业务运作

问题，而给华侨侨眷不良印象，也影响到侨汇的吸收。  

（二）、侨汇积压  

积压侨汇是战后官方行局经营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广

东省档 案馆 广州 中国 银行 档案 载有 许 多华侨 侨眷 查询 延误 之汇 款

事。兹仅录几例：  

1 3 4

例 2：广 东 鹤山 地 方法 院检 查 属书 记 官郑 华焯 家 长郑 伟 ○于

1945 年 8 月间由纽约中国银行电汇金岗国币 20 万元一款，11 月尚

未收到，延误时间长达四个月，因向广州中国银行查询。

 

1 3 5

例 3：鹤山古劳街福宁里中和社陈屋陈显峰夫人林氏因 11 月

 

                                                        
1 3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

海对外贸易（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89），页 211。  
1 3 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

海对外贸易（下册）》，页 211。  
1 3 4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4 之二 ，

<本辖号信（各地复业沟通侨汇商榷办法，人事调派，电汇，查询侨汇）>，

页 209， 19 45 年 11 月 5 日。  
1 3 5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4 之二 ，

<本辖号信（各地复业沟通侨汇商榷办法，人事调派，电汇，查询侨汇）>，

页 209， 19 4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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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收到 1945 年 8 月 27 日由美陈显锋电汇国币十万元一款，向广

州中国银行函询。此笔侨汇延误时间达 3 个多月。
1 3 6

例 4：美华侨朱自谦 8 月 12 日及朱建磐 8 月 13 日前后托纽约

中国银行汇回侨款三笔： 8 月 27 日国币 25 万元； 8 月 28 日国币

20 万元；9 月 5 日国币 10 万元，共计 55 万元，11 月尚未收到。

 

1 3 7

广东省侨眷因侨汇久未兑付，生活困难，纷纷请求省侨务局代

为查询。广东侨务局在 1946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24 日举办侨汇登

记，登记请查侨汇者共 99 起，集中送请广州中国银行处理。

 

1 3 8

由于侨汇积压事件多，且积压时间长，严重影响到侨眷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侨汇得以畅通，但是由于通货膨胀严重，侨汇遭到积

压，致使侨眷收到时，汇款已大大贬值。据《有关侨眷不满报告》

载，“侨汇将再畅通，久处涸辙之侨眷亦将有复苏之望，讵料迩来

各界侨胞迭接家信报告物价腾贵，收到汇款已难维持生活，况在地

方上之银行付款手续麻烦，乘机渔利之徒从而上下其手剥削侨眷，

使其生活益趋绝境。”

 

1 3 9

华侨及侨眷对于侨汇积压极其不满。由于中国银行积压侨汇不

付，华侨侨胞纷纷各侨务处申述，广东侨务处“接获各地侨眷各国

侨胞质问函电纷至沓来，有请求澈查者，有请求武力对付者，侨情

汹涌，激愤异常……现因本省粮价突飞猛涨，一日千里，各地侨眷

饿馁堪虞，待救尤急，以致激愤之情，日深一日。”

 

1 4 0

                                                        
1 3 6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4 之二 ，

<本辖号信（各地复业沟通侨汇商榷办法，人事调派，电汇，查询侨汇）>，

页 209， 1945 年 11 月 14 日。  
1 3 7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4 之二 ，

<本辖号信（各地复业沟通侨汇商榷办法，人事调派，电汇，查询侨汇）>，

页 209， 1945 年 11 月 14 日。  
1 3 8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32， <

为侨汇九十九案，函请查明兑付见复，以便转知由 >，页 50， 1946 年 4

月 24 日。  
1 3 9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40， <

有关华侨侨眷不满报告 >，页 123。  
1 4 0  广东省档案馆。民政厅档案，全宗号 3，目录号 4，卷 218，〈侨务 委员

会广东侨务处请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海外部部长迅速解决侨汇积压问

题〉，页 24。  

另据《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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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载，“（广州专讯）本省旅居外国侨胞为数至多，尤以四邑中

山及潮梅籍者更众，故每年由侨胞汇回祖国接济侨眷之款项至巨，

而对国家经济稗益亦至大，惟本省自复员以来，经办侨汇之银行，

对侨汇往往积压，不能迅速兑款，在此物价昂贵，生活程度高涨之

秋，各侨眷往往因侨汇被积压，而致生活发生严重问题，兹据悉侨

情者言：近日各旅外侨胞，以所汇回接济侨眷之款，有迟迟不能兑

领情事，以致生活发生问题，故近来各侨胞多将款项交由外商银行

汇至香港，再由香港银号转驳各县侨眷者，而时间及手续均较迅捷

简单，惟该批庞大侨汇流入外商银行之手，对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小，

尚望财政及银行当局对此加予注意及从速改善云。
1 4 1

侨眷对于侨

汇积压诸多怨意，甚至写匿名信恐吓行员。 1946 年 4 月 13 日，新

昌中行主任翁采其收到匿名恐吓信后自杀。恐吓信写道：“查侨胞

汇款有去看九、十月份由纽约中等汇回者迄今已历半年，尚多侨眷

仍未收领，此等汇款之积压，侨眷因物价上涨所蒙之损失应归咎于

何人？况面临粮荒问题，急待侨款救命者大不乏人，如台等不拿出

良心，请发积压侨款，我等决作势血志士，誓与国家罪人侨属大敌

同归于尽，幸留意焉。”
1 4 2

其一是国民政府为打金融黑市活动，实行限制法币南流和法币

输入国内的政策。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官方行局的侨汇积压呢？因素是多方面

的，笔者下面将进行详细分析。  

1、首先，是官方行局头寸不足的问题。广东与福建为出国华

侨最多地区，每月侨汇数量巨大，所需的国币头寸自然也特别多，

照常理说现金应足以周转。但是事实却非如此。侨汇抵达香港后，

如果由港汇出到厦汕，往往积压数月尚难交付，大部分都是转汇上

海，再解送厦门、汕头交款。为何厦汕侨汇头寸严重不足呢？  

1 4 3

                                                        
1 4 1〈侨汇多由外商银行经港转驳入内地  累月积压不能迅速兑现  侨眷 生 活

发生严重问题〉 , 《星洲日报》 ,1946 年 7 月 21 日。  
1 4 2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 ,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41，〈匿名

信（ 1946.04.13）〉，页 31。  

由于政府的限制，闽粤的国家金融机构，都

1 4 3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43 全宗，2 目录，卷 1104，〈 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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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蹙蹙不安，因头寸不足，造成侨汇积压。而一些批信局，却“随

时可以调动现款数千亿，似反比国家银行为充裕”。国家银行头寸

不足，而批信局何以有大量现款？因为批信局的现款主要来自于上

海的逃亡资金。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和资金缺乏出路，大量资金外逃。

潮汕商人与上海颇多联络，故上海逃亡资金，经汕头毫无踪迹地逃

到香港。由此看来，国民政府限制法币南流，对于黑市经营效用不

大，反而是使国家行局侨汇业务受限制。  

其二是中央银行对各行头寸不能顺利调拨。国民政府在实行法

币统一发行后，央行为全国银行的领导机关，也是全国唯一的发行

银行。其它官方行局在存款范围内支取现钞，要求调拨头寸等项，

都由央行负责。四联总处在《中（中央银行）、中、交、农四行汇

解军政款项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中（中国银行）、交 (交通银行 )、

农（农业银行）三行所需解付汇款的钞券，由四联总处通知央行总

行迳行设法接济或由附近的央行就近拨给。 1942 年 10 月，四联总

处要求央行对三行存在央行的头寸，尽量给予拨汇便利，免费或酌

付手续费对各地轧拨。在《三行两局头寸集中存入中央银行及协助

各行局解决周转困难办法》中，强调凡已设有央行地方的三行两局

头寸，必须存入央行，各行局间不得互存，存款如需应用，可向央

行随时提现；各地央行则应随时斟酌三行两局存放情形，匡计头寸，

以备各行局提现之用。央行统一调拨头寸，但却由于不够尽责或故

意等原因，致使各行局头寸均感不足。中行重庆分行在 1945 年 7

月上报总处的一份代电中，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代电中

说：“自本行头寸集中存放国行（即央行，下同）以来，商请国行

提取现钞，时因该行存券不多，亦常以外埠行处多余头寸拨充，仍

由上项额度内予以轧抵。凡此代为拨汇地点，均非本行实际需款之

处，但因各地本行头寸紧迫，处此提汇两难之境，只能于勉为接受

以后，另再派车分别转运。因此本行不惟直接损失运送用费，且使

本行原可享受免费调拨之额度，因大量轧抵日益减少，以致不敷应

                                                                                                                                                                
辖字通函（有关侨汇等）〉， 1947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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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截至目前为止，根据国行记载，本行结欠该项免费调汇额度已

达三十亿元之巨。……本行各地所需头寸无由调剂，实际陷于呆滞

状态。似此情况，如不早谋改善，不惟本行汇兑业务无由推进，各

地所需头寸，必将因受限制而无法调拨。……请商陈四联总处，对

于本行向国行请求调款提现等办法重新会商改订，俾达平允灵活之

目的……”
1 4 4

 除了业务运作的原因之外，央行是否故意限制各行

局的头寸，也不能不令人置疑。有署名“未名”者对此曾进行揭露，

“另一微妙事实，孔自民卅一年集中发行以后，对各行头寸并不顺

利照拨，中国银行的侨汇，就常常没有法币头寸拨付。这情形一直

到宋上台，才呈相反转变。” 1 4 5 中行重庆分行所遇到的困难，也是

各行局普遍存在的问题。官方各行局均因头寸不灵而致使业务大受

影响。邮政汇业局的侨汇业务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因抓住时机经营得

法而赢得华侨的好感和信任，但以后却业务不佳。“查职区侨汇业

务，在复员初期，颇见蓬勃，惟嗣因政府外汇率与黑市相差不远，

复以各局头寸不灵，未能迅速兑付，致使侨胞大感不满，渐将款项

改交批信局寄汇，业务遂日渐萎缩，驯至近日，更觉每况愈下，有

一蹶不振之虞，瞻望前途，实堪忧虑。”
1 4 6

中国银行因联行间调款

受限制而致头寸调拨不够灵活；
1 4 7

广东省银行泰国支行因不准补

进法币侨汇头寸而致汕头分行侨汇头寸短缺，解款误期；
1 4 8

                                                        
1 4 4  中行档案，1 945 年 7 月 24 日重庆分行第 450 号快邮代电，转引自《 中

国银行行史》（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 95 年），页 5 25。  
1 4 5  未名〈孔祥 熙与中 央银行 〉，《 南洋中华 汇业总会年 刊（第 三集 ）》（ 新

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1 6。  
1 4 6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政局档案， 29 全宗， 2 目录，卷 700，〈为陈

报职区最近侨汇业务情形并恳充分协济由〉，1947 年 2 月 27 日，第 23-24

页。  
1 4 7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中国银行档案， 43 全宗， 1 目录，

卷 582，〈业调拨字来去函（侨汇头寸收付暂行原则等） 1947 年〉，第

141-142 页；〈国行限制华面汇款，本行头寸调拨困难〉，1947 年 7 月 7

日。  
1 4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43 全宗，3 目录，卷 2218，〈暹 行致

总行关于补进头寸〉， 1947 年 9 月 24 日，第 78 页。  

邮局

因头寸问题造成侨汇积压情况亦十分之严重。 1947 年邮局曲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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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因头寸不足而造成大笔侨汇积压。“查职区各局积压未兑侨票

数目，截至二月十日止，共有八亿一行七百余元，此外未兑之美国

大通银行汇票，亦有六千九百余万元。关于储汇局协款方面，虽曾

奉电饬向广州储汇分局洽收二十亿元，惟现仅收到十亿元，迄未能

充分应付，职区最近已先后转饬各局六亿七千四百余万元，饬尽速

清兑侨票，惟因各局待兑国内汇票数目及其他待支费用，亦属不少，

各局收到协款后，恐未能单独作为兑支侨票之用，故现尚积压若干，

一时无法确切统计，相信为数仍属庞巨。目前外汇率既经改订，若

不设法改善，则侨胞反感愈深而邮政信誉恐亦消失，为彻底解决起

见，恳请转饬储汇局，即将头寸一次协济下局，俾便转饬各局加紧

清兑，否则旧票既无法清派，而新票又继续开至，积压愈无了解，

其严重影响更难想象。”
1 4 9

2、其次，战后侨汇的汇驳要经多次转汇，造成侨汇的延误。

一笔侨汇经转多个地区，侨汇“先到上海，再到广州，再到江门，

再到台山四乡一贯地转送，费时误事不便殊甚。”

 

1 5 0

3、官方行局经办人员故意积压之缘故。官方行局经办人员在

办理侨汇过程中，往往从中弁利，与钱庄银号窜通，剥削侨眷。中

国银行香港分行至粤行的函件是指出，银行人员“不依营业规章办

理，汇款到达之后不即通知收款人，藉故搁延。”，“承办侨务分支

行动辄藉口头寸短缺不付现钞而发本票，一面串通钱庄低价收购本

票，领款人因本票取不到现款，被迫不得不低价将其售予钱庄，而

钱庄银行承此交结弁利，侨眷遂蒙受损失。”

由美国汇往广

州的电汇，正常情况下是五天，但因为经转上海，再转广州，费时

竟达四五十天者。  

1 5 1

                                                        
1 4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7 00，〈为

陈报职区最近侨汇业务情形并恳充分协济由〉， 1947 年 2 月 27 日，页

23-24。  
1 5 0  季龙〈南洋侨汇问题〉，《中国南洋经济协会成立纪念特刊》，页 46。  
1 5 1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 1，卷 140，〈海

外各地党部侨团函电呼吁改善侨汇问题〉，1946 年 3 月 29 日，页 79-80。 

邮局也存在故意积

压侨汇的现象。因为国币汇价日跌，邮局时常观看汇水跌落，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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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银信，三五个月之汇款，常得不到派送分交之讯息，寄款人每

日追讨回文，日有数百起，种种不满，有谩骂者，实在不雅观。
1 5 2

4、官方行局经办人员的不负责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琼崖侨

汇调查报告书》指出，“因复员初期未注意侨汇之解付，致积压迟

缓，使收款人有一不良之印象，现情形虽略见改善，而外间之批评

仍毁誉参半。”

 

1 5 3 办事人员人浮于事，“当代理店将通知书及民信

领走后，已否解妥，抑未能送达及回信已否送回，办事人员甚少查

问。截至四月二十日止，三十五年下期结转信汇有 163 笔，未解妥

者尚有 18 笔，一月份未解妥者有 7 笔，二月份有 2 笔，亦不办退

汇。”  1 5 4

5、信款不能同时到达致使侨汇积压。信款不能同时到达，是

省行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信汇之民信寄递须通过邮政，省行邮寄民

信亦不能像信局一样，通过总包寄递，使得省行在侨汇解付方面，

引起许多麻烦。“信汇因报单与民信不能一起，报单先到时，必挨

民信方能制通知书，一并送收款人，积压之弊不可避免。”  

  

1 5 5 为

了及时将侨汇送到侨眷手中，“以往则报单先到先制通知书，民信

后补送收款人，（侨眷）往往误会为第二笔汇到，致引起无限纠纷。” 
1 5 6 后为了减少无谓之误会，“无论报单或民信先到，必须待一起送

收款人。”  1 5 7 如此，则造成侨汇不能迅捷送至侨眷手中。广东省

银行加积分处的情况也是如此，“闻收过本行汇款之人不满意者甚

多，其原因系由星寄件至加积途中延搁及同时不能一齐到达。” 1 5 8

                                                        
1 5 2  林树彦〈海内外批信汇兑业今昔〉，《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

（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 58 年），页 4。  
1 5 3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1 5 4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1 5 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1 5 6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1 5 7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0-38。  
1 5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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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仲在《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建议：“报单民信及收条回信须

改为并寄，以资快捷，可依邮局近颁布之批信处理办法第五条之规

定总包寄法，与星洲民信局均将当汇出款人名、汇款额地址制一清

单，连同民信逐件贴足邮票送邮局盖戳，然后一并寄出，为此报单

民信可一齐送呈，迟缓之弊可除，由国内寄国外回信亦同，凡领有

执照或登记之民信局均得寄总包，会计处理。星行只制汇出款收入

传票一张便够，国内各行处收到清单后，可依照收到电汇款办法处

理。” 1 5 9

战时交通阻塞，邮电延误，有许多地方根本非本身力量所能改

进，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积压事件，尚情有可原；但是在战后，严

重的侨汇积压，解付迟缓，引起侨胞侨眷的严重不满，甚至于发生

多起顾客要求退汇的事件。邮政储汇局香港分局向总局报称，“有

若干局处籍词延兑或强令收款人分期兑款情事，顾客深表不满，因

而请求退汇者甚多。”

但此建议显然行不通。  

1 6 0 侨汇因兑付局延付或拒付作为退汇办理

时，必须按收汇时原折合率将所有外币退还汇款人，不仅丧失了宝

贵的外汇，而且损害了官方行局的信誉，影响到整个侨汇业务。 1 6 1

办事 手续 特 别繁 琐 。信 局一 向 以手 续 简便 受到 华 侨侨 眷 的欢

迎。而银行组织庞大，手续要求严密，收汇一笔小小的汇款，须汇

款者填表签压，须经各部分行员的例行手续，等领到汇款收据，汇

 

（三）、服务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银行邮局的职员，凭着一股爱国热情，为侨服

务，受到侨胞侨眷的欢迎，而纵使服务有不周之处，因为战争的关

系，也易得到侨胞侨眷的谅解。而战后官方行局的服务却很差，具

体表现在办事手续、经营效率、服务态度等方面。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9。  

1 5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页 2 9。  

1 6 0  〈邮政储汇汇局重申尽速兑付侨汇的训令〉，福建省档案馆编著《 福建

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页 4 10。  
1 6 1  〈邮政储汇汇局重申尽速兑付侨汇的训令〉，福建省档案馆编著《 福建

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页 4 10。  
1 6 1  〈邮政储汇汇局重申尽速兑付侨汇的训令〉，福建省档案馆编著《 福建

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页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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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者已经等候多时了，如果汇款拥挤，费了半天的时间还不能办妥

繁褥的手续，大多数侨胞深感为不便。  

经营效率低下。战后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因此汇款速度极其受

到华侨侨眷的关注。同样的一笔侨汇，早几日与晚几日到达侨眷手

中，兑换法币后的实际价值相差甚远。为了尽快汇款，而有些信局

为了吸收侨汇，甚至通过空运寄送侨汇，而官方行局不仅汇款速度

慢，且积压侨汇，所以海外侨胞不愿将款向通过官方行局汇回国内。 

银行行员服务态度差也是华侨不愿汇款的原因。新加坡华侨报

怨“国人最大的错误，每以华侨是‘南洋伯’，伯是笨伯。银行亦

有这现象，侨汇是消极的来者不拒，没有积极的去争取，更谈不上

服务。银行内，应设侨汇部，或华侨经济辅导部，对外用服务社或

服务处，切实在侨汇上，以致旅行、护照、信托上帮忙华侨。”
1 6 2

前锋日报编辑先生大鉴：敬启者，鄙人肄业于本市某中

学，不慎于日前被窃一空，食宿几濒于绝境，乃去电美洲家

长，请汇款接济，顷接航空复函，云于五月十四日由纽约中

国银行电汇国币十万万交别人收，惟截止今日（七月一日）

为止，为时已逾四十五天，且航函已到，何以电汇未到？又

弟因需款急切，特亲到长堤该行查询，该行职员以傲慢之态

度反询：“多少银啊？”“十五万元”彼即以鄙屑之语气冷讥：

“十五万元算什么？”在贪污动辄逾千万，投机盈亏动辄逾

千万之今日，在该高贵之行员眼里，十五万元当然不算一回

“银行的行员多是具有专门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们坐在高峻的柜台

内面，照着银行的规则办理业务，便是尽了他们应尽的任务，但在

一般汇 款者 看来 ，却 会感 到他 们态 度 的冷峻 ，因 而有 裹足 不前 之

慨！”还有一些银行职员，态度傲慢，令华侨侨眷受到挫伤。 1946

年 7 月 2 日《前锋日报》之〈商人疾苦录〉登载了一则华侨侨眷的

投诉：  

 

                                                        
1 6 2  季龙〈南洋侨汇问题〉，《中国南洋经济协会成立纪念特刊》，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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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此反向该国家银行提出三点质询：  

1 .华侨的血汗挣回来的外汇，该行行员有什么资格加以鄙

视？  

2 .该行为什么以这种态度对待顾客？  

3 .电汇何以逾期四十五天还不交收款人？  

恳贵报代为刊登，并请该行公开答复。此请，编安。 1 6 3

官方行局办事人员之态度冷漠，是华侨侨眷不愿到银行汇款收

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银行对于职员的服务态度极为重视，要求

行员对于顾客态度温和有礼，但由于方言习惯，各有不同，应付顾

客时，也不免发生误会。

 

 

1 6 4

银行方面，不仅接收侨汇有着上述的缺点，在解送侨汇时也往

往使收款人感到不便。前面说过，南洋华侨多来自闽粤两省的农村，

在广大的农村里，却少有银行的分行或办事处的设立，收款者接得

通知书之后，须跋涉于数十里之外去领取汇款，还须具备银行所规

定的担保手续，这不但使收款人往返费时，且因旅费浩繁，所收款

项已折损了不少。而批信局在国内解送侨汇的时候，由于批信员通

常都是本地人，与侨眷是乡里邻居，不仅将款信送到家门，而且还

带来海外亲人的讯息，受到侨眷的欢迎，同时既免跋涉进城领款之

苦，又免旅途的破费。

而银行的缺点，正是批信局的优点。

南洋各属多有各属侨胞所设的批信局，如福建一省有闽南、闽西、

福州、兴化等属的批信局，广东一省有广州、汕头、潮州、大埔、

梅县、琼州等属批信局。批信局收汇，无论数目大小，手续简便，

而且对顾客十分热情，而且用同乡情谊拉拢顾客，与银行职员的冷

漠形成显明对比。   

1 6 5

信局招收熟悉之信差，无地址或地址不详，信差都能想办法送

到，这一点官方行局却是无法做到，虽然银行有时会登报，如广州

 

                                                        
1 6 3〈商人疾苦录〉，广州《前锋日报》， 1946 年 7 月 2 日。  
1 6 4  《粤中侨讯》（广州：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 19 47），页 1。  
1 6 5 卢心远〈华侨汇兑业的前瞻〉，《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 新

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第一部分，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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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曾将国外行属汇来无法投送之侨汇一批，将收款人姓名地

址、汇款人姓名抄录张贴于《前锋日报》、《中山日报》、《越华日报》、

《大光日报》、《建国日报》上，
1 6 6

对于上述问题，官方行局有清醒的认识。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

查侨汇之症结，归纳出主要原因二类：外在原因有 1、汇率太低。

2、限制汇额太小。 3、报单及民信不能并寄。 4、星琼交通不便，

邮件延搁。 5、琼地方治安恶劣。内在原因有 1、办事人员之积压。

2、代理店之积压。3、代理店未普遍设立。4、代理店待遇过低。5、

海外分支机构未普遍设立。海行知道侨汇的症结在哪里，但大势如

此，只能尽微弱之力尽量就其所能稍作改善。“前者非本行所能解

决，后者尚自可改善。”

但侨眷如果不识字，或不经常

看报，也无法收到汇款，因而造成官方行局经常退汇。  

1 6 7

1947 年 6 月 19 日，广东省银行更拟定侨汇改善办法九条： 1、

星行接做民信汇款，信函与款单应一并寄发，以免因收到日期先后

不同滋误会。各代解行每收到后，应即而出帐，付款后，即收条及

回信一并航天寄星行，又付款手续务须力求简捷、妥善，毋须濡延。

2、各代解行处汇款通知收发出后，半个月收款人尚未到领者应再

行通知，如逾一个月尚不到领，应函星行查明办理，如两个月后仍

无法解付时，可填具延期理由…… 3、代理店津贴准提高至千分之

十，其每店预领款项，改以国币一百万元为度。 4、派信人收受茶

资，应严予取缔。 5、收款人如不通文墨，回信应由派信人询明代

书。6、侨汇较多之行处应随时准备相当头寸应支。7、侨汇事务应

择处有责任心之人员办理，报单多到时，应加派人员协助，以免侨

汇积压为原则。 8、应着代理店每周制解付表一份送核，并须随时

注意监督。 9、各行处应注意当地船车开行及邮机起航日期，务期

 

                                                        
1 6 6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案卷号 51，

〈广州银行无法投送侨汇〉，页 17。  
1 6 7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 2 5，

〈星行特急行长均鉴  关于星行侨汇事务近况及存在的问题〉，1 94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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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 1 6 8

其实，批信局也存在严重的侨汇积压现象。

虽然广东省银行列出上述改善办法，在业务上试求改进，

但实际执行情况是令人置疑的。  
1 6 9 批信局取胜于

官方行局之道，主要是在汇率方面。由于官方行局解决不了官方汇

率与黑市汇率差异过大这一根本性问题，因而技术和服务上的改进

对于侨汇吸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足道的。 1947 年，为了防止侨汇

逃避，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外汇不动的情形下，拟定了三项办法：1、

加强侨汇机构。二、简化侨汇手续。三、请国外各当地政府放宽汇

款尺度。 1 7 0 这三项办法被报纸讥之为“隔靴搔庠的防止侨汇逃避

办法”。 1 7 1

第三节 小结 

因为侨汇逃避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官价汇率与黑市汇率的

差额巨大，汇率问题抛开不谈，仅从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下功夫，无

疑是缘木求鱼。  

 

 
本章主要探讨战时和战后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抗日战争爆发

前，官方行局业务发展较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令各行局

广设分支处，并建立侨汇金融网，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迅速发展，

各行局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中国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较多，吸

收侨汇能力强于其他行局，但其分支机构设立在大城市，无法覆盖

偏远乡村，因此中国银行的侨汇主要是来自商人、投资者、信局、

商号的大额侨汇，信局仍是吸收小额侨汇的基层机构。广东省银行

为地方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海外行处

只限新加坡、香港、澳门、旧金山，其优势是国内分支行处普遍，

解付侨汇能力较强，但其侨汇的解付仍无法达到乡镇一级。邮政储

                                                        
1 6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22 5，1 9 4 7

年 6 月 19 日，页 2-3。  
1 6 9  〈省府关于“清理民信局延压侨汇应行注意事项”〉，李良溪主编《泉

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页 73。  
1 7 0〈防止侨汇逃避〉，《南侨日报》， 1 947 年 5 月 29 日。  
1 7 1〈隔靴搔庠的防止侨汇逃避办法〉，《南侨日报》， 1 94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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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汇业局因为邮政系统的日渐发达完善，解付侨款能力很强，但一

些偏远乡村仍无法达及，而在海外分支机构只有香港一处，但汇业

局与海外信局与银行合作，尤其是办理“华侨汇票”和“大宗汇票”，

吸收了大量侨汇。由于各行局具有各自的优劣势，在侨汇经营上，

取长补短，建立起代理关系；另外，各行局也与海外银行、及国内

外信局展开合作，从而组建起侨汇金融网。侨汇金融网的建立，加

强了各行局间的协调与合作，减少了内部竞争，促进了侨汇业务的

发展。  

官方行局在抗战爆发后侨汇业务的增长，也于批信局侨汇业务

的衰退有关系。官方行局正是在数家声誉卓著的大信局倒闭，华侨

对通过信局汇款信心发生动摇时，开始大力推进侨汇业务的。此外，

战争造成的动荡不安，国内信局多数停业，也使华侨以及海外信局

将侨汇通过官方行局汇拨。战时，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也得到

了英美政府的帮助， 1939 年中英成立了平衡基金委员会， 1941 年

中英、中美成立了平准基金委员会，法币汇率在一定时期得以稳定，

侨汇黑市经营较为困难。就官方行局自身的经营情况来说，从安全

性、汇率到为华侨侨眷利益着想，改进服务等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侨汇业务基本处于良性运作之中。  

战后，官方各行局相继复业，重新组建起侨汇金融网，但是这

张网的问题却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中国银行分

支机构有限，却限制省行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邮储局更加重视侨

信收入，对侨汇业务重视不够等等。战后，官方行局侨汇业务一蹶

不振，主要原因是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差距过大所致，国民政府

虽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如追赶黑市汇率、结汇证明书、金圆券固定

汇率、外汇转移证等，试图将侨汇纳入国家轨道，最后却均未凑效。

此外，官方行局也由于头寸不足、侨汇的周折、故意积压、办事人

员的不负责任及信款不能同时到达等原因，造成了大量侨汇的长期

积压，引起华侨侨眷的不满，华侨侨眷对于官方行局的服务多有报

怨。虽然官方行局为了吸收侨汇，试图对于这引起缺点加改改进，

但是汇率问题得不到解决，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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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 

 

第三章详细讨论了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状况，但是，要了解官

方侨汇的经营，只就官方行局本身进行讨论是有欠缺的。我在第二

章中，已经谈到，官方行局经营侨汇之前，批局信的侨汇经营已有

百年的历史，官方行局开展侨汇业务后，批信局并未结束侨汇业务，

因而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形成了共存的局面。那么，官方行局与批信

局之间 是什 么关 系？ 这种 关系 对于 官 方行局 的侨 汇有 何影 响？ 是

有必要进行详细讨论的。同第二章一样，本章也是分战时与战后两

个时间段展开论述。  

 

第一节 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合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与批信局之间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

作关系。一方面，官方行局为了吸收大量侨汇，采取了与批信局合

作的态度；另一方面，批信局也响应国民政府的政策，将批信交由

官方行局通汇。  

 

一、竞争中的合作（ 1937-1941）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前爆发前，国民

政府已开始做购买战略物资和军备的外汇筹备工作，对于外汇的重

要来源—侨汇高度重视，采取种种措施，将侨汇纳入中央银行系统。

1939 年 2 月 11 日，国民政府发布《银行在国外设立分行吸收侨汇

统一办法》，规定各银行在海外设行时，须事前呈报财政部核准；

在《办法》施行前各银行在海外已设的机构办理侨汇时，应和中国

银行取得联系，并照中行规定的汇兑行市办理；所收侨汇照原水单

转售中行，由中行汇总售与央行。
1

                                                        
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51。  

1941 年，财政部规定华侨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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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央行集中办理，在海外各地由央行委托中交农三行代理，每区以

委托一代理行为限，原来经办侨汇的各银行在取得央行许可并商得

上项代理行同意后方可照汇，所收汇款原币应拨交央行委托的代理

行转收央行帐。 1942 年 5 月，国民政府又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

金汇业局划入四联总处，称四行二局
2
，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金融事

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并规定四行二局所收侨汇概应售与中央银行。

3

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如果没有批信局的合作，是难以取得

成效的。官方行局直接吸收的家用汇款，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

因为这些有文化的人士，懂得银行的复杂手续。另外，汇到北京、

上海、南京、汉口这些城市的款项，因为没有批信局办理业务，也

只有通过银行办理。但是做体力工作的文盲却喜欢通过信局汇款。

 

虽然国民政府致力于将侨汇集中于央行，但并未像以前那样采

取极端的取缔批信局措施。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爆发前，批信局一

直是政府的“眼中钉”，国民政府非欲取缔之而后快，但是抗日战

争发生后，时值非常时期，政府为利于侨汇的吸收，对批信局采取

了利用与合作的态度，批信局与政府及官方行局的关系得以改善。 

4 其一，大部分海外华侨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读书写字，除非他们

居住在没有批信局的地方，或者必须使用电报加急汇款，或者寄送

大笔款项时，才会考虑到银行汇款。他们喜欢并习惯到批信局寄送

家汇。因此，批信局是吸收家用汇款的主要机构。 5

                                                        
2  四行二局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

邮政储金汇业局。  
3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52- 553。  
4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十一卷）〉，页 11 8。  
5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 nese  remi t ta nces  f rom  So uthe as t  A s ia  

1910- 1940 ,  p .18 2 .  

其二，批信局

汇拨侨汇的途径很多。既可以由侨批员亲自运送，也可以通过外商

银行或华资银行转汇，或者国内信局与国外信局互相划拨。在这种

情况下，官方行局必须争取批信局的合作，使批信局将收集的侨汇

由官方行局转驳，否则统制汇兑只能是空雷不雨。当时的经济专家

曾指出，统制汇兑的“困难是关于与其他机关合作的问题。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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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机关通常都是各自为政，无论政府机关与政府机关之间，或政府

机关与人民机关之间，都很缺乏必要的合作。而在统制汇兑方面，

很多事情绝不是统制机关本身所能单独办理的。” 6

统制汇兑的机关必须与有关的私人或团体合作，才能进行有效

统制。国民政府对此有所认识，审时度势，在侨汇如何办理方面，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吸收侨汇办法。具体表现在，国民政府一方面指

令国内外中国各银行分行，除互相通汇外，注意与国内各地邮汇局、

国外邮汇局办理处、国内外各地侨批局密切联络沟通侨汇，另一方

面令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海外各地多设代理处，努力联络当地各批信

局，给以优厚利益，保障汇款安全，以吸收侨汇，并迅速推广南洋

英、荷两属、安南、缅甸、美洲、加拿大、非洲、澳洲各埠侨汇，

以免被日伪攫取。

 

7
对于国内批信局，财政部一方面令中央、中国

银行及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在厦门、汕头、海口各地增设分支

行处，促进侨汇的解付，另一方面积极利用进出口业的同业公会和

批信公会，健全这些公会的组织，使这些公会成为统制汇兑机关的

助手。国民政府与当地批业公会商定办法：一、促令各批业局准备

于必要时迁往内地继续营业：二、商定银行与批信局之联合办法。

8

                                                        
6  伍启元〈怎样进一步统制国外汇兑〉，《外汇统制与贸易管理体制》（上海：

正中书局， 1 947），页 3。  
7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 91），页 1 349。  
8〈邮政总局致福建邮政局第 3 90 号代电〉， 1939 年 8 月 10 日；转自李良  
  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页 47。  
 

 

从批信局方面来说，国外信局一度需要与官方行局合作，才能

沟通侨汇。由于战乱影响，国内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国内信局多数

停业 ,汇路不通，数百万侨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流离颠沛，惨不

堪言。侨乡百业凋零，米珠薪贵，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海外华侨强

烈请求政府迅速沟通侨汇。暹罗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 1939 年 7

月 20 日致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函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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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省地狭民稠，人民生计及经济活动向赖华侨汇款接

济。潮梅一带，依海外为活者尤众。不幸通海要道相继沦陷。

最近潮汕失守，关系尤切，华侨汇款遂生问题。光炎此次抵

粤，适逢汕头沦陷，深知影响侨汇极大。若干侨汇三个月不

通，则侨眷势成饿殍，当即与地方长官及金融机关交换意见，

促请注意。只因行色匆匆，尚未获具体办法，而侨胞殷殷待

望，企求甚切。在港又闻有甘为敌作伥者，拟代收侨批，由

汕头分派，此项计划之实现，则不特外汇为敌吸收，其中敌

人怀柔之计。故侨汇问题之解决，实不容缓。光炎之意，拟

请政府在香港设一侨汇机关，或指定银行办理，一方与南洋

各地华侨银信局联络，将所有侨批悉在香港集中，然后由香

港转道淡水惠阳送入内地，或由航空轮桂林转韶关，再转入

内地，并以兴宁或梅县为侨批内地集中处，然后由驻防军护

送至各县各乡，以策安全。总之，一方宜尽量采用现有民信

局深入民众之办法，一方宜统筹统办，以求解决快捷与安全，

侨眷生活与外汇吸收，实深利赖。旅中对此问题悬念良殷。

夙念关怀侨益，用特函恳，分别催促各有关机关，对粤省侨

汇迅筹妥善办法，实为侨便。 9

昨呈一函，关于潮汕沦陷后东江侨汇问题，请求催促

有关系机关迅筹办法，计呈察鉴。顷接暹逻中华总商会来电，

以侨汇需迫良殷，诚恐久延时日，难救燃眉。现在救急办法，

须由广东省银行迅为广设县办事处，接发侨批，事半功倍，

再敢再恳转呈   行政院电饬广东省银行，迅于东江各县设立

办事处，接发侨批，以利侨汇。

 

 

蚁光炎 7 月 21 日又致函：  

1 0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 41 全宗， 3 目录，卷 2221，  <函希即

迅筹办法畅通华侨汇款汇路以慰侨胞愿望由 >，1939 年 9 月 2 日 , 页 2-3。 
 

 

1 0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41 全宗，3 目录，卷 2221，  <函希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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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即刻写给广东省政府一封公函，

依据蚁光炎来函，请广东省政府建请广东省银行广设县级办事处接

发侨批，接济侨眷生活。广东省政府鉴于华侨的要求和侨眷的困境，

令广东省银行尽力解付侨汇。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 1939 年 9 月

2 日致函广东省银行行长，急请省行妥善沟通侨汇，救侨眷于水火

之中。“苟不设法救济，前途不堪设想，侨民等目击时艰，惕忧既

往咸认救乡工作责无旁贷，爰组织马来亚潮侨救乡总会暨槟城分会

积极进 行募 款以 资救 济并 签请 全槟 各 大银行 及民 信局 迅速 设法 通

汇，力谋补救。惟侨民等识浅力微，对于桑梓情况又不甚明了，救

济工作一时未周，为此历述侨情，呈请钧长案核妥善办法沟通侨汇

批款，以解民困等，事关利便华侨汇款救济乡邦，希即迅筹办法畅

通汇路以慰侨胞愿望为荷。”
1 1

1939 年 9 月 21 日，广东省政府向广东省银行发出训令，要求

省行迅速沟通侨汇，办法如下：“一、南洋各埠中中交农行设法接

受华侨汇款转汇省行分处各地。二、省行应于各地设分处或办事处

主理侨汇分发事宜。三、转发侨汇应按汇款单列明地址以便分发。”

 

1 2
广东省饶平县县长拟出便利侨汇办法三条：一、为鼓励侨胞汇款

回国起见，在南洋未开设省分行各埠，又请中交行协力接汇转驳，

省行分发各县。二、在各县尽力推设行处以利侨汇。三、代领转发

一处可托经常与本行来往、信用卓著之水客及批局或乡镇长办理。

1 3

                                                                                                                                                                
迅筹办法畅通华侨汇款汇路以慰侨胞愿望由 >，1939 年 9 月 2 日 , 页 2-3。 

1 1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41 全宗，3 目录，卷 2221， <函希即

迅筹办法畅通华侨汇款汇路以慰侨胞愿望由 >，1939 年 9 月 2 日 , 页 2-3。 
1 2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 41 全宗， 3 目录，卷 2221， <广东省

政府训令 >， 1939 年 9 月 21 日 , 页 21-22。  
1 3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 41 全宗， 3 目录，卷 2221， <饶平陈

县长至省政府函 >， 1939 年 , 页 19。  

经过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努力，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信局业务缩

减，省行承担起国内方面侨汇解付重任，在广东方面主要为广东省

银行，在福建方面主要福建省银行，与其它行局及国外信局协同合

作，将侨汇送到侨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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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时期 ， 官方 行 局在 侨汇 沟 通方 面 所起 的作 用 是十 分 重要

的，官方行局与信局同生共存，在竞争中又有合作，为抗日战争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大批侨汇信中于银行这事实看来，似乎银行

与民信局在南洋各地都有热烈的业务上的竞争，其实不然，他们彼

此之间不但无磨擦，并且还取得合作，例如有些银行在南洋与民信

局来往办法，有不收小额汇款以避免竞争之嫌，民信局收得的零星

的侨民汇款，最后也是整批购买银行的汇票汇回国内，事实上就等

于作了银行的代理人。” 1 4

总的来说，战时官方行局和信局之间，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关系。那么，是否此时官方行局与信局的矛盾就不存在呢？当然不

是。首先，官方行局与国内信局的联合，本非出自诚心合作，而是

有其自 身利 益的 考虑 和特 别的 目的 。 如邮政 局在 考虑 与信 局合 作

时，认为“职区各地设有批信局之处，为数极少，且其中除琼崖属

之乐会、中原及长坡三处，只设有邮政代办所外，其余均已设有邮

局，对于华侨汇款工作，各该局长自能妥为办理，似无委托批信局

分号代理人或代办处充当邮政代办所之必要，然有堪供研究者，倘

由邮局委用各该批信局分号或代办处充当代办，并按其现时所得，

优给酬劳，或 可乘此机会 ，取消其 执 照，并将其业 务吸收。”

 

1 5

国民政府除了令官方各行局与信局加强合作外，值战争之非常

时期，对于国内批信局收发批信也特予以通融办理。闽南批信局在

厦门沦陷前，多设总号于厦门，而在泉州、漳州等地设立分号。厦

门沦陷后，由于交通受阻，批信局移至泉州、厦门的鼓浪屿营业。

而福建邮政局照旧章办理，却将进口侨信及出口回文以批信局总局

不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与信局的

主旋律是合作关系。这一点对于官方行局的侨汇吸收非常重要。在

后面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战后官方行局与信局的合作关系破裂对

侨汇的影响是多么重大。  

                                                        
1 4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1 940），页

74。  
1 5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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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作为 对南 洋直 接收 发侨 汇的 处 所。为 了方 便批 信局 收发 侨

信，邮政总局给予晋江、鼓浪屿批信局直接收发批信的权利。邮政

总局令“晋江、鼓浪屿邮局，对于批信局所在地无论总分号均得直

接收发外洋批信，并奉批准予通融等因。查批信局分号之批信原应

发由总号经转，惟值此非常时期，各地状况时有变更，侨汇关系重

要，倘遇晋江、鼓浪屿各批信局申请通融办理，应暂准在实际需要

地方设立总号临时办事处，与总号同样直接收发外洋批信，惟避用

分号名义，以符规定，一俟当地情形恢复原状即予撤消，除已由灰

电饬遵外，合行抄发原电饬仰遵照，并转饬相关邮局遵照接洽办理

具报。”  1 6  邮政总局也下令对于违规批信只需补足邮资，无需扣

压。“至厦门局截获晋江文记批信局分号直寄马尼拉之回批四袋，

业由本局 9 月养日电饬即转饬该批信局补贴晋江至厦门国内总包

邮资，将所扣回批放行，并饬晋江局嗣后注意收寄在案。嗣后如再

有查获，无论其为晋江批信局分号直寄外洋之回批，或由外洋迳寄

晋江各批局分号之批信，在晋江封锁期内只须令其补贴晋江至厦门

之国内总包邮资，以利侨汇，统仰遵照。” 1 7

迳启者，兹据本会会员和盛公司及友联汇兑信局公司理

由书称：近据晋江源兴信局来函，谓该局信差李成辉、李国

墨于本年五月七日携带信款壹仟贰佰余元往南安二区嵋峰联

保，于午后十二时许在该处被匪劫杀，现经该局呈请南安县

府及该县二区署缉凶究力，谅不难破获，而其他信局亦有同

样发生，本途同人殊觉不安，查银信事业乃侨汇之枢纽，每

年输入逾千万，补助闽民生活不少，弥补外汇甚巨，是以信

 

由于土匪横行，民信局派送侨汇常遭抢劫，南洋各属华侨团体

要求政府对于信局派送侨批加以保护。菲律宾怡朗中华商会致函福

建省政府，请求政府保护侨汇。  

 

                                                        
1 6〈邮政总局致福建邮政局第 3 90 号代电〉， 1939 年 8 月 10 日；转自李良

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页 47。  
1 7〈邮政总局致福建邮政局第 3 90 号代电〉， 1939 年 8 月 10 日；转自李良

溪主编《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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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信差之安危，不特侨众所共系，亦国计民生所攸关，爰

特恳请钧会代为函呈省府，转令晋、南、惠、同、永各县县

长加保护，以慰侨情等由到会，据此查晋江源兴信局信差失

事案，业经各地报纸转载，海外信局震惊，若不妥予保护，

其影响于侨汇者甚大，合为据情转达，恳请迅令闽南各县县

长及军政长官对于侨汇机关及其人员严加保护，以利民生而

慰侨望，实为德便  

此致   

福建省政府  

                                菲律宾怡朗中华商会  

                     中华民国廿八年西历  1939 年  月   日 1 8

    国民政府对于信局办理侨汇予以通融办理，而且海外华侨团体

要求政府保护信局的侨批派送。侨务委员会亦函达福建省政府保护

及推进漳州、泉州民信局。

 

 

1 9

                                                        
1 8  福建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 1- 9-768。转引自水海刚〈跨国联系与侨

乡政治：20 世纪 3 0、40 年代南洋闽侨社团与福建地方政府关系研究〉，

《南洋学报》第 61 卷， 2007 年 12 月，页 64。  
1 9〈行政院关于补救闽侨经济利益一案给交通部的训令（ 19 38 年 7 月 11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福州：档案出版社，

1989），页 414。  

抗日战争时期，信局与政府及官方行

局的关系基本是良好的，信局主要吸收小额家用侨汇，累集到一定

数量后，交由中国银行或华侨银行寄回国内行局，国内行局再将侨

批交由信局派送至侨眷。  

总的来说，抗日时期，虽然国家行局与信局之间，因为各自的

利益，彼此存在竞争，但大敌当前，在国民政府的协调下，矛盾和

冲突基本上能够化解。因而，此时国家行局与信局之间的主要关系

是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从官方行局到

信局、水客，从海外银行银号到国内银行信局，各方面互相协作，

大部分侨汇集中到中央银行，用于抗战之军需军备的购买，为抗日

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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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兴汇路—密切合作（ 1942-1945）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25 日，

日军攻战香港，使侨汇线路完全断绝。侨眷无以为生，困苦异常。

以侨乡广东梅县为例：梅县多山，工商业不发达，梅县人民在内地

生活不易，成年后，多出洋谋生。梅县社会的经济，百分之八十靠

侨汇挹注，经济基础亦完全建筑在华侨身上。
2 0

自南洋陷敌，侨汇断绝后，侨眷失所凭籍，其初物价不

高，或仍有积蓄，尚可勉强支持。继因物价日涨，生活渐高，

不论在梅城，或在松丙。以及各乡的侨眷，初则将罐头食品、

上海衣料、化装品、瓷器等，托人出售。继则将家具衣物等，

手提肩挑在城里，及圩市摆卖，或向人兜售，所得之资，以

维一家生计，久之，衣物费光了，鞋穿破了，胜利何年，真

是望穿秋水，鹑衣百结，到处可见，物价暴涨了，借贷无门，

在无可奈何中，明明是没力气的，为了糊口，只好挨着苦，

靠肩挑苦力度活。甚至为了儿女家累，不惜抛头露面，硬着

头皮，咬紧牙关，做挑盐脚夫，竟有远道替人挑盐往赣省筠

门岭等地，返时，带些米、麦、豆之类。以血汗换得金钱，

藉维持子女生活。戴月披星，冒着狂风暴雨烈日，胼手胝足，

汗流浃背，真是有苦难言。其中以 1943 年粮荒，尤为惨痛，

饿死者不知其数。

侨汇断绝后，梅县

的侨眷生活凄惨。有民间知识分子记载了当时的惨况：  

 

2 1

而在广东台山， 1943 年大旱时期，商人们甚至建立起一个临

时市场，出卖贫穷的妇女，其中一名美国华侨的 16 岁女儿以 100

 

 

                                                        
2 0〈离愁成斛凭谁寄 -侨汇断绝带来侨属的厄运〉，民间收藏杨剑声编《 抗

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未正式出版， 19 46 年），页 11 1-112。  
2 1〈离愁成斛凭谁寄 -侨汇断绝带来侨属的厄运〉，民间收藏杨剑声编《 抗

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页 11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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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米的价格出售，估计约 500 名侨眷被卖入妓院。
2 2

为了救侨民于水火，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密

切合作，开辟了东兴汇路，使侨汇得以沟通。由于香港沦陷，此时

侨汇的寄送，如果不通过日系银行，则只有通过官方行局这一渠道。

一方面，中国境内情况复杂，交通险阻，信局需要与官方行局合作，

才能将侨汇寄到收款人手中，另一方面，在沦陷的南洋地区，官方

行局也需要海外信局收汇，“查自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南洋各地均

相继沦陷，本部为抵制敌寇侵夺侨汇之阴谋计，经拟定防止办法，

规定所有上项沦陷地方之侨汇，应由中国银行委托民信局办理，并

令赐该行遵办在案。”

 

2 3

东兴，即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位于中国大

陆海岸一最西南端，北靠大山，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接壤，

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与越南水陆相交，既有陆地边境线，也

有海岸边境线，东兴与越南芒街仅隔一条北仑河，相距不足 100 米。

从陆上走，东兴与越南海防相距两百公里，与越南河内相距 300 多

公里。东兴与越南山水相连，两国边贸历史悠久，盛于明清。……

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的东兴隶属于广东省钦廉专区防城的一个边

陲小镇。 1942 年以后，由于大陆沿海七省、香港相继被日寇攻占，

东兴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通商口岸，中外商贾云集东兴，

商贸、金融、黄金贸易十分活跃，素有“小香港”之称。

官方行局与信局协力合作，通过“东兴汇

路”，将宝贵的侨汇送至侨眷手中，缓解了侨眷的困境。  

2 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有的香港汇路被迫中断，为救侨眷于水

 

                                                        
2 2  Sz onyi  M ichae l ,  “ Mot her s ,  S ons  a nd  Lover s :  F i del i t y a nd  Fr uga l i t y i n  t h e  

Over sea s  C hi nes e  Di v i ded  Fa mi l y  B e fore  19 49” ,  Jo urn al  o f  Chi nese  

oversea s , vol . 1 (Ma y.  200 5) ,  pp .43-6 4 .“抗战时期台山的三次粮荒”，《台

山报》， 2001 年 12 月 4 日和 11 日。  
2 3〈省府关于清理被民信局积压侨汇与有关机关来往函电（ 19 46 年 1 月 - 11

月）〉，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337。  
2 4  余耀强主编《烽火中的海外飞鸿 -抗战期间广东的海外邮务》（广州：广

州出版社 ， 2 005），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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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于是 1942 年探索出一条新汇路——

东兴汇路。东兴汇路开辟后，终于使国内侨眷获得一线生存之机。 

东兴汇路的探路人，是和详庄经理陈植芳，后玉合批局经理张

良春和澄记批局经理佘武等人发现该汇路确实可行，开始在东兴揽

收侨汇，一时侨批业者云集东兴。在东兴经营批信业务者有：和详

庄代理人陈植芳、天兴行代理人许雅亭、联兴昌代理人许两之、再

发行代理人王联芳、天和堂代理人许乃广、刘炳南代理人刘阿八、

赵开针代理人赵开光、泰国进步银信局代理人翁向东、南源代理人

陈敬维、芒街合兴经理苏炳宗、堤岸玉合代理人吴承智、佳兴代理

人陈森墀、金边老奇香代理人许宗绵等。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有：

陆主任、马会计、屈出纳、会计员区先生、王学锐等 10 余人。1944

年，光裕银行、农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也在东兴经办侨汇。东兴

侨汇业务一时兴盛。 2 5

东兴是一小镇，仅有仲凯街、中山街、松坡街、延芳街、克强

街等十条街道。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在松坡街，东兴邮局在仲凯

街，钱庄找换店都在中山街和延芳街。

 

2 6

东兴汇路的侨汇主要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据晋江

一等局呈称：“查各批信局截至目下均未收到美属菲律宾、英属南

洋群岛、马来联邦、北婆罗洲及荷属印度等地陷落后之批信，足证

各该处之侨胞信款已无法交由当地批信局汇寄，至泰国及法属安南

等地侨胞寄来之批信，系由各该处批信局收寄，汇款系用密码或秘

密方法 通知 其在 东兴 或鼓 浪屿 分设 之 批信局 转知 收款 人并 各地 批

信局，款项方面则由各该处批信局私运当地货物到东兴售卖，将款

转汇各处，或以当地钱币带至东兴兑换法币，由行局分汇各地批信

局或收银人收领，理合呈复鉴核。”

 

2 7

                                                        
2 5  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 史》

第 10 辑（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 991 年，页 140- 153。 
2 6  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 史》

第 10 辑（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 991 年，页 140- 153。 
2 7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福州：档案出版社，1 989），

页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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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汇路侨汇路线主要有四条：西堤线、金边钱、老挝钱和曼

谷线。西堤线包括：边和、洛定、藩朗、芽在、平定、新州、广义、

岘港、朱笃、芹苴、美荻、茶荣、薄寥、金瓯、蓄臻、龙川等；金

边线包括：磅湛、磅同、暹粒、马德望、蓿蒙、菩萨、磅清扬、茶

胶、波罗勉、贡呸、桔井、上丁等；老挝线包括：万象、塔曲、素

旺、百细等；曼谷线包括：巴真、亚栏、大城、戈叻、乌汶、廊开、

莫肯、清迈、北大年、宋卡、合艾等。 2 8

东兴汇路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南洋各地批局负责收集侨批的工

作，然后将侨批运至越南海防或河内的中转站。在河内中转站从事

批业者有振发行经理许铭史、天和堂经理许嘉鱼、个体中转站经理

刘炳南和赵开针等，在海防市中转站有和详庄经理黄中、天兴行经

理许熊、再发行经理许长翌、联兴晶经理许友竹等。

 

2 9 然后，河内

或海防的批信业者将信款经芒街市秘密运到东兴的批信代理处，代

理处则将侨汇和批信分别交由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和东兴邮局，

银行邮局负责将侨汇和批信送至侨乡各批局。 3 0 为了避开日敌，侨

批从东兴到汕头的运送也必须走秘密小道。一条秘密小道是从东兴

至广西钦州，过合浦，入遂溪，过湛江，入高州，经信宜、云浮、

四会、清远、从化、河源、紫金、揭阳，转入汕头；另一条则是从

东兴至广西钦州、南宁，转入广东韶关，再入兴宁转揭阳，然后再

潜入汕头。 3 1

东兴汇路开辟初期，主要由广东省银行承汇。由于广东省银行

东兴办事处，业务出入和库存均以国币为本位，没有收受外汇或外

币，而东兴各侨批局之代理人每天收到海防、河内各个中转站托由

各轮船买办人员代转来之越币，因而必须兑换成国币才能交广东省

银行东兴办事处寄汇。当时东兴有不少钱庄，经营钱币兑换业务，

如中山街经营钱币兑换业务者有黄昌隆经理李有升、合盛祥经理黄

  

                                                        
2 8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336。  
2 9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336。  
3 0  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见《汕头

文史》第 10 辑（汕头： 199 1），页 14 0-15 3。  
3 1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 2001），页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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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超，延芳街有诚信庄经理莫树荣、周兴祥老板周锦鹏、经理黄俊

卿、个体户张富清、陈大炮等。钱庄拿越币到各庄口商行购买国币，

各庄口商行用这些越币前往芒街或海防抢购进口物资，钱庄甚至将

国币代交入银行记入各家侨批局之帐户，为侨汇业务提供了方便。

3 2 从东兴汇往国统区的侨汇均是以国币为本位，汇往沦陷区则需要

与私商兑换成伪储币，开始时是以二比一的兑换率计算，即国币二

元折伪储币一元，如伪储币价格浮动时，由临时浮动价格推算之，

多退少补。 3 3

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把侨款汇至粤东闽南各地侨乡，汇款

额最多为广东的潮阳、东陇（澄海），次为兴宁、梅县、揭阳、饶

平、普宁及福建晋江、永春、同安、马巷等地。但广东省银行此时

因居独占侨汇之优势，收费很高，粤东各地，每千元收费 50 元；

闽南各地，每千元收费高达 120 多元。南洋各信局为了自身的利益，

于是设法委托商人套汇于柳州，每千元可得升水 12 元，再由柳州

以每千元 15 元的收费汇往广东东江各地，或以二三十元之收费汇

往闽南各地。商人套汇于柳州，希望在东兴取得盈利，营运商货。

可是， 1943 年七八月间，货价大跌，办运之货，在柳州无法脱售，

因而延不兑款。后经东兴军警督察处查禁商人套汇

 

3 4 ，南洋各批信

局托商人转汇的方法也被断绝了。 3 5

东兴邮政储汇处认为时逢办理邮政汇款之大好时机，便开始筹

设侨汇业务。与此同时，光裕银行也来东兴设立办事处，汇费跌至

每千元 32 元。闽商集美公司及华侨建设公司也在东兴设点，吸收

侨汇。可见，当时东兴各行局侨汇业务竞争亦十分激烈。但战乱期

间，私人公司或银行办理侨汇能力有限，终难取信于侨胞。光裕银

 

                                                        
3 2  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 史》

第 10 辑（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 991 年，页 140- 153。 
3 3  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 史》

第 10 辑（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 991 年，页 140- 153。 
3 4  套汇是指利用不同外汇市场的外汇差价，在某一外汇市场上买进某种 货

币，同时在另一外汇市场上卖出该种货币，以赚取利润。  
3 5  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 史》

第 10 辑（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 91 年，页 1 40-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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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在东江并无分处，只系将款套汇柳州，然后转汇东江代理店，

兑付，但该行信用未著，侨胞汇款如系巨量，仍不敢相信。” 3 6

为了与广东省银行及各私营行局竞争，东兴邮政储汇处一方面

增补头寸，以便及时兑付侨汇予侨眷。东兴邮政储汇处因“侨汇最

多之地为潮阳与东陇，而该地峡山与樟林两局机构较为薄弱，存款

无多，极难应付巨额侨汇支取。其余揭阳、黄岗、普宁、饶平等局

头寸亦属有限”， 电请省储汇局“拨交头寸一千万元交曲江办事处

协拨东江各局，以作兑付基金之用。”  但省局却无法解决，于是东

兴储汇处又转向曲江办事处及韶关分局商量合作办法，得到两处之

支持。曲江办事处拨交头寸五百万元予东江各局备兑，韶关分局电

复兴宁梅县两地可尽量代兑。另一方面东兴邮政储汇处也积极想办

法，以求办理业务之迅速。“职属仍恐兑付局存款不足，故现时每

收一笔 巨款 ，随 即电 请柳 州分 局代 为 套汇前 去， 以免 发生 延兑 情

事。”

 

3 7

（一）侨汇与日俱增，每月开汇数额未可预言，但照以前估计，

大约峡山局一千五百万元，樟林局一千五百万元，饶平局五、六百

万元，大埔局五、六百万元，普宁、揭阳各一千万元，其余丰顺、

高陂、大麻、湖寮各一、二百万元，兴宁、梅县各有二、三十万元

（但现多从柳州套汇）。  

  （二）头寸应集中于普宁局及揭阳局，但各局最低限度亦应先

预发基金，以便急兑不足之数，再由供应局派员兼程押往兑付，如

认为必要时，集中局应多设一、二处。  

  （三）东兴吸入之款，由北海合浦、柳州、邕宁、贵阳、重庆、

昆明，开汇消纳，如仍有余额，可押运钦县，由曲江、桂林、桂平

为了更有利于侨汇之吸收，开发大宗汇票，东兴邮政储汇

处拟定了揽汇安南侨款全盘计划七条：  

                                                        
3 6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邮政储金汇业局台山分局、东兴办事处呈文〉， 1 943 年 12 月

28 日，页 1 4。  
3 7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邮政储金江业局台山分局、东兴

办事处呈文〉，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 43 年 12 月 28 日，

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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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开汇钦县消纳。  

  （四）农民银行一月后即将成立华侨联合银行，又拟在东兴筹

设。将来竞争必烈，农行系与货运管理处合作，将来拟将吸收之款，

交货运管理处抢运物资，所定汇率必更低跌。现由东兴至柳州，每

千元由五元至七、八元；由柳州至东江各地，每千元十四、五元；

如每月收汇三千万元，平均可得收益七十万余元。渝、昆、筑汇率

甚高，平均每千元得五十元，收汇二千万元，可得收益一百万元；

柳州汇东江每千元可得九元，收汇一千万元，可得九万元；各局收

益共计每月中得一百余万元，至于头寸如何拨补，亦为有利，应俟

储汇局统筹调拨。  

  （五）盈利分配，如由各局互相套汇，兹事体大，责处未便置

议，但如只由责处与曲江办事处互相套汇，则可彼此订定互惠办法。 

  （六）相关各局最低应预存一百万元，峡山、樟林、揭阳三局

非二、三百万元不可，一俟业务开展后再行斟酌，情形随时增减。 

  （七）各局兑付基金如由储汇局通盘筹划，应俟储江局核夺，

时日较 长， 如只 由曲 江办 事处 与责 处 互办则 可由 责处 先拨 一千 万

元，以便办理。 3 8  

    与广东省银行相比，东兴邮政储汇处收费十分低廉，曲江办事

处认为“由曲协洛峡山每千需费二十六元，职属所收汇费每千只得

三十一二元，为利甚微，极难化算。” 3 9 东兴邮政储汇处解释说，

“查由柳汇普宁每千不过十六元，由曲汇普当可设法减轻，至由普

宁运峡山每次如有二三百万无则费用或再可缩少甚多，盖同是请失

押运， 数十 万与 数百 万费 用无 大差 别 ，而其 成本 则平 均相 差甚 远

也。” 4 0

                                                        
3 8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邮政储金江业局台山分局、东兴

办事处呈文〉，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 43 年 12 月 28 日，

页 16-20。  
3 9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邮政储金江业局台山分局、东兴

办事处呈文〉，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 43 年 12 月 28 日，

页 20。  

可见，东兴邮政储汇处不是靠抬高汇费，而是采取“薄利

4 0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邮政储金江业局台山分局、东兴

办事处呈文〉，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 4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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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汇”的方法赢利。同时东兴邮政储汇处也声明其吸收侨汇的目的

“不纯在汇费之收益，第一步实欲籍此予侨胞以良好印象，第二部

则直接间接吸收其大宗储金存款及储券。盖侨胞今日处于敌人控制

恶劣环境下，手存巨金已觉前途茫茫，危险至甚，靡不欲转换国币

以求安全。惟昧于国情无路可进，遂至盲目误信时受损失，如我局

大张旗鼓使侨胞尽知邮政金融机构之利便，乐于信仰，则我局前途

实无限量。职属开业只半月，储金储券总额已达 3000 万元，有此

可为确证，列非徒托空言，妄贻罪累，侨胞财富何止万万，善而导

之，其利甚薄，岂独我局受益，国计民生所系尤巨。” 4 1

由上可见，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在“东兴汇路”的合作，带动了

东南亚 侨汇 的活 跃， 为太 平洋 战争 时 期侨汇 的沟 通做 出了 重要 贡

献。陈丽园也曾指出，“国民政府与侨批网络间富有成效的合作关

系主要表现在东兴汇路的建立和维持上”

 

4 2 不可否认，太平洋战争

时期是信局与官方行局合作最密切的时期。广东省银行甚至曾请各

批局员工穿着军装，荷枪实弹，进行解款，并委托汕头侨批分会理

事长许自让充当队长。 4 3

第二节 战后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关系的恶化 

但信局与官方行局的这种友好关系，在抗

战结束后，即告完结。  

 

 

战时，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么，战后这种合

作关系 是否 继续 存在 ？战 后官 方行 局 与批信 局的 关系 是如 何的 ？

对官方侨汇有何影响？  

 

一、官方行局对批信局态度的转变  

                                                                                                                                                                
页 21。  

4 1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邮政储金江业局台山分局、东兴

办事处呈文〉，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700， 19 43 年 12 月 28 日，

页 20-22。  
4 2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

（ 1911-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页 143。 
4 3  《汕头金融志》编撰小组《汕头金融志》（汕头： 198 7），页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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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行局与民间信局关系的恶化，是战后官方行局侨汇业务衰

退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认识到必须利用信局

的力量吸收侨汇，与信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战争结束后，却以为

不再需要信局的协作，官方行局又企图独占侨汇，于是对民间信局

欲采取打压甚至取缔的态度。福建省府致函晋江县府函电称，“今

战事结束，南洋各地已告光复，本部业经督饬该行将原有分支机构

尽速恢复，并于尚未设行之重要地点设法筹设，俟上项分支机构一

经设立，民信局办理侨汇应即停止，惟在未设立前仍应由该行监督

民信局办理。” 4 4 厦门邮局在致福建省邮政管理局的函件中也有类

似话语，“查吾邮前此对于各批信局本系采用逐渐取缔办法，以期

其自归消灭，嗣因抗战军兴，为便利海外侨胞计，暂时姑予优容，

现战事敉平，似因本既定方针严行取缔，以收渐灭之效，而杜冒顶

或取巧 等弊 端。 上列 十五 家批 信局 前 此未见 遵章 来局 继续 请换 执

照，内中不无系属自愿放弃营业权，我局尽可乘机予以取缔。” 4 5

如前所述，由于官方汇率过低，华侨将侨汇转入批信局和外商

银行寄送，国民政府称之为侨汇逃避。就南洋方面来说，批信局是

侨汇逃避的大漏洞。刘佐人指出，侨汇逃避的方法，有“通天仄”，

港币汇款，携带现钞，旅行支票，但批信局才是最大的有组织的逃

跑途径。

可见，抗战时期，官方行局与信局的合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信

局，无论是出于爱国的原因，还是由于战时的种种困难，或是互惠

的原因，也与官方行局积极配合。而战后，官方行局又开始对信局

进行打压，信局也完全有实力有条件不与官方行局合作。  

 

二、批信局与侨汇逃避  

4 6

                                                        
4 4  〈省府关于清理被民信局积压侨汇与有关机关来往函电（ 1 946 年 1 月 -11

月）〉，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3 37。  
4 5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福州：档案出版社 ，

1989），页 340 -3 41。  
 
4 6  刘佐人《南洋现势》（出版地不详：中国文化服务社， 19 47），页 5 8。  

官方行局侨汇数额下降，批信局侨汇则剧增。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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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至 3 月，中国银行侨汇数额下跌， 4 月改牌价为 2020，突增至

86 亿，但 5 月到 7 月又下跌，8 月再改牌价为 3350，回增至 83 亿，

9 月至 12 月又下跌，至年底只 36 亿。到 1947 年 1 月，仅 16 亿。

但相反的， 5 月到 7 月与 9 月到 11 月，却为批信局的旺月， 1947

年的 1 月，为批信局最光明的一月。 1947 的 2 月，中国银行的侨

汇，只 140 亿，批信局有 500 亿， 3 月份中国银行有 170 亿，批信

局有 800 亿。汇率调整愈慢，国币的币值下跌愈大，走向批信局的

侨汇亦愈多。批信局所吸收的侨汇，一部分流入外商银行，因为战

后民信局因办理汇票及黑市外汇关系，多已成为各银行的附庸； 4 7

一部分 则是 用于 商业 上的 走私 ，致 使 华南一 带的 走私 活动 更为 猖

獗。 4 8

中华 汇业 总 会会 长 林树 彦曾 撰 文详 细 分析 华侨 为 何通 过 信局

汇款，而不愿通过国家银行汇款的原因。“信局收到的汇价，都是

以市价接汇，而这市价接汇的结果，可以使侨胞汇款人得到‘减少

国币或增加国币’的利益，例如侨胞现在要汇国币一千万元，银信

局（作者按：批信局的另一名称）只收叻币三十元左右，如往银行

汇寄同等叻币，便要叻币九十元左右，所以这就‘减少原币’；从

另一方面说，如把九十元叻币，由银信局汇往祖国，便可得到三千

万元国币，这就是“多加国币”。于此可以证明，所谓黑市的利益，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归诸侨胞汇款人，谁个侨胞不来银信局寄汇，

说句老实话，连银行的职员，也相率地乐于来银信局汇款呢。这样

的心理是与贪便宜货的心理一样，有便宜货摆在眼前，谁不趋之若

骛去购呢？”

 

4 9

                                                        
4 7 蔡忠同《东南亚华侨经济》 (香港：香港友联书报公司， 196 3)，页 51。  
4 8  刘佐人《南洋现势》，页 58。  
4 9  林树彦〈从华侨的利害观点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

（第一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页 1。  

通过国家银行与通过信局，所得收益相差很大。新

加坡政府规定每人每月只能汇叻币 45 元，45 元叻币如果按照 1947

年 1 月的官价汇率，即每万元国币合叻币 7 元 3 角， 45 元叻币只

得国币 63000 元，购米不到一石，根本养不了一家数口或十数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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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老小，而通过黑市则可得 10 余万元。
5 0
菲律宾一个披苏，官

价换国币一千六百七十五元，这是银行卖价。银行卖价，尚内扣费

用，只一千六百元左右，但黑市在二千元，随来随汇，所以任何人

都会走向黑市。
5 1

月份  

既然官价与市价相差如此之大，华侨自然选择以

市价收汇的信局汇款。  

表 23  1947 年新加坡银行公价与黑市汇率表（叻币 /万元法币）  

银行挂牌  民信汇价  银 行牌 价 与 民信

汇价的比率  

1 月  7． 30 4． 30 170% 

2 月  4． 40 2． 60 169% 

3 月  2． 50 2． 40 104% 

4 月  2． 50 1． 35` 185% 

5 月  2． 50 0． 98 255% 

6 月  2． 50 0． 75 333% 

7 月  1． 90 0． 85 222% 

8 月  0． 75 0． 75 100% 

9 月  0． 84 0． 70 120% 

10 月  0． 60 0． 54 111% 

资料来源 ：林树 彦〈国庆 日回顾 本年之 侨汇 〉，南 洋中华汇 业总汇 《南

洋 中 华 汇 业 总 会 年 刊 （ 第 一 集 ）》（ 新 加 坡 ： 南 洋 中 华 汇 业 总 会 ， 1947

年），页 8。  

 

分析上表（表 23）可知，官价汇率除了三月份和八月份与黑

市汇率接近外（这两个月份国民政府对官方汇率进行了调整），其

他月份与黑市汇率相差很多。官方行局以官价汇率收汇，信局则按

照黑市汇率挂牌，华侨自然通过信局汇款。  

 

                                                        
5 0  林树彦〈国庆日回顾本年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

（第一部分）》，页 7。  
5 1  季龙〈南洋侨汇问题〉，《中国南洋经济协会成立纪念特刊》，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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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缔信局，打击黑市经营  

批信局的侨汇逃避，使国民政府失去大量侨汇，因而取缔信局

的呼声不断。李家仲在《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中呼吁：“请政府

取缔民信局，因为民信局将侨汇逃入香港，或变为货物或变为游资，

于国家侨眷殊为不利，琼侨汇十分之七经香港转琼。”
5 2
1947 年 7

月，中国银行赤坎支行致函中国银行：“潮汕各地侨汇均落于侨批

局之手，如能在各该地设立机构，并请政府协助饬令批局停业，严

禁其经营业务，似此南洋一带侨汇当能归银行。”
5 3
1948 年 5 月，

国民政府全国经委会官员简贯三赴美考察回国后，提出“中央政府

似应与南洋及各地政府交涉限制侨批局业务，以免大量侨汇经由民

信局逃避走私。”
5 4

为了吸收更多的侨汇，国民政府亦曾求助于国际间的合作。1946

年 10 月，国民政府与星洲政府达成协议，星洲政府外汇统制局宣

布实施统制侨汇办法。一切侨汇均由新加坡之银行汇交中、中、交、

农四行转汇国内银行为准，禁止商行或私人经营。“关于侨汇问题，

近日颇为侨众所关注，查当地政府之外汇统制局，曾于本月十四日

发出通告与各银行。内称，关于汇款与侨眷之事，由本月十六日起，

凡申请侨眷款项，有涉及金镑区域之货币者，须由金镑区域之银行

汇往中国之银行，始可获得批准，凡汇款予中国之商行及私人者，

均在禁止之列。”

 

5 5

此通告一发出，引起信局强烈的反对。按通告的规定，新加坡

及全马的信局，将不能自由汇款赴香港，而后在港换兑国币，交付

国内之受款人。这一法令之实行，信局与银行则无法竞争，故此，

 国民政府企图以此强制手段，防止信局从事国

币黑市买卖，藉得巩固祖国金融机构与国币之价值，从而将侨汇纳

入国家银行的轨道。  

                                                        
5 2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2 5，

李家仲《琼崖侨汇调查报告书》， 1 946 年 5 月 23 日。  
5 3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 205。  
5 4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1，卷 1 489。  
5 5〈侨汇新法令 ` 中华汇业总会将加研讨〉，《中南日报》，1946 年 10 月 19

日，转自《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一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

总会， 1947 年），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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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令对汇兑庄之打击是十分严重的。信局认为，“设若须按照银

行之汇率收汇，各汇兑庄之费用无法填补，势将加费，因而对侨胞

之负担加重，处于生活困苦之时，汇率愈高，侨眷生活当愈艰难维

持，且各帮民信局之汇率，向来比银行收汇便宜，汇兑庄可在汇率

中抽些佣费，对侨胞负担之减轻，在此时期，实有裨益。”
5 6

为了维护信局的利益，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于 1946 年 10 月 22

日举行会员大会。中华汇业总会简介。会员踊跃出席，讨论今后事

宜，会众以目前大部分民信侨汇交该指定四银行，并无抵触，但认

为与四银行交易，主要有二点困难：一、四行所定官价汇水，与普

通市价相差约十五巴仙，此点对于汇庄无甚关系，最重要者乃一般

汇款人，徒召损失，加重负担。二、官方银行交款，以过去经验言

之，最少须拖延二三星期，对于汇款之侨胞殊为不利。该会经推派

三代表林树彦、韩鸿丰、周镇豪及该会秘书王盛治，向星洲政府外

汇统制司，华民政务司，中国总领事，中华总商会签请援助，并要

求当局收回成命，获得各方面之同情与赞助。最后，外汇统治司缜

密考虑后，于 1947 年 1 月 3 日通告银行界，谓 1946 年 10 月 14 日

通告之办法，即行注销，以后关于家用汇款事宜，在金镑汇款区域

之内，如系属于中国方面之来往帐，无论为个人或系商号，概可自

由移动（意即自由兑换）。

  

5 7

由于取缔限制信局之举终未能成行，于是国民政府便对信局的

 

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国际合作实行侨汇统制，将南洋侨汇纳入国

家银行，遭到汇业界人士的反对。在中华汇业总会的努力下，在各

方面的支持下，侨汇统制得以取消，国民政府的侨汇统制办法即行

失败。汇业人士在谈到这次侨汇统制时，这样写：“政府曾向海外

的“儿子们”表示，想用外国法权来干涉，但他们托庇于各国政府

所谓保护法的抗议，效力颇小，仅获得多少道义上的成功。”  

                                                        
5 6〈侨汇新法令 ` 中华汇业总会将加研讨〉，《中南日报》，1946 年 10 月 19

日，转自《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一集）》，页 44。  
5 7〈侨汇获准自由兑换  林树彦氏奔走最力  本报记者昨访林君于侨通行〉，

《槟城光华报》， 19 47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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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经营采取严厉打击的手段。为此， 1947 年底，国民政府成立

金融管理局（简称金管局），负责对可疑商号的调查，被查出具有

违法经营的银号和人员则由当地政府进行处罚。但事实证明，企图

通过金融管理局、警察力量制止信局的黑市经营，其实际成效并不

大。  

一方面，是黑市商人善于逃避，致使缉拿人员查无证据。经营

黑市的商人，通常不会固定使用一个店名，造成辑查的难度。“目

前商人大多狡兔三窟，每一店号大多有一两个花名，要抓是困难的

事，所以国行调查归调查，黑市商人还是经营如故。”
5 8
 因而，即

使查出经营黑市的商号名称，却找不到实际从业者，而致无从处罚。

如广东省政府要求取缔勒流镇广记、信兴，市桥镇大德，石歧镇和

记等黑市商号时，当地政府却因查无此号而无从勒令停业。
5 9
再者，

由于商号对于黑市交易并不作记载，难以找到违法证据。“本市一

般正式银事情会计制度咸不健全，故普通商号更不能苛求，黑市交

易十九无记载，故检查普通商号，其帐册仅能作为参考，即有库存

金钞，亦只能设法侦查其有无买卖行为，倘主持人逃避得法，亦无

法确立其罪，故一般商号之经营黑市，除非人赃并获无法诿责外，

否则皆可推脱。”
6 0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和私心。国民政

府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和贪污腐败，亦使得对黑市经营的打击不过

是虚张声势。虽然国民政府严厉辑私，一些大侨批局却得以行贿各

港邮检人员，提前检查放行。

 

6 1

                                                        
5 8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 41 全宗， 3 目录，卷 2218，第 230

页，〈侨汇又告搬家，中行调查黑市商号〉， 1948 年 9 月 28 日。  
5 9  广东省档案馆藏财厅档案，全宗号 4，目录号 5，卷 3 2，〈广记、信兴、

大德、和记等黑市商号因查无此号，当地政府无从勒令停业〉，页 1 46-1 52。 
6 0  广东省档案馆藏财厅档案，全宗号 4，目录号 5，卷 23，〈金管局调查检

举黑市经营商号〉， 1948 年 2 月 16 日，页 229-2 31。  
6 1 李良溪主编著《泉州侨批业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页

77。  

1948 年 8 月币制改革后，国民政

府对侨批黑市的打击尤为强硬。“金圆券黑市死灰复燃以后，流入

国行的侨汇，一时又告短缩，原因牌价和黑市距离越来越扩大，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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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商不甘损失，结果只有重新走入黑市的怀抱。国行方面因为这几

天来收入着实太差，对黑市感到威胁，乃开始运用取缔办法。”
6 2

国行派员到泰国三聘一带黑市大本营调查，将各经营黑汇的商号列

名寄汕国行，转请金融管理局严厉取缔，即购买黑汇商号，亦请汕

行加紧注意，希望通过汕头警察力量达到侨汇永归国行的目的。
6 3

但是出 于国 民政 府检 查人 员的 腐败 和 涣散， 这种 打击 似乎 收效 不

大。驻泰国民党支部致广东省政府的函件中称，“闻汕号在改币初

期检查严密，因而奸商无所施计，现则汕方检查人员受贿者多，故

能畅行无阻，稳坐黑市，为所欲为。”
6 4

另外，邮局对待信局经营批信与汇款之不同态度，也为信局的

黑市经营提供了可趁之机。邮政系统虽有储汇局经营侨汇，但邮政

主要收入来自批信。对于批信走私行为，邮局予以严厉处罚，甚至

吊销其走私信局执照。“批信局连续三个月出入口批信，同时仍继

续经营业务者，不论具何理由均作为停业办理，依据批信事务处理

办法第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吊销其执照，同样第三项规定之时限缩短

为半年，并通知其相关国外分号所在地之原寄国邮政，同时吊销各

该国外分号之批信执照及停止收寄各该国外分号之批信总包。”

 

6 5

之所以采取此种处罚方式，原因邮局深知罚款治标不治本，难以作

为杜绝走私的手段，只有吊销执照才可以起到威慑作用。“批信局

私运批信，并不计较区区罚款，所顾忌者为吊销执照。”
6 6

                                                        
6 2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 218，〈侨

汇又告搬家，中行调查黑市商号，列举黑名单寄汕请取缔，汇业界认为

难达到目的〉， 1 948 年 9 月 28 日，页 2 30。  
6 3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 218，〈侨

汇又告搬家，中行调查黑市商号，列举黑名单寄汕请取缔，汇业界认为

难达到目的〉，  1948 年 9 月 28 日，页 230。  
6 4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财厅档案，全宗号 4，目录号 5，卷 36，〈中 国国

民党驻暹 罗支部致广东省政府关于暹罗批局经营黑市〉，1 948 年 10 月 18
日，页 51-5 2。  

6 5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38 2，〈 建议

取缔各批信局私运批信办法〉， 1947 年 1 月 6 日，页 33。  
6 6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38 2，〈 建议

取缔各批信局私运批信办法〉， 1947 年 1 月 6 日，页 33。  

但是对

于信局的侨汇黑市经营，虽然银行要求邮局吊销信局执照，而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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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托辞不予处罚，“该号加因买卖外币，触犯法令，致受处分，但

汇兑与批信原属两种业务，且该批局本身业务，经查无走私情形，

传以副业牵累而吊销其批局执照，似有欠妥……”
6 7
“本局发给之

批信局执照，其范围只及批信回批之传递，其与批信局之汇兑业务

无涉，如该批信局并无违反批信事务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实不便吊

销其批信局执照，拟着汕头局婉却。”
6 8
广东省委行暹罗支行致总

行电，“若由钧行妥洽各有关方面，对于各批局套回汇款加以严密

检查与有效制裁，则侨汇自然复纳正途。”
6 9

总之，尽管国民政府对黑市经营进行严历打击，却由于各种因

素，未收到成效。有汇业人士指出，“不从疏道上根本着想，仅求

堵阻上用工夫，只有驱迫别寻途径。”

可是，实际情形是“各

有关方面”，如邮局并不听命于银行。  

7 0

国民政府错误地认为，取缔批信局就会使侨汇流入官方行局。

事实证明，即使国民政府对批信局的严历管制卓有成效，官方行局

也依然吸收不到侨汇。 1948 年 10 月，国民政府设立侨汇管制委员

会，以取缔黑市侨汇。“令凡国外所收侨汇必须交由政府指定银行

按官价转汇入国，管制甚严”，

 

7 1
结果造成侨汇停止，侨眷生活断

炊，困苦异常。
7 2
为什么侨汇停止呢？一、民信局暂停营业，“闽

侨闻之，群情哗然”，
7 3

                                                        
6 7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38 2，〈 汕头

一等邮局函〉， 1 947 年 1 月 22 日，页 3。  
6 8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38 2，〈 汕头

一等邮局函〉， 1 947 年 1 月 24，页 3。  
6 9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银行档案， 41 全宗， 3 目录，卷 2218，〈广东省

银行暹罗银行快电〉， 1948 年，第 231 页。  
7 0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页 10。  
7 1〈厦门邮局关于厦门各批信局暂停营业致福建邮政管理局呈（ 1948 年 1 0

月 28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

社， 1990），页 430。  
7 2〈厦门邮局关于厦门各批信局暂停营业致福建邮政管理局呈（ 1948 年 1 0

月 28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

社， 1990），页 430。  

因为通过官方行局汇款，侨胞损失巨大，

7 3〈省府关于调查侨眷对侨汇所感困难及改善意见代电（ 19 48 年 11 月 - 19 4 9
年 3 月）〉，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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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亏过多，于是停止汇款。二、荷印政府施行外汇统制，所以荷印

侨汇全靠批信局秘密汇寄，批信局停止营业，侨汇也不可能通过官

方行局转汇。  

 

四、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关系的检讨  

官方行局对于批信局的取缔和打击，是有害而无利的。当时，

不少有识之士已对此有所认识。张嘉铨写道：“政府为防止侨汇逃

避，不从汇率政策或贴补侨汇着手，而决定取缔民信局，这一措施，

不会减少侨汇逃避的严重性，而可能影响侨汇的减少，这是很令人

担忧的！”
7 4
周宗启认为，战后国家对于吸收侨汇，所获实惠，实

属微乎其微，“推厥原因，大得出均由我国政府金融机关，未能与

号称沟通侨汇唯一机构，及吸收侨汇唯一输血之批信局，开诚合作，

切实联系，有以致之，是故今后我国政府不欲吸收侨汇，复兴祖国

而已，如欲吸收侨汇，复兴祖国，则其对于批信局之权益，应特别

规定，予以切实提高，至其诱导大量侨汇内汇，投资生产事业，及

向有关国家交涉，迅速取消外汇统制，并协助侨汇全数，归入国库。”

7 5
 “政府必须维护吾侨批信局之利益，使民信局成为吾国银行代

收侨汇之机关，将批信局所收之侨汇，依照国币时值由银行返回祖

国，再由民信局在祖国之联号分派至侨眷手中。”
7 6

刘佐人认为，官方行局吸收侨汇必须联络水客和批信局。因为

南洋即使穷乡僻壤都有批局的设置和水客足迹所到，批局和水客在

南洋特别普遍和深入，远非新式银行所能及；同时，批局与水客接

收南洋侨汇，由来已久，加以乡谊关系，其作用实有不可动摇之势，

直到现在，侨胞信仰批局与水客之成份，依然较新式银行为浓重，

此均为不可忽视之事实，况且南洋各地正限制汇兑，超过限额之侨

款，亦多经由信局与水客汇驳回国，此种侨汇显然非切实联络批局

 

                                                                                                                                                                
1990），页 433。  

7 4  张嘉铨〈汕市侨情与侨汇〉，《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S i nga por e  
Excha nge  B us i n i ss  M ut ua l  Ass oc ia t i on），页 121。  

7 5 周宗启〈吸收侨汇与复兴祖国〉，《新加坡汇业联谊 社特刊》，页 75。  
7 6 周宗启〈吸收侨汇与复兴祖国〉，《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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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客不可。
7 7

官方行局意识到信局的重要性后，亦试图争取信局，但是黑市

经营的 利益 所在 ，信 局与 官方 行局 的 合作与 否也 是以 利益 为导 向

的。信局由黑市渠道汇款，虽然得到了汇价廉宜的利益，但是却得

不到安全的保障。从海外银信局汇去港币，款项到达香港后，由香

港港分庄以黑市价钱售与专门经营黑市的所谓地下银行或银庄，而

议定在厦门或汕头或上海交付国币，可是等电报到达厦汕或上海，

信局联号去领取国币时，那个银行或钱庄已经关门大吉了。

 

7 8

汇业人士认为：信局侨汇逃避，其责实在政府，而不在信局。

刘佐人曾说，“笔者在星华汇业座谈会上，彼此开诚布公，磋商侨

汇问题，认为，如果政府外汇政策改变，批局愿为银行做接收侨汇

的经纪人，而不使之流入外商手中，挽救利益。”

因此，

海外信局的黑市汇款是有很大风险的。因而，当官价汇率与黑市汇

率相差不远时，信局也是宁愿通过官方行局汇款，避免黑市汇款的

麻烦与风险的。批信局人员也并非不爱国。从一些汇业人士的言论

来看，信局其实也不是愿意经营黑市的，因为黑市经营虽然有厚利，

却亦有很大的风险，有些人士甚至对于侨汇不能归于政府，亦是感

到可惜和痛心。  

7 9 当国民政府提

高汇率有利于批信局的时侯，批信局愿意通过官方行局汇拨汇项，

当官方汇率低于黑市汇率时不利于批信局的时侯，批信局则不得不

将侨汇通过外商银行或走私的方式汇驳。只要官价汇率接近黑市汇

率的时侯，侨汇便增加；如果差得远，就萎缩下去了。
8 0

                                                        
7 7  刘佐人《侨汇与金融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编印， 19 47），页 7 0。  
7 8  林树彦〈从华侨的利害观点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

（第一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页 3。  
7 9  刘佐人《南洋现势》（出版地不详：中国文化服务社， 19 47）， 18 页。  
8 0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页 13。  

兹以广东

侨汇的变化，为例： 46 年 8 月份广东侨汇为 29 万美元， 9 月份突

增至 63 万美元， 10 月万退至 54 万美元， 11 月和 12 月均仅为 40

万美元。 9 月份广东侨汇之突增，显然是官方行局汇率调整，信局



 161 

将款项由官方行局寄送之结果，但不久黑市日离，侨汇又趋衰落。

8 1

另外，信局的黑市经营也得到海外华侨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因

为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相差太大，信局如果将汇款交由官方行局，

不仅信局难以获利，华侨也会遭受经济损失，而侨汇黑市对于华侨

侨眷却是有好处的。侨汇的黑市经营虽然是非法的，却是得到受益

者华侨侨眷的支持，甚至也得到了华侨社团的肯定，因为侨汇的黑

市经营与其他的黑市是不同的。在新加坡汇业界反对侨汇统制的会

议上，华侨曾慷慨陈词，维护侨汇的黑市经营。

 

8 2

第三节 小结 

 

总之，国民政府许多使用打压和取缔以谋求控制侨汇的政策和

办法，使信局更加走向黑市经营，信局在逃避侨汇方面，显得更加

机灵，而华侨社会及侨乡社会对黑市经营的认可和赞同，也助长了

信局的黑市经营，国民政府内部的各自为政和贪污腐败，亦使得信

局可心通过贿赂等方式，在国民政府“严历”打击黑市经营的情况

下，仍能安全地生存。  

 

 

本章就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官方行局与信局

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抗日战

争爆发，信局屡遭政府的取缔和打压，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

为了侨汇的吸收，对于信局采取了利用和支持的政策。信局与官方

行局的关系主要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可以说，战时信局成了官方行

局的侨汇代收代发机构。由于利益的关系，信局与官方行局之间，

必然存在冲突和矛盾，但大敌当前，在国民政府的协调下，基本上

是竞争中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太平洋战时期，官方行局与批信局密

                                                        
8 1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页 10。  
8 2〈侨汇获准自由兑换  林树彦氏奔走最力  本报记者昨访林君于侨通行〉，

《槟城光华报》， 19 47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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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作，才使宝贵的侨汇得以到达侨眷手中，救侨眷于水火之中。

总之，战时，批信局成为官方行局侨汇金融网的一部分，共同为抗

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后，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合作关系破裂。由于官方汇率与黑

市汇率的差异过大，信局不愿将侨汇通过官方行局寄送，而是通过

各种方式进行侨汇逃避。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侨汇逃避，则对信局的

黑市经营进行严历打击，使信局与官方行局的关系更加恶化。由于

信局的逃避方式巧妙，而国民政府的管制又漏洞重重，对黑市的打

击并未见成效。  

官方行局与华侨直接的联系不多，其所经营汇款多是大额侨汇

及信局的委托汇款，形成了官方行局对于信局的依赖，这一点对于

官方行局的侨汇经营影响非常大，具体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信

局多委托官方行局寄汇，官方行局侨汇业务发达；战后，信局与官

方行局分庭抗礼，通过黑市寄汇，官方行局业务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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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侨汇争夺战 

 

   第四章就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批信局的重要

性勿庸置疑，但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批信局都不是独立运作的，

可以这么说，批信局实际上是收集侨批和解付侨批的机构。海外的

批信局收集侨批，国内批信局解付侨批，而从海外到国内运送侨批

的过程则是由银行和邮局来完成的，信件由邮局寄送，侨汇由银行

（包括邮政储金汇业局）汇出。华侨汇寄的是外币，侨眷收到的则

是法币。那么，外币最终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外币实际上到了

收汇银行，变成了银行的外汇。由此，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经营

侨汇的银行除了国民政府的官方行局外，许多外商银行也在承办侨

汇，这一点在第一章已有论述，而且这些外商银行办理侨汇的历史

比中国的银行更为久远。侨汇如果通过官方行局寄送，就转变为官

方行局的外汇；如果通过外商银行寄送，就转变为外商银行的外汇。

换言之，侨汇如果通过官方行局，就转变为国民政府的外汇收入；

如果通过外商银行，则转变为该银行所属国家的外汇收入。而外汇

同黄金白银一样，始终是各国要极力获取的宝物。本章所要探讨的

主要问题就是，战时和战后，官方行局是如何与同其争夺侨汇（侨

汇的实质是外汇）的日伪、香港政府展开争夺战及其结果是怎样的。 

 

第一节  战时官方行局与日伪的侨汇争夺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侨汇，官方行局除了加强自身的业务

经营外，也需配合政府防止日伪掠夺侨汇。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是

国民政府侨汇的主要争夺者。日伪是否掠夺了大量侨汇？国民政府

是如何防止侨汇流入日系银行？是有必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一、抗日战期前期防止日伪夺取侨汇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遭到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坚决反对和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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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为了战争的长期进行，日本政府除在军事上保持强大压力外，

还运用金融、经济手段，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战。以各种手段掠夺

侨汇，以减少中国的外汇基金，削弱抗战基础，并加强自身进口军

用物资的经济力量，是日敌从事金融侵略的重要手法之一。  

在国内，日本主要通过控制批信局及开展日系银行—台湾银行

的侨汇业务夺取侨汇。 1938 年，日本占领汕头、厦门后，即开始

设法控制批信局以夺取侨汇。 1940 年，汕头伪侨务委员会成立了

伪汕头侨批业公会，为日本夺取侨汇服务。伪汕头侨批业公会以台

湾银行及横滨正金银行为侨批业者之指导机关，受汕头善后委员会

监督。日伪不准公会会员将侨批直接送达侨眷，并要求公会极力防

遏。 1

经营范围  

日伪当局经过严格审核，准许 35 家批信局营业（见表 24）。

厦门方面，由于批信局多已迁至鼓浪屿，日本主要是通过台湾银行

的厦门分行办理和控制华侨汇款。  

表 2 4 日伪政府时期合法侨批局名单  

侨批局名单  

泰国  泰成昌  黄潮兴、陈悦记、广顺利、理元、马合丰、马

德发、马源丰、普通、同发利、万兴昌、许福成、协盛

兴、成顺利、荣丰利、振盛兴、义发、陈炳春、振丰发、

和合祥、成昌利  

新加坡及荷属  李华利、光益裕、有信、光益、洪万丰、永安、普通、

裕大、致盛、荣成利、陈炳春  

香港  容大、致盛、亿丰、陈炳春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邮政厅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案卷号 369，页 3 5。  

 

日伪政府也采取宣传手段，欺骗民众。比如向民众宣传要“协

助友邦日本为大东亚民族争自由平等解放”，鼓吹“我国民众，应

与日本同甘共苦之昭示，侨汇为战争时经济力量，即为我国民众生

                                                        
1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 91），页 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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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应协助友邦成功，即我国自己速成功也。” 2 为了迷惑侨胞，

日伪在侨批封上做文章，要求回批上加盖宣传戳记，在侨批封上印

上“与日本协力，各地华侨之汇款，可以安抵家乡”、“支持渝蒋的

华侨银信，何能安抵家乡”、“协力大东亚战争，可以复兴南洋侨胞

之势力”、“南洋华侨之协力，即成各人振兴自己家乡之力量”、“与

日本合作，可以振兴侨胞在南洋之势力”、“大家的故乡，和平与安

乐，是值得告慰的”、“摆脱渝府靠外的势力，才免作英美殖民化”、

“打倒美英之压力，恢复华侨之自由”、“协力东亚新秩序，毋再受

渝府敲诈”等宣传性口号，以诱惑民众。 3  汕头市长兼该市侨务

委员长周之桢甚至致函华侨，告以华侨汇款需经日本银行汇汕头，

再转该侨务委员会收。 4

在海外，为了夺取侨汇，削弱中国的经济抗战力量，日军对华

侨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日军在暹罗大肆向华侨进行诱惑宣传：华

侨汇款回国由日本银行办理，既保安全又极迅速。

 

5  1941 年 8 月，

日军的 Tarora 上尉随同新加坡的一名商界领袖及一位早期孙逸仙

的追随者（姓名不详）到印度支那宣传，试图赢得华侨的人心和华

人领袖的支持，但由于华侨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收效甚微。
6
 由

于得不到华侨的合作，日军不惜运用政治力量，强迫当地华侨将汇

款由日系银行汇入。
7

                                                        
2  汕头档案馆 。伪汕头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13，转

引自张慧梅〈战争状态下之金融与传统人文网络— 193 9-19 47 年潮汕与

东南亚间侨汇流通研究〉，见《潮学研究》第 11 辑（汕头：汕头大学出

版社， 20 04），页 157-1 92。  
3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邮政管理局档案，全宗号 29，目录号 2，卷 37 5，

1937 年 12 月 12 日，页 31。  
4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 1 912 -1949）》），页 4 45。  
5〈省府关于侨委会请积极吸收暹罗侨汇以防日寇包揽给省银行训令（ 194 0

年 5 月 21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

版社， 19 90），页 415。  
6  Aka s h i  Yoj i ,  “ J apanes e  P o l i cy  Towar ds  t he  Ma la ya n  C hi nes e” ,  Jou rn al  o f  

Sou theas t  As ian  Sto d ie s , vol .1 (1 976) ,  pp .6 2 .  
7〈沦陷区经济概况〉，《广东省银行季刊》，1 941 年第 1 卷第 4 期，页 48 2。 

除了用政治力量压迫侨胞外，日伪还唆使汉

奸浪人假冒或伪组各种会社团体，如伪辛亥革命同志会、伪五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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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华侨联合会、伪侨务委员会、伪惠潮嘉三属同乡会等组织，煽惑

海外华侨，将款交敌伪银行汇返。 8

1941 年 3 月至 6 月，由日伪控制之海口邮局进入沦陷区的侨汇，

计有国币 2，957，952. 33 元，其中汇返广州为 1，677，666. 21 元，

汇海口 1， 279， 926.12 元。汇款来源地以新加坡为最多，为 102，

191 元，其次为马来亚各邦 433， 831 元，及香港的 234， 711 元。

 

9

对于日敌处心积虑诱骗民众及海外华侨以夺取侨汇的行为，国

民政府一方面予以揭露，另一方面告知华侨要委托国家银行或华侨

设立之银行寄送。侨委会“为揭破敌人此种阴谋，除申述敌诱骗侨

汇谋夺取我国外汇外，并著令今后侨汇须托交国立银行或华侨设立

银行，代为送寄，以免中其阴谋。”

 

1 0 伪汕头侨批公会成立后，侨

务委员会特通知侨胞：查自抗战以来，中央中国两银行，在海外曾

经广设分行处，其未设立者，亦多委托当地侨商所办之银行代理汇

兑业务，业经分别转知，凡我侨民，此后汇款，务须交由国家银行，

或其委托之银行承汇，以免外汇落于敌伪之手，致碍我国币制为要。

1 1 广东省政府则令广东省银行将国外可靠银行用明令公布，使侨胞

得以安心汇款，免受欺骗。 1 2 海外侨团对于汪伪也不遗余力地予以

揭露。以陈嘉庚为首的筹赈会多次攻击汪精卫。据〈陈嘉庚斥贪官

污吏罪 恶星 洲大世 界五 届筹 赈游艺 会 闭幕词 〉，“自 廿六年 祖国 抗

战，本会成立以来，迄今将近四年，开会亦已百数十次，其间除攻

击汪精卫，及招待机工回国而外，则以鼓励侨胞出钱出力之事件为

多。” 1 3

                                                        
8〈沦陷区经济概况〉，《广东省银行季刊》，1 941 年第 1 卷第 4 期，页 48 3。 
9〈沦陷区经济概况〉，《广东省银行季刊》，1 941 年第 1 卷第 4 期，页 48 2。 
1 0  黎道纲〈汕头沦陷至日军入暹时期曼谷侨批界的经营状况〉，《泰国 侨批

文化》（泰国：泰中学会， 2 006）），页 118。  
1 1  黎道纲〈汕头沦陷至日军入暹时期曼谷侨批界的经营状况〉，《泰国侨批

文化》，页 11 8。  
1 2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案卷号 221 5，
〈广东省政府训令〉，页 5 0。  

 

1 3〈陈嘉庚斥贪官污吏罪恶星洲大世界五届筹赈游艺会闭幕词〉，《南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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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民政府饬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在海外广设分支行及办

事处以接收侨汇，令广东省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在国内广设办事

处，紧密与中中交农行（中内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

行）联络与合作，接驳侨汇。为避免侨汇落入敌手，国民政府令官

方行局与民信局积极合作。福建省政府令福建省银行在泰国联络民

信局，推广泰国侨汇。 1 4 交通部也令邮政总局派员到南洋与各银行

信局接洽，积极招收华侨汇款。 1 5 此外，为了吸收侨汇，官方行局

对于汇费予以酌减，以利便侨胞。“财政部除经饬令中国银行对于

华侨汇款应减低电汇各费及与闽粤各省地方银行互订通汇契约外，

并咨请 交通 部特 饬邮 政储 金汇 业局 减 低电汇 各费 。自 此办 法实 施

后，侨汇增加。”
1 6

对于 非沦 陷 区之 侨 汇， 国民 政 府应 时 制定 了新 的 侨汇 运 送方

式。为了避免侨汇落入日伪手中，每笔侨汇的运送都要经过多个机

构多道手续的中转。比如经由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侨汇，其寄送方式

如下：如果华侨要汇款回国，必须将款项（外币或中国法币）交由

一家华资银行或私人批信局，不论侨汇的目的地是哪里，这笔款项

首先送达华侨银行。华侨银行用电汇方式将款汇至香港汇丰银行，

同时将侨信寄到广东的邮局。广东邮局收到信后，通知邮政储金汇

业局的香港分处，邮政储金汇业局香港分处备齐相关文件，到汇丰

银行领款，再寄往广东邮局，有时也直接寄往侨汇目的地附近的邮

局。最后，邮局再将款项直接送达侨眷或者经由批信局送达。侨信

由华侨银行通过普通信件寄到广东邮局，时间稍久。这种方式使国

民政府获得外汇，汇丰银行则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款项并且获得利息

 

                                                                                                                                                                
报》， 1941 年 5 月 3 日。  

1 4〈省府关于侨委会请积极吸收暹罗侨汇以防日寇包揽给省银行训令（ 1 94 0
年 5 月 21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0），页 4 15。  
1 5〈行政院关于补救闽侨经济利益一案给交通部的训令（ 19 38 年 7 月 11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4 15。  
1 6〈行政院关于补救闽侨经济利益一案给交通部的训令（ 19 38 年 7 月 11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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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 7
广东省银行也制定了战时运送侨汇的方式。广东省银行在潮

汕沦陷后，指定香港分行为侨汇经收机构，然后以梅县支行为经付

枢纽，辅以兴宁、大埔、丙村、松口、蕉岭、丰顺、老隆、河源、

惠阳等十个行处，并于饶平、揭阳、翁源、平远、潮阳、五华、普

宁、陆丰等县设立办事处，未设行处的县份，则将以前设立的专设

金库，改组为汇兑所，在沟通侨汇方面做出有可观的成绩。
1 8

对于沦陷区之汇款，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银钱业公会及海外团

体执行《侨胞汇款沦陷区办法》。《办法》规定，汇款交由国家银行

及其委 托的 银行 汇寄 或者 购买 当地 外 币汇票 寄香 港中 行或 交行 按

址转解；也可以交由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代理银行汇至香港邮汇局办

事处或购买港币汇票汇寄香港邮汇局办事处，再由该处转汇国内。

 

1 9  关于沦陷区之金融，国民政府亦制定了战时处理办法。1938 年

2 月 26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以汉钱字 35966 号密函四联总处颁布

金融分区处理办法。其中对沦陷区的金融规定：“一、凡在陷敌区

域内，中、中、交、农四行之任何一行或全体，无论敌人威胁利诱，

均不得与各该区域内伪组织、伪银行合作及参加伪银行之股本；二、

各该区域内四行或任何一行，如被伪政权、伪银行威胁利诱不能拒

绝时，应临机应变，多方设法以拖延之；三、各该区域内，四行如

以拖延方法应付无效，应即商拟一致破裂办法，请示总行转部核定

饬办，但遇急迫不及转知核定时，得由总行饬令照办报部备查。”
2 0

                                                        
1 7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 nese  remi t ta nces  f rom S out heas t  As ia  

1910- 194 ,  p .187 .  
1 8  广东省档案馆藏伪汕头邮局局档案，全宗号 86，目录号 1，案卷号 7 95，

〈广东省银行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页 1 0。  
1 9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551。  
2 0  中行档案：〈总驻港处转发四联总处第 5 9 次会议决定的函〉， 193 8 年 3

月 11 日。转自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 912- 194 9）》，
页 406-4 07。  

处在沦陷区的国民政府官方行局遵照这一规定与日伪作金融斗争。

例如，厦门中行利用鼓浪屿租界与日伪周旋。 1938 年 5 月 13 日，

厦门沦陷后，由于日军的骚扰，厦门中行一面将总处移至香港，继

续领导所属支行处的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在鼓浪屿租界保留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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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办事处利用租界的有利条件，办理厦门地区的侨汇解付，为

侨汇的沟通作了大量的工作。
2 1

自 1937 年日军入侵以来，沦陷区的批信局大多数已迁至非沦

陷区。在厦门的鼓浪屿和汕头仅有 80 家批信局在运作，这些批信

局与海外的中外银行均保持密切联系，向这些银行出售外汇换取中

国法币，却很少将外汇出售给日系银行。其主要原因是日系银行没

有足够的法币，而必须用仅能在沦陷区通行的军票换取外汇，而且

军票与外汇的兑换率也是模糊不定的，批信局不愿收军票。

 

2 2

虽然沦陷区的官方行局已陷入瘫痪状态，但是外商银行，尤其

是汇丰银行仍在侨汇沟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日本在东南亚的银行

有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和华南银行，但是，一直以来，东南亚华侨

都很少通过日系银行汇款。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英国银行或华资银行

汇款。

 

2 3
再加上国民政府的宣传，由日系银行汇款的华侨不多。新

马侨汇历来以汇丰银行经办者最多，而泰国侨汇汇往非沦陷区由国

家银行转汇，汇往沦陷区也是由香港的英国银行转汇。“据银信界

中人谈，未沦陷之潮普揭等地，仍由国立银行转汇。即使有汇汕之

可能，然未沦陷区之人民亦无法来汕头领款，故未沦陷之侨汇，必

不致落 于敌 人手 中者 。至 于海 澄饶 等 沦陷区 则因 国家 银行 未能 通

汇，现在本京银信则系由香港英国银行转汇汕头该分行领款，目前

本京批价沦陷区比未沦陷区收价较高者，则因该承汇银行收汇一万

元差数达五六百元云。” 2 4

除了华侨的家汇外，大量的华侨捐款也是敌伪觊觎的对象。南

京伪侨委会为了拉拢华侨，颁布了华侨捐款奖励办法，对于捐款之

华侨，分别按照捐款数额颁发奖状、奖章及匾额。奖励分为五等：

A、捐款在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内者，给予甲等奖状。 B、捐款在

 

                                                        
2 1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4 11。  
2 2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 nese  remi t ta nces  f rom S out heas t  As ia  

1910- 1940 ,  p .16 2 .  
2 3  George L .  H i cks ,  Over seas  C hi nese  remi t ta nces  f rom S out heas t  As ia  

1910- 1940 ,  p .18 4 .  
2 4〈敌谋诱骗海外侨汇〉，曼谷《中原报》， 1 940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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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内者，给予甲等奖状及一等银质奖章。 C、捐

款在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内者，给予特别奖状及一等金质奖章。D、

捐款在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内者，除照第三款敉奖外，呈报行政院

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E、捐款在五万元以上者，除照第四款敉

奖外，呈报行政院呈现请国民政府特给旌义匾额。 2 5 对于敌伪骗取

华侨捐款的行为，国民政府分电各住有华侨县政府暨各地海外华侨

公会对伪颁华侨宣传予以摧毁，使敌伪难以获得捐款。 2 6

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已采

取各种办法掠夺侨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落入敌手，

华侨汇款更被敌人严格控制，汇款中断。据资料载，“本自太平洋

战事爆发，南洋各地相继沦陷后，所有越暹及南洋荷属华侨汇款均

被敌人控制，侨属居于粤东及闽南等地，因汇款断绝无法求生，辗

转饿毙者不知其数。”

 

由以上对当时华侨汇款的情形进行分析可知，日伪所获侨汇应

该十分有限的。由于国民政府和海外侨团的宣传，海外侨胞对于汪

伪有所认识，使汪伪不易骗取侨汇。未沦陷之侨汇，仍是由国家银

行转汇，不会落入敌手；沦陷区之侨汇，则通过英国银行转汇者居

多。  

     

二、太平洋战争时期与日伪争夺侨汇  

2 7

鉴于 侨乡 人 民的 困 境， 华侨 界 极力 要 求日 本早 日 准许 通 汇。

1942 年 9 月，以谢筱初为团长的晋京代表团，向南京汪伪政府请

愿，要求通信通汇，及与日本经济提携。

 

2 8

                                                        
2 5〈南京政府侨委会公布华侨捐款奖励办法〉，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 华

侨档案史料》（ 北京：档 案出版社， 1990），页 41 7。  
2 6〈省府关于摧毁汪伪南京政府颁布华侨捐款奖励办法的代电（ 1941 年 8

月 30 日〉，福建省档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 (上 )》，页 416。  
2 7〈离愁成斛凭谁寄—侨汇断绝带来侨属的厄运〉，民间收藏杨剑声编《 抗

战八年来的梅县社会回顾》，页面 111。  
2 8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 1 912 -1949）》，页 44 6。  

汪伪与日本商议后，同

意有条件地恢复华侨汇款。日伪政府规定：“各批业商号办理侨批，

应以和平区域内为限，至于办理方法，各商号于侨批寄抵汕头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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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侨务处填具申请书，以凭核发领取批信证明书，向邮局领取批

信，将批信原包送侨务处检查验盖，然后交各商号领回发送，如属

非和平区侨批，除批款仍由各该商号负责退回外，批信则概行扣留，

至于批款若干，经侨务处检查核计后，发给领取批款证明书，各商

号方可凭证向银行领取批款。” 2 9

泰国方面侨汇，由各批局自行直接办理。批局由泰国各地收

集侨汇及批信后，汇款交由日系银行汇寄到汕头，批信则由邮局运

送，在汕头各批信局由邮局领出批信，即送交汕头侨务局总侯检查，

认为可以投递者，仍交由各批信局派送，信差带银币按址投送，否

则将其批信及汇款退回汇款人。至于由泰国汇至侨眷家乡之汇费，

以前照汇款额征收百分之二，经改订为百分之四，即每千元收取四

十元。

 

尽管日伪政府对华侨汇款限制颇多，但无论如何，南洋各地侨

汇得以恢复。泰国之侨汇最早恢复，办理情形稍有变更。越南方面

之侨汇，经于 1943 年 1 月间继续开办。新加坡方面之侨汇亦于 1943

年 6 月间开始恢复，但其办理方式均有不同之处。  

3 0

越南方面侨汇，以前由各批局自由办理，自 1943 年 1 月间恢

复侨汇后，日伪规定越南侨汇由中南公司专办，每户每次汇款额暂

限越币五十元以内。汇款由台湾银行进来，其批信不经邮局寄递，

而交由越南日本公使馆寄交当地日本领事馆，再转交该公司汕头分

行，由该分行印发招领批款通知书，由邮局寄往各取款人，取款人

接到通知后，携带原通知书及图章来汕头领款，但必须有店主担保。

侨眷因收取越南侨汇，来回花费旅费，又要找担保人，小额汇款甚

至造成 得不 偿失 。因 此华 侨对 于中 南 公司办 理越 南侨 汇的 印象 很

差，汇款者不多，而经营越南侨汇业之各批局，因种种特殊原因所

限制，无法恢复营业。所以，日伪在越南夺取的侨汇并不很多。

 

3 1

                                                        
2 9  汕头市档案馆。伪汕头市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49，

页 32-34。  
3 0  汕头市档案馆。伪汕头市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49，

页 32-34。  

 

3 1  汕头市档案馆。伪汕头市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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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加坡侨汇，日伪政府当然更不放过。 1942 年日伪政府

为恢复新加坡侨汇而制定了《关于办理昭南岛（作者按：指新加坡）

华侨汇款协议书》，该协议书对经营新加坡侨批的具体批局、批局

领发侨批的手续、侨批分发的范围等方面均有详细规定，具体包括：  

    

1、外交部侨务局驻汕办事处（以下简称侨务处）指定

汕头侨批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公会）为潮汕地区办理昭南

岛及其他南洋日本占领地域的侨汇机构，其中光益等 11 家曾

办理昭南岛侨批的侨批局仍然负责昭南侨汇。  

2、台湾银行汕头支店（以下简称台银）代此 11 家侨批  

局在昭南岛的联号联络斡旋，使侨批业务早日恢复。  

3、在侨汇未恢复正常的暂时期间，这 11 家侨批局要求

免费派发批款，而侨务处也豁免其检查证明费。  

4、台银于侨汇抵达时应将目录送交侨务外检查，至昭  

南侨汇正式复业后，此 11 家批局应遵照侨务处管理侨批业  

一切规则将目录批信一并缴清检查。  

5、侨务处依照目录检查后，对非和平地区批信概予没  

收，而款项则由台银退回原寄人。  

6、凡向台银领取侨汇之批局或侨眷，该应先向侨务处  

申请领款证明书，台银对照符合后发给款项。  

7、在代理期间，侨批公会向台银领收汇款时所送交收  

据除由该公会理事盖章外，并应由 11 家批局连同盖章，直  

至昭南侨汇完全复业以后，除由侨务处领取证明书外，可由  

一批局单独盖章领款。 3 2

据新加坡侨通行林树彦回忆，为了夺取侨汇，日伪政府曾宴请

新加坡的信局人员，摆了七张桌，请了六七十人，诱导信局人员由

 

 

                                                                                                                                                                
页 32-34。  

3 2  汕头市档案馆。伪汕头市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49，
页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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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银行汇款，信局也曾配合日系银行做了几次批信，但次数不多。

3 3 另据档案资料，1943 年 6 月 19 日，第一次昭南岛（新加坡）侨

批 181 封，侨汇中储券 56,700 余元，由台湾银行寄到汕头，其批

信及侨汇由台湾银行分交经侨务属许可之批局 11 家义务分派，投

递地点分 9 处，由 11 家批信局抽签负责派信差上门分发，向收款

人取得回批仍交还台湾银行叠寄，当时该行照汇额值百抽取手续费

2 元。自此以后，侨汇陆续到汕，仍照上述办法办理，至第六次侨

汇抵汕后，另行改订办法，除台湾银行照汇额中储券 1000 元扣取

手续费纯利 5 元外，又照汇额中储券一千元再扣 94 元发给各批局

作为酬劳金，各批局获得利益，但所有派信差投送汇款之旅费、伙

食、工资，回批、纸张、信封及回批邮资，均由各批局负责支付。

3 4

日伪费尽心机夺取侨汇，但其成效并不很大。新加坡因为沦陷

后，日军实行“大检证”屠杀华侨并勒索五千万叻币的奉纳金，侨

胞几被搜括一空，汇款乏人。信局为了敷衍日本，曾经通过日系银

行寄过几次批信，但款额有限，次数不多。林树彦口述资料载，福

建帮信局曾寄过几次信款到厦门的日系银行，但是寄去的汇款没有

回音，就没有再寄了。至于为何没有回音，战后才知道，当时日系

银行并不将汇款送到侨眷家中，而是由银行发一张单通知，侨眷须

凭单到银行取钱。由于中国国内的抗日情绪高涨，侨眷不敢到日系

银行领取侨汇，恐怕被误会是出卖情报。

 

3 5 越南方面，由于中南公

司办理业务不佳，侨汇数目应该有限。所以，沦陷区侨汇主要来自

泰国方面，但泰国方面因回批积压不寄，汇款也停寄。“ 1942 年初

汕头积压回批万余封，而回批不退，批款则不寄来。” 3 6

                                                        
3 3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十一卷）〉（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 史

馆， 1981 年），页 1 24。  
3 4  汕头市档案馆。伪汕头市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49，

页 32-34。  
3 5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十一卷）〉（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 史

馆， 1981 年），页 1 24。  
3 6  钟运荣《近代侨汇与国家控制—以侨批业与邮局的关系为中心》（广州 ：

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200 2），页 8 7。  

为了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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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进行宣传 ,  日伪当局令批信局在回批封背面加盖日伪报道部

制发的宣传戳记，才将泰国回批 16,000 余件代为寄送。据台湾银

行侨汇主任称，每月侨汇约中储券 50 万元。据 1943 年 4 月 23 日

《岭东侨务报》载：昭南岛（即新加坡）批款总数只有 103. 25 万

元，平均每月不足 10 万元。1943 年汕头邮政局全年批信只有 14,041

件，与 1938 年时每个月 17, 975 件批信相比，有云泥之别。 3 7

那么，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之间是否完全隔绝，不能沟通呢？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侨汇，国民政府秘密委托沦陷区侨汇机

构代解侨汇，据《蒋中正关于侨胞汇款办法致刘建绪电》称：“关

于侨胞汇款经饬据财部复称：前经委托沦陷区邮局、商业银行及钱

庄密为派解，并在接近沦陷区域八方适当地点设立转汇中心机构，

并电四行总处指示英、美、荷、印各地战区内之行处与英、美、荷

印各国银行保持联络共同进退，并由四行与邮汇局及各省银行之分

支处互通汇兑。”

 

3 8 被日伪控制的伪批信局，也并非唯命是。虽然

日伪政府禁止汕头批信局寄“非和平地区”批信，但仍有信局取巧

夾寄。 1943 年 3 月 10 日，伪侨务委员会发现许福成、荣丰利等 5

家批局寄送“非和平地区”批信，要进行取缔，以杜效尤。伪汕头

侨批公会出面维护批信局利益，指出“寄发在先，收电在后，泰国

同业未明情形，矜原之处，应请从宽处办。” 3 9

                                                        
3 7  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潮州：文苑出版社， 2001），页 72。  
3 8〈蒋中正关于侨胞汇款办法致刘建绪电（ 19 42 年 1 月 17 日）〉，福建省 档

案馆编著《福建华侨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0），页 419。 
3 9  汕头市档案馆藏伪汕头市侨务局档案，全宗号 12，目录号 7，案卷号 64，

〈有关出入国侨民调查和处理侨批纠纷案件等〉， 1 943 年，页 144- 145。 

可见，在日伪封锁

下，沦陷区批局通过秘密方式，仍能将侨汇送至非沦陷区，而在非

沦陷区，也可以秘密送至沦陷区侨乡。中国银行经收的华侨汇款中，

有部分收款人在沦陷区的中山、东莞等地，中行委托当地商业行庄

—金岗永泰行及沙坪嘉南行代解，因为解付沦陷区侨汇，所担风险

很大，中行付给两行庄 10%的手续费，为此，中行需贴赔 8%的费

用。可见，虽然困难重重，但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侨汇尚可秘密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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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是否夺取了很多侨汇呢？由以上分析可知，日伪获得的侨

汇是很有限的。另据台湾学者李盈慧的研究，汪伪夺取的侨汇不会

很多，“据汪伪政府的说法，华侨汇款汇回汪伪政府辖区者，日渐

增多， 1940 年 7 月 197 万多元，新加坡一地汇回 76 万元。然而华

侨汇款既有上述层层困难，则汇款增加的可能性不高，即使汪伪辖

区的侨汇有所增加，但若与重庆政府辖区的侨汇相比，就显得微不

足道。日本也承认战时侨汇情形仍是有利于国民政府。”
4 0

第二节 战后官方行局与港府的侨汇争夺 

在与日

伪的侨汇争夺中，国民政府获得了胜利，这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战后官方行局吸收侨汇的对手，不再是日本，而主要来自英政

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有美国，国力雄厚，工业高度发达，贸

易处于出超地位，外汇基金充实，而英、中等国家，均千疮百孔，

经济陷入困境。 4 1

今天真是美金的世界，连作为四强之一的我们中国政府，

动辄也美金长美金短，津贴用美金，侨贷用美金，美金今天

已经成为两国政府最高最标准的支付货币单位了……马来岛

呢？美金的影响力和势力也和整个社会经济息息相关。就目

前澹淡的市场来说，如果你能捞到美金外汇，你的生意便呈

现活泼有生气，因为廉价的机会就在眼前……今年（指 1946

年）七月英国虽然借到三十七万万五十万美金巨款，现在处

因此，外汇，尤其是美汇成为各国觊觎的目标。

美金在战后有多重要？时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4 0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 1 912 -1949）》，页 44 6。  
4 1  陈咸池〈外汇自由与贸易兴衰〉，《银行周报》，第 31 卷第 26 期， 194 7

年，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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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也感受着美金威胁……。 4 2

战后的英政府急需美汇。因为战后的英国需要改造整个过时的

生产，需要建造大量房屋，需要解决人民的衣着、粮食问题，而这

些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从美国大量的输入机器、建筑材料、棉花、

粮食和燃料等。所以英国及其属国都需要大量的美汇。

 

 

4 3

香港，本属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 1841 年占

领香港， 1842 年中英两国缔结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最初

几年，香港在贸易方面的进展，并不很快速，一方面由于当时香港

贸易的对象，仅限于珠江三角州一带，且外商亦多原与中国直接通

商，另一方面，则因为海盗猖獗，海上航行颇不安全。

但英国贸

易出超，缺少外汇，数量巨大的华侨汇款便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英

政府采取各种统制政策的目标之一便是争取大量的美汇，而沦为英

国殖民地的香港是英政府夺取侨汇的重镇。  

一、香港—侨汇漏洞  

4 4
20 世纪

初期的三四十年中，随着交通的发达，国际间关系渐趋密切，香港

的对外贸易，以转口贸易为重心。在这段期间，香港和东南亚地区

及西太平洋间的贸易有显著的增加。
4 5

战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各国因为经济困难，为

要应付物资需要与稳定金融，都制定外汇统制条例，管理进出口外

汇及金融证券。香港属英国管辖，也是如此，进行统制外汇，但不

同之处是，香港当局对金融外汇的处理很灵活变通。“香港虽处于

香港不仅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

而且成为国际汇兑中心。各国银行以香港为根据地，同时在中国和

南洋各主要都市设立联络网。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侨汇多先

寄到香港的，再由香港转寄华南各地。  

                                                        
4 2  钱权宇〈美金直接外汇与伦敦金镑驳汇〉，《南侨日报》， 1 946 年 12 月

21 日。  
4 3  刘佐人《侨汇与金融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编印， 19 47），页 1 4。  
4 4  范叔钦〈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南洋学报》第 26 卷第 2 期， 19 71，

页 1。  
4 5  范叔钦〈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南洋学报》第 26 卷第 2 期， 19 71，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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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镑区受到外汇统制条例之束缚，但是管理机构了解到严格管制是

利益还是损失，因而并不计较明文规定。”
4 6
因而战后经济贸易日

渐繁荣而政策又有伸缩性的香港便成为侨汇的主要集中地。由于香

港银行、银号众多，在款项汇入汇出方面，相当方便，为黑市经营

提供 了地 利之 便。 香港 银 行业 的发 展 已有 一百 多年 的历 史。 1845

年英国的东方银行就来到香港开设分行。这是香港历史上出现的第

一家银行。
4 7
后来，英资银行如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其他外资银

行接踵而来。进入本世纪后，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在香港兴办银行。

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已有华资、外资银行约 30-40 家。

4 8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大战结束，英国太平洋舰队得返香

港，恢复了殖民统治，香港经济从此恢复和发展，金融业作为经济

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经济而恢复和发展。不仅战前的

外国银行和当地资本银行都卷土重来，新建立的银行和银号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于 1941 年 12 月占领了香港，使香港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和洗劫。金融业也不例外，所有金融机构几乎都宣

告停业。  

4 9
战后初期，香港银行业泛滥发展，到 1948

年时，银行、银号最多达 143 家。
5 0

                                                        
4 6  林修〈从批信汇兑业及银行业谈到外汇统制〉，《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 刊

（第三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5。  
4 7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北京人民

出版社， 198 3），页 18 3-18 6；武为群等《香港经济与金融》（北京：中

国金融出版社， 199 2），页 14 9。  
4 8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北京人民

出版社， 198 3），页 18 3-18 6。  
4 9  武为群等《香港经济与金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 2），页 108-1 0 9。 
5 0  饶余庆《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 985），页 11；

武为群等《香港经济与金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 992），页 14 9。 

新加坡汇业界领袖林树彦这样

评价香港的金融业：“香港方面之钱庄汇兑庄业务，已加增进，就

是银行所做的业务，据我们所知道的，不论以前或是现时，都是银

行钱庄业的机构很多，他们的业务，当然是包括金融类这门的事业

都在内，所以说香港各项事业都很繁荣，乃得利于各地方可把外汇

赴入赴出，商旅称便，自然造成经济命脉的金融力充足，各种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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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生产工业对外贸易，始有顺利推进的路。”
5 1

香港是投机家的乐园。此时的香港成为汇运枢纽，外商银行和

信局均按黑市汇率，吸收来自美洲及东南亚的华侨汇款，然后由香

港转驳各县，以国币形式解付予侨眷，获得巨额利润。鉴于经营侨

汇的巨额利润，新的银行也纷纷开设。这些新开银行绝大部分以经

营外汇及华侨汇款为主业。

  

5 2

香港因为环境特殊，原就是中国政府施行政令的一大漏

洞，更何况在金融交流上，与上海更是脉脉相承，息息相通，

投机商人以在上海多少尚有顾忌，索性分股南下，在香港对

国币大‘放脚筋’，行动益肆猖獗。据估计（ 1947 年）四月

上半月由沪逃港的资金，约达 80 亿元以上，这些游资抵港

后，更是拼命透取港钞，于是在争相抛脱之下，港申汇愈是

一落千丈，上海放盘和价只 14 铢 50，汕头方面因有大量侨

汇支持，故价仍扎稳于 18 铢 50 之间。

 

香港的银行、银号集中了来自中国的大量法币和来自海外华侨

的巨额外币，为其经营外汇提供了极大便利。战后，国民政府币值

不稳，逃资向香港集聚。泰国华侨丁流描写了当时游资逃港的情形： 

 

5 3

战后的香港，由于本国（指中国）经济起了恐慌的变态，

政府无供应外汇，在严密管制出口与限制人民支出外汇之原

 

 

而来自海外的数额巨大的侨汇，也为这些投机的金融家，提供

了投机资源。香港的投机金融家积极吸收来自美国、新加坡、曼谷

等地的华侨汇款。林树彦呼请国民政府注意“香港臃肿”，因为：  

 

                                                        
5 1  林树彦〈海内外批信汇兑业今昔〉，《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

（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5。  
5 2〈我国大量资金外逃，香港新开银行二十家〉，《南侨日报》， 1946 年 12

月 21 日。  
5 3  丁流〈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年来侨汇概述〉，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

侨批文化》（泰国：泰中学会， 200 6），页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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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下，香港已应运形成为中国与国际套换外汇的交易市场。

国内通货膨胀，物资竭蹶，人民心理轻视国币，已趋极端。

迅致资金倒流，逃避外汇。盖生产落后的国家，对外资与外

货的输入，有迫切的需要。进口商必用套取外汇的方法，方

能购到外汇；故侨汇回国无形地被吸收在香港。因此黑市猖

獗，币值狂跌，损害国家经济命脉，自是一件严重的威嚇！
5 4

香港的很多银行和信局，利用侨汇进行投机。有的银行和信局，

保留侨汇做投机生意；有的则靠黑市低汇率的付款猎取巨利。有一

家名为“正和”的商业银行，集中了华侨大批汇款，但并不送达其

家属，而是利用此巨款经营投机，不幸失败，遭受重大损失，当事

人发现他们的汇款被盗用，要求赔偿，但却遭推委延搁，得不到解

决。

 

 

5 5

战前，华侨汇款大部分是汇至中国，汇留香港的不过百分之三

十至四十。而战后，大量侨汇汇集香港。

 

 

二、侨汇滞留香港  

5 6
据估计，二次大战后，

侨汇逃港每月达 1000 万美元。一般认为黑市侨汇 90%-95%集中于

香港。
5 7
一方面，由于国币不断贬值，使侨汇集中香港以求保值。

另一方面，战后各国对华侨汇款进行严格管制，侨汇必须采取特别

方式汇出，而香港对外汇管制较为自由，遂成为侨汇的转驳站。
5 8

黑汇经营，是海外侨批业赚钱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民信局

的套汇、走私行为猖獗。新加坡民信业恢复后，特别繁荣，信局以

东南亚地区侨汇之百分之七十由信局采用黑市方式汇入香港。  

                                                        
5 4  林树彦〈现阶段侨汇之病态及补救办法〉，《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

页 70。  
5 5  林树彦〈现 阶段侨汇之病态及补救办法〉，《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

页 70。  
5 6  陈松光《香港经济金融与华侨》（台北：海外出版社， 19 57），页 1 50。  
5 7  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页 2 1。  
5 8  陈松光《香港经济金融与华侨》，页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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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汇运中心枢纽，以叻币汇港币，以港币汇国币，得用国币日

跌，港币站稳之机 ，做套汇生意 ，叱 咤之间，获利巨万。”
5 9

不少投机家通过黑市套汇，大发其财。据福建泉州金淘局侯秀

西先生回忆，金淘局侨汇来源有几方面：由香港新华、中南、集友

几家银行汇入；利用侨款经营进出口期货进行投机，走私黄金、外

钞；套卖港汇、申汇，由上海飞机直接载运现钞；在市场上炒卖炒

买黄金、美金 、港币，而 后套换法 币 ，以解付侨款 。

菲 -

美 -港、菲 -美 -沪、菲 -港 -沪、印尼 -星、印尼 -港、星 -港 -沪等“三

角汇兑”的黑汇市场异常发达。  

6 0
达华信局

1938 年创设于菲律宾马尼拉，在厦门、泉州设分局，创办人黄世

泽与国内达华信局经理黄世瑞是亲兄弟。 1946 年至 1949 年期间，

达华信局的业务以汇兑为主，侨批业反而成为副业。达华信局进行

金融投机买卖活动，经营“多角汇兑”，炒买金钞。由于法币贬值，

国内商业活动多以美钞、黄金、外汇来计算，达华信局利用在国外

经营侨汇及汇兑业务上的有利条件，在马尼拉吸收侨汇、套买美汇，

然后在上海、香港售出美汇，同时利用厦门、泉州商家向上海办货

需要货币头寸的机会，将在上海售出美汇所得法币或美钞头寸在泉

州或厦门卖出，然后在泉州、厦门卖出“上海汇”所得头寸来解付

侨汇或拨作兑付同业的汇款，从中取得巨额利润。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没收资本家的“不义之财”。 1958 年查收达华信局三四十

万美元以上的财富，这些财产大部分是在 1946 年至 1949 年这段时

间经营多角套汇赚来的。
6 1

美洲侨汇也大量逃港。美洲侨汇在战后整个侨汇中占有重要份

额，达整个侨汇的 50%多。有资料表明，战前东南亚各国华侨汇款

  

                                                        
5 9 <叻币对国币汇率  银行与信局相差殊钜  侨通行主人谈汇价不宜过高〉，

《南洋商报》， 194 年 7 月 6 日。  
6 0  侯秀西提供〈金淘信局工作回忆〉， 1995 年 6 月，转自中国银行泉州分  

行行史编委会编 《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1996）， 

页 223。  
6 1  张法功先生等提供  〈达华信局历史沿革〉，1958 年，转自中国银行泉分

行行史编委会编《闽南侨批史纪述》，页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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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侨汇总额的 70%，而战后则不足 50%。 6 2 战前美洲侨汇主要通

过中国银行汇拨，而战后美洲侨汇，或者由外国银行直接汇往香港，

或者购“通天美金单”寄港。 1945 年美国对港汇款，仅有 10 万美

元； 1946 年由美汇华款项计 2020 万美元，而汇香港者竟达 2460

万美元； 1947 年情形更为严重，华侨由美汇来之款，几于全部逃

港。 6 3

另外，也有一些侨汇在香港直接转化为港货。侨汇到达香港，

侨眷接函后，即前往香港直接收取。因为国民政府对携带外币入境

有限额，侨眷就在香港购买货物回去，通过货物的买卖获得利润。

如此，侨汇未流入国内，反而造成国内港货充斥。

 

6 4

1945 年 12 月，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到达香港，与港府交涉，

试图由港府阻止侨汇在香港的自由兑换，但是香港政府本身对侨汇

十分觊觎，自然不会答应国民政府的要求。

 

国民政府深知香港是黑市侨汇的大漏洞。如前所述，在抗日战

争时期，香港政府曾配合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尽力消灭外汇

的黑市经营。此时，国民政府亦想通过外交途径，取得香港政府的

支持，达到由国家统制侨汇的目的。  

6 5

1946 年，国民政府又与香港当局谈判金融经济合作协定，于 8

月 15 日由双方代表签字，内容包括取缔黑市，吸收侨汇，缉私征

税等，香港当局表示“要通力合作”。合约内容要点有三：“一，港

方愿协助我取缔进出口的走私；二，港方愿协助我取缔港地国币及

美金外汇黑市比率之存在；三，港政府同意港方美金收入，除支付

港方所需要用之数额外，所有美金余额，应只用于中港贸易，不得

作为第三国贸易之用，如有余额，应转售于国行。”

 

6 6

                                                        
6 2 康君〈论侨汇及侨汇政策〉，《群众》， 1949 年第 42-43 期，页 28-29。  
6 3 《粤中侨讯》第 3 期（广州：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 1947），页 2。  
6 4〈侨汇逃港日益增多〉，《南侨日报》， 1 94 7 年 4 月 1 日。  
6 5《粤中侨讯》第 3 期（广州：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 19 47），页 2。  
6 6  严凌外汇新管制办法实施以后〉，《经济周报》， 1946 年第 5 卷第 9 期，  

页 29。  

分析合约内

容，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是以第三项条件来换得香港政府同意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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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项合作，而香港政府所重视的正是这合约“重点”的第三项。

因为港方的美金收入，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侨汇及出口贸易。经济

专家严凌认为，“上述办法的第三点规定，就等于把许多我们经香

港的侨汇和出口贸易的美金，让归香港政府使用了。合约上虽规定

除港政府所需用的与用于中港贸易之外的美金，应转售于中国的国

家银行，还只是一句好看的‘官样文章’而已。” 6 7 但即使是堂而

皇之的中港辑私合约后来也遭搁浅。 6 8

为了获得侨汇，防止今后的走私，政府除了派遣大员前往与香

港政府商谈外，还曾经试过各种努力逼迫香港政府

 

6 9 ：第一，颁布

严格的禁止输入办法，而且专门对付华南一带。使香港货物堆积如

山，目的是让香港销路窒息，由此来打击香港的工商业，迫使香港

当局软化。第二，国民政府声言将在黄埔积极建港，以对抗香港的

地位，同时，发动舆论，要求收回香港。第三，通过招诱美国资本

的办法，在华南大量投资，广州的港口也由美国修筑，澳门的路湾

深水地区，由美国建筑码头货仓，使美国货物可由纽约直运国内。

这些，对香港而言，无疑有很大威协。当时的学者认为“在这样的

情形下，香港的远景是惨淡的，将来不仅是美国货可以不由香港转

口，就是英国货运到香港也难出口，顺利推销，而香港本身的工业

品，将更没有它的市场了。如此，在经济上，香港迫于孤立，就会

成为商业上的死港。 ” 7 0

在国民政府的软硬兼施下，香港当局与国民政府就中港经济协

定多次谈判。但是港府基于香港切身的现实利益，是不可能无条件

的协助国民政府防止走私吸收侨汇的。因为没有了留港侨汇，香港

 

                                                        
6 7  严凌外汇新管制办法实施以后〉，《经济周报》， 1946 年第 5 卷第 9 期，

页 29。  

68 晓光〈中港经济协定的来踪去迹〉，《经济周报》，1946 年第五卷第 9 期，

页 10。  

69 晓光〈中港经济协定的来踪去迹〉，《经济周报》，1946 年第五卷第 9 期，

页 10。  

7 0  晓光〈中港经济协定的来踪去迹〉，《经济周报》，1946 年第五卷第 9 期，

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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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就会大打折扣，英政府获取美汇的重要来源也会丧失。最后，

《中港辑私合约》被香港政府颁布的《船货使华新条例》取代。新

条例与国民政府要达成的目标相差甚远，国民政府曾表示，  

 

目前所辑之私货，在香港而非在我境内，私货之充公，走

私者之被罚后，俱与我方毫无利益。其实协助辑私，应于查得

某输载有私货之后，即将此项消息告知我方，私货辑获以后，

该批物资经拍卖而流入市场，以供各方需用。若在港方辑获拍

卖，则该项私货仍有第二，第三被辑获可能，纵有溜网，则私

货货主必将数次损失加于该批货物之上，如此，协助辑私，岂

非有害于我方？ 7 1

如上所述，国民政府寄希望于香港方面阻止侨汇的努力毫无成

效，只有在国内采取强制手段消灭侨汇黑市，即对国内批信局的黑

市经营进行严历打击，但是利之所在，“即使将经济政策加强到近

乎恐怖主义的那种程度，也无法予以消灭。因为华南方面始终有一

个不能不封闭的缺口存在，……海关在这片地区上无权加以管辖。”

  

 

7 2
1947 年 4 月，中央银行在香港设立华侨汇款委员会，以中国银

行香港分行行长郑铁如、浙江实业银行奚源（译音）、交通银行钟

乘锋、广东省银行刘佐人及银行公会陈毓迁（译音）为委员，处理

侨胞汇款事宜。
7 3

战后香港成为侨汇逃避的大漏洞，大部分华侨汇款滞留香港。

香港成为侨汇的枢纽：海外侨汇，不论是美洲各国或是东南亚各地，

大多都集中于香港，也就是说，海外侨胞汇款返国时，多先汇往香

但是，华侨汇款委员会所能做的不过是向国民政

府报告华侨汇款情形，对于侨汇的黑市走私提不出任何有效办法。 

 

三、侨汇逃港的结果  

                                                        
7 1  晓光〈中港经济协定的来踪去迹〉，《经济周报》，1946 年第五卷第 9 期，

页 10。  
7 2  朱正明译〈论外汇平准基金政策〉，《银行周报》，第 32 卷第 9 期，页 27。 
7 3〈央行在港设会处理侨胞汇款〉，《南侨日报》， 1947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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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然后转汇至国内。 7 4

第一，  侨汇大量逃港，使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部分外汇。  

侨汇大量逃港后，一部分变为游资，在投

机市场上作各种推波助澜的活动；一部分变为冻结的资金，存放在

外国银行手中，为英国政府所利用。这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影响是非

常重大的。  

一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主要是靠侨汇弥补；国民政

府实行法币政刺后，侨汇成为最主要的外汇基金源泉。战后，中国

的贸易，尤其出口贸易萎靡不振，本来数额巨大的侨汇可以平衡一

部分国际收支，但是侨汇留港，使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部分外汇源泉。 

第二，侨汇大量逃港，助长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和金融稳定，却

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和金融。  

侨汇留港，存在外国银行手中，变为冻结资金，使国内生产建

设事业缺少资金，而香港政府却可利用巨额侨汇，发展经济；不仅

侨汇逃港，中国的人民和财富也不断流入香港，香港经济日益繁荣。

7 5 由于国币币值低落，美洲华侨通过金单方式将汇款寄往香港，香

港的美钞供应特别多，对于香港的金融稳定，无疑大有帮助。 7 6  而

在中国华南各地，随着法币不断跌落，港币的势力也不断伸张，“在

华南各地，尤其是广州，一切房地产租赁买卖，物品交易，现在都

是以港币为计算标准，许多货物跟着黑市港币的消长而涨落，厂商

将产品改订港币价格，出口物资的价格也是以港币为本位的。侨胞

最多的地方，如台山、潮、汕各县更普遍使用港币，东莞、中山、

南海等地农民出售农产吕后多搜购港币以保存价值，机关学校乃至

个人，不论数目多寡，都抛出国币改港币，以购存港币为储蓄手段。”

7 7

第三，侨汇大量逃港，充实了英国的外汇基金。香港政府加

强其外汇统制，将其吸收的美元外汇售与英政府，弥补其国际收支

的入超。所以侨汇逃港的结果，间接充实了英国外汇基金，却使中

港币在华南的广泛流通，更加深了法币的贬值。  

                                                        
7 4  刘佐人《侨汇与金融综论》，页 14。  
7 5  陈松光编著《香港经济金融与华侨》（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 7），页 5。 
7 6  陈松光编著《香港经济金融与华侨》，页 1 24。  
7 7  邢谔千〈就华南论结汇新办法〉，上海《大公报》， 19 4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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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汇缺乏，金融经济发生危机。  

第三节 小结  

 

 

本章 论述 了 国民 政 府抗 日战 争 时期 国 民政 府与 日 伪的 侨 汇争

夺、战后时期国民政府与港府的侨汇争夺。日本对侨汇垂涎已久，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战争的需要，日敌变本加历，利用日伪夺取

侨汇，各种掠夺手段无所不用，国民政府也针对日伪的各种手段，

展开反攻。  

抗日战争初期，日伪通过成立伪侨批业公会、宣传迷惑、强制

华侨通 过日 系银 行汇 款、 利用 伪社 会 团体欺 骗华 侨等 方法 抢夺 侨

汇，国民政府则由侨务委员会、政府部门、海外团体向华侨宣传，

揭露日伪的阴谋，鼓励华侨通过官方行局或华侨银行寄送汇款。同

时，官方行局在海外广设行处，方便华侨汇款。对于国内沦陷区和

非沦陷区，国民政府都制定了适当的汇款方式。英美银行，尤其是

汇丰银行，也支持国民政府，防止日伪的侨汇掠夺。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侨汇沟通被日敌掌控，但由于日伪繁琐的汇款手续，海外信

局对于日伪的敷衍、华侨的贫困等原因，日伪夺取的侨汇也是有限

的。总之，战时日伪虽然想方设法吸收华侨汇款，却没有很多的收

获。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日本不再与国民政府争夺侨汇了，

但是，国民政府又遇到了更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英政府。这

次世界战争使世界上许多家陷入困境，只有美国得以独善其身，美

元成为战后世界的主要流通货币，各国都竭力吸收美汇，即使是曾

经称为“日不落”的英帝国也不例外。香港这个巨大的转汇中心，

为英帝国吸收外汇，尤其是美汇提供了平台。香港是战后侨汇逃避

的大漏洞，来自美洲和南洋地区的巨额侨汇经香港转汇，中国国内

的资金为求安全也逃避至香港，香港的银行业和钱庄业因为经营侨

汇业务而繁荣。为了阻止侨汇逃避，国民政府多次与香港政府谈判

协商，软硬兼施，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香港政府对于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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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只是敷衍塞责，不可能真正协助国民政府阻止侨汇逃港。侨

汇逃港，使国民政府损失了宝贵的外汇，却助长了香港的繁荣，为

英政府提供了大量外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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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华侨与官方侨汇：以南洋华侨为例 

 

第二章至第五章，已就官方行局本身的侨汇业务、官方行局与

批信局 的关 系及 官方 行局 与日 伪、 港 府的侨 汇争 夺进 行了 详细 讨

论，但侨汇最终是来自于华侨，因而，研究华侨的状况，包括华侨

的经济状况、在侨居的状况、华侨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侨

汇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  

侨汇有两大来源地，一是南洋各国（即东南亚各国），一是美

洲地区。笔者主要以南洋华侨为例，来说明华侨与官方侨汇的关系。

为什么以南洋华侨为例？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资料的原因，南洋华侨

的资料比较丰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南洋侨

汇数额在战时和战后的变化特别大，而美洲则因为未受战争的直接

影响，侨汇数额未有巨大变化。在战后，无论是南洋侨汇还是美洲

侨汇，大部分都流入黑市，则是一样的。所以，通过南洋侨汇的研

究，也可从中窥知美洲侨汇的情形。  

南洋华侨占全球华侨人数总人数 80%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南

洋侨汇为数颇巨，占华侨汇款总额的 70%以上，且多流入官方行局；

但战后 南洋 侨汇 数目 远不 如战 前， 而 且大部 分通 过批 信局 流入 黑

市。下面主要从华侨的赡家性侨汇、捐资性侨汇及投资性侨汇，来

探讨战时和战后华侨汇款的情形。  

 

第一节 抗战时期南洋华侨与侨汇 

 

抗日战争前，除了少数知识精英以外，大部分华侨的中国意识

并不是很强烈。他们汇款回国，不是出于爱国强国思想，其目的主

要是为了接济家乡的亲人，因而无论通过外国银行还是信局，只要

能把钱汇到家乡亲人的手中就行。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的民

族意识、爱国意识空前强大。抗日激起了许多华侨，包括战前那些



 188 

对于中国并无兴趣的劳苦大众的爱国主义和团结精神。 1 有关华侨

民族意识或爱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已有不少研究著述 2

一、  捐献性侨汇大增  

，在此不

必赘述。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爱家爱国思想，华侨一方面增

加赡家性侨汇的寄送，另一方面又捐资捐款，而华侨富商投资于中

国大后方，亦是以爱国为出发点。  

下面笔者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捐献性侨汇的重视、捐款

的经收、海外华侨华人对抗日捐款的不同态度及英政府的抗日捐款

的管制情况展开论述。  

(一）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的侨汇，必须重视大量的

华侨捐款。  

虽然抗日战争之前，每遇重大事件，华侨的捐资捐款已屡见不

鲜，但抗日战争时期捐献性侨汇的数额之巨是空前的。华侨的抗日

爱国意识在七七事变之前，已酝酿多年。 1915 年，日本向袁世凯

政府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时，新马华侨各华文报纸即一致

声讨日本的无理侵略。
3

                                                        
1  J oh n s on ,  Ch a l m er s  A,  Pe a san t  Na t i ona l i sm a nd  Com muni s t  Po we r:  The  

E me rge nc e  o f  R e v o l u t i ona ry  Ch i na  193 7–1 945  (L on d on :  S t a n for d  Un i ver s i t y 

Pr es s ,  1962 ) ,  p . 2 ;  Ke vi n  Bl a ck bur n  an d  Ch e w Ju  E r n  Da n i e l ,  “Da l for c e  a t  t h e  

Fa l l  o f  S i n ga p or e  i n  1942 :  An  O ver s ea s  C hi ne se  He ro i c  Le ge nd”,  J o ur na l  o f  

Ch i ne se  Ov e r se a s  1 ,  2  (N ov .  200 5) ,  pp . 2 33-2 5 9 .  
2  例如：许秀聪《新马华族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院

历史学系，1970）；崔贵强等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

育出版社 ， 1978）；黄福銮《华侨与中国革命》（香港  : 亚洲出版社 , 

1953）。  
3  崔贵强 <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 >，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

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1972）；许云樵、蔡史

君《星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新加坡  : 文史出版私人公司，

1984），页 4。  

1918 年欧战结束，次年举行巴黎和会，日

本妄图谋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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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遥相呼应，甚至发生了捣毁日货商店的事件。
4
1928 年，蒋介

石率军北代时，日本为阻止中国统一，出兵山东，制造了骇人的“济

南惨案”。新马华侨情绪激昂，进行了一系列的筹赈运动和抵制日

货运动。
5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

新马华人又掀起了一系列捐资捐款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
6
但是，

这些活动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抗日爱国活动相比，则是局部的

和较小规模的。七七事变发生后，面临亡族亡种的威胁，如陈嘉庚

所讲，“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

将亡族。过去我国虽亡于元，亡于清，但我政权教育权尚在，文化

保存，不致亡族。若观日本目前毒害中国，足知其旨在亡我种族，

故意义特别重大。”
7
由是，海外华侨展开了全面而且深入到各阶层

的抗日救亡运动。
8

                                                        
4  Akas hi  Yoj i ,  “Th e Na n yan g Chin es e Ant i - Jap an es e a nd B oyco t t  

Mo vem ent ,  1 90 8-192 8” ,  Jo urn al  o f  Sout h  S eas  So ci et y ,  Vol .23 ,  Pa r t s  
1&2,  19 68,  pp . 73 -74 .  

5  C. F.  Yong ,  Tan  K ah- Kee :  The  Mak ing  o f  a n  oversea s  Chi nese  Legen d  
(Si nga por e :  Ox for d  Uni ver s i t y  Pre ss ,  198 7) ,  pp .  18 2-184 ;  崔贵强等编《东

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 8），页 143；柯木林、

林孝胜《新马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 19 86），页 8 4-85；
颜清湟 <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 1928 年济南惨案的反响 >，见颜清湟《海

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硏究学会 ， 19 92）。  
6  黄福銮《华侨与中国革命》（香港 ：亚洲出版社， 195 3），页 22 7。  
7  陈嘉庚〈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说词〉，南洋商报，19 37 年 8

月 16 日。  
8  Ts ung-R ong  E dwi n Ya ng,  “  The Impac t  o f  t he  J a pa nes e O ccupa t i on  O n  

Et hn i c  R ela t i ons  b et ween  C hi nes e a nd  Ind i genous  P eopl e  i n Ma la ya  a nd  

Indones ia  i n  t he  1 940 s” ,  p r e s en t ed a t  Ch in ese  So u the rn  Dia spo ra  Pane l ,  

12 t h  B ien n i a l  C onfe rence  o f  the  As ian  St ud ie s  As soc ia t io n  o f  A us tr a l ia ,  28  

S ep te mb er  199 8 ,  S ydney,  p .4 .   

 

华侨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抗战的经济援助。抗日战争时期，华

侨发动面之广，捐献款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捐资捐款是国民政

府的重要侨汇收入。华侨捐献性侨汇的增加既是海外华侨国家观念

民族观念增强的重要表现，也是国民政府在海外的代表及华侨领袖

成功动员华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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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发动华侨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祖国

抗战，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侨务工作的重点。辛亥革命以来，华侨

对祖国的各方面支持，使国民党政府认识到华侨必定是中国抗战的

一支有生力量，因而对于侨务工作大力推进，“动员侨胞人力、物

力，参加抗战建国大业为第一义，举凡鼓励侨胞捐献、策动侨胞救

国组织，加强抗建宣传，指导侨胞回国服务，鼓励侨胞回国投资，

推动国民外交等，均是当务之急，政府亦全力推进……”
9

七七事变一爆发，国民政府就发布了《为全面抗战告侨胞书》

及非常时期各项通告。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侵略上海，国民政

府即日发出“元电”，翌日发出“寒电”，号召和鼓动侨胞全力支援

祖国抗战。 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海外

侨胞为抗战建国力量泉源之一”。国民政府也特别指出这一时期侨

务工作的重点是发挥侨胞的物力人力，“抗战期间，其重要性尤倍

于往日。关于侨务，最重要者，为……发挥侨胞之物力人力，以用

于抗战之事业”。

 

1 0

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党政要员，频频向海外发出文电，号召华

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 1938 年 10 月 14 日，蒋

介石为日军进犯广东，电告海外各地侨胞说，“（海外侨胞）抗战以

来，输材输力，贡献特多。今当敌人进犯我革命策源地广东之时……

务望辗转告语，互相激勉，扩大征募，接济物资，俾军实充盈，经

济不匮；他如努力宣传，策应外交，或号召专才，回国效力，均当

急起直追，惟力是视，促抗战之胜利，竟革命之全功。”

可见，从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

就将争取华侨抗战作为战时侨务工作的中心。  

1 1

                                                        
9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会编《华侨志总志》（台北：海外出版社， 1956），页

529。   
1 0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华侨革命史（上册）》（台北：正中书局 ，

1981），页 121。  
1 1《新华日报》，1938 年 10 月 18 日，转自 任贵祥 ,  赵红英著《华侨华人 与

国共关系》（武汉市  :  武汉出版社 ,  1999），页 146。  

10 月 18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在渝的粤籍中央委员孙科、邹鲁、王宠

惠、陈树人等 17 人致海外侨胞电，“务望侨胞踊跃输将，更多援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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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电神往，敬祝努力”。
1 2
15 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向

海外发出通电说：“倭寇犯粤……亟需巨款救济，侨胞爱国精神，

宜于此时尽量发挥，切盼努力宣传捐款，陆续内汇。”  
1 3

为了将华侨捐款集中到官主行局，国民政府亦拟定了“华侨汇

款总动员办法”。从国内国外两方面着手，以实现侨汇的国家统制。

对海外华侨，主要是激励其爱国心，并由海外各种团体进行自治制

裁。“办法”令闽粤等省当局双边劝令各县留省人士召开同乡会，

并由县团体发起乡镇大会，劝告侨胞尽量汇款回家，汇款时要设法

由中国银行分支行、办理处或代理处拨汇；如果由外国银行汇回，

必须嘱咐家中收款人委托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

行、省市立银行、邮政储金局或中央信托局代收（即行付款），违

者依照乡镇民大会议决制裁办法办理。在汇费及汇率方面，令中国

银行转知各分支行、办事处、代理处，给予华侨优惠。对于通过官

方行局汇款及汇款较多 者，给予奖励 。违规者，则予以处罚 。

 

1 4

另外，华侨领袖在募集捐款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新加坡在

侨领陈嘉庚的领导下，筹集款项。分定期捐款和临时捐款两种。商

店店员、学校职员、机关工作人员，均按月扣薪百分之几，作为定

期捐款。车夫、小贩也按月捐钱若干。临时捐款则是通过举办游艺

会、演唱会、卖花等活动进行筹赈。华侨领袖除了带头捐款，也大

力鼓动华侨大 众捐款。

至于办法的实际实施情况如何，因缺少相关资料，无从得知。  

1 5

                                                        
1 2《新华日报》，1938 年 10 月 19 日，转自任贵祥 ,  赵红英著《华侨华人 与

国共关系》，页 146。  
1 3《新华日报》）， 1938 年 10 月 17 日，转自任贵祥 ,  赵红英著《华侨华 人

与国共关系》，页 146。  
1 4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福州：档案出版社，1989），

页 417。  

1 5 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 ，

2003），页 92-93。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台北  : 中

华学术院南洋硏究所 , 1983），页 96-101。  

陈嘉庚曾到 新加坡义顺区 的兴利芭村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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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他对村民说：“我们的祖国被日本侵犯，人死得很多，土地也

被日本占领，我们应该富贵不忘祖。中国现在只欠枪、器械，我们

只是这一方面输给日本，但人口却比他们多，而且你们有亲戚在中

国，你们要拿出钱来救中国，不然你们便没有国度了。”
1 6

年份  

 

总之，华侨的爱国意识经过长期酝酿，又经国民政府的宣传鼓

动，华侨领袖的积极发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潮。华侨的捐

款，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共捐款国币 13.2

亿元（见表 25）。  

表 25 对日抗战期间华侨捐款统计表  

捐款数额（国币元）  

1937 16， 696， 740 

1938 41， 672， 186 

1939 65， 368， 147 

1940 123， 804， 874 

1941 106， 481， 499 

1942  69， 677， 147 

1943 102， 266， 536 

1944 212， 374， 205 

1945 584， 251， 321 

合计  1， 322， 563， 655 

资料来源：华侨革命史编篡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册）》（台北：正中

书局， 1981），页 659-660。  

 

（二）大量捐款和救国公债由中国银行负责经收  

如上所述，抗日捐款数额巨大。这些款项主要来自各救国团体，

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主，此外，华侨也购买有大量

                                                                                                                                                                
 
1 6  南洋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华人史调查小组《新加坡华族村史调查报 告

—义顺区与利芭》（新加坡  : 南洋大学历史系 , 1970),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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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时公债。  

1、抗战初期，捐款分别来自各地的救国团体。随着国内抗日

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及华侨爱国觉悟的提高，南洋各地华侨抗日救

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1936 年初，新加坡华侨成立各界

抗日救国会。继之，马来亚其他各华侨救国会、筹赈会等团体纷纷

成立。筹赈会等华侨团体的捐款主要通过中国银行汇寄，由吴铁城

主席查收。如表所示，菲律宾美丹慈礼示（笔者注： Misamis）华

侨团体、华侨抗敌救援会、菲岛三宝龙广东会馆、菲岛南甘马仁省

(笔者注： Guimaras?)华侨抗敌救援会、同盟公所、旅秘鲁打罅拿

华侨救国会、加拿大当近埠华侨抗日会、菲律宾中国女救国会等团

体以信汇、电汇、票汇等方式委托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将爱国捐款

寄给吴铁城（见表 26）。因为海外华侨团体的爱国捐款，与一般汇

款不同，中国银行多予以通融办理。 1938 年中行致广支行，“加拿

大当近埠华侨抗日救国会汇交广东赈济委员会吴主席（吴铁城）余

总司令 (余汉谋 )  港币 3500 元，又旅秘鲁打罅拿华侨抗日救国会汇

交吴主席曾市长 (曾养甫 )港币 6896 元，嘱分别在港收取等因，查

此款均属华侨汇回祖国赈济之款，与其他款不同，拟请特予通融办

理，在港如数支付如何，仍盼见复。” 1 7

委 托

行  

 

表 26   爱国团体的抗日捐款  

行  

（信号） 

发出日期  收款人  金额  备 注 （ 汇

款人）  

星行  信 7 390  27 年 8 月 1 8 日  吴 主 席 铁

城  

＄ 1,0 16.3 7  菲 律 宾 美

丹 慈 礼 示

华 侨 救 国

会  

星行  信 8 666  27 年 9 月 2 2 日  吴 主 席 铁

城  

＄ 26 0.00  梁乐广  

星行  信 7236 27 年 8 月 15 日  吴 主 席 铁 ＄ 537.53 华 侨 抗 敌

                                                        
1 7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卷 25 2（ 2），
〈中行致广支行函〉， 19 38 年，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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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救援会  

星行  信 7 221  27 年 8 月 1 5 日  吴 主 席 铁

城  

＄ 2,1 34.4 6  菲 岛 三 宝

龙 广 东 会

馆  

星行  信 7 234  27 年 8 月 1 5 日  吴 主 席 铁

城  

＄ 2,4 20.1 6  菲 岛 南 甘

马 仁 省 华

侨 抗 敌 救

援会  

星行  信 5 024  27 年 6 月 2 0 日  吴 主 席 铁

城  

＄ 4,1 93.1 7  同盟公所  

星行  票

A00 080

3 

27 年 1 0 月 4 日  吴 主 席 铁

城  

＄ 26. 00  未详  

星行  信 8 782  27 年 9 月 2 6 日  吴 铁 城 、

曾养 甫  

H

＄ 6,896.00  

旅 秘 鲁 打

罅 拿 华 侨

救国会  

星行  信 8 942  27 年 9 月 2 6 日  吴 铁 城 、

余汉 谋  

H

＄ 3,500.00  

加 拿 大 当

近 埠 华 侨

抗日会  

星行  电 6 73  27 年 9 月 2 6 日  吴铁 城  ＄ 48 2.77  菲 律 宾 中

国 女 救 国

会  

星行  电 3 35  27 年 9 月 2 6 日  吴铁 城  ＄ 9,0 00.0 0  未详  

资料来源：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中国银行档案，全宗号 43，目录号

2，卷 2 52（ 3）， 1 93 8 年，页 9 5。  

 

2、“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捐款。抗日战争时期，由

于众多的华侨团体为抗日奔走，但存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现象。

因此，消除地域界限，统一华侨组织，建立华侨统一的救国联合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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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很有必要。 1938 年夏，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联

名写信给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

的最高组织，统一领导南洋地区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这一建议得

到陈嘉庚的赞同，随即发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

通启》，得到各地华侨的广泛响应。 1938 年 10 月，陈嘉庚接受国

府命令，由各属代表 45 团体 164 人在新加坡集会，召开侨民大会。

大会的目的“在谋组织领导机关，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

国抗战中之难民，并协助政府完成建国大业”。陈嘉庚被推选为大

会临时主席。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成立“南洋华侨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大会公布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组织大纲》，规定南

侨总会以“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筹

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等为宗旨。
1 8

因“当局（作者按：英国殖民地政府）曾拟禁止全马来亚华侨

募捐”

  

1 9
，因此，总商会约同各帮代表商议，在侨民大会召开前提

示注意以下几点：“一、捐款应以救济为目的。二、不得强迫捐款；

三、所捐款项只许由一机关收汇。四、开侨民大会时会众发言，不

得涉及抗日、抵制日货及捐款购买军火等项。五、开时会时应守秩

序，勿有越出范围以外之言论及行动。”
2 0
军费募捐以救灾或救济

伤民难民的名义进行。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特别说明“侨民

大会，旨在救灾，并非劝募军费。”
2 1

3、除了鼓励华侨捐款外，募集战时公债，亦是国民政府吸收

侨汇的重要手段之一。国民政府与侨务工作有关的组织设立了以蒋

介石为首的、由主要党政要员和著名海外侨领富商组成的战时公债

 抗日捐款由“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负责统筹统汇，筹款全部由中国银行交中央财政部。 

                                                        
1 8  许云樵、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 文史出版私人公司，

1984），页 43-44。  
1 9  陈嘉庚〈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说词〉，《南洋商报》， 193 7

年 8 月 16 日。  
2 0  陈嘉庚〈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说词〉，南洋商报， 19 37 年

8 月 16 日。  
2 1  陈嘉庚〈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说词〉，南洋商报， 19 37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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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募委员会。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成立后，先后颁布《救

国公债条例》、《救国公债募集办法》、《购募救国公债奖励条例》等 ,

广泛地向国内外劝募公债，得到了广大华侨的响应，因而在捐款的

同时，掀起了一个购债运动。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

行第一期救国公债 5 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一半。在新加坡，侨领新

嘉庚为 劝募 公债 专门 召开 侨众 动员 大 会，他 自己 首先 带头 购公 债

10 万元，在场的侨胞当即认购二三十万元。从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底，新马各地 210 多万侨胞，共购买公债达 1,286 万多元。
2 2

在印尼，荷印政府允许售卖中国公债，但不准公开出售或宣传售卖

战时公债。荷印华侨仅在第一年所购战时公债即达 125 万荷盾，同

时捐助救济中国人之款项达 450 万荷盾。
2 3

中国银行自经营侨汇以来，业务拓展很快。抗日战争期间，中

行的角色更加重要。“自我国抗战以来，侨胞爱国输将，或捐义款，

或购公债，多由该分行理汇，故总行为扩大汇款范围，便利侨胞接

济家乡起见，积极在国内外各地增设机关，办理侨汇，数量由是激

增。”

 

2 4

 

1939 年至 1945 年，中国银行经收捐资性侨汇法币达 12.9

亿元，平均每年达到 1.8 亿元以上（见表 27）。  

表 27  中国银行经收捐款统计（ 1939-1945）  单位：法币万元  

救国捐款  红十字会捐款  统捐  当年捐款小计  

1939 10012 67 －  10079 

1940 809 －  11918 12727 

1941 7 －  10481 10488 

1942 －  －  6565 6565 

1943 －  －  12506 12506 

1944 －  －  18202 18202 

1945 －  －  58232 58232 

                                                        
2 2 任贵祥 ,  赵红英著 《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页 171。  
2 3  （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厦门：厦门

大学南洋研究所）， 1958 年第二三期，页 1 51。  
2 4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页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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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828 67 117904 128799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 -19 49）》（北

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 995），页 473。  

 

中行最初仅负责经收华侨捐献款项，因宋子文主张“华侨汇款

购债事务似宜由中央银行派员在港主持”，最后公债、捐款均由财

政部指定中行主持，并以香港中行为总经收机关。债款经收事务甚

为复杂，例如：1）、财政部在香港中行开立有财政部债款账、财政

部捐款帐及中国慈善救济会户帐，分别收入救国公债款、救国捐款

及指定用途的慈善捐款。中行应按汇款的性质分别收帐。如遇有汇

款性质不清或注明转汇重庆某机关的，又有查询、转汇、调整、冲

帐以及侨捐未能集中等问题产生。2）、各项捐款献金名目很多，如

救国捐、月捐、慈善捐、慰劳捐、寒衣捐、雨衣捐、航建会飞机捐，

以及捐献金银器具、首饰、房屋契据、有价证券等，来自四面八方，

使用多种货币，除需进行折算，分户汇存外，还有实物变现的工作

要做。3）、购买救国公债款项还有分发债票及给付利息工作。 2 5

王赓武教授将新马华人分为下列不同群体：第一群体与中国的

政治密切联系，关心中国的存亡；第二群体缺乏对政治的狂热，政

治立场不定，有面面俱圆的政治适应能力；第三群体是把新马视为

永久故乡，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中

行在经收华侨中国银行对抗日债款经收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三）抗日捐款主要来自新客华侨  

2 6

                                                        
2 5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北京：中国

金融出版社， 19 95），页 4 69。  
2 6  Wa ng G ungw u,  “ C hi nes e  P o l i t i cs  i n  Ma la ya ” ,  C hin a  Qu ar te r ly .N o .  

43 , J ul y / S ep t ,1 970 ,  pp .1 - 30 .  

第一和第二群体的华侨，也就

是新客华侨，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

第三群体的侨生，对抗日战争表现则较为漠然。由于大多研究华侨

抗战贡献的著作，由中国大陆学者所著，往往笼统地将所有海外华

人华侨视作一个整体，对华侨社会的内部分化不甚明了，因此笔者

在此特别将新客华侨和侨生在捐款方面的差别指出。  



 198 

为了了解当时华侨对于抗日捐款的态度，最好是考察一下陈嘉

庚对华侨的看法。陈嘉庚为抗日时期“南洋各属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的领袖，负责领导全东南亚华侨援助祖国的

各项活动，对华侨捐资捐款情况自然十分了解，因而其言论极具可

信度。据他在《南侨回忆录》所写：  

 

南洋侨胞虽号称有一千一百万人，其中暹侨五百万人被

当地政府压抑不得公开援助祖国，而各属侨生约一百多万人

则多乏祖国思想。……故祖国虽遭此空前危险关头，而南洋

华侨既众且富，义捐及私家汇寄，犹未及在洋资产十分之一

也。 2 7

华侨在南洋所生子弟统称侨生，光复前学校甚少，侨生

未受祖国文化，故对祖国观念极微。此次抗战严重，关系祖

国存亡，彼等多不注意，虽巨富之家捐些金钱亦难。新加坡

一家闽侨生，资产千余万至二千万元，屡赂募捐结果仅二千

元。粤籍一侨生产数千万元，亦不捐一钱，彼在各埠有药材

行，风闻有人倡议抵制，不得已捐出一万元。……有些不幸

者皆由未祖国文化所致也。

 

2 8

另据新加坡汇业领袖林树彦口述，新加坡侨生对于南侨总会的

筹赈工作及抵制日货运动，较不关心。一方面是侨生“要省钱”

 

 

2 9 ，

舍不得拿钱出来。另一方面，侨生受英文教育，一心一意作英王的

忠诚良民。林树彦回忆说，“你要是常常讲（筹赈和抵制日货）的

话，他们会说‘不可以，这是犯法的。英国人一定不肯的，哪里可

以这么做。” 3 0

                                                        
2 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长沙  :  岳麓书社 ,  1998），页 3。  
2 8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 7 0。  
2 9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一卷）〉（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 馆 ，

1981），页 35。  
3 0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一卷）〉，页 35。  

新加坡侨生只会英文，不懂中文。日本人问一名侨

生有没有“抗日”，侨生就说“有”，于是被日本人掌掴。这名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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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抗”误识为“杭”，以为是杭州（降）日本。 3 1

侨生与新客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方面，都有明显的分别。新

客来自中国，受中国教育，在家乡有亲人朋友，虽然身在南洋，却

心在中国。而侨生在南洋出生，受当地政府的教育，与中国已无亲

属方面的联系，中国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是遥远的，无关的。对

于新客的抗日活动，侨生们说“这个是你们华人偏袒中国，我们是

这里侨生的，本来也不要参与这些事情的，万一搞出一些事情就不

好了。”

可见，侨生对

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陌生。  

3 2 侨生对于当地的事情比较重视，如他们所说，“我的祖先

来这里的，所以算是这里的人。要是这里有事情就比较重要。” 3 3

侨生效忠于当地政府。马来亚的侨生， 1900 年成立海峡英籍华人

公会（俗称桥生公会），效忠大英帝国。荷属东印度侨生，于 1932

年成立“中华印度尼西亚党”，忠于荷兰政府。 3 4

蒋行政院长钧右  倭寇侵凌战事爆发，我公指麾将士迭

挫败敌锋，捷迅频传，欢腾中外，桂和年迈力痈，不能效

命疆场杀敌 XX，然前方战士、战地同胞，疾苦流难，不言

而喻。兹由华侨银行买上汇票一张，计国币四千元，到讫

查收。犒帐虽杯水车新，亦略尽国民天职，此后仍当按能

因而，多数侨生

在抗日捐资捐款方面表现冷漠，便不足为奇了。  

在这一时期，具有民族意识爱国意识的新客华侨，为抗战做出

了重要贡献。一方面，新客华侨对祖国寄莫大之期望，由于家眷

常留在国内，须汇款赡养。另一方面，他们关怀祖国大事，凡救

济赈灾等无不慷慨解囊，由于新客华侨的积极捐献，因此国民政

府收到的捐款和公债为数颇巨。兹且录一位老华侨李桂和写给蒋

介石的捐款信函：  

 

                                                        
3 1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一卷）〉，页 35。  
3 2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一卷）〉，页 37。  
3 3  林孝胜访谈〈林树彦口述资料（第一卷）〉，页 38。  
3 4  高事恒《南洋论》（南洋经济研究所出版， 19 48），页 2 50。  



 200 

力所及誓为后盾。临词恳切，未尽欲言。专肃。拜上并叩。 

勋祺  

旅马来亚侨民怡保埠   李桂和上 3 5

       谨启

 

 

国难当头，国内前方将士欲血杀敌，海外华侨则各尽所能，在

经济上 支援 抗战 。槟 榔屿 嘉应 五属 会 馆致南 京行 政院 的捐 款信 写

道，  

院长蒋钓鉴  迳启者  暴日侵我国土，铁骑纵横，既蹈我

平津，复扰我淞沪，且在华南各地以最残忍之手段，杀戮吾

同胞，奸淫我妇女，甚至文化慈善机关亦迭遭轰炸焚毁，此

种豺狼成性之狂暴行为，凡属血气之侨，无不欲食其肉而寝

其皮。幸赖我钧长忠勇卫国，领导有方，奋起全面抗战，暴

敌卒不得逞，报电传来侨情感愤。属会虽远居槟岛，志切宗

邦，际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自应各尽其能，以为政府后盾，

爰开会议决，由各会员自动捐款助赈，计共得国币九百四十

九元四角五仙正，即日全数由万兴利银行购买 X 汇票一纸，

随函奉上，到请察核验收并掣回收据以资证实为祷，肃此奉

达敬颂。  

勋祺  
3 6

正如陈嘉庚所说，“目前时局严重，捐款性质，非仅慈善，亦

非义务，乃系本乎个人良心，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存亡，除非良心

已死，否则必当努力捐输。”

 

 

3 7

                                                        
3 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微缩胶卷，全宗名

称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  全宗号 2，案卷号 1033 0，目录号 0 0357。  
3 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全宗名称  南京国

民政府行政院  全宗号 2，案卷号 1 0266，目录号 009 03。  
3 7  陈嘉庚〈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说词〉，《南洋商报》， 193 7

年 8 月 16 日。  

 但是，应该指出，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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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捐款的华侨，主要是新客华侨，而多数侨生则表现冷漠 3 8（虽

然也有对抗日做出重要贡献的侨生）。但是抗日战争也改变了侨生

的观念。日军侵占新马后，常将新客与侨生归为一类，在他们看来，

“一旦是中国人就永远是中国人 ( Once  Ch inese a lwa ys  Chinese)”。

日军批评侨生不会写汉字，讲华语。日本军官要求侨生用汉字写自

己的名字，但侨生不会写，于是就遭到日本军官的打骂，骂侨生“为

什么是中国人，却不说华语”，“你是中国人，怎么不会写汉字？”

3 9 许多侨生受此凌辱，开始学习华语。在二战结束后，许多侨生将

子女送到华校学习。这种情况，在新马、印度尼西亚都有发生。 4 0

1940 年初，新加坡英当局规定本地华侨捐赠款项总额每月不

得超过叻币 50 万元，致使南侨总会所筹义捐，有一部分无法顺利

汇出。

 

（四）对于华侨义捐，英政府曾有限额，但后来又将限额放宽

松，对侨汇影响不大。  

4 1  “查自前年欧战发生，英政府限制马来亚及婆罗洲义捐

汇额，每月限坡币 50 万元，而逐月义捐收入，约 70 余万元，故积

存在银行未汇，有三百余万元。” 4 2

                                                        
3 8 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

2003），页 95。  
3 9  Q i u  Xi n men,  The  H is to ry  o f  S hon an  E ra  (S i nga por e :  Q i ngnia n  Pr e ss ,  

1993) .  
4 0  Ts ung-R ong  E dwi n  Ya ng,  “  The  Impa c t  o f  t he  J apa nese  O ccupa t i on  O n 

Et hn i c  R ela t i ons  b et ween  C hi nes e a nd  Ind i g enous  Peopl e  i n  Ma la ya  a nd  
Indones ia  i n  t he  19 40s”  ,  Ch ine se  So u t hern  Dias por a  Pane l  12 t h  B ienn ia l  
Con fe re nce  o f  the  A s ian  Stu d ie s  A ssoc ia t i on  o f  Aus tr a l ia ,   28  S ep t emb er  
1998 ,  S ydney,  p. 11 .  

4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 1998），页 109；杨建成主 编

《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页 5 7。  
4 2  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根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

页 161。  

但 1941 年，新加坡英当局又放

宽的汇款额，“迨自本年四月起，逐月准加汇 25 万元，即每月可汇

坡币 75 万元，然自本年元月以来，各处义捐，收入比前较减，本

席希望侨胞，此后出钱出力，更加踊跃，否则，不但银行存款不久

汇完，就是逐月 75 万元，亦恐不能汇足，此则望本坡及马来亚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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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洲诸侨胞注意为要。” 4 3

因为抗日战争中华侨的杰出贡献，华侨被誉为“爱国华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当局再次放松管

制，允许南侨总会每月汇款总额为叻币 160 余万元（合国币 1300

多万元）。  

 

二、赡家性侨汇的增加  

4 4

南侨总会通过的议案中，有一条是“鼓励同胞汇款回去故乡”

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回国参战，捐资捐

款等。而通过国家银行汇款回国，将家用侨汇集中到政府，用于抗

日杀敌，亦为华侨报效祖国的方式之一。  

4 5
。新加坡宁阳会馆则明确鼓励华侨通过中国银行汇款，“此次抗

战为整个民族生死之关头……诸同乡如能出其积蓄报效国家，购备

军械，既无异于躬履疆场之民族英雄……军械之需要愈增，金融之

危机愈剧，我海外同胞辛勤节俭所得之资如能悉由中国银行汇回故

乡，于私人利益与由外国银行汇回无异，而政府即可藉以巩固金融

之功效，是侨胞汇款之功亦略与捐款助战相等。”  4 6

抗日时期，华侨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相结合，甚至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海外华人热心为国

担负救国重任，时相鼓励购买法币，汇存于国家银行，巩固国家金

融，稳定资金。”

 

4 7

                                                        
4 3  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根言论史料与分析》，页 16 1。  
4 4  （日）原不二夫〈战后马来亚的爱国华侨〉，《南洋资料译丛》， 20 05 年

第 2 期，页 62。  
4 5  黄枝连《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香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 2），       

页 35。  
4 6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银行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卷 2 224，〈应

付华侨汇兑事项等〉， 19 37 年。  
4 7  林树彦〈当前的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 加

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页 1。  

 据当时《银行周报》（ 1939 年 10 月 10 日）报

道，“自抗战发动以来，闽省在南洋谋生之侨胞汇款回国极为踊跃，

平均每月达 450 余万元，而七八两个月，尤破两年来记录，竟各达

1， 000 万元。其中以菲律宾、新加坡两地为巨，各约 300 万元；

次为仰光、泗水、爪哇、槟城、苏岛、三宝垅、暹罗、安南等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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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县份则为晋江、永春、南安、惠安、龙溪、福清等县，均属闽

南区域。“
4 8

对于家用汇款，抗日战争时期英政府曾有所限制。由于 1939

年欧战的爆发，英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在新马公布《汇兑管制条

例》，限华侨每人每月家用汇款不得超过叻币 500 元。

 

4 9
此后又减

至叻币 250 元。
5 0
但这种限制对华侨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多数华

侨的家用汇款在百元以下。
5 1

除了大量的捐献性侨汇外，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对国内的

投资，也是通过中国银行寄送，成为官方行局侨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侨投资的动因有三：一是由于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增强。二

是由于 华人 经济 力量 的发 展， 华侨 需 要回国 投资 进一 步开 拓其 经

营；三是华侨资本的生存环境恶化，回国投资正是逃避危机的出路

之一。所以，这一时期的华侨回国投资，多带有资本转移的性质，

投资者 将主 要资 本和 精力 都放 在中 国 的经营 上， 将根 基移 回了 中

国。

 

 

三、巨额投资性侨汇转向大后方  

5 2

                                                        
4 8〈闽侨踊跃汇款回国〉，《银行周报》， 1939 年 10 月 10 日。  
4 9〈国防金融律例已颁布国币佣可收汇  华侨 银行已接当局通知  民信 收 汇

每封限叻币五百元〉，《星洲日报》， 1939 年 9 月 15 日。  
5 0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 1 09；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 动始

末》，页 57。  
5 1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 1 943），页 10。  
5 2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 8），页

261。  

华侨的巨额投资成为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过去侨汇，除

了侨属家用汇款（并有汇款家乡，以备将来回国后之需用，亦包括

在内）之外，更重要者为巨额投资。此项投资，来自星（新）加坡、

吉隆坡、曼谷、马尼拉等地的中国富户（或为上代移居该地者，或

则居住海外之华侨）。中日开战之前，这些投资，除了在中国建设

新工业之外，并供给大量外汇资源，特别是“七七”后至太平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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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发生前的四个年头。” 5 3

据厦 门大 学 南洋 研 究所 对华 侨 回国 兴 办实 业状 况 所作 的 调查

（综合闽、粤两省 48 个县市以及上海市的资料）， 1862-1949 年，

海外华侨对中国投资兴建了 25，000 家企业，投资额合计近 3 亿银

元，折合人民币约 7 亿元（按 1955 年时价），其中有 77%的投资是

在 1911-1937 年进行的投资，照此推算 ,抗日战争时期的投资占 20%

左右（ 1946 至 1949 年间没什么投资），约 1.5 亿元。抗日战争期间，

闽粤沿海城市和上海相继沦陷，投资急剧下降，有部分华侨投资转

向大后方的西南地区。

 

5 4

第二节 战后南洋华侨与侨汇 

华侨的抗战时期的重要投资有：供给中国

工业合作运动之资金；华侨工矿农开发企业公司；广西华侨种植公

司；印尼、檀香山、马来亚华侨在华南各地资助各种事业之建设；

中国银矿公司；福建华侨实业公司等等。南洋华侨陈嘉庚与胡文虎

在中国的大笔投资更是为人所称道。这些投资不仅对国民政府大后

方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而且也大大增强了官方行局的侨汇收益。 

 

 

一、  战后南洋侨汇的整体缩减  

战后不仅是官方行局的侨汇在缩减，实际上南洋侨汇整体上也

在缩减，这种整体上的缩减，无疑也影响到官方行局的侨汇收入。

为什么南洋侨汇整体上缩减了呢？下面从华侨经济、华侨人口结构

及东南亚各国的外汇统制论述。  

（一）、华侨经济陷入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各国都卷入了漩涡。自 1941 年至 1942

年间，战事西自缅甸，经过马来半岛延至菲律宾，东南亚经济遭到

严重的破坏。华侨由于一直以来，反日抗日，生命财产在这次战争

中受到的削弱和破坏更为严重。  
                                                        
5 3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 页 12。  
5 4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 8），页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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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在 1942 年被日本占领后，遭到了日本人的无情报复。

日军入侵新加坡时，为避免资敌，英殖民地政府在投降前烧掉了一

亿叻元纸币。由于日军的蹂躏，华人所拥有的锡矿山、膠园或被掠

夺，或因焦土政策而停止生产，商业和工业也遭到严重打击。日本

政府不仅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屠杀华人的计划，即大检证，而且命令

全马华人对日本政府呈献奉纳金五千万叻元。日本战领马来亚的三

年八个月期间，华人受到了空前的浩劫。由于日军竭尽所能掠夺当

地物资，华人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的破坏，市场混乱，经济崩溃。

5 5 印尼，近代以来，一直是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印尼大量输

出原料，吸收大量的投资，一直出超。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一

方面使印尼人民更加贫苦，另一方面却使荷兰等国的资本家的私囊

更加饱满。印尼丰富的物产，经日本三年半的摧残，破坏殆尽，经

济情况更加恶劣。印尼 1946 年 8 月输入总值不及战前的百分之十，

而且只以马来亚为限，对欧亚各国贸易全部停止。 5 6

在战前末期，华侨渴望胜利的来临，向往着停战的安居乐业，

但是华人华侨社会还没有来得及从二战的破坏和打击中喘过气来，

就遇到了新的动乱局势。战后政局动荡，华侨活动多方面受到限制，

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有的甚至连生命财产也得

不到保障。印尼在 1945 年 8 月宣布独立后，就展开了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和干涉的武装斗争，直到 1950 年 8 月，才由苏加诺宣告统

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马来亚人民的武装反英斗争和印支

人民的抗法斗争，从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正值高潮时期。缅甸在

1948 年 1 月独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一直持续到 1951 年

初。泰国处在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从 1945 年到 1953 年共发生

7 次军事政变，更换了 14 届政府。此起彼伏的战争，动荡混乱的

政局，使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社会遭受

了和当地人民同样的命运。战争的破坏，使华侨经济损失极大。在

 

                                                        
5 5  侨务委员会第三处编印《东南亚经济开发与华侨地位之新评价》（台北 ：

侨务委员会 ,， 1957），页 50。  
5 6  刘佐人《南洋现势》（出版地不详：中国文化服务社， 19 47），页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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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时期，华人虽然在政治上无地位，但是在经济上却处于优

势地位，过着和平繁荣的生活，而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的土著

居民发起了自治独立运动，华侨经济到处受到该地各宗主国和土人

的排挤，愈加艰难。 5 7

战后，人民都抱着满腔的热望，鬼子已经赶出去了，生

活一定能较好地过下去，所以几年来辛苦的农民，都想出来

喘一口气，找其他的工作，所以初期市场也的确挤满了找工

作的人民。但是日子过得久了，他们的生活解决仍然遥遥无

期，他开始失业了，虽然中间也有找到了割膠的工作，但树

膠无价，许多中小园主都不愿开工。工人们仍然邹着眉头说：

“去他妈，谁知道打退日本还有今天的挨饿。”

当时的报刊这样描述马来亚彭亨华侨的生活

境况：  

 

58

鉴于南洋华侨社会艰难的经济形势，国民政府认识到，必须切

实扶助南洋经济事业，才是争取侨汇的积极办法。而运用金融力量，

引导华侨的事业发展，这样才能根本扩大南洋侨汇的来源，才能增

进南洋侨胞对于祖国和政府银行的信赖。

 

 

5 9

2、贷款分五区办理，并指定承办银行，马来亚、荷属

东印度两区，由中行办理；菲律宾区由交行办理；缅甸、暹

 

为协助华侨恢复海外事业，国民权政府于 1946 年 2 月 12 日经

行政院会议通过《华侨复业贷款办法》，其要点为：  

 

1、贷款总额暂定为美金 5000 万美元，由财政部商请央

行承担 75%，其余 25%由中、交两行共同承担。上项额度不

敷贷放时，得按实际需要情形酌量增加。  

                                                        
5 7  J an,  G eorge  P oku ng ,  Na t i ona l i t y  a nd  Tr ea t me nt  o f  O ver s ea s  C hi nese  In 

S out heas t  As ia  (N ew Yor k :  N ew Yor k Uni ve r s i t y) ,  19 60 ,  p. 4 .  
5 8〈彭亨侨胞在生活重压下〉，《南侨日报》， 1946 年 11 月 25 日。  
5 9  刘佐人《侨汇与金融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编印， 19 47），页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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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区由中、交两行共同办理。  

3、凡华侨在前项规定区内经营的农工商矿业，确系受

战祸影响，蒙受损失，而有亟谋复兴之必要者，经当地领事

馆证明，得向当地承办银行申请贷款。  

4、此项贷款以用于华侨经营的农工商矿业之复业及必

要资金之周转为限。  

5、贷款主要为抵押贷款及信用贷款两种，凡侨胞经当

地领事馆证明，确实无力提供保品者，经缴验营业执照及觅

具殷实商号一家或信誉昭著者两人以上担保，可申请信用贷

款。信用贷款每户最高额为 1，000 美元；抵押贷款每户最高

额为 1 万美元。  

6、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必要时得申请转期，

但转期最长不得超过半年。  

 

中行海外各行处根据上述办法积极开展此项业务。国民政府举

办侨货，是令人兴奋的，但一些华侨却持置疑态度，一些华侨则十

分担心国民政府的真实企图，华侨也不相信国民政府会真正为了他

们的利益考虑和着想。看当时报纸上华侨的言论，提到海外的“儿

子们”（华侨）时，往往加了双引号，可见华侨对于这个词汇的冷

潮。 1946 年海外中行贷款总额折合法币为 823 亿元，对协助华侨

恢复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 6 0

战后华人人口的结构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华族人口的增长主

要是靠移民移入。即便东南亚各国在不需要华人劳力时，对华人移

但正如华侨所担心，最后此项计划又

由于国民政府经济的困难并未完成，不仅复兴计划没有实现，反而

给华侨造成了不良印象。  

（二）、新客华侨的减少  

                                                        
6 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 12-19 49）》，页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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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各种限制，但东南亚华人人口的增长主要靠新移民。 6 1 而第

二次世 界大 战后 ，主 要是 人口 的自 然 增长促 使华 人人 口的 迅速 增

加，造成华族人口增加快速的因素有： 1、战后男女性比例逐渐趋

向平衡； 2、年青人口所占比例很高； 3、妇女的生育率高； 4、婴

儿的生亡率低。 6 2 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新客移民都在减少。新加坡是

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也是华人移民东南亚各国的主要中转

站。战时和战前前来新加坡之华人，每年有五十万，其中 40%为新

客移民，而战后减少了 90%， 1946 年仅二万五千人。战后经新加

坡之移民和旅客也大大减少。战时和战前经新加坡者，每年有近四

十万之移民及旅客，战后每年仅约六万。 6 3

战后新移民的减少，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各国严格统制移民入境

所致。暹罗在 1946 年中暹交通恢得后，每月入境之中国人达一万

人。 1947 年 5 月 1 日，暹罗政府籍很多入境的中国人带来霍乱及

其他传染病例，实行新规定，限制大批华人入境。

到了 1947 年，自然增

长成为新加坡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 1947 年马来亚的人口调查报

告指出人口最突出的特点是土生华人的巨增。  

6 4 新加坡则于

1947 年至 1949 年之间，实施紧急条例，严格限制移民入境，又由

于联邦动乱，华侨离境人数多于入境人数。 6 5

新移民的减少，即第一代华人的减少，意味着赡家性汇款的减

少。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不论一个人在家乡有多少亲戚，他所关

注的只是少数亲人，移民如汇款维持国内亲人的生活，这些亲人多

印尼、越南等地则发

生了反华排华事件，不仅新移民减少，而且老移民也纷纷离境。  

                                                        
6 1  J an,  G eorge  P oku ng ,  N at ion a l i ty  an d  Trea t ment  o f  Ove rsea s  Ch inese  I n  

Sou theas t  As ia  ( New Yor k :  N ew Yor k  Uni ver s i t y,  19 60) ,  pp .2 -3 .  
6 2  刘文荣《马来西来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台北：世界经济出版社），页

77。  
6 3〈华人入境大减少〉，《南侨日报》， 1947 年 4 月 3 日。  
6 4〈暹罗限制华人入境，五月一日开始施得〉，《南侨日报》， 1947 年 4 月

19 日。  
6 5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 1 945 -1949》（新加坡：南洋大 学，

1971），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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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祖父母、兄弟、未出嫁的姐妹或是

兄弟过世后留下的寡嫂和侄儿女。新客移民，即第一代华人，通常

在家乡都有亲人，因此会汇款回家。但到了本地出生的第二代时，

就面临了决定性的改变。通常第二代时，汇款回乡的做法就中断了。

6 6 L.E.威廉斯认为，“在海外成家立业多年的华人大多没有汇款到

中国，这是完全可信的。” 6 7 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有的第二代华

人还在继续父辈的遗愿，继续汇款，但汇款的频率和金额都在减少；

到了第三代华人，汇款通常就中断了。 1947 年的新加坡社会调查

表明，新加坡华人中有 40%的受薪阶层移民经常汇款回家乡，而在

本地出生的华人中，只有少数汇款去中国。 6 8  又据高维廉的记述，

新加坡 1947 年自营工商及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华人为 979，012 人（包

括侨生），而真正经常汇款接济国内家属者，不及十万人，而 1947

年 1 月，汇款者人数仅为 88， 149 人。 6 9

马来亚限制侨汇。英军接收马来亚之初，暂准侨汇每月每人 100

元；至 1947 年 3 月 18 日起，每人每月仅准汇款叻币 45 元，超过

限额，须在香港的英国银行开立一个“中国往来户”，在马来亚由

英国的银行汇到香港的“中国往来户”入帐，再由这一家银行转托

一家中国的银行汇入中国内地。 1948 年 10 月，星洲政府再颁布新

条例，民信汇兑业并被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汇兑牌照，按金一万元，

准予收汇交在限期内由银行汇出；乙种汇兑牌照，为二千元按金，

 

所以，不论战后各国华人总体人口是否在增长，新客移民都在

减少，也就是说，汇款的华侨在减少，或者说侨汇整体上在减少。 

（三）、  战后东南亚各国的侨汇统制  

对于华侨的巨额侨汇，中国政府在注意，而各侨居国政府也十

分关注。战后，南洋各国经济不景气，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统制。  

                                                        
6 6  弗里德曼《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 985），页 7 6。  
6 7   L .E .威廉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企业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

资料译丛》， 1984 年第 4 期，页 86。  
6 8  弗里德曼《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页 102。  
6 9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

1950），页 1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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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准收汇后交由甲种汇兑庄驳汇，并有各项规定，严防华侨超额汇

出。 7 0

战后的荷印发生严重的排华反华事件。对于侨汇，巴城荷印外

汇局 1946 年 4 月 17 日公布限制外汇条例：一、黄金、金币、金块

均禁出口；二、荷印法币（包括战前爪哇银行钞票）每人出口准带

五十盾，每家至多带二百盾；三、外币支票汇票均禁出口。荷印当

局严格的限制外汇，使荷印侨汇限于停顿。

    

7 1 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荷

方交涉，却无效果。 7 2

战后国共分裂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分裂为拥护共产党者与拥护

国民党者两派。两派不仅在报刊上唇枪舌战，也组织各种宣传活动，

影响和拉拢华侨。例如，《南侨日报》、《新加坡民主周刊》经党转

荷印华侨，返国时除了自带规定的数额外，

余额都要交到当地银行，由政府处理。华侨交给政府荷盾，回到香

港向荷兰银行领回港币。依什么汇率，也没有人明白。  

侨居国政府对于华侨汇款额的限制，对华侨的汇款数额及方式

都发生影响。华侨如果想寄出超过限额的汇款，只有经过批信局走

黑市途经，官方行局由此也失去了大量侨汇。  

 

二、  华侨与中国关系变化对官方侨汇的影响  

侨汇问题是个大而复杂的问题，其影响因素众多。本节主要谈

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对官方侨汇造成影响。本章的研究资料主要来

自当时的报刊。因为不可能再回到当时的时间空间，对当时的华侨

进行社会学或心理学的问卷调查，所以只能利用当时的报刊资料。

虽然报刊所发表的只是某个人的言论，但这些言论无疑代表了部分

民意，或者说，有些言论反映了当时华侨的普遍心态。  

（一）、国内政治对华侨汇款的影响  

                                                        
7 0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马来亚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19 59

年），页 17 0。  
7 1〈省府关于向荷印政府交涉限制外汇案的代电（ 19 46 年 6 月 -10 月）〉，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4 24。  
7 2  〈省府关于解决荷印限制侨汇办法致有关市县代电（ 1947 年 2 月 25 日〉，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页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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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华社延安讯，经常发表亲共产党，反国民党的文章和言论。《南

洋商报》、《星报》系列则刊登倾向于国民党的宣传和言论。这些讯

息、文章和言论对于华侨或者说部分华侨的政治取向无疑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而华侨的政治取向对华侨汇款也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

同情共产党者，很可能不会将汇款通过官方行局寄送，以免间接支

持国民党打内战；而同情国民党者，也可能不顾个人损失，通过官

方行局汇款，表示对国民党的支持。但是，究竟多少华侨，在多大

程度上，其汇款受到其政治取向的影响，则无从得知。在 1946 年

至 1948 年期间，华人社团支持国民党的还是占多数。
7 3
但在政治

上认同国民党，是否意味着在经济上也支持国民党呢？政治取向是

否对侨汇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无法对当时的华侨进行问卷调查，但

从曾为蒋介石桌上宾、与国民政府关系良好的胡文虎先生的个案来

看，政治取向并非影响华侨汇款的重要因素。战后，胡文虎对于国

民政府深为失望和愤慨，他这样说：“抗战期间，贪官污吏及投机

家，多将其预先设法汇存于外国银行，以为个人享乐之用，而我相

反，在这个期间，将八千余万存在本国银行……抗战胜利后，曾有

对抗战期存款照补贴数额三十倍计算的办法，即本年二月间，本人

亦曾接到函告，谓将可照补，但其后却杳无音讯……”，
7 4
胡文虎

对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大加抨击，“我国官场，至今仍不能洗脱官僚

腐化之气习，过去政府措施，有许多因循敷衍，朝令夕改，此种风

气，不特为建国前途的大障碍，且亦为国家致命的隐忧。”
7 5

如前所述，王赓武将华人社会分为甲、乙、丙三个集团，甲集

团是明显地倾向于中国的华人；乙集团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归属

于当地的华人社团；丙集团是那些是由几个“现化化的”或“本地

化的”华人派生集团组成的，他们在政治上归属于东道国。而三个

集团中，东南亚多数华人属于乙集团，而直接归属于中国并对中国

的政治和其他事务深表关心的甲集团，从来不是很大的，而且自第

 

                                                        
7 3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新加坡： 友达企业有限公司 ，

1984），页 30。  
7 4〈谁背弃了革命之母〉，《南侨日报》， 1947 年 6 月 16 日。  
7 5〈谁背弃了革命之母〉，《南侨日报》， 194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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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正在日益缩小。
7 6

当七七事变的时侯，无论国内的同胞，海外的华侨，都

有着充分的警惕，国内方面十余年来，敌对的党派能得到空

前的合作，华侨方面则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

去为保卫祖国而战，希望从这次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获得

最后的胜利，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变为民主

化的强大新中国，来洗去百余年来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

侨的耻辱。然而现在祖国是胜利了，日寇是打败了，可是不

幸的很，内战却在继续地打，忆八年苦战，地方残破，无气

断丧，无论农、工、商、学、交通……种种，正待赶紧的复

员和建设，现在内战既然打下去，任何方面都无从复员，同

可以说，战后华侨中有国

民党的同情者、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大多数华侨对国内政治斗争并

未有太多关注。但笔者以为，无论华侨的政治取向如何，无论华侨

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程度如何，战后中国没有变得繁荣富强，反而陷

入混乱局势，必定对华侨汇款产生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获得和平稳定，国共长期以来的

敌对状态，无法通过谈判等政治途径达致和解，终于演化为国共内

战，经过了中日战争战火的中国，再度陷入炮火连天，生灵涂炭的

境地。一直以来，由于中国国力的薄弱，华侨在海外到处受人白眼，

甚至被无辜残杀。抗战胜利后，残酷的内战，以致大半个中国陷在

峰火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华侨地位非但没有改善，

反而更加恶化（如荷印、越南等地都发生排华事件）。  

华侨将自己的血汗钱汇回祖国，是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在海外

不再受岐视，可是抗战虽然胜利了，祖国却是陷入内战之中，令华

侨失望和痛心，这种情绪的表达遍见于当时的报刊文章中：  

《内战与华侨的经济危机》一文的作者黄冠（新加坡华侨）写

道：  

 

                                                        
7 6  王赓武〈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王赓武著《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

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 86），页 1 99-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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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另一方面内战炮火所到，地方一片焦土，人民性命财产尽

成炮灰，就是炮火未烧到的地方，也征兵、征粮、贪污舞弊，

层出不穷，弄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现在所谓胜利国的国民，

正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是如何得使我们感到心痛呢？” 7 7

我们的政府，经站不住四强之一的地位，国际地位正如国币

一样的步步下跌，某某主义的统治者，他们看中我们的弱点，

他们开始对华侨，施展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掠夺……唉！胜利

的祖国简直使华侨太失望了。 7 8

惨胜和内争，带给了华侨无量的悲哀，在今天，曾为四

强之一的华侨（注：指中国为四强之一），依然遭受亡国奴

般的欺凌与屠杀，若干所谓‘国家’ —如缅甸和荷印，还

拒绝华侨入境，国家不争气，华侨就是首当其冲地受人侮

辱！在汕头，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华侨对于目前的国事，

是消极多于积极，失望多于乐观，他们之间，流行着二句

沉痛的口语：‘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祖国却辜负了我们！

 

 

新加坡华侨张嘉铨在〈汕市侨情与侨汇〉一文中写道：  

 

7 9

在抗战的期间，我们华侨何等踊跃地输将，大头家，小

伙计，工人，小贩，凡是一个稍有良心的人，无不出钱出力，

赞助抗战到底，希冀最后的胜利，而最后的胜利，终于在我

们的希望中实现了，我们是何等的欢欣快乐呀！……胜利后，

给我们以什么呀？胜利后给我们以面目可憎的贪官污吏，如

虎似狼，向我们劫收，向我们加紧的摧残，剥削，搜括，拘

 

 

新加坡华侨曾一鸣在〈侨汇救国〉一文中写道：  

 

                                                        
7 7  黄冠〈内战与华侨的经济危机〉，《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 ：

Si nga por e  Ex cha nge  B us i ness  M ut ua l  As s oci a t i on ,  出版年不详 ），页 81。 
7 8  黄冠〈内战与华侨的经济危机〉，《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 82。  
7 9  张嘉铨〈汕市侨情与侨汇〉，《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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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兼之苛捐杂税，更加繁重，而不惜向人民榨取（当然也

有好的，不过政府每被歹的瞒过），结果是人民凄凉破碎……

我们把侨汇寄回祖国去，他们把游资逃到香港来。 8 0

华侨对祖国政治兴趣的单纯，殆为毋庸否认的事实。清

末以至抗战军兴后对祖国之种种帮助，与其说是政治的投资，

不如说是“希望的投资”，泰华的希望十分简单，投资的目的

只求祖国能够康乐富强，别无其他副作用，故说华侨汇款对

祖国是一种巨大贡献，一点也不为过。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华侨的爱国宣传，曾激起无数华侨

的爱国情怀，慷慨解囊，甚至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华侨的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祖国富强。泰国华侨丁流写道：  

 

8 1

在战后，虽然有相当多的华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份

了，但是国民政府的“爱国”宣传却不再有效，笔者认为，国共内

战令华侨失望和痛心是侨汇降低的因素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陈嘉

庚就曾因国共两党的磨擦而感到无限忧虑。他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

人表示，“如果不幸两党破裂发生内战，南洋华侨对抗战必极其失

望，对义捐及家汇不但不能增加，势必反形降低。”

 

 

8 2
抗日战争结

束后，国共内战终于发生。此时，尽管国民政府想出种种方法争取

侨汇，用种种动人的言词打动华侨，如“祖国不会忘记你们”之类

的话，并且政府还保证，要为海外“儿子们”的利益奋斗，并且要

完成统一、繁荣、进步的国家。可是华侨们所看到的祖国只是：不

安、危险、通货的加速膨胀。
8 3

                                                        
8 0  曾一鸣〈侨汇救国〉，《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 94。  
8 1  丁流〈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年来侨汇概述〉，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

侨批文化》，页 17 1。  
8 2  华侨博物院等联合编辑《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 984），页 2。  
8 3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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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试图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法，通过宣传鼓动华侨的爱

国意识，而获得华侨经济上的支持，此时完全行不通了。华侨不愿

也不敢多汇款回家，所汇之款均是出于万不得已，因为家中亲人必

须先靠侨汇才能维持生活。《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发刊词写道：

“我人远渡重洋，栉风沐雨，离别井乡，寸丝粒积，所为何事，岂

图自己温饱而已耶？有钱而不汇返祖国，其与锦衣夜游者几稀？但

丁此况，地方未靖，难免使人趟趄，极愿衮衮诸公，体恤民瘼，化

干戈为玉帛，转戾成祥，毋使海外孤儿，贻人歧视。”
8 4
发刊词反

映了华侨普遍的心声。“抗战时期，侨胞拥护政府抗战，所以侨汇

大大增加，现在南京政府为维持四大家族的统治权，进行内战，祸

国殃民，爱好民主和和平的侨胞，不但不愿意支持它，而且要快些

推翻它。在这样情形下侨汇的减少是必然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言论可能出自支持共产党的左派，但也提示了侨汇下降的原因

和事实。  
8 5
“胜利带来了和平，和平却带来了失望。十年来茹苦

含辛，忍泪吞声的生活，到头来仍不免陷于幻灭的悲哀，政府对华

侨回国投资的希望，固然落空，华侨对祖国建设帮助的热情，也已

没有贡献的机会，这在国家方面是一椿比内战更巨大的损失，而在

华侨本身更是残酷的创痕。”
8 6

国内政治对华侨汇款产生影响，对大多数华侨影响较大的主要

是经济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侨汇除了华侨的平常赡家汇款外，捐

资性侨汇与投资性侨汇亦占有重要地位，而战后侨汇，则是必要的

赡养家庭的费用，远非抗日战争时期数目庞大可比。以前华侨汇款

通常有在中国投资置业的长远打算，也在汇存银行获得利息者，而

综上所述，可以说内战是侨汇下降

的原因之一。  

（二）、经济因素对华侨汇款的影响  

                                                        
8 4  曾昭明〈发刊词〉，《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 17。  
8 5〈侨汇的今昔〉，转自《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加坡：南

洋中华汇业总会， 1 958 年），页 42。  
8 6  丁流〈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年来侨汇概述〉，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

侨批文化》，页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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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捐资性侨汇与投资性侨汇极少，侨汇局限于侨眷的生活必需。 

1、赡家性汇款流失。  

国民政府在战后，依旧试图利用华侨的爱国心，使华侨将汇款

经由官方行局寄送。政府一味地鼓动华侨爱国，把侨汇送达政府手

中，但华侨却认为，国民政府对于华侨侨眷利益并不顾及，对于国

民政府产生反感。从战后一些华侨的方论来看，华侨是不愿意政府

侨汇大量流失的，也一再强调华侨是爱国的，但是，鉴于国民政府

对华侨侨眷自身利益的漠视，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利益，不得不

考虑家乡亲人的利益，不得不通过黑市汇款。  

官方行局的汇率对于华侨十分不利。 1945 年七八月间，美金

黑市已涨到 1， 000 元左右，而政府的官价汇率才经多方请求，改

为 500 元（官价 20 元津贴 24 倍）。 1946 年 1 月，美金黑市已经涨

到 1， 500 元以上，而政府规定的侨汇汇率，仍旧是 500 元。二月

间，美国花旗银行、大通银行、麦加利银行也同时接收华侨汇款，

他们所 定的 汇率 比中 国银 行要 高得 多 ，同时 侨汇 经由 香港 转驳 国

内，可以得到高于官价好几倍的黑市汇价。
8 7
的确，华侨在海外，

胼手胝足，赚点钱汇回家乡抚养妻儿，赡养年老父母，有谁愿意吃

亏，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呢？新加坡汇业领袖林树彦对于华侨的汇款

心态有较准确的描述：“这此寄款回国的侨胞，大部分属于侨工汇

款，其次是文化人，他们辛辛苦苦以血汗或绞脑汁换来的金钱要汇

往祖家，难怪他们要求认为满意的市价才要购汇。如果硬要他们汇

寄银行，照官定的牌价给国币，叫他们白白奉送一大半钱与政府银

行，而使国家行局坐享侨汇利益，此在政府方面未免对华侨切身利

益太不过注意了！”
8 8

政府当局一心只考虑用侨汇来充实国库，对海外省吃俭用汇钱

的华侨与赖侨汇为生的国内侨眷的利益却置之不理，政府制定的官

价汇率，与实际上的市价相差极远，无异于将海外华侨接济国内家

 

                                                        
8 7  千家驹〈侨汇与祖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新加坡：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5。  
8 8  林树彦〈从华侨的利害观点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

（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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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汇款剥夺了大部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侨汇流入黑市。一位外

国学者写道，“中国当局为了获取海外华侨的外币，警告海内外的

中国人民，须将外汇送交国家银行，切勿经由黑市。官方所关切的，

并不是要华侨们将余汇接济其国内家属，只望源源不断外汇送达国

库而已。在南京听到许多动人的言词，鼓励国人自国外汇款回祖国，

可是其意义，除去爱国饰词的宣传外，只是从国外华侨企业家手里

多吸收些外汇而已。他们对汇款者福利的漠视，官价汇率便是一个

证明，那是专供美国或其他地方的华侨汇款回国用的。”
8 9

此外，国民政府当局为了打击黑市投机，只顾目的，不择手段，

结果因噎费食。 1947 年政府实行“经济勘乱”措施，一面抽紧银

根，一面禁绝各地的通汇，赡家侨汇也在禁绝之列。

  

9 0

汕头原是华南侨汇的总站，可是自本月以来，即已变成

‘经济孤岛’，汇款未入国门，已被先割去四分之一。汇入

之后，每被视为非法，政府口口声声说爱护华侨，奖励华

侨，而实际上对侨汇却是“格杀勿论”，言行相去何止千万

里。政府的苦衷我们充分明暸，而独不能网开一面，  为正

当侨汇谋一条合理的出路，则不为我们所共谅。政府如果

说侨汇所采取的途径为“经济勘乱”政令所不容，从而与

其他投机黑市一视同仁，那就是明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

且简直是因噎费食。严格说来，把侨汇排出正当途径的责

任，是应该由政府负责的。现在政府既一面排斥（说排斥

一点也不为过）侨汇，一面又不能为侨汇设身处地，简直

就是治丝益棼，间接加重了侨汇的剥削，而这种剥削何尝

涓滴入库，反而增加了香港的繁荣，“为渊殴鱼”，实是愚

政府为了打

击侨汇的黑市投机，禁止通汇达数月之久，这种不顾及华侨及侨眷

利益的作法，令华侨对政府失望至极。泰国华侨丁流写道：  

 

                                                        
8 9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一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 页 12。  
9 0  丁流〈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年来侨汇概述〉，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

侨批文化》，页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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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及。 9 1

为了防止侨汇逃避，国民政府限制携带外币入口。如果华侨携

带外币入境，一经验出，必须依官价兑换国币，否则没收，充公。

国民政府这一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给予营私舞弊官员敲诈侨

胞的机会。由于海外侨胞对于国民政府的统制法令多不清楚，因此

回国时，往往携带外币，在入国境时，有些因犯禁令而被没收，有

些费尽周折才补办手续领回，也有些被检察人员私吞，令侨胞心生

怨愤。据《南侨日报》有关资料，仅 1947 年初的三个月内，厦门、

潮汕、广州海关，没收华侨的金饰便达万余两，至于侨胞所带的外

币，也被当地国家银行，以低过黑市二三倍的官价强行收购，华侨

损失惨重，甚至因而轻生的颇不乏人。

 

 

9 2

侨胞随身携带之外币，有储积十年至数十年者，缝缀衣

服中，坐卧与俱，寒署相伴，虽短褐破衲，汗渍垢污，奇臭

迫人，不可向迩，而侨胞晏然罔觉，以其得之也难，故其爱

之也酷，试思以如此酷爱之外币，积蓄数十年，梯航数万里，

方始随伴归来，即以黑市价易取之，亦未必遽肯割爱乐从，

何况以低于黑市价远甚之官价？侨胞虽爱国，其奈不甘损

失，何不甘损失，非冒险偷漏走私则储存国外，假令因偷漏

走私被捡获，而没收充公，则多年辛劳血汗之资，一旦化为

乌有，无异丧失其性命，于情于理，非牧民之道所宜然，况

且此风日下，道德沦丧，一法立，一弊生，往往藉名检查，

乘机巧取豪夺，上无利于国家，一则扰及行旅，多年去国之

侨胞，挟其血汗锱铢之积以归，以为安返自己乡帮，入境未

尝问禁，行装待卸，囊中已空，没收者并非充公，竟为私人

 

某侨领曾愤语：  

 

                                                        
9 1  丁流〈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年来侨汇概述〉，洪林、黎道纲主编《泰国

侨批文化》，页 17 2。  
9 2〈谁背弃了革命之母〉，《南侨日报》， 1 94 7 年 6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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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饱，徒呼荷荷，莫奈伊何，未尝无有也，即或未必身受损

失，目击纷纷骚扰，疾首痛心，归国之初，热血满腔，涉足

国门，冷水浇背，亦未尝无有也，方今正值招致侨资，何可

拒之千里之外，益增侨胞怨愤，损害政府德威。 9 3

   以蒋介石为首国民政府曾经得到华侨的极大信任，华侨捐资捐

款支持这个政府，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在华侨看来，支持国民党，

支持国民政府，就是支持中国。

 

 

一方面，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的巨大差距，使华侨不甘吃亏，

通过黑市汇款；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一味地控制侨汇，不顾华侨侨

眷自身利益，更促使侨汇流入黑市。  

2、失去捐资性侨汇  

9 4

抗战期间，为了支持抗日，华侨捐献巨款，但不少款项被国民

政府大小官员贪污。陈嘉庚曾讲述马寅初痛陈中央大员贪污侨汇之

事，“马氏（指马寅初）闻言，似有所感，再上讲台，痛陈国家在

此国难严重之时，而管理外汇当局，尚且私营外汇，逃避资金，不

惜危害国家猎取私人利益，纵加获取数千万元，无非留贻子孙卖棺

木耳。”

但是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和失信，

令华侨在战后不再信任这个政府了，不再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

政府身上了。  

9 5
陈喜庚本人曾予以揭露：“中枢保管外汇之大员，贪黩营

私，其有害于抗战经济，关系之在，更无待言。”
9 6

                                                        
9 3《粤中侨讯》第 3 期（广州：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 19 47），页 2。  
9 4  P ng  P oh S eng ,  “ The K uo mi n ta ng  i n  Ma la ya ,1 912- 1941” ,  Jou rna l  o f  

Sou theas t  As ian  Hi s t or,  vol .2 (1 961) ,  pp .3 1 .  
9 5  陈嘉庚〈回国考察观感  新加坡各侨团欢迎会上演词〉，《南洋商报》，194 1

年 1 月 6 日。  
9 6〈陈嘉庚斥贪官污吏罪恶星洲大世界五届筹赈游艺会闭幕词〉，《南洋商

报》， 1941 年 5 月 3 日。  

陈嘉庚自抗日

战争爆发后，出任“南洋华侨筹赈社国难民总会”主席，为国民政

府抗日积极筹款， 1941 年之前，南侨总会共筹资 40 亿元币，支持

国民政府抗日。但 1940 年陈氏率领南侨总会慰劳团回中国慰劳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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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看到不少国民政府高官贪污公款的腐败行为，对国民党政府

感到失望；尤其是目睹家乡福建省，在陈仪的统治下，民不僚生，

转而倾向中共。
9 7
回到新加坡后，陈氏就发起了反对国民党的宣传

活动，并秘密支助延安的共产党。据林树彦口述资料，抗日战争期

间，南洋筹赈会的汇款通常由中国领事馆通过国家行局寄送，交给

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的大量汇款集中在国

民政府之手。后来陈嘉庚看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支持延安的中国共

产党。陈嘉庚曾汇款给延安，当时需要保密，陈嘉庚必须找一个可

靠的人，而且又不可经过银行转汇，以免国民政府知道。负责这个

秘密汇款的人便是侨通行的林树彦先生。
9 8

在战后，陈嘉庚不断地抨击国民党，支持中国的共产党和民主

运动。陈嘉庚政治立场的转变，使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分裂成国民党

的支持者和共产党的支持者两大阵营。

 

9 9

国民政府发行的大量公债多未兑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发行

了大量公债。国民政府发行战时公债时，曾明确许诺：“公债自战

争结束后第三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二十年还清。” 华侨踊跃

购买多达 11 亿元，但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国民党即发动全面内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转

向，对战后国民党募集捐款无疑有很大影响，国民政府失去了一位

在南洋华侨社会极具影响力的华侨领袖，也就失去了一位极具号召

力的募捐者。  

此外，国民政府的失信，也使国民政府失去华侨的经济支助。 

                                                        
9 7  谢诗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页 22；The  Memoir s  o f  Tan  K ah-kee ,  ed i t e d  

and  t r a ns la t ed  wi t h  no t e s  b y A .H. C.  War d,  R ay mon d W.  C hu,  J a net  Sa la f f

（ S i nga por e:  Si nga por e  Uni ve r s i t y  Pr ess ,  1 9 94） ,  pp ix .  ( p re fa ce) .  
9 8  林树彦访谈录单（林教胜访谈， 1981），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李小

燕〈新加坡民信业的兴衰〉，《南洋学报》，第六十二卷， 2008 年 10 月，

页 122。  
9 9  The  Memoi rs  o f  Tan  K ah-kee ,  ed i ted  a nd  t r ans la t ed wi t h no t e s  b y  A.H. C.  

Ward ,  Ra ymond W.  C hu ,  J a net  Sa la ff  (  S i nga pore :  S i nga por e Uni ver s i t y 

Pr es s ,  199 4) ,  pp i x .  ( pr e f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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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把还债诺言放置脑后，根本没有兑现。实际上抗战期间华侨认

购的巨额公债，绝大多数等于无偿捐款。
1 0 0

国民政府还发行一种“爱国储蓄券”，欺骗说这种票券可保本

保值，可得利息 8 厘，华侨出于爱国义举，争相认购。结果政府许

下的诺言不兑现，不了了之。

 

1 0 1

抗日战争时，华侨支持抗日，多向银行购买国币汇单，该种汇

单规定永远有效，所以购买汇单者，等于转换国币储存于银行。当

时侨胞一方面出于爱国心，另一方面也非常相信抗战必获胜利，转

换国币于存银行。但是战后，国币一落千丈，华侨蒙受巨大损失。

据 1946 年 6 月 11 日《南洋商报》消息，（抗日战争时）国币汇水

每万元约星币一千二百元左右，现降剩十三元。

 

1 0 2

战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没有在海外筹办捐款筹款活动，可能国

民政府知道即使筹办此类活动，也不会有何成效。据李盈慧的研究，

战后曾有几次救灾募捐，如 1946 年春广东省政府因粮荒在暹罗、

越南的募捐， 1946 年春福建省政府为难胞到南洋募捐， 1947 年，

广东、广西省因水灾向华侨募捐，均有一些收获。但这些募捐活动

均是由地方政府筹办，与中央政府关系不大。国民政府在 1946-1949

年之间，有一次向华侨的募债活动，即在 1948 年 8 月 1 日，发行

爱国公债，用途是作为剿共之用，但这次募捐没有什么成绩。

 

1 0 3

战后，中国政局不稳，通货膨胀，华侨投资裹足不前。根据时

人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内情形扰攘，不能刺激华侨

或外籍资本家之任何投资，于是自一九四五年到现在的内汇，仅限

于华侨接济家用之性质。”

  

3、投资性侨汇裹足不前。  

1 0 4

                                                        
1 0 0 任贵祥 ,  赵红英著《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页 1 71。  
1 0 1 任贵祥 ,  赵红英著 《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页 152。  
1 0 2 转载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南洋商报。〈侨汇发生纠纷  伍总领事将邀集

槟吉两领事及银行界侨领商讨退汇办法〉，南洋商报， 1946 年 6 月 11

日。  
1 0 3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一九一二－一九四九）》，页 4 6 5。 

 

1 0 4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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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后中国大局岌岌可危，外资与华侨资金多舍中国而取香

港。不少打算在广州投资的华侨，将资金转移香港，仅在香港经营

事业，有的在香港设立公司或工厂，有的则静观时机。在广东有许

多计划，大多未能实现，而香港却吸收了华侨大量的投资及游资。

所以 ,战后华侨投资国内颇少，而冒险在中国投资的华侨，等待他

们的只有失败的命运。胡文虎投巨资成立福建经济建设公司，最后

却由于通货膨胀致使血本无归。“华侨是爱国的，华侨盼望回国投

资的心情，是非常热切的，像去年福建经济建设公司的计划，若不

是因为恶性通货膨胀，一定不会变成泡影。通货膨胀不惟影响华侨

的投资祖国，外人拟做投资的，亦为之裹足不前。”
1 0 5

必须说明，华侨投资之无保障，使华侨多不愿回国投资。

 

1 0 6

海外华侨如无背景，无靠山，对回国投资，一旦身受欺凌，孤立无

援。甚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内投资者多为有背景的华侨巨商，一

般华侨亦不敢投资。对于在中国投资的困难，华侨有一定的认识。

陈嘉庚曾说：“犹忆晚清时代，福建有漳厦铁路，广东有粤汉铁路

两服份公司，经营失败，华侨损失数千万元，由是华侨对祖国投资，

遂视为畏途。今后抗战胜利，华侨爱国热情，必更增进，投资建国，

必更踊跃，但须政治良好，社会安定，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阻

碍进行，始能达到目的。”
1 0 7

                                                                                                                                                                
部分）》（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48 年）， 页 10。  

1 0 5  林戊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

（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1958 年），页 5。  
1 0 6 华侨不愿回国投资，并不是战后才有的现象。张弼士在 19 04 年分析 海

外华人不愿回国投资时已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许多有意投资者恐惧地方

莠民的势力与官吏的种种限制。 [清 ]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

册）》（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4），页 1 04-1 0 5。  
1 0 7  陈嘉庚〈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说词〉，《南洋商报》， 1 9 3 7

年 8 月 16 日。  

 

战后国内国共打内战，经济混乱，贪污腐败严重，华侨纵有爱

国热情，又如何敢铤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正如一位华侨

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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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钦佩人家的法治精神，和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保障，

因此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继承我在国外的商业，以过其一生，

可是我毕竟是中国人，我又希望我的后辈还是回到祖国来好，

因为人家的地方，始终是人家的地方；我的祖宗是在中国，

可是一回抵祖国，那政府的腐化黑暗，社会对我们的刻薄毒

辣，使我又想回到国外去了，我常是这样矛盾的想着，你说

中国还有象外国那么平静的日子吗？华侨那一个不为祖国，

不爱祖国，可是祖国那里为过华侨，爱过华侨！ 1 0 8

战后，华侨连回国都视为畏途，更不要说投资了。战后的侨乡，

是怎样一番景况？一封来自侨乡的书信〈是地獄而非人間—一封遥

远的控诉〉这样写道：“听说 XX哥，打算回来度年。真的话，还是

请他考虑些。要知道，今日的家乡，是地狱而非人间。有钱吗？你

会发现有钱的苦难。没有钱吗？也有没有钱的苦难？总之，已是地

狱，便有地狱的苦难。”

 

 

1 0 9

鉴于 回国 华 侨的 所 遭受 的恶 劣 待遇 ， 国民 政府 发 布了 “ 护侨

令”：案据各侨团先后呈称，侨胞回国，辄被土劣敲榨压迫，各地

地方政府，又复助桀为虐，使其有冤莫伸，至被捕入狱者，狱卒更

勒索金钱，稍有不遂，即被毒打，并抢去衣物，尤有甚者，战后各

国华侨返国省亲，辄被土劣加以壮丁名义，拘捕而去，致华侨视返

国为畏途，惨不胜言，请予切实保障。查战后返国华侨日多，自应

切实保护，以示政府爱护华侨之德意。”

 

1 1 0

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检讨“祖国实有负于华侨”：“从经济上

讲，祖国与华侨亦属不可分。祖国若无华侨，则侨汇告竭，国际收

到难以平衡；华侨若无祖国，则孤悬海外，受尽欺侮，百数十年来，

“护侨令”是国民政府

彰显其善待华侨的条文，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华侨回国受到的种

种勒索与责难。  

                                                        
1 0 8  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大学出版社， 1 944 年），页 236。  
1 0 9  毓華〈是地狱而非人间〉，《永定月刊》，第十二期，页 2。  
1 1 0〈谁背弃了革命之母〉，《南侨日报》， 1 94 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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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以血汗所得，贡献祖国，而祖国实有负于华侨。期望祖国局面

化戾气为详和，加紧生产建设，华侨在外可获保障，且可返国投资，

雨霑其益。”
1 1 1

新加坡华侨林戊己指出，“治本的办法，却在停止

内战，鼓励生产，迅速制定办法，抑制通货膨胀，稳固国币币值，

使人民对于国币，发生信心。”
1 1 2

 外国学者也指出，“侨汇的衰退，

表示海外侨胞，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南京政府的统治权越接近崩

溃的边缘，侨汇的数目就越减少。”
1 1 3

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长林树

彦说：“故欲从事安定金融与建设，首须停息内争，俾能迅速稳定

币值，然后扶掖国内工商业；鼓励国货出口，吸收侨资，侨胞倾心

内向，则建设之方案，于是乎有效。”
1 1 4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华侨未将侨汇委托官方行局

寄送，侨汇流入黑市，并不是华侨无爱国（中国）意识的表现，而

是经济因素的现实考量。简言之，爱国也不能以牺牲自己的血汗钱

为低价。二战之前，大部分东南亚华人不管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或

是种族上都是认同中国和华族，甚至在战后初期，仍然有许多华人

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一直到 1946 年 9 月，

新加坡 70 万华人之中，大部还有 60%是持有中国国籍，人数过半。

 

1 1 5

                                                        
1 1 1  林树彦〈从华侨的利害观点看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

集）》，页 3。  
1 1 2  林戊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侨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三集 ）》，

页 5。  
1 1 3  瘦石译述〈中国侨汇问题〉，《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第二集）（第 一

部分）》，页 10。  
1 1 4  林树彦〈现阶段侨汇之病态及补救办法〉，《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 刊》，

页 72。  
1 1 5  Ma la ya n  Pr e ss  Di ges t ,  N o .44  (8 /9 -1 4 / 9 ,  19 46) ,  p .6 .  

可见华人的强烈的爱国意识。如果能够一举两得，既能不损害

自身利益，接济家乡亲人，同时又能爱国，将侨汇由官方行局寄送，

他们还是愿意的。这也是官方汇率接近黑市汇率时，官方行局侨汇

增加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官方汇率远远低于黑市汇率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依然指望华侨只一味地“爱国（国民政府）”，并予以种种

许诺，华侨却是不能再信了，华侨也不可能做无谓的投资，这也是

战后捐献性侨汇及投资性侨汇减少的原因。国民政府尽管制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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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吸引华侨捐资投资的法令、条例等，但这些法令和条例大多仍停

留在纸上，实际上并未得到与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执行。由于恶性通

货膨胀，除了必要的赡家性侨汇外，华侨不愿意将资金投到国内。 

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官方行局想方设法吸侨外汇，另一方面

却未将宝贵的外汇有效地利用，反而使大量外汇成为官僚发财致富

的手段。官方行局在用低于市价的官价强行吸收外汇的同时，又用

官价向有关的个人或公私企业充分供给外汇。国民政府表面上统制

外汇，实际上大官僚利用政治地位，却很方便地得到外汇。 1 1 6 宋

子文的孚中公司战后从中央银行获取的官价外汇达 153， 778， 723

美元，中国建设银公司获得外汇 87，762 美元，孔详熙的“扬子公

司”从中央银行获得官价外汇 180， 691， 069 美元。 1 1 7 国民政府

的大官僚是主要的资金逃避者，这些大官僚将资金存入外国银行，

其数额之大令人吃惊。国民政府在 1948 年 1 月 1 日的外汇存底总

额为三 亿零 四百 万左 右， 而中 国私 人 所握有 之黄 金外 汇及 长期 资

产，则至少为五亿美元。 1 1 8 “此种存款，藏在何处，中美政府均

认为哑谜，财政部估计，中国方面约有八千万美元，存入美国各银

行，存户姓名保守秘密，但闻有中国要人若干名在内。此外，尚存

有黄金与证券。” 1 1 9

官僚资本或官商资本是国民政府社会经济的一大毒瘤。“官商

资本的特殊性表现在，其所有者作为‘自然人’，既是政策的制定

者即主体，又是政策的直接承受者即受体。”

 

1 2 0

                                                        
1 1 6  点滴〈内汇、外汇、侨汇、外汇统制〉，《南侨日报》， 1947 年 4 月 17

日。  
1 1 7〈孚中暨杨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中央日报 》，

1947 年 7 月 29 日。注：1 947 年 7 月 31 日，《中央日报》登出更正启事，

声明 7 月 29 日所记载各该公司   结构之外汇，有数处漏列小数点：查

孚中公司结购外汇为 1， 5 37， 78 7 .23 美元，扬子公司结构外汇为 1，
806，91 0 .69 美元，中国建设银公司结购外汇为 87 7 .62 美元。显然，是

一种遮掩伎俩。  
1 1 8  冯子明〈我国外汇存底及在美存款〉，《银行周报》，第 32 卷第 9 期，

1948，页 3 5。  
1 1 9  冯子明〈我国外汇存底及在美存款〉，《银行周报》，第 32 卷第 9 期，

1948，页 3 5。  

这种资本严重地侵

1 2 0  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 19 12-19 37）》（福州：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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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了政府官员，也严重的损害了国家利益。连国民政府要员都把资

金逃到国外，又怎能奢望华侨将侨汇通过官方行局汇回祖国呢？  

 

 

 

第三节 小结 

 

本章主要从华侨的角度来探讨官方行局的侨汇问题。侨汇的来

源有三大块，即赡家性侨汇、捐献性侨汇和投资性侨汇。抗日战争

时期，华侨出于爱国热诚，不仅增加赡家性侨汇的寄送：而且积极

的捐款，捐献性侨汇的数额巨大，这些捐献性侨汇主要由中国银行

寄送：投资性侨汇与赡家性侨汇、捐献性侨汇相比，所占份额不大，

但华侨 出于 爱国 ，这 一时 期也 有不 少 巨资投 入到 国民 政府 的大 后

方。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形。另外，也要注意到，抗日战争

时期，侨汇主要来自于新客华侨，而非侨生。虽然有极少数侨生为

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多数侨生对抗日战争是采取漠不关心

的态度。  

抗日战争结束后，华侨终于迎来了胜利与和平，但一方面由于

太平洋战争时期华侨经济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战后经济复苏有待

时日，而且不少地方发生反华排华事件，华侨的境况并不好，失业

和贫困使华侨处境艰难。东南亚一些国家，如马来亚、印尼等国，

则实行外汇管制，限制华侨汇款。还有汇款人及汇款数额的减少等

种种因素都导致了侨汇的缩减，也影响官方侨汇随之减少。  

但是，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是战后官方侨汇减少的更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不仅没有和平、稳定和繁荣，反而战火连绵，

到处是战乱、贫穷、不安，因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由战后昙花一现

“四强之一”而一落千丈，华侨在海外受到排挤和虐待，却从祖国

得不到一点保护。总的来说，华侨对战后的中国是失望和痛心的，

                                                                                                                                                                
人民出版社， 20 06），页 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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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不再信任国民政府了，也不愿在经济上继续作无谓的贡献了。 

华侨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当然会影响到官方行局的收入，但起着

更大作用的，则是经济因素的现实考量。华侨将赡家性侨汇经由批

信局通过黑市渠道寄送，使国民政府痛失巨额外汇，主要原因是由

于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相差太大。华侨不想把辛苦赚来的侨汇通过

官方行局按官价兑换，自己吃亏，为国民政府做贡献。而此时的国

民政府因为缺少外汇，只一味想方设法将侨汇归入国家银行，漠视

华侨侨眷的利益，甚至采取强制方式（如与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

令华侨汇款必须经中中交农四行）、没收方式等，引起华侨反感。

虽然华侨为了救济家乡的亲人，依然汇款家乡，但此时的汇款只限

于必需的赡家性汇款而已，且大量侨汇流入黑市。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呼吁华侨支持祖国抗战，出于爱国情

怀，华侨各阶层无不捐钱捐物；战后，虽然国民政府一再呼吁华侨

捐款，但是，国内形势使华侨失望和痛心，更由于国民政府对华侨

的种种失信，华侨虽然依旧爱国，却不会再做无谓的贡献和牺牲了。

国民政府也未积极向华侨募捐，可能是考虑到即使募捐也无成效的

原因。而国内政局不稳，通货膨胀，华侨不敢也不愿投资，投资性

侨汇也几乎等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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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结论 

 

本章主要从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得失，官方行局侨汇的影响与

作用，就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及战后时期（ 1946-1949）进

行总结性比较，并对侨汇的未来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  

 

第一节  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得失比较 

 

国民政府官方行局侨汇经营的历程，如果进行分期，可分为初

营期、发达期、艰难期和衰退期。  

民信业诞生以来，在侨汇沟通方面，批信局的重要作用毋须置

疑。但随着现代金融机构的发展，邮政、银行开办侨汇经营业务，

大力吸收侨汇。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台湾银行等外商银行，在

中国、香港及东南亚设置机构，获取大量侨汇，为掠夺中国经济提

供了资本。国民政府于 1935 年完成国家金融体系的建构，实行法

币政策，需要大量的外汇基金，中日战争也迫在眉睫，对侨汇的重

视日益提上了日程。官方行局经营侨汇的初期，受到批信局的排斥，

华侨对于官方行局也很陌生，不愿通过官方行局汇款，因此，官方

行局初营侨汇，业务不佳。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中国及东南亚、美洲等地设立行局，

建立起侨汇经营体系，从事侨汇经营，与民信局及外商银行开始角

力。侨汇经营体系初步建构后，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一方面，由于

国民政府及各行局对侨汇的高度重视，积极从事侨汇业务经营；此

外，国民政府更取得英、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英、美政府与国民

政府合作，努力稳定外汇汇率，消灭黑市交易，将侨汇集中于国民

政府。另一方面，则由于爱国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支持，不仅增加家

用侨汇的寄送，而且捐款投资，使大量侨汇归入国家银行。自 1937

年至 1941 年间，官方行局侨汇数额巨大，此为官方侨汇经营的发

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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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有的侨汇汇路受阻，官方行局与信局密

切合作，利用东兴汇路，将侨汇送至侨乡。这一时期，广东省银行

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在侨汇的派送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

这一时期的侨汇额与抗日战争前期相比，大大缩减，但是由于南洋

侨汇主要来自于越南、柬埔寨、泰国，而新马侨汇在抗战前期业已

断绝，官方行局侨汇能有较好的业绩，也是侨汇集中于官方行局的

结果。此为官方侨汇经营的艰难期。  

战后，一方面由于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巨大差巨，信局从事

黑市经营，使大量侨汇流入港沪的地下钱庄和外商银行；另一方面

由于官方行局之业务经营不善，积压侨汇及服务欠佳等原因，使华

侨对官方行局失去信任。而归根结底，则是由于国共内战，政局不

稳，国民政府经济混乱而造成严重通货膨胀，致使官方行局的侨汇

经营不振，而香港则为侨汇逃避的大漏洞。此为官方侨汇经营的衰

退期。  

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能够吸收到大量侨汇，而战后业务却

一蹶不振。就官方行局侨汇发达期与衰退期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总结

性比较，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借古鉴今是有意义的。  

抗日战争前期（ 1937- 1942），是官方行局侨汇的发达期或黄金

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对南洋的威胁，使得整个中华民族与

海外华侨都处于生死存亡的战斗状态。在外敌面前，华侨发挥其爱

国热忱，而政府也能考虑华侨，便利侨胞，不仅协调官方各行局的

关系，甚至令官方行局与信局合作，国民政府也取得英美政府的同

情和支持，成立了平衡会和平准会稳定外汇汇率，尽力消除外汇的

黑市交易。就官方自身的业务运作来说，不仅汇款迅速，且汇率与

外国银行相同，也禁止派送侨汇的邮差向侨眷收取红包，虽然尚有

不少欠妥之处，比如侨汇积压或延误，由于战争的关系，也能得到

华侨的谅解，此时官方行局的经营基本上来说，是得到华侨侨眷的

认可的。这也是官方行局能够吸收到侨汇的重要因素之一。信局本

身为以谋利为旨的民间商业机构，此时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尽量

将侨汇委托官方行局寄送。而政府为了吸收侨汇，也一改过去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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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打压态度，与信局建立起合作关系。由于官方行局的为侨服务

及国民政府对于敌伪掠夺侨汇真面目的揭露，更由于华侨的爱国意

识，日伪掠夺大量侨汇的企图并未得逞。华侨社会经过大半个世纪

的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华侨甘

愿出钱支援抗战。出于爱国热忱，华侨不仅增加赡家性汇款，而且

大力捐资支持中国抗战，且更有不少华侨商界巨孹投资于中国大后

方，因而此抗战前期，侨汇数额剧增。此为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

侨汇发达的原因。    

自日本投降后，外敌不存，国共两党又起纷争，内战不休，政

局不稳，经济混乱，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就官方行局的侨汇业务来

说，由于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差距十分大，难以吸收到侨汇，而官

方行局的侨汇积压，服务差，也令华侨却步。不仅信局与官方行局

的合作关系破裂，而且华侨对于国民政府亦不再采取合作的态度。

信局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主要委托香港地下钱庄或外国银行寄送

侨汇，而香港也为其黑市经营提供了操作平台。虽然国民政府采取

种种打压措施，调整汇率等办法，尽力吸收侨汇，但均收效甚微。

由于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不能稳定国币汇率，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消

减黑市。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政府利用香港吸收美汇，种种原

因造成侨汇大量逃港，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侨汇逃避问

题，但是利之所在，香港政府不可能真正帮助国民政府。国民政府

也试图利用华侨的爱国心，鼓动华侨将侨汇交寄官方行局。国民政

府虽然一再宣传，呼吁华侨爱国爱乡，但并不能激发华侨的“爱国

（国民政府）意识”。因为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寄汇、捐款、投资，

所抱的希望是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战后混乱的国内形势，国民

政府此时对华侨的种种失信，对华侨侨眷利益的漠视，所带给华侨

的却只有失望。华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情愿通过黑市汇款，不

愿将侨汇交由官方行局寄送，蒙受巨大的官价兑换损失。此为官方

行局侨汇衰退的因素。  

抗日战 争时 期（ 1937-1945）与 战后时 期（ 1946-1949）， 官 方

行局侨汇经营或发达，或衰退。如上所述，成败的影响因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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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归根到底，都与国民政府的实力有重要关联。  

我们先来看国民政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府。 1928 年，国民

政府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国家，但实际上，其权力范围还是有限。国

民政府的政治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1933 年，国民政府实业部

部长吴鼎昌在发表他对统制经济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的观点时，曾经

对政府的权力有低调的估计。他认为：“以其国家统治之权力施得

之一语，更是一个×……我们中国，虽然现在号称党治，统治权未

必彻底的及于人民；号称党治的中央，统治权未必彻底的及于地方；

号称独立国家，统治权未必及于外人与租界；号称廉洁政治，运用

统治权之人物，未必彻底的能抗衡欧美，尤其与经济有关之官营事

业，未必彻底的比民营事业高明了许多，也许有若干还较为腐败。”

1

二、从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的关系来看，由于战争的影响，国民

政府令官方行局与批信局相互合作，而官方行局与批信局也必须相

互合作，才能使侨汇能较顺利汇驳。但必须承认，这并非表明官方

行局已对批信局取得了有效的控制，实际上，在任何时侯，国民政

吴鼎昌的话道破了国民政府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号

称世界五强之一，但国民政府的独立自主权有限，不得不依靠美国，

唯美国“马首是瞻”。国民政府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无法依

靠自身的政治、经济力量取得外汇统制的主导权。  

就外汇统制来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汇统制的成功，更

多地取决于外在因素，或者说是拜抗日战争所赐。换言之，如果不

是抗日战争，国民政府的外汇统制可能与战后状况相似。  

一、从汇率的稳定来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英美的帮助下，

成立平衡会，从而一度稳定汇率，而英美之所以帮助国民政府，一

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抗日的同情与支

持。而战后，却没有了英美的帮助，美国的五亿美元的贷款最终未

兑现，英国则成为国民政府侨汇的争夺者。国民政府仅靠自身的力

量无法稳定汇率，只能跟着黑市亦步亦趋。  

                                                        
1
 吴鼎昌《统制经济问题》，《国闻周 报》，第 10 卷第 39 期， 1933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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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未曾有力地控制批信局。国民政府虽然一统全国，但其行使行

政的空间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在广东、福建地方势力强大的侨乡地

区，批信局不仅自成体系，而且还形成行业团体—同业公会，此外，

批信局也与海外华侨团体密切联系，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战

后，由于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差距，批信局不再将侨汇经过官方

行局寄送。国民政府在汇率上没有办法，转而对批信业者进行控制

和垄断，试图通过法治手段夺取侨汇。结果，国民政府虽然采取各

种取缔与打击手段，也无济于事。  

三、就官方行局与外商银行的关系来说，官方行局并不能领导

外汇市场，而且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汇丰银行等之操纵。 2 孔详熙

曾指出，“发生问题的不是官价，而是黑市场。但因了租界，治外

法权及华侨汇款，其中有莫大痛苦。” 3

四、从华侨方面来看，当国难当头，要激起华侨的爱国热情并

获得华侨的支持不是件难事。比如，在马来亚，在 1912- 1949 年，

此言不虚。中国因为外商银

行林立，租界又有治外法权，外汇管理能力不能及之。抗日战争时

期，外汇黑市也曾十分严重。国民政府为求外汇统制，不得不请求

外商银行的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官方行局面对日伪的侨汇争夺，

而正是由于日伪的关系，英美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与官方行局统

一汇价，而香港政府也实施法令，使侨汇避免大量流入黑市被日伪

夺取。也就是说，战时，英美银行并不是官方行局的侨汇争夺者，

而是帮助官方行局与日伪争夺侨汇者。战后，由于各国均缺少外汇，

急需外汇的英国成了国民政府的侨汇争夺者，而侨汇的中转地香港

则成为侨汇逃避的大漏洞。香港政府本身成为官方行局的侨汇争夺

者，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的外交谈判自然不会成功，

大量侨汇流入了香港的外商银行。  

                                                        
2  《时事新报》社评， 1 938 年 11 月 25 日；转引自国民经济研究所《外 汇  

统制与贸易管理体制》（上海：正中书局， 1947），页 304。  
3  国民经济研究所《外汇统制与贸易管理体制》（上海：正中书局，19 47），

页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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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发展起起落落。 4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华侨

出于爱国，掀起救国热潮。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马来亚的华侨、各种社团和学校，给予了抗日最大的支持。 5

有学者认为，战后的侨汇逃避问题“实质是国民政府侨汇垄断

的失败。”

华侨

自愿增加赡家性侨汇，大力捐资捐款，是在国难当头，亡族灭种的

情况下，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一种表现，而

这种热情与奉献，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共内战的爆发 ,  国民政

府的横征暴敛而消退。  

6

第二节  官方行局侨汇的作用与影响 

意思是，因为国民政府进行侨汇垄断，所以造成侨汇

逃避。但实际上，垄断并非造成侨汇逃港的原因。如果没有国民政

府的侨汇垄断，就不会存在侨汇逃避，而是侨汇合法地避入香港。

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统制并非不正确的策略，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统制

力量太弱，外汇统制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许多内在与外在因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汇垄断的成功，是各种外在的有利因素所

致。而战后，这些有利因素都不复存在，国民政府在外汇统制方面

扮演的是蹩脚、无能直至失败的角色。由于汇率的问题，由于香港

的原因，国民政府无力制止侨汇逃避。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管制，

与其说是管制，倒不如说是对侨汇的强取豪夺和对大官僚外汇逃避

的纵容。因此，不论国民政府实行开放外汇政策还是垄断侨汇的政

策，侨汇避港都不可避免。  

 

 

对于侨汇之研究，学术界尤其重视批局在沟通侨汇方面的重要

性及其对家乡、对国家的重要贡献。而对于官方行局，则多作为批

局的竞争者甚至掠夺者看待，甚至多加批评之语。本文通过多角度

                                                        
4  Png Poh Seng, “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1912-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vol.2(1961),p.24. 
5 Png Poh Seng, “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1912-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vol.2(1961),pp.26-28. 

6 陈丽园〈“侨汇逃避”问题的终结〉，《八桂侨刊》，2002 年第 2 期，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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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证 ，对 于官 方行 局之 侨汇 经营 尽 量做出 较为 客观 的分 析和 评

价。  

通常来说，侨汇无论是通过批信局、还是外商银行或者官方行

局，最终送到侨眷手中的是法币，而通过不同的机构汇款，外汇的

去向则完全不同。侨汇通过官方行局，外汇就会为国家所用；而通

过外商银行，则成为外国政府的外汇基金；而通过批信局走私，则

变投机资本。所以，官方行局经营侨汇，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官方侨汇与国际收支平衡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仍然为工商业落后之国家，没有大

量的工业产品可以输出，国际贸易不振，在国际市场上难以赚到外

汇。相反，国内应用的大部分产品，却由外国输入。“国人的衣食

住行，不但样样需要仰赖外给，且上下风行的欧美式的生活，非舶

来品不足用，不愿用。一年一年地反映并加速了中国农村破产，工

业破产的严重危急性。” 7

年度  

外国货大量充斥中国市场，日积月累，

数目惊人，使中国成为贸易入超最庞大国家之一，贸易赤字惊人（见

表 37），但是因为每年有巨额侨汇收入，使得国民政府的贸易逆差

得以弥补。由表 28 来看，1929-1935 年，虽然侨汇尚未完全平衡外

贸赤字，不过，在 1936 年，华侨汇款额达到对外贸易入超的 135%，

国际收支出现顺差 (笔者注：顺差的出现，归功于大量华侨汇款及

国民政府在 1936 年贸易赤字减少 )。  

表 2 8 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数额与华侨汇款对照表（ 19 29 -1 935）  

（单位：国币元）  

对外贸易入超数额  华侨汇款数额  华 侨 汇 款 数 额 与 对 外 贸

易入超数额比率  

1929  389， 64 3， 00 0  280， 70 0， 00 0  72% 

1930  649， 43 2， 00 0  106， 30 0， 00 0  16． 3% 

1931  816， 41 3， 00 0  190， 00 0， 00 0  23． 2% 

                                                        
7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及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

1950），页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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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867， 19 1， 00 0  320， 00 0， 00 0  36． 9% 

1933  733， 73 9， 00 0  300， 00 0， 00 0  40． 8% 

1934  494， 45 1， 00 0  250， 00 0， 00 0  50． 5% 

1935  343， 40 2， 00 0  260， 00 0， 00 0  75． 7% 

1936  236， 00 0， 00 0  300， 00 0， 00 0  135 % 

资料来源： 19 29— 19 35 年数字引自胡养真等《华侨与祖国》（上海：铎

声出版社， 19 39），页 4 8-50； 19 36 年贸易赤字与华侨汇款额转引自李

恩涵 〈 新马 华人 的 抗日 救 亡运 动 （ 19 37 -1941）〉（《南 洋 学报 》， 第 四十

卷第一、二期， 1 985。  

 

抗日战争前期（ 1937-1942），中国虽遭日敌烧杀劫掠，经济蒙

受巨大损失，经济却未陷入崩溃，金融也未陷入混乱，不能不说是

由于华侨源源不断的汇款支撑，弥补入超，辅助国家财政之收入。

8 当时代的金融专家戴经麈曾说，“华侨汇款，每年在三万万上下，

我国年来国际收支，都赖这笔款子来做补救的支柱，所以统一华侨

汇款，也是当前经济战略中之重要部分。至如何建立经理华侨汇款

的机构网，如何使华侨罗致到该机构网中，如何使法币与外币的比

率合理化，以消灭黑市的扰乱等，都须我们有计划地努力突破难关，

以求达到目的。总之，这笔巨额的外币，必须吸收进来。” 9

如表 29 所示，在 1937-1940 年，华侨汇款额分别为外贸赤字

的 411%、521%、416%、2330%；1941 年，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出

超 41， 368 万元。国民政府的国际收支与战前相比，出现大扭转。

一方面，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扶持出口，减少进

口

 

1 0

                                                        
8  周宗启〈吸收侨汇与复兴祖国〉，《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周宗启〈吸

收侨汇与复兴祖国〉，《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新加坡  :  S inga p or e 
Excha nge  B us i ness  M ut ua l  Ass oc ia t i on ,  出版年不详），页 75。  

9 戴经麈〈战时国际收支与外汇基金〉，国民经济研究所《外汇统制与贸易

管理》（上海：正中书局， 1947），页 64。  

1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12-1949）》，页 536— 547。 

，对外贸易赤字相应减少；另一方面，华侨汇款额却巨增，使

国民政府的国际收支呈现巨大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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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至 1945 年，是侨汇的艰难期，国民政府的侨汇收入很

少，因而华侨汇款占对外贸易入超的比率下降，1942 年为 34．4%，

1943 年为 37． 4%， 1944 年则下降到 21． 7%。  

表 29  19 37 年— 1945 年华侨侨汇与中国对外贸易赤字对照表（法币：

万元）  

年度  对 外 贸 易 入

超  

华侨汇款  华 侨 汇 款 与 贸 易 入 超

的百分比  

1937  11， 51 4     47， 350 411 % 

1938  12， 356     64， 407 521 % 

1939  30， 640  127， 017 416 % 

1940     5， 7 02  132， 861 2330 % 

1941（ 1 -1 0） － 41， 3 68  120， 000  

1942  125， 27 4  43， 104 34． 4% 

1943  321， 98 6  120， 750 37． 4% 

1944  342， 13 8  74， 326 21． 7% 

1945（ 1 -8）  512， 63 7  161， 697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入超额源自财政部统计处编《中华民国战时财政金

融》表 69，转引自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 1912-1949）》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页 539；华侨汇款额见表 14 和表 18。 

 

1946 年至 1949 年，由于国民政府争取不到侨汇，国内经济又

不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与此相反，巨额侨汇则助长了香港经济

的繁荣。如前所述，战后，由于官价汇率与黑市汇率差别巨大等原

因，造成侨汇的大量逃港。侨汇经由香港转汇国内，每月约达美金

2 千万元，为数巨大，多经由华人商业机构，或经由外国金融机构，

代为送解，其归入国家银行送解者，为数寥寥无几。 1 1

                                                        
11 周宗启〈吸收侨汇与复兴祖国〉，《新加坡汇业联谊社特刊》，页 75。  

 

如表 30 所

示， 1946 年 和 1947 年， 侨 汇占 外 贸入 超 的百 分 比仅 为 6.6%和

3.88%。而 1948 年，侨汇数额突增，占到外贸入超的 41.92%。这

种异常现象的出现，是由于 1948 年，国民政府初发金圆券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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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对金圆券报有信心和希望，因而侨汇大量回流，但这不过是昙花

一现而已，因为金圆券很快就成了废纸。一方面，官方行局侨汇锐

减，不能补充国民政府几近枯竭的外汇基金；另一方面，政府为了

应付内战所需的大量军费，纸币仍旧不断增发。纸币愈多，则价值

愈贱，物价亦愈膨胀。总之，由于侨汇不能导入为国家正常的收入，

国家经济得不到侨汇的弥补，农工商业无法促进，再加上国内经济

的不振，进出口贸易的不景气、通货膨胀等种种原因，最终国民政

府的经济陷入崩溃。  

表 3 0 抗日战争后侨汇占外贸入超份额之比较（单位：万美元）  

年份  入超  官方侨汇  侨汇占入超的百分比  

1946  47， 210  3， 1 61  6． 6 % 

1947  21， 340  829  3． 8 8% 

1948  4， 4 90  1， 8 82  41． 92 % 

资料来源：向阳〈论现阶段侨汇及新侨汇政策〉，《经济导报周刊》，19 49，

（ 103）： 2； 朱东芹 〈战后 国民政府 的外 汇政策与侨 汇 〉，《南 洋问题 研

究》， 20 02 年第 2 期，页 64。  

 

二、官方侨汇与外汇基金  

1935 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是一种虚金本位的币制，

其特征是国内用纸币，国外用金银、外汇。因为法币要在外国兑现，

而且兑现的是外币，所以国民政府不能不在国外主要市场储存巨额

的外汇，作为法币的准备金。法币既然以外汇为准备金，法币的价

值便与外汇之多寡息息相关。  

那么，外汇的来源是怎样的呢？如何才能增加外汇呢？黄金白

银无疑是最好的外汇基金。自从施行法币以来，国民政府不断把集

中的现银运到伦敦和纽约，拿运去的现银作法币的外汇基金，但黄

金白银存量是有限的。另一种增加外汇的办法是增加出口。但国民

政府的 进出 口贸 易一 向是 入超 ，由 出 口贸易 获得 的外 汇也 是有 限

的。而每年的巨额华侨汇款，无疑是增加外汇收入的最好方法。  

抗战之初，时人已对巨额侨汇加以关注。经济专家戴经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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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加外汇基金，我们发行金公债，奖励出口，鼓励外人投资，

与努力向华侨募捐等，都本是有效的办法。但还是有两个最大而又

最易得的来源，却被人们忽略了：一是扩大产金；一是统一华侨汇

款。” 1 2

战后，大量侨汇流入黑市，国民政府失去了外汇基金重要来源。

“年来由于汇率及结汇办法的未尽合理，出口贸易已日渐窒息，侨

汇亦逃避殆尽，这样就使我国外汇最可靠的两大来源，几乎完全断

绝了。”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由于外汇基金的充实，能够保持法币在国

际市场上的地位。法币在国内虽不能兑现，但是法币可以购买外汇，

最终购买外货。日伪、外商要法币的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法币就可换

得外币。这一时期，争取侨汇是国民政府外汇基金增加的主要手段。 

1 3 没有外汇基金做准备，国民政府却日增月剧地发行法币，

只能造成通货不断膨胀，法币汇率的不断下跌。 1948 年，法币贬

值到连本身纸张价值都不如的地步。广东一家造纸厂竟然买进 800

箱票面 100-2000 元法币当作造纸原料。 1 4 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

决定整顿币制，任用社会贤达人士王云五出任行政院财政部长，进

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但金圆券的发行并没有充足的现金或外

汇储备 ，没 有金 融知 识和 理财 经验 的 王云五 与蒋 介石 最后 议定 方

案，发行 20 亿金圆，“采十足准备金制”，准备金为五亿美元，黄

金、白银及外汇占 40%， 60%为有价证券及指定之国有事业资产。

1 5

                                                        
1 2  戴经麈〈战时国际收支与外汇基金〉，转引自国民经济研究所《外汇统  制    

与贸易管理体制》（上海：正中书局， 1 947），页 6 4-71。  
1 3  刘佐 人《侨汇与金融综论》（广州：广东省银行编印， 1947），页 104。 
1 4  杰克·贝登《中国震憾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0），页 505。  
1 5  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史学月刊》， 2008 年第

3 期，页 68。  

以国有事业资产作为发行准备金的，是国民政府的首创。当时著

名的银行家张公权曾数次面谏蒋介石，指出：发行新币，必须有充

足的现金或外汇准备，如不减少预算支出，新币必然贬值；恐不出

三四个月即将冲破 20 亿限关；人民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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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6 结果，不出张公权所料，没有足够

金银外 汇作 为准 备的 金圆 券在 十个 月 内的暴 跌速 度远 远超 过法 币

发行 14 年的贬值速度，很快就成了废纸。 1 7

    八年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所耗军费是十分庞大的。如表 31 所

示，军费开支日益增多，相反，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减

少。七七事变后，沿海及华中各富庶地区先后陷入敌手，而国民政

府所控制的后方地区经济落后，税源有限，税收减少，在 1941 年

至 1945 年 5 年间，各年税收折合战前法币平均尚不到 1936 年的

20%。

 

由此可见，侨汇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侨汇不仅是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项目，而且是补充国民政府外汇基

金的主要泉源，对金融财政经济之关系，至为重大。  

 

三、官方侨汇与军费  

战争最需要的是人力与金钱。在人力方面，国民政府无论是采

取鼓动还是强迫方式，总是可以依靠国内的力量解决。但是战争需

要的巨额军费，却不能仅依靠国家的税收和国内民众的支持，必须

依赖大量的外援，需要多方筹措。  

1 8 一方面，是财政税收锐减，而另一方面，则是军费开支剧

增，财政支出庞大。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赤字庞大”。从 1937- 1940 年度，财政赤字平均在 74%左右；

而 1941- 1945 年，最高则达 88. 2%，最低为 71. 9%，平均为 81%左

右，可见赤字严重之程度。 1 9

                                                        
1 6  王作化等〈短命的币制改革：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出笼〉，《文史博览》，

2008 年第 9 期，页 16。  
1 7 王作化等〈短命的币制改革：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出笼〉，《文史博览》，

2008 年第 9 期，页 16。  
1 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页 147。  
1 9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页

103。  
 

军费支出占据了国民政府总岁出的绝

大部分，最高为 87. 3%,最低为 57. 6%,平均为 72.4%。自 1937 年至

1945 年，实际收入与军费的比例，最大比是 44． 3%，最小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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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即使国民政府将全部的收入都用作战费（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远远不够的（见表 31）。  

表 3 1 19 37 -19 45 年度国民党政府军费实支数及其占总岁出的百分数  

年度  总岁出（百万元）  军务费（百万元）  占总岁出的百分数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2， 091  

 1， 169  

 2， 797  

 5， 288  

 10， 00 3  

 24， 5 11  

 58， 81 6  

  17 1， 689  

1， 2 15， 08 9  

 1， 388  

 698  

  1， 6 11  

  3， 91 2  

  6， 61 7  

  15， 2 16  

  42， 9 43  

  13 1， 081  

1， 0 60， 19 6  

66． 4% 

59． 7% 

57． 6% 

73． 9% 

66． 2% 

62． 1% 

73． 0% 

76． 3% 

87． 3% 

注： 1、 193 7 年度起，包括军务费、“国防建设费”和非常军费。  

2、 1 93 9 年度起，加紧急命令拨付款。  

3、1 94 1 年度起，包括国防支出、“国防建设费”、战务费、粮食费、

军事运输费和紧急命令拨付款。  

4、 1 94 3 年度起，不列军事运输费。  

5、 1 94 5 年度包括军政部支出，军政部建设支出和紧急命令支出。  
资料来源：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页 103。 

 

 

     如何筹措战费？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

一大难题，也是战时财政问题的核心。为了筹措战费，国民政府发

行了不少公债。国民政府曾向国民息借，但是由于民众十分贫穷，

购买公债能力十分有限。“抗战后发行首次救国公债五万万元，虽

如何极力推销，总不能达到半数。如闽省由中央银行分派八百万元，

经省政府悉力强逼，甚至捕人封屋，竭泽而渔，经年以后，结果仅

销四百万元。其他各省可以想见。” 2 0

                                                        
2 0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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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也向俄、英、美等国举借外债，但在抗战初期，美英

等西方国家仍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尽管口头上支持国民党

政府，但在行动上实际援助很少，甚至继续将战略物资供给日本。

2 1 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称，“我国自抗战以后三四年中，俄国

借助我军火值三万万美金；英国自初开战时，借我现款五百万金镑，

以维持国币基金；美国以货物交换，借我值四千五百万元美金之物

品！除此以外，未有其他现金资借也。” 2 2 国民政府从外国所借款

项有限，尤其是从英美的现金借款十分有限。杨荫溥在《民国财政

史》也提到，“抗战初期主要援助来自苏联” 2 3 。在 1938- 1939 年

两年之间，苏联给予中国的三笔易货借款为二亿五千万美元，而在

1942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前，美英借款双方加起来的总数只

有一亿五千万美元左右。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国民政府获得的

外援是较少的。国民政府获得的大量美援主要是在抗战后期（ 1942

年 -1945 年），美国在抗战后期才提供给国民政府大量的借款和帮

助。 1942 年，美国提供给国民政府五亿美元的信用借款，并且在

《军火租借法案》的名义下，提供给国民政府大宗军火。当时这笔

借款是无息的，罗斯福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借款不取利息（笔者注：

这宗秘密借款的经过在战后才透露出来）。 2 4

年度  

 

那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是如何解决战费问题的呢？  

表 3 2  193 7-194 5 年度国民党政府侨汇收入占实际总收入的百分数  

侨汇数目  

（元）  

实际收入（不包括侨

汇 在 内 的 国 内 国 外

经济总收入）  

（元）  

侨 汇 数 目 与 实

际收入百分比  

1937  

1938  

   473， 502， 000  

   323，537，000  1，

559， 00 0， 00 0  

297， 00 0， 00 0  

84． 7% 

108． 9 % 

                                                        
2 1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页 154。  
2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 3。  
2 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页 154。  
2 4〈美贷我款五亿元不取息〉，《南侨日报》， 1947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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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270， 173， 000  

1， 3 28， 61 0， 00 0  

244,   00 0 ,  00 0  

431， 04 1， 00 0  

 1， 207， 5 02， 0 00  

    743， 2 67， 0 00  

1， 616， 974， 000  

715， 00 0， 00 0  

1， 3 17， 00 0， 00 0  

1， 1 84， 00 0， 0 00  

5， 2 69， 00 0， 0 00  

16， 517， 0 00， 0 00  

36， 216， 0 00， 0 00  

150， 06 5， 0 00， 00 0  

177． 6 % 

   1 00． 8 % 

   2 0． 6% 

    8． 1% 

    7． 3% 

       2% 

        1 % 

注： 国民政府侨汇收入参见本论文表 8，实际总收入参见杨荫溥《民国

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 985），页 1 03。  

 

从表 32 来分析，我们发现，从 1937 年至 1940 年，国民政府

的侨汇收入与国民政府实际收入最低百分比是 1937 年的 84.7%，

而 1938 年为 108. 9%， 1939 年达到 177.6%， 1940 年则为 100.8%，

可见在这几年，侨汇收入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最巨大的来

源。从 1941 年至 1945 年，侨汇在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大减，

这几年国民政府主要依靠通货膨胀政策增加政府收入，通过借美款

筹措战费。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所称，“抗战第四年（ 1940）春，

据何应钦部长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去年全年战费共开出一十八万

万元，而同年海外华侨汇归国币十一万万元，义捐交政府约十分之

一，余为私人寄家用者，从中南洋约占十分之七有奇，余为美洲等

他处。按华侨外汇之款，概是现金，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公例，有

基金一元即可发出纸币四元，其信用便可称稳固。政府如以十一万

万元现金，存中外银行作纸币基金，便可发出纸币四十四万万元，

除十万万元交还侨眷家费，尚可存三十四万万元，除抵补是年战费

十八万万元以外，尚有十六万万元也。” 2 5 对于陈嘉庚的这段话，

有关侨汇论文已反复引用。 2 6

                                                        
2 5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 3。  
2 6 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 1862-1949）》：以广、潮、梅、琼地区

为例》，页 252。  

由于金融知识的缺乏，笔者在这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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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释纸币发行与外汇基金的具体关系。但是，可以确实的是，华

侨汇款对于国民政府的战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民政府由于实

际收入的不足，战费大部分来自发行公债。如前所述，中国的老百

姓十分贫穷，购买公债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公债多由银行垫款承

担。国民政府每年发出公债两次，每次五亿元，至民国二十九年，

抗战已三年半，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亿元，除首次外未曾再向民间

募债，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而银行之所以有这个能力，则是由

于利用华侨汇款作纸币基金。 2 7

侨汇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大量战费。据陈嘉庚称，“我国引次抗

战，以本席所闻，国际援助，实极有限，除一部分军用物资外，未

尝借得一圆现金，而国际外汇，与国内流通，所需现款，概赖华侨

汇回家信及一切义捐。抗战三年余，侨汇总数，达国币三十万万元，

国家银行，增发纸币，尤多赖华侨外汇，以作基金。由是言之，华

侨与祖国抗战经济之关系，最为密切，吾人不可不知。”

由于大量的华侨汇款作为纸币基

金，银行才能增发纸币，而不致通货过分膨胀。  

2 8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以中国的最后胜利结束了。但这次胜

利确切地说是“惨胜”。国民政府及私人所直接遭受的战争损失达

三百亿美元。

的确，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等国家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的态度，

侨汇是国民政府军费的一大重要来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侨汇的重要性不仅是它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的巨大份额，

而且在于侨汇的实质就是外汇。外汇对于抗战十分重要，因为没有

外汇，就无法购买军火和备战物资。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

二条是：“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而

由于出口贸易的不景气，外贸所获外汇极为有限，侨汇成为国民政

府获得外汇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抗日的飞机大炮多是侨汇转化而

成的。  

2 9

                                                        
2 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 3。  

2 8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页 4 53。  

在中日战事结束不久，国共内战继而发生，国民政

2 9〈我政府人民抗日战争，所受损人达三百亿金〉，《南侨日报》， 194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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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再次陷入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中。1946 年军费占总岁出的 37．59%；

1947 年，军费占总岁出的 44． 92%(表 33)。战后如此庞大的军费

从何而来？   

表 3 3  194 6-194 7 年度国民党政府军费实支数及其占总岁出的百分数  

年度  总岁出（千元）  军务费（千元）  占 总 岁 出 的

百分数  

1946  

1947  

7， 2 15， 90 2， 54 9  

40， 910， 2 79， 0 69  

2， 7 12， 46 1， 66 4  

18， 374， 9 40， 3 54  

37． 59 % 

44． 92 % 

资料来源：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58），

页 1 53。  

 

在抗日战争时期 , 侨汇对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战后侨汇大量

流入黑市，使国民政府吸收到的侨汇极为有限，如前所述，“ 1946

年为 3200 余万美元， 1947 年为 2010 万美元， 1948 年每月甚至不

到 50 万美元， 1949 年的情况就更差， 1 月初每日侨汇平均只有 1

万余美元，到 1 月中旬，每日侨汇仅七、八千美元”。由于这一时

期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变动，我们不方便计算这些侨汇所对应的

法币数额，但即便没有确切的百分比，也不难看出，这一点侨汇对

于国民政府庞大的支出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不仅如此，如前所

述，国民政府的高官也不断将政府的外汇纳入私囊，存入美国银行

的私人帐户；国内资金也不断逃往香港。总之，国民政府所掌握的

外汇不断缩水。  

为了稳定通货，也是为了筹措战费，国民政府也积极向美国借

取外债。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就举首盼望美国的借款，美国曾有

贷款五亿美金给国民政府的打算，但内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战场

                                                                                                                                                                
月 5 日：据战后中国政府清偿委员会透露：中国政府及私人所直接遭受

战争损失达三百亿美元，其中金银达 1 亿 2 千万美元，交通设备 6 亿五

千万美元，公债 215， 100， 000 美元，船只 138， 000， 000 美元，农村

水利 3， 976， 000， 000 美元，公共事业 1， 157， 000， 000 美元，工商

业及电力 44， 053， 000， 000 美元，房屋、家具及私人财产 21， 000，

000，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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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断失利，国内经济陷入危机，美国政府紧握五亿贷款不放，经

国民政府的多次谈判请求，最后还是未能获得一美金借贷，只得到

美国政府对私人捐款援助苦难中国人民予以之非正式同意。
3 0

（香港快讯）据可靠消息，我国政府近以军费支出过巨，

通货膨胀加速，国内印刷厂已不能应付大量印制之需求最近

已与某书局订了合约，在本港赶印票面二千元至五千元的大

额国币，并派了位专员来港督印。印制确数无从查悉，唯据

透露的以若干吨数计算……

 

没有侨汇，借不到外债，国民政府只有求助于印刷机。战后，

国民政府的纸币发行速度和数额是令人吃惊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国

民政府是如何印钞票的。请看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一则新闻：  

 

香港某书局与政府订约赶印巨额国币  

3 1

战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的只有 30%，而 70%是

由发行钞票得来。

 

 

3 2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官方行局吸收到大量的侨汇，

不仅对平衡国际收支有重要意义，而且使国民政府的外汇基金得到

充实，抗战初期的大量军费，也多靠侨汇的支持。而战后，大量侨

汇逃港，官方行局吸收不到侨汇，一则国际收支难以平衡；二则由

于流入黑市，为国内资金的大量逃亡及走私贸易提供了便利，造成

了国内经济情况的不安定和金融的混乱；三则国民政府缺乏外汇基

金，但国共内战军费支出庞大，国民政府不断增发纸币，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不断增发纸币，通货膨胀飞速发展，

经济陷于崩溃，人民生活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了导致了国民

政府的政治危机，以败走台湾收场。  

                                                        
3 0 〈中国局势并无进步，美不发放五亿借款，仅愿以捐助方式援华〉，《 南

侨日报》， 1947 年 6 月 21 日。  
3 1〈香港某书局与政府订约赶印巨额国币〉，《南侨日报》， 1 947 年 4 月 8

日。  
3 2  〈徐国谋评经济政策〉，《南侨日报》， 1947 年 4 月 9 日。  



 246 

飞速发展，最后经济陷于崩溃，政治陷入危机，偏守于台湾一隅。 

 

第三节  未来研究的展望 

 

如前所述，官方侨汇问题是如此重要，而研究是如此贫乏，所

以本研究一方面可以稍补历来研究的缺乏，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

和突破；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科际整合  

侨汇问题是华人华侨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历史学者对此问题

十分关注，并且已经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历史学者研

究侨汇问题所存在的缺陷是对财政金融学背景的欠缺，由此影响到

某些问题难以深入研究。比如，外汇基金与纸币发行的关系、汇率

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财政金融学的知识。因为，笔者认为，如果经

济学者也加入到侨汇研究的行列中来，无疑有助于该研究的深入。

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金融专家刘佐人的对侨汇的研究，非

常专业非常有意义，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重要见解。但

是从目前经济学界的研究来看，侨汇问题显然尚未引起特别关注。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研究银行的历史和业务，但多数对侨汇业务仅

有简单提及或根本没有提及，就笔者所知，目前有刘慧宇的《中国

中央银行研究（ 1928- 194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中

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中国银行行史（ 1912- 1949）》（北

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许宜湛的《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研究

（ 1945-1949）》（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6 年）将侨汇业务

作为论著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探讨。因此，笔者呼吁更多的经济学

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加入到侨汇研究中来。  
 

二、侨汇的时间和空间有待扩展  

    就研究时间来说，多是对某一时期作较系统的研究。对于官方

侨汇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如钟运荣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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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侨汇与国家控制—以民国邮政与广东批信局的关系为中心》、陈

丽园的《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

心（ 1911-1949）》、张军的《近代中国侨批业研究—以侨批业与邮

政、银行关系为中心》，以及笔者的这篇博士论文，均以民国时期

为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侨汇的研究尚未有重要成

果问世，希望有学者填补这一空白。  

就研究空间来说，纵观侨汇研究，主要成果多是以华南及东南

亚地区为主，而对于美洲侨汇的研究较为欠缺。固然，东南亚侨汇

在整个侨汇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战后美洲侨汇的重要性日益提

高。研究美洲华人华侨的著述很多，但关注美洲侨汇的研究还没有，

希望有学者研究美洲侨汇。  

 

三、侨汇的综合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  

近年来，关于侨汇研究多趋向于区域性研究，而且区域性研究

多趋向于个案的研究。或是选取某一地区，如某一侨居国或某一侨

乡。或是选取某一族群，如客家、潮州、或闽南等，就某一问题展

开。此类研究使侨汇研究进一步深入，注重地方或族群的特点，同

时运用许多地方志、族谱、碑刻等史料，丰富了材料的来源。  

因为区域性研究已经做得较多，笔者觉得也该做一些综合性的

研究。近年来，综合性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本研究探讨官方侨汇，

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族群，涉及的方面和头绪比较多，属于综合性

的研究。当然，对于官方侨汇研究，也可以做得更具体化，比如做

某一区域（粤东或闽南）的官方侨汇，或者专门做中国银行侨汇业

务研究、广东省银行侨汇业务研究、邮政储金汇业局侨汇业务研究

等等，促使研究更加细致、丰富和深入。总之，希望有更多的学者

关注官方行局的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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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邮政总局关于区分民信局与批信局及民信局应于廿三年底停业的

通饬（ 1933 年 12月 8 日）  

       通饬第 1205 号（各一等邮局 1015 号）  

       饬各邮政管理局、一等邮局  

查暂行民局挂号领照办法，前曾由通饬第 520 号饬遵，所有换发手续

及填报单式，亦经通饬第 956 号制发各在案。  

兹为便于区别起见，就民局业务性质分别办理：（一）专营国内普通

信件者，定名为民信局，不准兼收批信。（二）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

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局，不准收寄普通信件。并改订民信局、

批信局执照式样，自二十三年份起对于发给民信局执照，每张收手续费国

币二元，批信局执照，每张收手续费国币五元，其余领照手续以及每年换

发一次与其他办法均仍照原有章则办理，当经转呈核示。兹奉交通部指令

第 16394 号内开；“凡民信局应即严令逐渐停止营业，至二十三年年底为

止，其批信局姑准通融补发执照，期限准延至二十三年年终，不得再请展

延，但其营业仍须从严限制，余准如拟办理 。” 等因。奉此，除关于批信

局办法另行令饬广东、福建管理局遵照办理外，嗣后所有专营国内普通信

件之民局，应即改称民信局，不得兼收批信。现在将届换发二十三年份执

照之期，各民信局应于申请换发执照之时，预缴手续费每张国币二元，各

该局暂列暂收未结帐内，如经本总局核准发给，再行登列营业收入第五项

第五目贷方帐内，如不照准，应即发还，并即转饬各民信局遵照部令，逐

渐停止营业，至二十三年年底为止，务须切实奉行，毋得故违。合行通

饬，仰各遵照，并将遵办情形随时具报侯核。此饬。  

                            兼代局长   唐宝书  

中华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八日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 （福州：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 , 页 311-312 。  

 

附录二：财政部制定外汇请核规则  

电一：各部分、各省市政府、各银钱业同业公会、各商会、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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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农四行、各报馆公鉴：查自敌军侵沪以来，政府对于法币，始终维

护，是以信用昭著，百业是赖；即在沦陷之区，亦仍依照法价买卖外汇，

便利人民，久为中外所深知。不意敌人近竟指使北平伪组织，设立所谓

“联合准备银行 ”， 发行无担保不兑现之纸币，减低汇价，逼令我人民行

使，意在套换我施行已久准备充足之法币，调取外汇，增强其侵略之暴

力，吸收我人民之膏血，而谋破坏我法币之信用，自非预加防范不可。兹

为巩固法币信用，保障外汇基金，维护人民利益，并补充上年中外银行所

订互助办法，增强其效能起见，特指定中央银行总行，办理外汇请核事

宜，并规定办法三条如下：  

一、外汇之卖出，自本年三月十四日起，由中央银行总行于政府所在地办

理；但为便利起见，得由该行在香港设立通迅处，以司承转。  

二、各银行因正当用途，于收付相抵后需用外汇时，应填具申请书，送达

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迅处。  

三、中央银行总行接到申请书，应即依照购买外汇请核规则，按法定汇价

售与外汇，其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另订之。  

除分电外，特电查照。财政部文（十二日）汉钱印  

 

电二：各部会、各省市政府、各银钱业同业公会、各商会、中、中、

交、农四行、各报馆分鉴：兹制定购买外汇请核规则公布之，原文如下：  

一、银行因顾全正当需要需购买外汇时，除于其本行商业所取得及其自有

者相抵外，如有不敷，得向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外，申请购

买。  

二、申请银行，应依照规定格式，填具申请书，送交中央银行或其香港通

迅处。前项申请书格式，由财政部规定之。  

三、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迅处，于星期四晨十时，截止收受申请书，

即依次审核，至迟于次日晨十时，将核定通知书送交原申请银行。如

遇休假，则于休假后开业日办理之。  

四、申请银行接到核定通知书后，得于即日凭购外汇。  

五、银行购取外汇后，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迅处，得向索外汇用途清

单，以备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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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规则于财政部公布之日施行。  

除分电外，特电查照。财政部文（十二日）汉钱印  

资料来源： （《 外汇统制与贸易管理体制》 （（ 上海：正中书局，

1947 ））， 页 302 。）  

 

附录三：厦门邮局关于批信局请续发执照以凭复业呈及邮政总局指令  

厦门邮局呈  内字第 155 号（ 2 月 8 日）  

为呈报三益等十一家批信局呈请续发执照以凭复业一案乞予察核令遵

由。  

案奉钧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训令第 24号饬催三益等号批信局计十

五家办理换照手续并具报核办等因。奉此，遵即饬令本地视察员催办去

后，兹据该员检同三益等批信局十一家来呈列表呈报前来。奉此，查吾邮

前此对于各批信局本系采用逐渐取缔办法，以期其自归消灭，嗣因抗战军

兴，为便利海外侨胞计，暂时姑予优容，现战事敉平，似因本既定方针严

行取缔，以收渐灭之效，而杜冒顶或取巧等弊端。上列十五家批信局前此

未见遵章来局继续请换执照，内中不无系属自愿放弃营业权，我局尽可乘

机予以取缔。乃近经催询，始据十一家批信局来呈声叙理由，申请续发营

业执照，以凭复业或保留日后补请执照。似此情形可否再予通融照准办理

之处，理合检同各该批局来呈备文呈报察核。又如另有他家批信局前已自

行中断换照停止营业，而此后再来申请续发执照以图复业者，拟加拒绝不

予转呈，是否有当，统乞令示祗遵。谨呈  

福建邮政管理局局长  

附件如文（略）  

       暂代厦门一等甲级邮局局长   陈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八日发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 （福州：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 ）， 页 340-341 。  

 

附录四：德化县府呈报拟具清理积压侨汇办法及省府指令（ 1946 年 8 月—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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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化县府呈  致未便秘字 4712 号（ 8 月 23 日）  

     案据本府民政科科长倪鉴章呈称：“查抗战军兴，南洋华侨对于祖国

捐献财物不遗余力，其爱国之热忱颇得社会之好评，缘民国三十年冬末批

侨汇到达，侨眷照例持信向民信局支领，无如各地多数民信局负责人丧心

昧良，始则托词汇款未到，继则严辞书信不足领款为凭，公然拒绝，破一

向汇款之习惯例。按民国三十年迄今，物价升涨指数二千余倍，但抗战胜

利屈指十有一月，南洋通邮亦已九个月，其非故压侨汇而何。该款既未发

还，而政府亦无规定发还标准以资遵循，致使万千侨眷受款人与民信局发

生纠葛，缠绵莫决，涉讼耗时，两受损失，如无规定标准，无异鼓励非法

之民信局取巧图利，偏使侨眷损失，则社会是非莫辨，地方前途堪虞。职

为南洋华侨权利计，难安忍默，爰拟清理积压侨汇办法一份，呈请核转察

夺施行 。” 等情。附清理积压侨汇办法一份。据此，理合将原办法一份备

文件请察夺施行。谨呈  

福建省政府主席刘  

附清理积压侨汇办法一份  

                德化县县长   宋庆烈  

 

清理积压侨汇办法  

一、兹为清理各地民信局在抗战期间积压侨汇，特订定本办法。  

二、各地民信局有积压侨汇者，当地县（市）政府应即查明，严传具保，

责令限期偿还，如积欠侨汇数目巨大，保证资力不敷时，得令增加殷

实铺保。  

三、清理发还侨汇，以保持当时汇款币值一千倍为原则。  

四、各地县（市）政府应即调查登记验明汇款信件，限于本（三十五）年

内一律发还清楚，逾期除照千倍发还外，并依法处以赔偿损害。  

五、为防杜冒领侨汇计，民信局得令领款人具保支领。  

六、各地县（市）政府处理侨汇有解决困难者，应即移送司法机关审理。  

七、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  

（2） 省府指令   致申寒府秘乙 117018 号（ 9 月 14日）  

令德化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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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略〉  

呈件均悉。查清理积压侨汇一案，前据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

安司令公署呈拟清理民信局延压侨汇办法到府，经修改为清理民信局

延压侨汇应行注意事项，并以致辰齐府秘乙 59170 号指令饬遵在案。

合行抄发原件，令仰知照。此令。  

抄发清理民信局延压侨汇应行注意事项一件  

                   主席  刘建绪  

清理民信局延压侨汇应行注意事项  

一、由各县政府登记各被延压侨民汇款数目及发信日期，并令其将原来信

件呈验。  

二、各县政府令知各民信局限一个月内将所有延压侨民汇款数目及收到日

期列册报县，以凭清理。  

三、各县政府派员持同上项登记结果往各民信局切实调查分别详注。  

四、各调查人员应调阅各民信局有关簿据，各该局应妥予便利，不得拒

绝。  

五、各调查人员除注意已登记之侨汇外，尤应注意各民信局有无隐瞒侨汇

迄未通知情事。  

六、前项调查结果，如民信局所持延压理由尚须查对者，各县政府应即函

请原汇款地领事馆向当地民信局及汇款侨民查复核办，并登各地报纸

公告。  

七、太平洋战事甫发及战争中各地侨民汇款多有遗失，由各县政府函请各

该县侨民驻在地领事馆及各该县同乡会或会馆调查登记，以资清理，

并登各地报纸公告。  

八、各民信局延压侨汇经调查属实者，应限期责令兑付，如仍逾限不予兑

付，得依行政执行强制处分，其有侵占等情形，并得依法检举。  

九、各民信避兑付侨汇，如受款人对于汇款因迟延兑付所受之损害请求赔

偿时，得予调解，如调解不谐，应饬向司法机关诉追。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 （福州：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 ）， 页 342-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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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省府为财政部电请查办晋江民信局延压挪用侨汇致第四专署代电

（ 1947 年 4 月 17日）  

                                        雨卯条府秘乙 47845 号  

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案准财政部三十六年三月十四

日京钱乙字第 19508 号代电开：“据报闽南自侨信畅通后，侨汇大批涌

到，侨乡顿呈活跃状态，惟此间各民信局时有积压侨汇款项，挪移营商谋

利情事发生。上年十二月十五日荣旋轮载来侨信一批，计有侨汇四十余亿

元，被晋江民信局悉数汇往美国，再由驻上海该局机构收受上海汇至美国

款项，以期获得丰厚汇水利率，讵上海因年关银根吃紧，汇款往美者甚

少，致该批侨汇被冻结，国外无法支付，各民信局皆以菲岛银行票根未到

等语推萎。又查继荣旋论而至之次一批侨汇，为数甚巨，各信局恐难应

付，乃将侨信积压不分等语到部。查所称晋江民信局积压侨汇、营商牟利

各节，如系属实，殊属不合，应请贵省政府查明依法办理。除由部电饬中

国银行迅为拟具取缔民信局非法经营侨汇办法具报以凭核办外，相应电请

查照相馆办理见复为荷 。” 等由。合行电仰迅即派员彻查具复，以凭核

办。省政府。秘乙。条。印。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 （福州：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 ）， 页 348 。  

 

附录六：华侨汇款总动员运动意见  

                 黄元彬拟  

查我国华侨汇款向为贸易入超之抵偿，为我国对外收入之支柱，由六

十余年之长期言之，尚有十余亿元之剩余，故海关报告有十余亿元金银之

纯收入，前年侨款约二亿元，去年侨款达三亿一千万元，可见其地位之重

要。在此全面抗战时期中，假使此项汇款短少，或停留于香港或停留于上

海沙面外国银行，实为无形之资本逃难，贸易入超（包军火）无法抵偿，

我国外汇基金即渐告缺乏，汇价因而难以支持，对外信用因而逐渐消失，

整个金融予以动摇，苟有统制外汇或膨胀货币之显著事实，益可助长其无

形逃难之趋势，因而情势之迫切，统制汇兑与膨胀货币或有必然不可避免

之一日，益促整个金融之动摇，故预防侨款之无形逃难，实较欧战时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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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有价证券之总动员尤为重要。而此种无形逃难非如输出汇票可藉法律

之力加以统制，对在外之华侨，唯有激励其爱国心，并由华侨各种团体施

行自治制裁；对在内之收款人（即卖汇票人 ）， 唯有由乡镇自治团体施行

自治制裁，亦可达到侨汇总动员，以巩固对外汇兑基金之目的。事关整个

金融安危，谨陈侨款总动员办法以备采择。  

 办   法  

一、令闽粤等省当局从速设法劝令华侨较多各县留省人士开留省同乡会，

并由各县团体发起乡镇长大会，为左列内容议案之议决，再提交乡镇

民大会议决，劝告侨胞尽量汇款回家（附宁阳会馆劝告书 ）， 但须设

法向中国银行分支行、办事处或代理处拨汇，如由外国银行汇回，须

函嘱家中收款人委托中中交农、省市立银行、邮政储金局或中央信托

局代收（即行付款 ）， 违者依照乡镇民大会议决制裁办法办理。  

二、劝驻外华侨总商会为前项同样之议决。  

三、令中国银行转知各分支行、办事处、代理处，对于接汇侨款减轻汇费

或予以比市价较优之汇率，对于委托代收先行先付。  

四、由闽粤等省党政联合会筹组华侨汇款总动员运动委员会，掌理侨款总

动员之宣传及奖励办法。  

A 、宣传大纲应以显浅句语阐明：（一）此次抗战之意义。（二）抗战之

需要。（三）抗战之希望。（四）侨款在抗战上与对外收支上地位之

重要，（五）设法公布侨款消息等。  

B 、奖励办法：（一）注意侨款之委托代收限于中中交农、省市等银行及

邮政储金局、中央信托局。（二）注意其交收之快捷与汇率之优待

（如在粤仲算港汇不可低于市价 ）。 （三）汇款较多者由省市县政府

给予褒状或子弟免试入学之类。  

五、乡镇自治制裁办法最好由侨款总动员运动会拟制制裁办法样本交各乡

镇自治会参考，如有违反大会议决者，依照汇款收额课以百分以下罚

金（拨充该乡镇自卫经费 ）， 祭祖时在服从议决案以前不得分领胙肉

之类。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 （福州：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 ）， 页 412-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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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南京政府（伪）侨委会公布华侨捐款奖励办法  

第一条 凡海外华侨热心和运，捐款赈济，得依本办法奖励之。  

第二条 华侨捐款之奖励分别五等：  

A． 捐款在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内者，由本会给予甲等奖状。 B ．捐

款在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内者，由本会给予甲等奖状及一等银质

奖章。 C ．捐款在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内者，由本会给予特别奖

状及一等金质奖章。 D ．捐款在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内者，除照

第三款敉奖外，并由本会呈报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

E ．捐款在五万元以上者，除照第四款敉奖外，并由本会呈报行

政院呈请国民政府特给旌义匾额。  

第三条 凡华侨以其他动产或不动产捐助者，准折合国币计算。  

第四条 华侨之捐款数目，得以历次捐款合并计算。  

第五条 华侨之捐款之奖励，概由本会呈报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准之。  

第六条 华侨应得奖状、奖章者，由本会通知受奖人凭捐款收据领取。  

第七条 华侨应得旌义匾额者，由本会呈报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颁给之。  

第八条 凡历次募捐出力人员有事实证明经本会审查属实者，得比照第二

条各款规定分别奖励之。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馆史料（上 ）》 （福州：档案

出版社， 1989 年 ）， 页 417 。  

 

附录八：  广东省政府训令  

广东省银行  

查本省旅居海外侨胞素具爱国热忱，平时关于国家地方公益亦多赞

助，近自抗战军兴，尤能激发义愤，为国宣劳，复以本省筹款， A 机亦须

侨胞协助，自应以时存问，尝经广东绥靖主任公署会同本府令委丁培伦为

慰问华侨专员前往南洋群岛安南暹罗各地慰问，并将本省抗敌情形广为宣

布在案，兹据该专员慰问情形报告到府，查报告内有请将国外可靠银行用

明令公布俾侨胞得以安心汇款，免受欺骗等情，据此，合行令仰该行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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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遵照查明呈覆，以凭函转侨务处转各胞立行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主席吴铁诚  

资料来源：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41，目录号 3 ，案卷号 2215 ，〈广

东省政府训令 〉， 页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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